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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

李　捷

【摘要】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的执着与坚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

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是理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个论断的一把钥

匙。“马克思主义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

理，这是 “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这一真理思想伟力在中华大地的实现，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独立

自主地去创造，这是 “行”的关键所在。只有把这两方面的规定性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彰显 “马克思主义

行”。由这两个规定性，决定了彰显 “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只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中得出的最高结论。

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基础、是关键，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根

本方向和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

发展与深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影响社会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深刻改

变中国命运、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同时又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着深厚的、源源

不断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没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政党，是不可

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没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

文明制高点，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既是 “马克思主义行”的成功密码，也是 “中国共产党能”

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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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① 这是一个句句千钧的郑重历史结论。

一、“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如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宣传优势、纪律优势、制

度优势等；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如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脚踏实地不尚

空谈的作风、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作风、勇于自我革命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等。但归根到

底，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

矢志不渝的执着与坚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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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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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全部成就的结晶，值得

倍加珍惜、爱护，不断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沃土之中，符合人民根本利

益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具有许多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制

度优势、文化优势。但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因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

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

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① 所以，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如果把这个结论放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这里所说的 “马克思主义行”

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自然而然

地 “行”；更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后，就不需要自己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造。

历史并非这样简单。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雄辩地证明 “马克思主

义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另一方面这一真理思想伟力在中华大

地的实现，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去创造。只有把这两方面的规定性融合在一起，我们才可

以说 “马克思主义行”，才可以彰显 “马克思主义行”。

事实证明，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始终有一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

题。正确的态度是：第一，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照搬只会导致教条主义；第二，认识

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固守，固守只会导致思想僵化；第三，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力推

动本土化，使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四，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必

须大力推进思想武装，使思想伟力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伟力。解决以上四个问题的唯一有效途

径，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创造的过

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做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二、“两个结合”是彰显 “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

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② 这是站在历史与未来的契合点上，从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宏大视

角，揭示出 “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规律。

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中得出的最高结论。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

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求，一切主义都试过了，一切方案都用过了，却始

２

①

②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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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未能改变国家、人民、民族的悲惨命运。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在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到了 “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刻，中

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前景。这

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原点和逻辑起点。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是党的理论百年探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

确道路，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创立

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最大困难就是要在一个农民占主体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并领导这场革命

稳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这一历史性难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遇到过。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

胜利后，面对亚洲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了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理

论，并指导共产国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给予积极指导。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

共产党的早期理论探索，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

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逐渐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给大革命后期到遵

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带来了严重损害。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在本世纪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

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

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①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接续发

展，成为党的理论百年探索的第二个标志性成果。当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于，既要从根本上纠正长

期以来 “左”倾指导思想错误，又要从根本上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迷信，破除传统社会

主义观念的束缚，开辟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正确道路。这同样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

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

跃！”② 在改革开放伟大社会改革推动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

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

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从此，“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 “改革开放”成为时代靓丽的主题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

１９９７年邓小平逝世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续沿着邓小平理论开辟的道路创新发展。
在世纪之交，正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解答和重大理论创新，推动着对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深化。这也是党的理论探索必须

回答的重大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之交世情、国
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适时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明确要努力解决 “提高领导水平和

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并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新时期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创立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

３

①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６页。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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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认识上，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向一

个新境界。

进入２１世纪后，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程后，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
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沿海与内地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生态资源对发展的硬约束问题日益凸

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又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解决的突出

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又一

次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

到一个新水平。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

迎来强起来的新飞跃，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性成

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新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时代发展与思想引

领相互促进、交相辉映。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展现思想伟

力而且迫切需要以理论创造、理论引领打开新局面的时代。正是在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进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同时，正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完善的制度保证、更

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主动的精神力量。

通过简要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和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线索、主导方面和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

近代以来，造成中华民族沉沦的原因，不仅是社会制度的落伍，还包括精神文化的落伍。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也包括实现民族文化自觉、自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既把中华民族复兴

使命担在肩上，也在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表现出自身日益强烈的文化自觉，在百年历程中将文

化自觉深深地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中国

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既以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革命者的姿态屹立于世，又以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优秀文化的最好继承者的姿态屹立于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思

想引领、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明发展交相辉映，推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培育与发

展。毛泽东在向全党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同时，也向全党发出号召——— “从孔夫子到孙

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

４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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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

界。”① 从此，进入中国共产党以高度文化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标志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提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改革同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一

样，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开创新境界。其标志就是文化自信的

提出，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起成为 “四个自信”，成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真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开始强起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时代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④ 中国共产党走

过增强文化自觉、创造先进文化的百年历程，终于迎来文化自信的新时代。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创新发展上，党的十九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于中华文化创新发展

的 “根”和 “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

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⑤ 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上，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正

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这些带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理论论断，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对当代中华文化发展

方向的认识上，已经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入到文化自信的新境界，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

略指明了方向。

如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

长期稳定奇迹。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中国经济实现从

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在这一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同时，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的实现，靠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靠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

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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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４５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０８页。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９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１年第８期。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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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进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对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来说，这 “两

个相结合”缺一不可，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相互补充，共同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其

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基础、是关键，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根本方向和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

延伸、发展与深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影响社会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

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同时又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

着深厚的、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探索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一个没有高度理论自觉和

理论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没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文明制高点、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道路，不断推动理论传承、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彰显出理论自觉

和理论自信；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道路，不断推动

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创造，彰显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因为有了这 “两个结合”，中国共

产党才能在百年历程中不断创造人类发展奇迹，成为充满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才能从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大踏步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发展潮流，带

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这既是 “马克思主义行”的成功密码，

也是 “中国共产党能”的奥秘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程中，始终有一个如何

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 《矛盾论》中，通过阐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

辟了正确的思想通道。他深刻地指出：“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

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

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

学研究的领域。”② 他还深刻地指出：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一个是由

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 （只

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③ 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

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

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

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论。”④

由此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应当首先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入手，从对特殊性的把握上升到对规律性的认识，不断实现由特殊到

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认识和发展真理过程的良性互动。可以说，《实践论》所确立的实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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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０９页。
同上，第３１０页。
同上，第３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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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原则，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矛盾论》所确立的首先从矛

盾特殊性入手的原则，又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探究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具

有特殊性。因为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可

克服的产物。中国革命道路，相对于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来说，也有很大的特殊性。因为这种

无产阶级革命，尽管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相对

落后、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沙皇俄国，但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是，如果换个角

度观察问题，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人类进入２０世纪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两次世
界大战，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暴露得充分无疑，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帝国主义宗

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其结果促成了广大亚非拉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促

成了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革命作为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

普遍性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广大亚非拉美国家，也为这些国家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树立了榜样。

邓小平理论所开创的改革开放成功道路，也是如此。一方面，它具有特殊性。这就是邓小平在党

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另一方

面，它又具有普遍意义。就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来说，苏联和东欧各国实行改革比中国

早，基础也比中国好，积累的经验一度比中国丰富，但始终没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找到一条成功之

路，最终由于党内高层在政治方向上出了问题而走上不归之路。中国则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根绝了超越阶段的错误；继而实

行农村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流通领域改革等全方位改革，实行设立经济特区、沿

海沿边沿江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性决策，最终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体制的严重束缚，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 “海阔凭鱼跃、天

高任鸟飞”的光明大道。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在世界社会主

义进入低潮中巍然屹立，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拯救了世界社会主义，在世界风云变幻中彰显了科学社

会主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样是普遍

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在回答新时代提出的 “中国之

问”中创立的，是源于新时代、属于新时代、开创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唯一科学的理论。党的十

八大以后，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

显著提高，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与此同时也进入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期、深化改革

的攻坚期、各种矛盾的凸显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

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

重大工作，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解

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在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科学回答了 “世界之问”，使中国由大踏步跟上时代迅速变为

７

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页。
同上，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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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时代潮流，彰显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普遍意义。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

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亟待解答的重大问题。在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世界经济、国际安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方案、新的选择，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吸引力显著

增强，中国日益发挥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

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的成功，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

力，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

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邃思考、深刻总结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进一步彰显。

正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上鲜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

特点，在中华沃土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许多原创性贡献，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彰显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的进程中，把握好、处

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

中，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

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前无古人的，也是无法从任何书本上寻找到现成答案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

人辩证地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

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

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

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是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行”的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前开始肩

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之时所遇到的问题，大体上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导

回答的同时代问题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所遇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需要用更大的理论勇气和

理论自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独立自主地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因此，“走自己的路，是党

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①。

（责任编辑　司　维）

８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



论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突破与超越

黄学胜

【摘要】目前对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研究还须深入阐发马克思与启蒙道德的思想关系；由启蒙所塑造的西方

现代性图式有自身的道德筹划且影响深远，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批判也应从属于其对启蒙的整体超越。这

既需要把握启蒙及其道德设计的基本原则，又须揭示马克思对这些原则的突破和超越，呈现以历史唯物主

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与启蒙及其道德筹划的本质关联。马克思路径优越于现当代西

方道德哲学扬弃启蒙道德的各路径，提出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新的价值观以取代现代西方价值

观。这种新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坚持和追求的方向，在当下中国更应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启蒙；启蒙道德；哲学根据；科学；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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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学胜，江西赣州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马克思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研究”（１９ＢＺＸ００８）

尽管学界对马克思道德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关于马克思与启蒙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

也有所涉及，但还显不足。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现有研究积累、思想史研究路径的兴起以及马克思主义

基础理论研究的长期积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宜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启蒙道德的

兴起意味着西方道德传统开始了现当代转变，众多现代性道德问题层出不穷则源自启蒙本身的固有问

题。对启蒙道德的批判和反思，旨在对日益严重的道德问题寻求应对方案。现当代西方世界出现了各

种反思和批判启蒙道德的路径，但它们本质上都从属于启蒙道德且多不成功。作为对启蒙有深度反思

和批判的思想家，马克思必然会遭遇且要处理启蒙道德问题，并最终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

义的提出，实现了对启蒙道德的根本突破，开创了 “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个人与共同体”相统一

的新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传统。相比其他路径，这一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马克思与道德关系问题的现有研究及其缺失

过往对马克思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从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

争，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再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无疑都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总体上，国外研究争论多于共识，且

分析哲学传统影响很大，产生出不少有争议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国内研究则还处于需要不断深化的

阶段，其问题意识、研究队伍、研究现状等都有待加强。在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反思和批判问题上，

尽管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已有成果，但在专题意义上研究马克思道德思想与启蒙道德思想传统的

关系问题还有待深入，在一般原则意义上对马克思道德思想与启蒙道德进行本质比较的研究还不多

见，深入考察马克思批判启蒙道德的主要方面及其基本性质等方面的研究还可有所作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西方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如下问题来展
开：第一，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无道德理论的研究，如伍德 （ＡｌｌｅｎＷ．Ｗｏｏｄ）认为马克思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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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非 （反）道德主义的、麦金太尔 （ＡＩ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认为马克思学说中存在道德的遗漏、韦尔
（ＲｏｂｅｒｔＷａｒｅ）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道德学家等①。第二，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基本性
质问题研究，如卢克斯 （ＳｔｅｖｅｎＬｕｋｅｓ）有关解放道德与法权道德的区分、尼尔森 （ＫａｉＮｉｅｌｓｅｎ）有
关马克思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性质、德里克·艾伦 （ＤｅｒｅｋＰ．Ｈ．Ａｌｌｅｎ）和布伦克特 （ＧｅｏｒｇｅＧ．
Ｂｒｅｎｋｅｒｔ）等有关马克思主义是否是功利主义的争论、佩弗 （Ｒ．Ｇ．Ｐｅｆｆｅｒ）有关马克思道德思想的混
合正义论性质研究等②。第三，更多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基本内容的研究，如伍德与胡

萨米 （Ｚ．Ｉ．Ｈｕｓａｍ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的争论、柯亨 （Ｇ．Ａ．Ｃｏｈｅｎ）等有关历史唯物主
义的科学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研究③。此外，还有少量对马克思与之前的重要人物的比较研究，如麦

卡锡 （Ｇｅｏｒｇｅ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吉尔伯特 （ＡｌａｎＧｉｌｂｅｒｔ）、魏兰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ｈｅｌａｎ）等有关马克思与亚
里士多德的关系研究，塞耶斯 （ＳｅａｎＳａｙｅｒｓ）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研究，洛克莫尔 （ＴｏｍＲｏｃｋ
ｍｏｒｅ）有关马克思与费希特的关系研究等④。这些研究无疑在学术层面推进了对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研
究，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马克思与启蒙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学术话语的争论颇多，分析哲学方法

的影响较大，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解存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了马克思超越启蒙及其

道德筹划的整体视域。

针对上述状况，国内近几年的马克思道德思想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不少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道

德思想方面的相关研究做了引介，比如段忠桥主编的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及其研究、

李义天对凯·尼尔森相关著作的引介及其研究、曲红梅对马克思道德理论阐释史的研究等。这些工作

使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研究课题得到大量重视，促使一批学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针对性

的回应。例如，针对将马克思道德思想性质定位为功利主义，已有专门论文进行反驳，也有众多学者

反对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是非 （反）道德主义的观点⑤。其实，如果考虑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性质

及其对资本主义现代状况的批判，或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并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说马克思道德思想是非道德或反道德的是难以成立的。因此，不少学者深入文本，阐发了马克思的道

德思想。例如，王南追问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在学理上成立的三个前提问题，张之沧认为马克思

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道德实践家，詹世友对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知识图景和价值坐标进行研究，

谭培文对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善的价值”作为马克思道德黄金律进行论证，寇

东亮对恩格斯提出的 “真正人的道德”思想进行了阐释，等等⑥。此外，更多的学者从政治哲学角度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正义、自由、平等问题，与西方学者展开积极对话。所有这些工作揭示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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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卢克斯：《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袁聚录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加］尼尔森：《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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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９期；詹世友：《马克思的道德观：知识图景与价值坐标》，《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５年第１期；谭培文：《论马
克思的道德黄金律》，《伦理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寇东亮：《从 “阶级的道德”到 “真正人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对道

德演进的一种诠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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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思想中丰富的道德内涵，与西方学者展开了有效的思想对话，为后续马克思道德思想研究奠定了

良好基础。

总体上，现有研究对马克思道德思想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研究，触及到马克思与启蒙道德之间的

思想关系，但和国外一样多是人物比较，如舒远招、戴茂堂等对马克思与康德道德观的研究，高国

希、李义天等有关马克思与麦金太尔的比较①。这种人物比较毕竟还不是把马克思与启蒙道德作为一

个总体问题进行专题把握，在将马克思道德思想的诞生及其阐发放在西方道德思想的近现代转变中来

定位、阐述和理解的研究方面，还可继续深入。事实上，作为对启蒙有深度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马

克思必然会遭遇且要处理启蒙及其道德问题，这是理解马克思道德思想的恰当入口。这是有学理根据

的研究课题，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文本支撑。对此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拓展对马克思

道德思想的来源和语境的认识，而且有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道德文化传统的优越性，巩固马克思主义

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二、启蒙道德筹划的目标、原则与问题

首先，需要把握启蒙及其道德筹划。我们知道，启蒙的时代也被称为 “理性的时代”和 “科学

的时代”，启蒙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展开的革新运动，因而不可避免具有资产阶级性

质，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启蒙在哲学观、社会国家观、宗教观、道德观、历史观等几乎人类社

会的所有方面都实现了与传统的区分。启蒙道德筹划也是与资本主义时代相对应的，尽管根据派别和

国家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论表达，但不可避免地体现了与传统道德思想的区分。理解启蒙道德筹划须在

启蒙精神和其时代背景以及启蒙时代的后果中得以把握。

启蒙总体上是在继承和弘扬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精神背景下向前推进的。它力图按照新的 “理

性”或 “自然”的原则重建现代社会秩序 （包括人之外在的社会秩序和人之内在的心灵秩序），以实

现对传统思想、社会结构和秩序的颠覆或创造性转化。其根本目的是肯定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即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等价值观，批判和取代传统宗教社会的神学价值观，在某种程

度上体现了洛维特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所谓的基督教 “弥撒亚主义”的世俗化，即将天国理想拉入人间。

这也是启蒙道德的基本目标。他们认为，只要相信理智的成熟和进步，这种人道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这一实现过程就是现代世界的宗教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等领域的分离过程，是现代与传

统的断裂过程，也是原子式的利己主义个人的生成过程。这在马克思的 《论犹太人问题》中有精妙

分析，在黑格尔、韦伯、哈贝马斯、格里芬 （ＤａｖｉｄＲａｙＧｒｉｆｆｉｎ）等的著作中同样有深刻揭示。
其次，需要把握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原则的不同。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启蒙及其道

德筹划的方向和问题，进而为理解马克思对启蒙及其道德筹划的批判奠定基础。在笔者看来，这种不

同主要有：

第一，思想根据。现代哲学充分弘扬了主体性原则，即抽象的 “我思”或 “理性”原则，这是

通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而得以建立的。这一原则取代之前的 “上帝”或 “信仰”

原则，成为现代世界的最终根据。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人

类社会的一切方面要得以存在都必须得到理性的检验和说明。在西方传统社会，宗教具有教化功能和

一体化力量；但在现代社会，一切秩序都必须以理性原则为根据， “理性”承担起为世界奠基的作

用。“理性”被视为人所共有的普遍本性，人类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符合这种普遍人性。这就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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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陈文珍、舒远招：《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建构到马克思的道德意识形态批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戴茂堂、左辉：《“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对康德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高国希：《麦金太尔：
亚里士多德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张言亮、李义天：《试论马克思对麦金太尔美德伦理学的
影响》，《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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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们的关注中心从 “神的世界”转向 “人的世界”，使信仰伦理和人之宗教性存在受到激烈批判，

这尤其体现在处于启蒙运动盛期的法国机械唯物主义那里。这种取代宗教一体化力量的 “理性”被

赋予无限力量，但其本身不过是抽象的理性或普遍的人性，即主体性的自我。启蒙用这种抽象的自我

斩断与传统社会的一切关联：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新的就是好的，好的就必须符合普遍人性，必须

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既带来现代世界的诸成就，也暗藏着启蒙道德危机的理论根源。

第二，科学观变革。启蒙之前时代，神学一统天下，科学和哲学只是作为 “婢女”而存在。但

在现代世界，由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所推动的自然科学的进步，最终在牛顿自然科学中

取得的科学成就，与理性形而上学一起构成对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式的冲击。牛顿自然科学和理性形而

上学相互支撑，共同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精神———理性和科学精神。启蒙时代因此被称为 “自然

科学的时代”，牛顿自然科学被当作样板，对启蒙时代各个学科及现代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牛顿自然

科学及其方法所导致的变革是：自然科学的分析综合的实验方法，取代了经院哲学的先验演绎方法；

从自然世界中揭示自然秩序或规律的兴趣和研究路向，取代了以 《圣经》为皓的研究路径；真理隐

藏在自然的背后，而非体现于上帝的语言中；对自然和世界的知识论态度，取代了的对信仰的实践论

态度；以机械论宇宙观推翻了目的论宇宙观；证明了理性的力量并使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凌驾于抽象

理性和价值理性之上，导致科学与价值的二分，使 “真假”问题取代了 “好坏”问题，符合科学的

就是符合道德的。这种深刻影响必然在启蒙道德筹划中体现出来，带来道德评价标准及道德哲学建构

路径的转变，使道德成为科学是理论家们的基本追求。

第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启蒙在本质上是资产主义生产方式诞生后、作为新兴阶级的资产阶

级的理论诉求，这种诉求须落实于现实层面，从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取代了神权政治，成为现代世

界的基本组织形式。宗教、道德与政治分离，个人、社会与国家分离，各自是相对独立的领域，个人

权利本位而非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启蒙主流看法认为，国家和社会不再承

担道德职能，其功能仅是对内保障个人权利、对外抵御外敌入侵，这是政治自由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

的基本共识。尽管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力图将政治与道德融合在一起，但总体而言，道德和宗教一

样，都被视为具有个人权利的私人生活领域，是个人自主选择的事情。这样，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就

失去其相对统一的样式，变得多元和主观化，而这种情况在传统社会中多是一种例外。启蒙道德设计

就是在这种制度框架内来构想道德哲学的。其中，契约伦理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是两种主要形式，都致

力于个人利益、自由、权利、幸福的实现，并将这种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建构一致起来。

在上述情形下，启蒙思想家怀着强烈的人道理想，根据最新的思想根据，开始了自身的道德设

计。但由于对 “普遍人性”理解和侧重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建构路径。根据研究者的揭示，其中主

要有两条路径，即从人的经验、情感出发并且注重结果的后果论伦理学，以及从人的理性、意志出发

注重过程的道义论伦理学。霍布斯、洛克、曼德维尔 （Ｂｅｒｎａｒｄ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亚当·斯密、休谟、卢
梭、爱尔维修 （ＣｌａｕｄｅＡｄｒｉｅｎ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边沁、密尔等人，都是后果论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他们或
是从人的自私利己本性，或是从 “同情心”或 “同感心”，或是从人的 “自爱”或 “怜悯”，或是从

人的自私欲望、享乐的自然人性，或是从最大幸福原则即功利原则出发，演绎自身的道德学说。康德

作为启蒙运动的完成，是义务论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他力图突破后果论从感性欲望或自然本能等经验

要素对人的行为的支配，根据先验哲学方法重建具有普遍道德规范功能的纯粹道德形而上学，即通过

对 “理性”的划界并从 “善良意志”出发，借助严密的逻辑运演来建构出一套出于对法则的敬重缘

故、因而具有强烈的意志自律特征的义务论伦理学。尽管康德强化了启蒙道德的核心精神———理性和

人的自由，“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伦理之现代形态的一种综合完成，它标志着西方伦理文化从传统向

现代之位移的成功”①；但总体而言，启蒙道德的核心问题实则是道德根据个人主义化了，道义论和

后果论是相互冲突和对立的，康德道德设计难以摆脱形式主义之嫌，后果论伦理学又对某些行为缺失

道义说明。正如麦金太尔所批判的，启蒙道德基于抽象原则建立起来的道德哲学是自成体系，不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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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俊人：《伦理学新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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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其结果也必然是多元、主观和相对，面临着欲普遍化而不能的尴尬①。在这个意义上，戴维·

哈维明确指出，“我们时代的道德危机是一种启蒙思想的危机”②。

科学的兴盛还使启蒙道德表现出道德内容的知识论倾向，使道德问题被技术化或知识论化，即他

们根据抽象原则构建出一整套道德原理和道德知识，然后期待理性的个人能够认同和接受，并落实于

行动中。其机械论对目的论的取代，进一步强化了现代世界的个人主义原则。这也构成民主政治和市

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因为社会和国家无非是诸个人的集合，目的是个人权利、利益和幸福的实现。而

且，科学使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区别开来、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这必然会导向人的道德生

活的殖民化和虚无主义化。因为被排除了道德教化功能的国家和社会，会沦为 “权力的场域”和

“利益争夺的战场”，个人的道德规范会被简化为对规则的遵守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而过于强调

外在制度规范的约束，忽视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怀和培养，因而难以抵抗权力和金钱利益对道德生

活的腐蚀。结果只能是个人自爱情感成了道德根据，个人利益成了最高价值标准，而人的精神世界被

抽空，出现信念缺失、精神虚无、自由失落、人性迷失等所谓启蒙道德危机。

上述问题在此后的道德思想史上引发一系列的理论反响。例如，尼采为高度弘扬主体价值和个体

生命，对整个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及启蒙道德进行猛烈攻击，提出非理性主义伦理学；萨特从虚无化

的人的精神生活状况出发，高抬非理性主义的自由人学和价值学说，提出存在主义伦理学；元伦理学

则对启蒙道德并非科学的知识论提出反驳，力图建构如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的伦理学；罗尔斯承继

康德的普遍主义立场，秉持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根据其设计的 “原初状态”和 “无知之幕”，且基

于普遍人性论和社会契约论，提出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将伦理学变成了政治哲学的建构；麦金太尔

直接把启蒙道德作为攻击对象，尤其是批判了其中的抽象自我原则和权利本位思想，提出重建具有共

同体主义性质的美德伦理学思想；哈贝马斯将主体性原则改造成主体间性原则，且利用语用学相关资

源，提出了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学；后现代主义消解了启蒙道德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提出注重差异

和多元的后现代伦理思想，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视为对启蒙道德设计的理论回应。一方面，这种回应

表明启蒙道德问题及危机已被西方学者普遍意识到，并做了大量的修正和改造工作。另一方面，这多

种风格迥异的现代伦理思想，本身也可视为启蒙道德的延续，依然如后者一样无法凝聚共识，佐证着

上文提到的各种启蒙道德筹划的后果。

三、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

国内有不少学者对启蒙道德进行过专门研究，但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和超越启蒙道

德方面的研究似乎还未完全展开，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不是一个道德哲学家，没有成体系的道德哲

学思想，这就难在学理上将其与成体系和派别的启蒙道德形成有效对话。此外，由研究队伍的不足和

问题意识的不明确等因素，导致国内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对本文所涉问题

缺乏全面深入的阐释是在所难免的。例如，万俊人曾在多年前预示着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形成和

发展进行专门论述③，但这种专门论述似乎还没展开，更没有专门讨论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批判和超

越问题。李佑新在其专著 《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中对启蒙道德及其走出方式进行详细探讨，但缺

乏对马克思与启蒙道德之间关系的专题论述，反而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应对现代性问题时，“重心

和着眼点是外在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而没有关注现代人心性结构的重建”④。这一观点具有代表性，

却值得商榷。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论述人的心性建构问题，但已将这一问题化解在其对启蒙道德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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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美］麦金太尔：《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万俊人、唐文明、彭海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八
讲。

［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５９页。
参见万俊人：《伦理学新论》，第７７页。
李佑新：《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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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阐发中，我们应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研究。总之，在本

文所涉主题方面，相关研究还有大量空间。

对此，可从文本梳理、理论阐发、比较对话、价值呈现等层面进行系统阐发。基于文本学和思想

史结合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梳理和提炼相关道德观点、理论及其对相关道德哲学家的评

价，并对此展开研究，是一项相对繁杂却基础性的工作。比如，在马克思著作中，有不少对康德、黑

格尔、爱尔维修、边沁、密尔等人物的评价，这些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与这些思想家的区

分问题，可结合启蒙及其道德筹划的思想语境展开专题研究。就马克思与功利主义而言，国外学者展

开了深入研究，而国内学者似乎对此才刚刚兴起。功利主义对西方价值观的养成有根本重要意义，且

在当今世界依然风头正兴。系统展开马克思与功利主义的关系研究，从文本中梳理出马克思对功利主

义的基本态度、吸收和转化，并展开与古典功利主义与现代功利主义的积极比较，呈现其独特价值并

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功利主义解释，于理论和现实而言都有积极意义。

此外，理论阐发和思想比较也是深化本文所涉研究的重要方面。如前文所述，启蒙道德从属于启

蒙规划，因此应结合马克思对启蒙的批判和超越来理解其对启蒙道德的处理。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超

越，实则从属于其对启蒙的超越。这里涉及到：揭示马克思对待启蒙道德的辩证立场；超越启蒙道德

的原则高度；思考道德问题的具体路径；考察马克思道德观的主要内容，揭示他对道德的本质、起

源、功能、性质等问题的基本看法；梳理马克思对康德道德哲学、功利主义以及黑格尔社会伦理学的

批判；考察马克思从这多种道德规划中突破出来的具体路径；强调黑格尔社会伦理学对马克思批判启

蒙道德的中介意义；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强调马克思的道德

社会学路径，既说明 “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又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意蕴和共产主

义的道德维度。在此基础上，展开马克思道德观与启蒙道德的一般比较，进而展开与现当代批判启蒙

道德的各种路径的比较。与此同时，再结合现实的道德困境以及相关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错误观

点，展开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从而呈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笔者以往的工作是从文本学角度梳理了马克思扬弃启蒙的基本路径及其理论成果，也探讨了其具

体方面，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启蒙思想①。马克思对启蒙的后果、哲学基础、科学主义范式和资

产阶级性质等展开全面批判，与此相应地提出了自己的异化理论、实践哲学、历史科学、科学社会主

义等理论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扬弃启蒙的基础理论成果，作为一种新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对现代世界及其思维根据有真正的变革意义。鉴于启蒙道德筹划须在启蒙语境下得到理

解，对启蒙本身的批判和超越也隐含着对启蒙道德本身的批判和超越，但后者在笔者之前的工作中还

未展开。笔者之前的工作是为这一论题的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本论题的研究是对笔者之前工作的推

进和深化，亦是对启蒙问题本身及其与现代世界的道德危机之关系问题的拓展研究，更具有现实针对

性。根据前文在原则高度对启蒙道德及其问题的把握，从马克思的角度看，笔者以为马克思从原则高

度对启蒙道德的突破和超越，体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马克思反对启蒙道德由以出发的 “普遍人性”观点，以 “实践活动”原则取代 “理性”

原则，追问了 “普遍人性”得以存在的前提，提出一种如塞耶斯所认为的历史主义人性观，即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是对人类需求与人类能力的一种历史与社会的考察，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历史主

义形式”②。这就根本不同于启蒙道德的人性前提。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的、普遍人性出发去逻辑演绎

出道德哲学原理，反对启蒙道德的知识论态度，而认为道德作为意识的领域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

而发生改变。道德的起源不是普遍人性，而是社会生产活动本身；道德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它

不是永恒的；启蒙道德包括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密、边沁等所有近代道德学家都具有资产阶

级性质，因为启蒙的时代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社会生产方式不变动，他们的道德

哲学建构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危机。正如人性会随着社会历史的运动而发展变化一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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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学胜：《马克思对启蒙的批判及其意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英］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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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也有其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但这不是道德的相对主义，而是强调道德的社会历史起源，因

而马克思的道德观具有道德社会学性质，而启蒙道德则是道德哲学性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

定，随着人类社会从资产阶级时代转向共产主义，一种 “真正人的道德”将会实现。未来社会的道

德状况是与其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因而无法如启蒙道德家那样构建出一套理论体系，只能把握其

基本的原则，即人的普遍自由、自我实现和真正的共同体在未来社会是得以真正融合的，那里实现了

人们理想的道德生活状态。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超越了自然科学，实现了对启蒙之科学观的变革。启蒙道德停

留在事实与价值、自然科学与哲学、个人与共同体、理性与情感、道义论与目的论、科学主义与人本

主义的分裂基础上。马克思则通过思想根据的革命，由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人本身、人类各

种学说以及社会历史，因此研究自然的科学 （自然科学）以及研究人的科学 （哲学）在马克思那里

被明确要求统一起来，以上诸种分裂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真正统一。“自

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 这也

就是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这种共产主

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

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

与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③。如前所述，启蒙正是通过哲学观和科学观变革展开各路道德筹划，

但却带来各种道德问题。马克思同样通过哲学观和科学观的再度革命，重新阐发了对道德问题的基本

理解，并有志于消除分裂和克服各种道德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则开创了一种不同于启蒙道

德筹划的新的道德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传统，其基本特征是既继承启蒙道德筹划的根本

重要的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又实现二者以及上述各种分裂的内在统一。尽管这一传统在马克思

经典作家那里还未得到系统展开，但已经做好了根本奠基工作。因此，那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

非 （反）道德论的攻击，实际上是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层面，并未结合其实现的思想

革命来总体把握。这种把握是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展开的工作。

第三，理解马克思道德思想与启蒙道德的区分，还须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和超越

的层面上来展开。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构成启蒙道德的制度框架，一方面把人的心性问题留个原子个

人，另一方面又过度倚重外在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建构问题，这就使得启蒙道德规划总是局限在特定

的历史视野中。马克思则具有大历史观视野，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意义和限度都有鲜明揭示。正

如曲红梅所揭示的，马克思是从 “历史的观点”看道德本身以及启蒙道德筹划的④。马克思将启蒙道

德筹划与资本主义时代本质关联起来，将对启蒙道德筹划的批判贯彻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入考察了利益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功利主义和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的关

系，从而揭示了启蒙道德的限度及其资产阶级性质。马克思还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

历史的运动发展的一般过程，将启蒙道德哲学建构及其问题消解在这种一般进程中，并在共产主义运

动中来设想新的人类社会秩序或文明形态以及人的心灵秩序的重建问题。这是力图克服个人与共同

体、道德与政治、社会与国家的分裂问题，并力图突破仅仅依靠外在规则约束而运行的社会人伦秩序

问题，实现既能实现个人自由和价值、又能给个人以精神归宿的人类社会的真正共同体。这种诉求实

则是努力综合古典时代与现代世界的核心精神，如麦金太尔一样重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密不可分的关

系。只不过麦金太尔往前回溯至亚里斯多德主义传统，对启蒙道德持否定态度；马克思则在肯定辩证

对待启蒙道德基础上，往后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

如果说启蒙各路道德筹划停留在后果论和道义论方面争论不休，而现当代对启蒙道德批判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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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４页。
同上，第５１６页。
同上，第１８５页。
参见曲红梅：《马克思主义、道德和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四、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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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无论是存在主义伦理学、功利主义的当代复兴、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规

范伦理、元伦理学、后现代伦理学等，由于缺失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视野，从而缺乏对资本主义

制度框架的突破，在本质上未脱离上述道德哲学的争论话语，并且在广义上从属于启蒙道德的范畴；

那么，以 “个人与共同体”“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自由与必然”相统一为目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所内含的道德思想，就是对上述困境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后果论和道义论以及

启蒙道德与古典道德之核心精神的内在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是将道德丢给个人，而将对人

的心灵秩序的照看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保障上。

相比现当代各路启蒙道德批判路径，马克思的路径是对启蒙道德的实质突破，具有明显的优越

性，对解决启蒙道德问题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概括而言，这体现在：

第一，马克思用实践活动原则反对启蒙道德的 “理性”根据原则及其普遍人性观点，不像后者

那样基于抽象原则演绎出普遍道德规范，而是将道德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将其视为一

种意识形态，从而以一种道德的社会学取代启蒙哲学家努力构建的道德哲学，避免启蒙道德陷入的多

元主义、相对主义、欲普遍化而不能的尴尬等。马克思并不会因此而陷入反道德或非道德主义，也非

主张道德的相对主义，而只是将道德放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语境中得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启蒙

道德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道德，并非永恒的道德，它必然会随着这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

被扬弃，与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道德即 “真正人的道德”则会生成，后者不是道德理想或道

德规范，只是与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活状态。

第二，历史科学是关于自然的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的统一，是科学与价值、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

的内在统一，这是对启蒙仰仗的自然科学基础的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马克思力图克服而且认为社

会历史自身能够克服由机械论的宇宙观带来的种种道德生活的扭曲和异化问题。对马克思而言，事实

与价值的统一充分贯穿在基于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人类社会的产生、运动和发展过程中。这既强调

这种运动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又主张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能够积极参与到社会历史的进程中，从而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即从启蒙道德到 “真正人的道德”的过渡将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 “人类社会”，就是康德意义上的 “目的王国”的真正实现。由于这个 “目

的王国”有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支撑，从而是可以想象和希望的。这可以为现实的

人的行动提供信念支撑，有助于克服道德虚无主义的侵袭。

第三，马克思不停留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力图突破所有现代世界的道德想象，抛弃了所有停

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道德哲学方案及其应对，认为惟有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的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转变，道德状况才会发生本质变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张一种不同

于现代西方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这意味着马克思将人的心性秩序的重建，放在人

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及其所趋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就此而言，马克思所希翼的超越了资

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价值观，当然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坚持和追求的方向。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马克思在历史地扬弃启蒙价值观的思想历程中，把人类解放主题重新回置到社会现实基础之

上，使得之后从唯物史的崭新维度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可能”①。因此，在当下中国，从各

种层面看，都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也就是当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后者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理论成果，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发扬和创

造性发展，其提出的 “以人民为中心”“命运共同体”等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坚持和发

展。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相符合，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

结合的价值观，是我们应对启蒙道德问题应当坚定不移贯彻的方向。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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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胜云：《马克思对启蒙价值观的辩证传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究竟什么是劳动解放？

———异化史观的逻辑缺陷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启示

何海燕

【摘要】究竟什么是劳动解放？唯物史观与异化史观是两种不同的解释范式和理论立场，通过比较这两种

不同的历史观所阐释的劳动解放，可以深化唯物史观视域下对劳动解放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在唯物史观看

来，劳动解放既不是所谓 “人的本质的复归”，也不是劳动自身发展的结果；既不是指消灭劳动本身，也

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主义；劳动解放实质上是指在消除了生产关系对抗性的基础上，消灭了对劳动

者劳动的剥削与压榨，从而使人们一方面在物质生产领域即必然王国实现自由的劳动，另一方面在非物质

生产领域即自由王国实现人的自由个性。从根本上说，劳动解放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大工业发展和生产

关系变革的必然产物。

【关键词】劳动解放；唯物史观；异化史观；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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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项目 “《资本论》语境中马克思人的自由与解放思想研究”（０８１２１６１４３３）

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是科学把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实质的前提。马克思的劳动解

放思想既构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理论维度，又构成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关节点。从马

克思的思想历程来看，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关于劳动的

思想之后，于１８４４年首次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以异化劳动为出发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唯物史观
诞生后，马克思扬弃并深化了早期的劳动异化史观，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劳动解放思想。

一、异化史观视角下的 “劳动解放”逻辑

在异化史观的分析框架中，往往首先需要确定某个事物的本质规定，揭示这个本质规定在人类历

史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异化的阶段，最后指出事物终将会扬弃这个异化阶段而进入本质复归阶

段。把异化史观运用到对 “劳动解放”的学理分析中，则是首先规定 “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

质和存在方式，而在现存的世界中，人的世界发生异化，尤其是出现 “劳动异化”，使现存世界成为

人之不为人的世界，因此只有通过对 “异化劳动”的批判，使人们扬弃私有财产，才能获得 “劳动

解放”的复归。这就是异化史观视角下 “劳动解放”的基本逻辑，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对 “劳动”概念的本质规定

在异化史观的解释框架中，“劳动”是一种对人的类特性的抽象概括和先验设定，把人的本质设

定为 “自由自觉的活动”体现了思辩的抽象的人本主义精神。在此基础上，劳动异化史观从 “劳动”

自身出发，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 “劳动”自我发展的结果，进而把劳动解放的动力归结为 “劳

动”本身。比如，有学者把社会解放视为人类解放的客体向度，把劳动解放视为人类解放的主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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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认为 “劳动解放的动力来自于劳动本身”，把现实的劳动分成非人性与人性、消极方面与积极方

面，以此来解释劳动解放的动力与实现的条件①。这种观点突显了 “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

意义，把劳动提升到本体论层面，从劳动本身出发解释劳动解放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里有两

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

其一，现实的劳动是否有 “非人性”与 “人性”之分？笔者认为，所谓 “非人性”的劳动是不

存在的。任何劳动包括雇佣劳动都是人性的一种反映，区别只在于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不

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现实的劳动所蕴含的人性具有不同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内涵。随着生产关系

的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所蕴含的 “人性”的社会内涵是不断进步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

采取的雇佣劳动就比封建社会采取的租地劳动进步，而租地劳动比奴隶社会的奴役劳动进步②。

其二，如果说现实劳动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构成一对矛盾，那么这两个方面分别指的是什

么？在现实劳动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矛盾对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这两对矛盾中，哪

一对矛盾更为根本？到底是用前者解释后者，还是用后者解释前者更为彻底？用劳动的积极力量与消

极力量的矛盾对立怎么解释出现 “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并进而使劳动的目的性和手段性分

离”③ 的历史结果的原因？不可否认，人们在劳动中生产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并在劳动中形成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本质层面，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的向前发

展，推动现实的劳动的历史形式的向前发展；现实劳动的积极方面是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尚适应

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现实劳动的消极方面不过是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已经成

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异化劳动”的现实阐释功能

在异化史观视角下，一旦确立了 “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相应地就突显了 “异

化劳动”概念对诸多现实问题的阐释意义，比如异化劳动与阶级对立、私有财产运动等的关系问题。

有的学者把 “异化劳动”与 “自主活动”对立起来，以此来区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以及未

来社会之间的差异，并认为雇佣劳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面异化的劳动，表现出明显的非人性，物

极必反将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而转化为自主活动。这里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首先，在获取生活资

料以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意义上，任何劳动包括雇佣劳动都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由必需和外在目的所

规定要进行的劳动，而自主活动作为 “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在没有消除一切具有对抗性的

生产关系之前是不会存在的。其次，把异化劳动划分出不同的历史形式，认为异化劳动存在于一切社

会形态之中，区别只在于异化劳动与自主活动的关系不同，完全模糊了不同社会形态在生产关系层面

上的本质区别。再次，如果说 “异化劳动”是产生 “雇佣劳动”的根源，那么 “异化劳动”又是如

何演化发展成为 “雇佣劳动”的呢？为什么说发展到 “雇佣劳动”阶段就会表现出全面的异化？而

“全面的异化”和 “异化劳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另外，“异化劳动”如何构成人的解放的现实

性根据？“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系又是什么？如果说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

解放，那为什么不是消灭私有制构成人的解放的现实性根据？

（三）对 “劳动复归”的逻辑推演

由于异化史观所具有的抽象性与思辩性，由其推演得出的 “劳动解放”的内涵也具有抽象性与

思辩性的特点。有学者认为 “劳动解放”的本质就是人回归自己的本质，彻底实现完全自由的自主

活动④。这在现象层面来说固然是不错的，但在本质层面如何实现这种 “自由自觉的劳动”，即如何

实现从 “异化劳动”向 “自主劳动”的转化，仍需要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无论是社会解放还是

劳动解放，最后都要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劳动解放同样需要消除和克服生产力和

社会关系的异化，而社会解放同时意味着对异化状态的消除与克服，重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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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舫：《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再探析》，《哲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对 “劳动具有非人性”这一错误观点的详细剖析，参见何海燕、王峰明：《马克思人的自由与解放理论的多维透视———兼论唯心

主义异化史观的持续影响》，《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刘同舫：《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再探析》，《哲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张国钧：《劳动解放：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真蕴》，《长白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究竟什么是劳动解放？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劳动解放思想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探究劳动解放的本质内涵和基

本特征应该是最接近马克思本意的，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其一，实现 “劳动解放”并不是指免除劳动本身，而是指消灭人类劳动迄今具有的社会性质。

这种性质始终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导致一部分非劳动者剥削另外大部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只

是在不同的具体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下，剥削的表现方式和实现形式不同。有学者针对马克思对

《哥达纲领》所谓 “劳动解放”（ＤｉｅＢｅｆｒｅｉｕｎｇ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的批判做出清晰阐释，指出马克思 “并不

是批判 ‘劳动解放’，而实际上是批判了 《哥达纲领》的措辞 ‘Ｂｅｆｒｅｉｕｎｇ’表意不清，会混淆两种不
同的要求：（１）‘解放’劳动，即免除劳动所受的外部束缚；（２） ‘免除’劳动本身。而马克思对
‘劳动解放’的本意是 ‘劳动获得无束缚的存在’”①。所谓 “免除劳动所受的外部束缚”，从根本上

说就是要消除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无偿占有剩余劳动的剥削性质，消灭造成种种剥削与阶级对立的对

抗性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剥削制度和阶级关系中，劳动者除了为维持自身的生存所需和消费的生活

资料而进行的必要劳动之外，基于生产关系的强制性或强迫性，还不得不为统治阶级等非劳动者从事

剩余劳动，比如表现为奴役劳动、地租、剩余价值等。这种一方以另一方的劳动作为基础的对抗性的

发展反映了一切剥削社会的共性。在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中，无论剩余劳动采取哪种历史形式，劳

动者不仅遭受着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过度劳动的折磨，而且遭受着奴役劳动带来的片面发展甚至是畸

形发展的痛苦，而自由时间则被作为统治阶级的非劳动者所垄断，这是千百年来剥削制度和阶级社会

中劳动者所遭受的同样处境。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性质的劳动，就要从根本上消除劳动时间与

自由时间的对立，消除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进而消灭剩余劳动。

其二，实现劳动的解放不仅意味着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即必然王国中实现自由的劳动，也意味着

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自由王国中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是自由劳动与自由个性的统一。无论在

哪种社会形式中，人类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从事物质生产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不同的

是，在未来新社会，由于消灭了生产关系的对抗性，人类获得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由，即 “劳动

的自由”，当然 “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②。如果说在剥削制度与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人们从

事物质生产活动的 “劳动的自由”只是体现在技术层面，体现在人们克服各种自然的物质存在及其

客观规律的障碍的过程中；那么在未来新社会，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 “自由的劳动”就不仅体

现在技术层面，而且体现在权力层面劳动者掌握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即体现了劳动者 －人的主体地
位，实现了劳动的自由与自由的劳动的统一。最后，由于未来新社会消除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

的对立与对抗，人们既可以进入必然王国从事物质生产领域，也可以进入自由王国从事较高级的活

动，而不是终生固定在某个职业或某个领域中。在未来新社会，“必然王国中的劳动者成为一种全新

的人，同时也使其劳动成为一种 ‘自由劳动’”③。这种全新的人的劳动不再是令人厌恶和痛苦的，不

再是一种强制的受奴役的劳动。这种真正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王国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等活动

一样，既是 “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又会 “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④。

劳动之所以成为吸引人的自由活动，是因为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他们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渴望学习知识与增长本领，而劳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和训练的过程，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掌握基本

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手脑并用的能力、积累丰富的社会知识等等；而对于学有所成的成年人来说，

当谋生不再成为生活的一种负担的时候，学以致用，用有所得的创造性活动自然就成为人们一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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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明、姜国敏：《马克思主义的 “劳动解放”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２８—９２９页。
王峰明：《自由王国、必然王国与人的自由———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自由观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
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６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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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望和追求，而劳动过程就是这种自我实现和追求的根本实现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特有的潜

能素质与天赋得以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同时劳动还是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

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劳动对于人类社会更丰富的意义，人们在谋取生

活资料的同时感到的是收获和愉悦，劳动成为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在未来新社会，由于消除了必然王

国与自由王国的对立，使每个人既能在必然王国获得自由的劳动，也能使每个人在自由王国实现自由

的个性发展，使人的劳动和劳动的人获得全新面貌，实现自由劳动与自由个性的统一。

其三，劳动解放既不是劳动自主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所谓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而是机器大工业发

展的产物，所谓的劳动辩证运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

要实现劳动的解放使之获得自由的性质，当然需要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其中，主观条件

是劳动者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与积极劳动的心理状态，客观条件则是实现劳动的社会性与科学

性。无论是劳动的社会性或社会化，还是劳动的科学性或科学化，都不会是劳动自主发展的结果，也

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而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时至今日，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

劳动的科学性与劳动的社会化，不过尚未实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劳动觉悟与劳动社会化，因此还未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解放。

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狭义上的劳动的社会化，资本主义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

济运行方式就是进行的是社会化大生产。从物质生产的过程来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

越细化，单个人已无力单独完成某一种产品的生产，生产任何一种商品都离不开不同生产领域和生产

环节的劳动者之间的衔接与配合。从物质生产的结果来看，生产者要转让商品，消费者要使用商品，

还不得不经过 “交换”这个环节，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必须卖出去，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只有卖出去，资本家才能最终实现剩余价值，获取利润。由此，只有

商品 “交换”成功，私人劳动才能顺利地转化为社会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不断扩大社

会总劳动中每个劳动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劳动的科学化。在资本的驱动下，尤其在机器大工业之后，资

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利润，单个资本家进而整个资产阶级就必须以提高生产效率

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因此不得不重视科学在生产上的作用，进而实现劳动的科学性。资本主义生产

把自然科学发展到 “它的顶点”，资本家想方设法充分地探索、挖掘和利用大自然的各种自然属性转

化为人类所用，不断地开发新的产品、丰富商品的多样性，并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造就了

一个种类繁多、大量堆积的 “商品世界”。劳动的科学性还体现在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中，这种

机器体系已经由机械化发展到自动化进而发展到智能化，人们对机器的使用和操作越来越简单和便

捷，社会分工之间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小，不仅大大减少了人们繁重劳累的体力劳动，而且让人们能快

速地掌握机器的操作。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的劳动的科学化和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为未来新社会的劳动解放提

供了物质基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就不得不发展科学技术，不断

地打破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对立，并为实现计划经济创造了 “生产 －消费”大数据统计的
科技基础，由此摆脱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资本属性，实现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

三、重申唯物史观劳动解放思想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围绕马克思的劳动解放问题，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理论热潮。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唯物史观

的劳动解放思想，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不太好的影响。重申唯物史观视角

下的劳动解放思想，对辨析马克思本意的劳动解放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劳动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具体而言，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 “劳动解放”思想提出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①。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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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乐强：《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马克思历史观的哲学革命———兼论 〈资本论〉对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超越与发展》，

《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究竟什么是劳动解放？

以阿伦特为代表的 “劳动解放的乌托邦主义”。阿伦特所理解的劳动是一种工具性的营生活动，她认

为劳动必然受制于自然界和人类生存的必然性并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必然性。在她看来，马克思一方面

把劳动作为人类生存的准则，另一方面又要消灭劳动，这本身就蕴含了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从事物

质生产劳动的人一旦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未来的人类社会只会是一

个虚无主义的社会。其二，以奈格里 （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ｅｇｒｉ）和古尔德 （ＣａｒｏｌＣ．Ｇｏｕｌｄ）为代表的 “劳动

自主发展的内在因果观”。奈格里认为，劳动本身蕴含着自由的维度，任凭劳动自主发展，自由自然

就能生长出来①。古尔德则认为，劳动到自由的转变是劳动自主发展的内在果实②。其三，以马尔库

塞为代表的爱欲解放的审美救赎。马尔库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ｕｓｅ）主张到艺术审美中去寻找所谓的 “新

感性”；这种 “新感性”是指人们摆脱了受 “工具理性”压抑的旧感性之后，人的本能得以释放的完

全自由的活生生的感性；人们一旦获得这种爱欲的解放，劳动的性质就成为一种非功利性的、超越对

象限制的游戏或消遣③。其四，以安德烈·高兹 （ＡｎｄｒｅＧｏｒｚ）为代表的劳动解放的生态社会主义。
高兹把人的活动分为三个层面，即他主的宏观社会活动、自愿参与的微观社会活动、自主性活动；人

们在 “他主领域”中的劳动只能是强制的、异化的，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只有在劳动之外的 “自主

性活动”中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因此，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通过文化变革使人们意识到

自身的自由主体性，创造一种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④。

针对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运用唯物史观的劳动解放思想逐一进行辨析。其一，劳动作为人类进行

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然要受到各种物质存在及其客观规律的制约，但也体现了人们克服这种障碍

的劳动自由和主观能动性。劳动作为人类社会维系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基础和方式，自从人类诞生以

来，劳动就是任何社会形式都不可或缺的、不能取消的。在未来新社会，因为实现了公有制和计划经

济，劳动获得新的社会属性，实现了人类自由的劳动和劳动的自由的统一，劳动就不仅是维持物质生

活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获得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阿伦特把劳动与自由完全

对立起来，把劳动的自由和自由的劳动混为一谈，消解了劳动本身的丰富内涵。其二，马克思所说的

“消灭劳动”并非指的是消灭劳动本身，而是指消灭 “异化劳动”所体现的社会性质，即生产关系的

对抗性。只有消灭了生产关系的对抗性，才能把劳动者从强制性的剩余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劳动的

自由与自由的劳动的统一。阿伦特混淆了 “消灭劳动”与 “消灭劳动的性质”。其三，在未来新社

会，由于消灭了生产关系的对抗性，不仅改变了人的劳动，也改变了劳动的人。这种全新的人既不像

阿伦特说的在劳动之余只会把空闲时间花在消费上，也不像马尔库塞说的只是把劳动当作一种游戏或

消遣，而是在劳动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使劳动成为一种自觉调控、锤炼身心和实现自我的过

程。其四，如果说劳动本身蕴含着 “自由的维度”指的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对各种自然的物质存在

及其客观规律的障碍的克服，那么这种自由并不能内在的自发的发展成为自由的劳动和人的自由个

性，因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的劳动都具有克服各种障碍的自由，只有在消除了生产关系的对抗性

之后，才能消灭阶级对立下劳动所具有的剥削性和强制性，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劳动与自由个性。奈格

里和古尔德夸大了劳动本身所具有的自由维度，在劳动自身中寻找自由的动力和根源，才是真正陷入

空想的乌托邦主义。其五，在未来新社会，由于消除了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那么无论是在宏观的社会层面，还是在微观的社会层面，或是更微观的个人层面，都会实现人

的自主活动。每个人都成为自身自觉的管理者，整个社会看似没有管理者，而实际上每个人又都是管

理者，并不存在高兹所说的 “他主的宏观社会活动”是不可被消灭的问题。当然，高兹提出要通过

文化变革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自由主体的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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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悟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２９页。
［美］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９８页。
［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第２１８页。
ＡａｄｒｅＧｏｒｚ，ＰａｔｈｓｔｏＰａｒａｄ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Ｗ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ｕｔ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６３．



马克思对反犹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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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种族问题被错误地视为马克思思想的短板。实际上，早在１８４３年的 《论犹太人问题》

中，青年马克思就曾对１９世纪最严重的种族问题———反犹主义———进行过非常深刻的讨论。马克思通过区
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超越了鲍威尔从政治异化角度解读反犹主义的模式，真正揭示了犹太人乃至现代

人的生存困境。可以说，这一论题构成马克思从人的自我解放视域转向新唯物主义哲学视域的隐含线索。

从思想史关照现实，针对近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演越烈的种族矛盾，《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蕴含的辩证

方法，仍是我们认识和分析当代种族问题的理论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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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马克思没有对种族和族群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这种观点认

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最现实和最具本质的社会关系是阶级关系，种族和族群问

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充其量是虚假的表象或遮蔽的面纱。更有人指出，直到霍克海默 （Ｈｏｒｋｈｅｉ
ｍｅｒ）和阿多诺 （Ａｄｏｒｎｏ）在 《启蒙辩证法》中将反犹主义的病灶判定为 “启蒙理性”和 “非家异

感”，这一论题才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①。但是，当我们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会发现

上述判断并不准确。实际上，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曾对１９世纪的种族问题———反犹主义进行过非常
深刻的讨论。从１８４３年的 《论犹太人问题》到１８４４年的 《神圣家族》，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就犹太人的命运展开了反复论战。尤其是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反犹主义的原因、机制和未来出路，不仅超越了同时代人的思想水平，而且对

其自身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反犹主义的论题构成马克思从人的自我解放视域转向新

唯物主义哲学视域的隐含线索。而从历史俯视当下，尽管马克思的研究迄今已近两个世纪，但经典思

想的价值就在于总能从现实境遇中发现端倪。近年来，种族问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呈现出愈演愈烈之

势，更加需要我们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面棱镜来破解当代种族问题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趋势。本着这

样的意识，本文将首先梳理马克思与鲍威尔的理论分歧，进而探查马克思思考的理论逻辑和思考路

径，呈现马克思的辩证批判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一、批判前提：鲍威尔 《犹太人问题》的解释模型

众所周知，犹太人作为欧洲的少数族裔长期受到各国歧视。尽管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普鲁士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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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反犹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颁布的 “１８１２年敕令”废除了针对犹太人的特别税并赋予其 “本地人”的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

变犹太人受到歧视和法律上无权的状态。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犹太人问题已经成为德国社会最严重的
种族矛盾，引发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和巨大争议。在此背景下，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

尔于１８４３年出版了 《犹太人问题》（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从自我意识的批判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进行尖
锐剖析。马克思的 《论犹太人问题》则是对鲍威尔观点的回应和批判。因此，要完整把握马克思的

思想逻辑，必须首先理解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解释模型。

鲍威尔认为，欧洲的反犹主义是政治异化的产物。表面上看，犹太人遭到排斥是因为他们的宗教

信仰，因此通常的解决方法是让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以获得与基督徒平等的公民权利。但鲍威尔指

出，在宗教问题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宗教异化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它所反映的是尘世

中的各种私利和特权。这意味着种族压迫的根源不在于其自身，而只是在政治尚未彻底解放的状态下

人们彼此争斗的缩影。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尽管宗教形式不同，只要他们还坚持特殊性、否认

普遍的自由和人性，真正的解放就没有到来。简言之，鲍威尔将种族问题本质属性规定为政治异化，

种族隔离的排他性是政治的排他性的表征和凝结①。

那么，应当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鲍威尔总结了历史上的两种方案，即 “改教策略”和 “扩权

策略”，前者是让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而改信基督教，后者则将基督徒的宗教和公共权利扩展至犹太

人②。在鲍威尔看来，无论哪种方案，都是以基督教国家为基本的政治框架，根本没有触及人在这一

框架下政治异化的问题，因此必然会造成宗教矛盾和种族矛盾的周期性爆发。即使是被誉为现代政治

典范的制宪法国，也无法克服这种政治弊端。鲍威尔指出：“在法国，普遍自由还未成为法律，犹太

人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③，因为法国虽然经由七月革命消灭了一般的国家宗教，但只在名义上剥夺

了基督教的统治权力，在实际生活中包括犹太人问题在内的各种宗教、族裔、群体仍在特殊性和斗争

性的指引下互相对立。在此基础上，鲍威尔强调要克服种族问题的周期性发作，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进

行政治革命，其目标是实现普遍人权 （“真正的公民权”）。鲍威尔指出：“只有当犹太人不是被解放

成为犹太人，即不是必须与基督徒不同的人，只有当他们使自己成为人，成为与周围的人不存在任何

界限的人，犹太人的解放才会是彻底的、成功的、稳固的。”④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完全消除宗教异

化，实现人的普遍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完全结合 （“真自由”），才能破解犹太人或其他教派和种族

受压迫的历史宿命。笔者认为，在种族问题上，鲍威尔实际上是部分重复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将

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国家作为更高级的理性和具体的普遍性 （真无限）来调节和统摄市民社会

中没有节制的特殊性和偶然性 （恶无限）。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政治解放解决种族问题的思路。

二、理论内涵：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

鲍威尔的理论构成马克思批判种族主义的起点。马克思一方面赞扬鲍威尔 “他把这一切都做得

大胆、尖锐、机智、透彻”⑤，另一方面又指出鲍威尔理论的不彻底性。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

克思第一次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从而超出鲍威尔和西方思想史对种族问题的政治解释，

真正洞察到这一问题本质特征、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

首先，马克思超越了鲍威尔的认知前提，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到犹太人问题的实质。与鲍威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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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长期以来都将鲍威尔的观点简单等同于宗教批判，忽视了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批判意涵。近年来，有学

者注意到鲍威尔宗教批判的实质是政治批判，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参见聂锦芳：《再论 “犹太人问题”———重提马克思

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 “公案”》，《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朱学平：《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新解》，《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朱学平：《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新解》，《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德］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李彬彬译，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 “犹太人问题”》，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４页。
同上，第６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同，马克思从一开始关注的就不是宗教和政治状态中的犹太人，而是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犹太人。马克

思说：“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① 这样一来，对问题的

理解就完全不同了：“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②

在鲍威尔将种族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是作为政治之座架的市民社会及其内在矛

盾。犹太人的自我解放本质上不是如鲍威尔一样地诉诸政治自由，而是从经商牟利和金钱的奴役中解

放出来，从实际的、世俗的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以及一切种族

问题不再仅是某个族裔遭受身份歧视和政治压迫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市民社会及作为其原子的现代

人的问题。只有消除犹太精神的现实土壤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不平等关系），犹太人问题才能得

到彻底解决。这是马克思对种族问题的本质规定所做出的格式塔转换。

其次，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的不断爆发归结为未能充分实现政治自由，而马克思恰恰看到了政治

解放本身的局限性。不可否认，取得公民权既是被压迫种族追求解放的重要手段，也是近代政治革命

的核心内容。但是，鲍威尔没有看到，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以及政治异

化———抽象的政治国家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的结果是政治领域从应然的 “类的内容”

“真正的普遍东西”下降为一个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相分离的特殊之物、形式之物。与此相应，人的

权利也分裂为公民权 （ｄｒｏｉｔｓｄｕｃｉｔｏｙｅｎ）和人权 （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前者指的是参加政治共同体的
权利，即获取政治实体参与者的身份 （如不受歧视的公民）所带来的权利；而后者在马克思看来实

际上是指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即利己的、与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个人的权利。马克思特别强调，在这

两重身份中，实际上后者才是现代人真实的存在状态。现代社会所鼓吹的自由、平等等天赋人权是建

立在 “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这一基础之上的，“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

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③。笔者

认为，马克思上述分析的卓越之处在于：在鲍威尔将种族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政治公民权时，马克思看

到种族问题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悖谬性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仅仅将种族问题视为政治问题，则恰

恰落入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所建构的抽象的类本质之中。这就是现代政治秩序无力消除犹太人问题

（以及一切种族问题）的根源所在。归根到底，即使被压迫的种族获得政治自由，成为现代国家的公

民，依然无法消除种族主义。现代种族问题无法通过单纯的政治变革来解决，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的自

我分裂的后果。

最后，马克思提出要真正解决种族问题，不仅要实现政治解放，更要实现 “人的解放”。政治解

放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也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

式。马克思认为，要破解现代性的这种内在矛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 ‘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

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④，“人的解放”才能完成。政治解放无法消除种族主义的土壤，只

有社会革命打破市民社会利己性的枷锁，才能推动人的彻底解放。笔者认为，马克思的 “人的解放”

的思路表明马克思超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程度。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于现代性

的诊断，即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国家 （政治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另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法

哲学基本逻辑做了决定性的颠倒，即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是依靠政治

革命克服市民社会的弊端，而是依靠社会革命来克服国家的虚假性。总之，以废除私有财产为前提的

共产主义，才是克服包括种族问题在内的现代性问题，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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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２７页。
同上，第４９页。
同上，第４２页。
同上，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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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辩证方法：马克思分析种族问题的三重启示

如上文所述，《论犹太人问题》的论证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构成近两百年来马克

思主义的种族主义研究的 “总谱”。这一文本不仅超越了鲍威尔的理论视域，也超越了多数当代人对

种族问题的现象描述，真正深入到现代种族问题的深层机理之中。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创建的意义直

到今天也未得到全面的认知。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之所以能够洞察

其本质，原因在于他所运用的是辩证思维和本质分析，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知性思维和表象分析。即拒

绝对既定社会存在的 “外部反思”，通过面向事情本身的自我活动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之中。这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重大方法论特征。可以说，青年马克思对种族主义的研究是

运用辩证法的一个典范，为当代人透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了系统而深刻的方法论基础。

（一）现象与本质的辩证 “颠倒”

社会历史事件之所以难以认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件的本质往往被现象所层层包裹，需要通过

抽丝剥茧才能洞察。比如，在马克思的时代，犹太人问题就披上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的外衣，并且在

不同国家表现为不同具象。《论犹太人问题》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在于马克思通过 “颠倒”现象与本质

的辩证方法，洞穿了犹太人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做法分为两步：

第一步，通过分析犹太人问题的不同变种，破除宗教异化的表象。在 《论犹太人问题》的开篇，

针对犹太人问题的宗教外衣，马克思就指出在德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因而犹太人问题是

较为纯粹的神学问题；而在法国这样的立宪制国家中，犹太人问题虽然还保持着神学的外观，但实质

上根源于现代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最后，在实现了现代共和制的北美，犹太人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神学

问题而成为真正的世俗问题。由于上述具体情况不同，因而不能简单地立足于神学观念和宗教立场来

观察整个犹太人问题。

第二步，破除政治异化的表象。针对鲍威尔的解释，马克思指出，无论政治解放是否完成，种族

问题都不断出现，这就证明种族矛盾与现代国家制度是不矛盾的。因而，在政治因素外，犹太人问题

必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要真正实现种族的解放，必须到作为政治国家之基础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答

案。当马克思得出这一理论认知，历史事件的现象与本质之间手足倒置的关系就在理论分析中被颠倒

回来。这意味着宗教和政治只是世俗局限性的现象而非原因。因此要用世俗束缚来说明宗教和政治束

缚，而不是相反。毫无疑问，这一由现象到本质的辩证方法仍是我们今天分析现代种族问题所必须依

赖的重要方法。

（二）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的辩证统一

历史事件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产物，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析。马克思的同时代观察家大都

承认犹太人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过，一旦追问这些因素以怎样的方式相互

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又存在怎样的本质性的联系，答案就变得扑朔迷离。《论犹太人问题》的重要

洞见在于发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异化与政治异化之间的隐秘联系，实现了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真正的

有机统一。马克思指出：“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政治解放同

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① 这意味着现代种

族问题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之中的，其基础正是作为现代性之本质的政

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及两者关系的根本倒置。一方面，马克思反复强调，现代公民在政治中似乎

剥离了种族身份而具有类本质，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普遍性的假象。因为公民所具有的只是一种抽

象的权利，仍然受制于高高在上的政治国家；同时，在政治的实际过程中，行动主体遵循的仍是包含

种族等要素的特殊性和利己性的原则。这就决定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建构无力解决种族矛盾。另一

方面，在私人领域即市民社会领域中，人与人陷入无休止的相互斗争，并伴随着不可调和的经济不

５２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４５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公。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种族矛盾再生的母体，族群和阶级不平等之间存在着耦合联系。

因此，必须在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视角下看待和解决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单独的某一方面。在马克

思的视域中，人的真正解放———异化的扬弃———在于将人从普遍存在的分裂性、特殊性与利己性当中

拯救出来。因此，这一任务必然是双重的：既要在政治领域中消除异化，也要在经济领域中消除异

化；既要在政治上实现解放，也要求取市民社会的解放。笔者认为，这种经济批判与政治批判相统一

的思路，构成马克思思考复杂社会问题的最鲜明也最有效的特征。如果我们将理论标尺向后延伸，就

会看到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的强大影响力。２０世纪以来，杜波依斯 （Ｗ．Ｅ．Ｂ．ＤｕＢｏｉｓ）、奥利
弗·考克斯 （ＯｌｉｖｅｒＣｏｘ）、艾德娜·伯纳希切 （ＥｄｎａＢｏｎａｃｉｃｈ）、迈克尔·赫克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ｃｈｔｅｒ）
等受马克思影响的研究者正是运用这一方法，形成了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为标志的对种族问题的

政治经济学阐释路径①。

（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批判

除上述政治／经济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还蕴含着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马

克思以普鲁士和美国为对比，说明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在公共文化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辩证

关系。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认为现代人在本质上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 ｃｉｔｏｙｅｎ［公民］不同的 ｈｏｍｍｅ
［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

法人。”② 这意味着人既在政治共同体中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又在尘世的市民社会中把自己和他

人降为工具。正是由于人具有上述二重性，反犹主义的文化再生产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一些国家

（如普鲁士）在反犹文化再生产中扮演了结构性的角色，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由国家主导的生产

体系、政治制度、教育模式和传媒工具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即使人们可以借由自由主义的政治和

法律制度 （如美国），将某些具有隔离性的因素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使其在表面上具有纯

粹个人事务的形式。但由于政治解放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实际的隔离状态，种族矛盾还会在私人领域

不断复燃。这样，马克思就真正洞察了由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所导

致的异化状态，并揭示出种族主义文化从显性的公共领域向隐性的私人领域的隐遁的内在逻辑。笔者

认为，由此观察今日的种族问题，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虽然西方国家法律明确禁止公共领域内种族

歧视，但并未真正消除种族隔离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土壤。从本质上看，种族隔离不过是现代社会人与

人分离和疏远的一种极端表现。

四、当代价值：《论犹太人问题》视域中的美国种族问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提供的上述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拥有超越犹太人问题这一论域的深刻洞察

力，能够为我们分析今日世界最严重的种族问题———美国社会的种族压迫奠定坚实基础。众所周知，

自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爆发以来，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条
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少数黑人精英进入政坛，令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种族

问题已经在根本上得到解决。有学者乐观地指出，美国已进入 “色盲”或 “后种族”时代，“种族歧

视不再是美国的一个困境”③。可是，随着由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全美抗议浪潮，种族问题

作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Ｈｅｅｌ）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许多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以下疑惑：
种族隔离和歧视已被法律禁止多年，黑人等少数族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受教育和获取社会福利

的权利在理论上也早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为什么美国的种族歧视还会如钟摆般地周期性爆发？如

果法律和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并不是种族问题的唯一根源，那么黑人的解放之路应该去哪里寻找？这

些问题提醒我们，从根本上说我们在当下仍未跳出马克思所指明的那个历史时代。１９世纪的犹太人

６２

①

②

③

左宏愿：《种族、族群与阶级：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的路径及其启示》，《民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４５页。
刘艳明：《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理论综述》，《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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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２１世纪美国的种族问题，都属于现代性问题，都是人在现代社会彼此对立、隔离和异化的一
种具象表达。因此，运用马克思的思维方法观察当下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种族问题，其基本面貌和深

层原因将得到更为完整的呈现。

（一）从表象思维到本质批判：美国社会存在系统性种族压迫

首先，美国的种族问题笼罩在极为复杂的现象之中，因而需要运用马克思从现象到本质的辩证方

法，剥离其层层外衣进而洞穿其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必须深入到国家机器内部和市民社会的结

构之中，才能理解种族问题不断再生产的复杂方式。由此观察，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时期，美国种

族问题有不一样的具体表现，呈现出或公开或隐晦、或政治或经济的表象，但是就维护白人统治这一

本质而言是一贯的。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建国基础就内含着压迫制度，其宪法、政治体系、法律体系

和教育体系等内含着白人至上的传统。时至今日，白人凭借其经济资源和社会权力仍然占据着社会位

阶的绝对顶端，并将这种统治性以经济财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形式不断地再生产。这样，近半

个世纪以来，美国种族问题所取得的种种 “进步表象”就在理论分析中被破除了，实际显露出的是

美国历史始终存在系统性种族压迫的事实。按照马克思从现象到本质的辩证方法，可以得出结论：今

天美国严重的种族问题它不是偶发的现象，而是深植于美国的社会基因和集体潜意识之中。这是美国

种族问题循环爆发、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批判：种族矛盾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反复强调，种族问题只是人在市民社会的利己性驱动下所产生诸

多异化的一个方面。因此，政治解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视角下来解决问题，

通过社会革命将人从普遍存在的分裂性当中拯救出来。马克思后来经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在 《资本

论》等著作中将这一思想系统化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架的全面批判。笔者认为，

在此理论视域下，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种族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优势地位

的种族对其他种族的经济支配和经济剥削。首先，这种经济不公直观地表现在白人和其他族裔之间巨

大的经济差距。数据显示，白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是拉美裔的２３倍，非洲裔的４２倍。根据美国广播
公司新闻网站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１日的报道，２０１９年拉美裔的贫困率是１５．７％，是白人的２倍多①。其
次，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存在阶级和族群之间的叠合，尤其体现为劳动力的族群区隔。经济

压迫首先发端于沿着族裔边界展开的劳动力市场，白人主导的资本体制通过工作隔离、歧视性的劳动

力价格等方式进行市场分割，从而维持白人的优势，将其他有色人种排斥在社会上层之外。最后，种

族问题的深层机制是白人基于经济剥削而产生的 “不正当获利”（ｕｎｊｕｓｔ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白人通过对高
等教育、晋升机会的垄断，造成其他族裔的 “不正当致贫”（ｕｎｊｕｓｔ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ｍｅｎｔ）和贫穷的代际传
递，以及维持系统的排斥和边缘化的政策。总之，在 《论犹太人问题》的视域中，美国资本主义的

生产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从根本上规制了各个种族对社会资源的掌控能力，由此形成一个种族阶序体

系。其中，白人占据最高阶位，而黑人则处于最底层，其他有色人种则依照白人的意志进行排序。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民权运动从未真正动摇这一阶序。

（三）政治批判：国家类本质的抽象性是种族问题的直接诱因

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建构的内在缺陷。政治国家所具有

的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和类本质，实际的政治操作遵循的是特殊的、利己的逻辑。这一批判对今

日美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成立，只不过这种抽象性在美国以更隐秘的方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

尽管黑人经过２０世纪艰苦的斗争，争取到法律上平等的选举权利，但这种机制上的平等只是表面的
平等，并不天然体现了民族、种族之间的平等。准确地说，美国是用法律上的平等来置换事实上的不

平等，用身份政治的平等来置换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其次，现代美国政治最大的特点是分权制度。这

一制度拥有分解、消化、瓦解政治批评的无与伦比的能力。表面上看，任何族裔、种族、阶级都具有

表达自身利益的权利。但事实上，美国独特的分权体制导致一种巨大的政治惯性，即习惯于用 “个

７２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２０２０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５日第０１０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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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来消解 “系统性”的问题。这一体制倾向于引导民众将社会矛盾 （如种族问题）归因于具体的

机构 （如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和具体的政客 （如特朗普），而拒绝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体制进行系

统性的反思。这表明今日的美国政制体现出马克思所揭示的虚假的共同体的特征，即一方面它使人们

沉浸于主权在民的自我想象之中，另一方面又难以对美国体制进行真实的、深刻的批评，其结果必然

是社会矛盾的周期性发作。最后，政治共同体的虚假性导致执法权的滥用。这轮种族问题的起因是警

察的暴力执法，这种暴力性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中。在一系列种族冲突中，无

论警察如何使用暴力都具有广义的合法性。因为通过在形式上向大众让渡选举权利，行政机关和暴力

机关的行为就自动获得最高的合法性和更高的道德 “授权”。正如葛兰西 （Ｇｒａｍｓｃｉ·Ａｎｔｏｎｉｏ）所指
出的，在面对个体的反抗时，暴力机器具备绝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①。在某种程度上，这

既是美国体制的优势 （因为它似乎永远不会内爆及被推翻），但也是美国体制自我营造的陷阱 （社会

大众被剥夺了系统性反抗的权利）。

（四）意识形态批判：白人文化霸权是种族问题的隐性机制

上文已表明，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揭示了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种

族问题由显性的公共领域向隐性的私人领域隐遁的内在逻辑。后来葛兰西将这一思想发展为文化霸权

理论。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的压迫和控制，不仅表现在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垄断，而且表

现为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霸权。依照马克思和葛兰西已经开拓的思路可以发现，在种族问题

上，白人也有类似的文化霸权。在美国，种族意识形态从公共制度层面向大众心理层面转化。尽管国

家精英不再公开宣扬种族主义，但这种意识形态仍可以通过文化霸权变成社会化的常识。正如安迪·

格林 （ＡｎｄｙＧｒｅｅｎ）所指出的，美国社会的白人群体早已实现了黑人形象的污名化建构。诸如 “黑

人夺走了我的工作”“黑人都是廉价劳动力”这类观念深植于白人大众的集体潜意识之中，一旦遭遇

社会经济衰退，便极容易上升为社会思潮和集体行为②。与此同时，由于黑人大众本体安全感的缺

失，也容易形成反主流的逆反心理，通过抵制主流文化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同一性，并展现出一种

与主流标准模式不同的身份认同。这一族裔之间的阻隔和紧张关系，内嵌于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之

中，并通过社会性建制系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更有甚者，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到法律系统之中。可

以看到，美国警察在处理种族冲突中的不当行为并不是偶发的，它是种族主义文化霸权的产物，是一

整套歧视性的隐性机制的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上述四重批判构成马克思主义透视美国种族问题的基本维度，也是马克思思想的一种

具体化运用。在这个意义上，种族问题不仅不是马克思思想的 “理论短板”，相反，它是尚未完全开

掘的 “理论富矿”。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时期”③。从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到种族问题的极端爆发，人类社会似乎走到一个十字路

口。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又危机四伏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和经典文本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不仅能

够为我们剖析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科学方法，而且能为我们追寻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提供价值指

引。今日的种族问题归根到底是现代性问题，而要超越以资本逻辑、民族国家构架和主体性的哲学话

语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性的制度格栅，就必须从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政治自由推进至人的真正解放。这就

是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的核心意义所在。一言以蔽之，思想对现实的穿透力再次表明：马克思

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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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 （１９１６－１９３５）》，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第２２６—２５４页。
ＡｎｄｙＧｒｅｅｎ，“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Ｂｌａｃｋ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ｄ．ｂｙＡｎｄｙＧｒｅｅｎｅｔ
ａｌ．，ＣＣＣ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２，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ｐ．６４２．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３８页。



自我保存理性与反犹主义

———论 《启蒙辩证法》的犹太人问题之思

郭延超

【摘要】《启蒙辩证法》延续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视作普遍性问题的思路，将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问题

同样视作具有普遍性根源的普遍性问题。这一普遍性根源是指：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型，形式主义

化了的自我保存理性彻底沦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这首先可以解释犹太人为何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被强权者

视作需要清除的对象：在认定犹太人具有威胁到统治秩序的原始拟态特质的基础上，强权者在调用自我保

存理性进行虚假投射活动时，特别地将犹太人视作投射对象。其次，这一分析更深层的用意在于提示我们：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之时，像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那样的社会灾难

可能以非反犹主义的面目再度出现。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危机、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复起的时代背景下，

《启蒙辩证法》的提示愈加显示出深刻的预见性与批判性。

【关键词】自我保存理性；反犹主义；虚假投射；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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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延超，（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阿多诺在其发表于１９５９年并于１９６２年复述的演讲 “清理过去的含义”（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ａｓｔ）中，在以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等为代表的苦难被越来越多人忘却、反犹主义浪
潮复起的现实背景下，强调不能遗忘苦难①。这一强调显然不是为了简单记录历史，而是为了警醒时

人，类似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这样的苦难可能重现。阿多诺在与霍克海默十余年前合撰的 《启

蒙辩证法》一书中，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警醒②，对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分

析。对此，有研究者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同样 “受到反犹主义成见的影响”③，反犹主义 “在犹

太人的冲动那里有其源头”④。这无疑误解了两位思想家的本意。在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的根源

９２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ＴｈｅｏｄｏｒＷ．Ａｄｏｒｎｏ，“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ｒａｎｓ．ｂｙＨｅｎｒｙＷ．Ｐｉｃｋｆｏｒ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８９－１０３，３０７－３０８．关于这篇演讲的思想内涵，参见罗松涛：《奥斯维
辛之后的道德沉思———从阿多诺 “清理过去意味着什么”一文谈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霍克海默、阿多诺起初并未将反犹主义问题作为他们研究的焦点。直到１９３８年，霍克海默才在 《ＴｈｅＪｅｗ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一文中第
一次正式专门讨论反犹主义问题。只是彼时的霍克海默仅仅认为，反犹主义是 “‘法西斯主义上升阶段’的一个暂时性产物”。

随着局势的愈加恶化，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很快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政权所实施的反犹主义行动已经不再是某个边缘问题，而是关

于人类自身前景的根本问题。（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Ｆｉｎｅ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Ｓｐｅｎｃｅｒ，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ｆ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Ｊｅｗｉｓ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ｐ．５３－５６；Ｊａｃｋ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ｅｄ．ｂｙＰｅｔｅｒＥ．
Ｇｏｒｄｏｎ，ＥｓｐｅｎＨａｍｍｅｒ，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Ｔｈ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ｃｈｏｏ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９，ｐｐ．
１７８－１８０；Ｍａｒ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Ｊｅｗｓ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ＭａｒｋＲｉｔｔ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ｂｙＳｔｅｐｈｅｎＥｒｉｃ
Ｂｒｏｎｎｅｒａｎｄ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ａｃｋａｙＫｅｌｌｎ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９，ｐ．９２．）
ＪａｃｋＪａｃｏｂｓ，Ｔｈ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ｃｈｏｏｌ，Ｊｅｗｉｓｈ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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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启蒙辩证法》没有停留于简单的经验分析，更不要说将其归咎于犹太人自身的某种特质。

事实上，霍克海默、阿多诺延续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视作普遍性问题的思路，认为法西斯主义式

的反犹主义的根源同样具有普遍性。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一问题的 “病灶在启蒙理性自身，以及人

类在孩童时期就形成的对于 ‘陌生’的恐惧心理”①。这一观点准确地把握了反犹主义根源的普遍性

质，但在对这一普遍性根源的理解上，或多或少忽略了 《启蒙辩证法》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

路的继承，以致可能部分遗失了 《启蒙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方面延续至今的深刻性。

一、作为普遍性问题的犹太人问题

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上，《启蒙辩证法》延续了马克思的思路。与马克思一样，霍克海默、阿

多诺也将看似只涉及犹太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性问题，视作有着普遍性根源的普遍性问题，也正因

为犹太人问题的根源的普遍性质，犹太人所遭遇的问题同时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遭遇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下卷的分析，北美社会中的 “现实的世俗犹太人”② 遭遇的自

我异化问题有着普遍性根源。这一普遍性根源指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使以金钱为唯一原

则的金钱拜物教这一新的宗教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原则，金钱拜物教这一实际的 “犹太精神随着市

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实现普遍的统治”③。这里，“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

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

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④。而北美社会中的 “现

实的世俗犹太人”之所以最突出地遭遇到这一问题，只是因为他们对 “实际需要，自私自利”⑤ 的孜

孜不倦的追求，刚好与市民社会的金钱拜物教原则相契合⑥。在马克思看来，世俗的 “犹太人作为市

民社会的特殊成员，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特殊表现”⑦，其他社会成员也将因为现代市民社会

的充分发展，遭遇到与北美社会中的 “现实的世俗的犹太人”一样的自我异化命运。

与马克思一样，霍克海默、阿多诺在 《启蒙辩证法》中也将犹太人问题处理为普遍性问题。他

们很清楚，时人针对犹太人这一特定群体的憎恨与排斥的现象处处可见，这样的现象有着各式各样的

缘由，带来不同类型的反犹主义。《启蒙辩证法》的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章 （以下简称

“要素”）中，通过经验分析的方法，根据不同缘由，归纳出当时在德国流行的四种反犹主义，即法

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被自由主义观念同化的犹太人的反犹主义、普通民众的反犹主义、资产阶级

的反犹主义⑧。但就像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没有停留于对北美社会的世俗犹太人的特别关注一样，

霍克海默、阿多诺也没有停留于对不同反犹主义类型的经验，而是将他们所处时代的犹太人遭遇到的

问题，尤其是带来极致苦难的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问题，视作具有普遍性根源的普遍性问题。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来说，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犹太人的某些宗教因素与强权者认定犹太人具有

的自然属性因素是如何被强权者调用的。强权者之所以能够最终调用这些要素，其缘由在于以自我保

存理性为核心规定性的现代启蒙，在反对基督教精神的过程中，可能反过来陷入基督教精神存在的缺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欣：《“启蒙理性”与 “非家异感”——— “反犹主义”的双重根源及当代启示》，《学术交流》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５６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９页。
同上，第５４页。
同上，第５２页。
同上，第４９页。
参见张双利：《再论马克思的扬弃宗教的道路———从 “犹太人问题”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１页。
参见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７３—１８２页。在本文
直接或间接引用 《启蒙辩证法》之处，笔者以渠、曹的译文为主，并根据ＥｄｍｕｎｄＪｅｐｈｃｏｔｔ的英译本进行部分改动，在改动时会
同时参考林宏涛的译文，并仅标注渠、曹译本的页码。（Ｍａ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ｄｏｒＷ．Ａｄｏｒｎ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ｏｆ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ＥｄｍｕｎｄＪｅｐｈｃｏｔ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
林宏涛译，台北：商周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自我保存理性与反犹主义

陷。那么，自我保存理性所可能陷入的缺陷究竟是什么？这种缺陷如何影响到法西斯主义式的强权者

施行野蛮的反犹主义活动？下文将依次考察 《启蒙辩证法》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重要思考。

二、基督教精神与自我保存理性的缺陷

在 《论犹太人问题》下卷中，马克思在考察市民社会成员的自我异化问题时，更多关注犹太教

的世俗基础，而非犹太教在宗教上区别于基督教的地方。与马克思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在 《启

蒙辩证法》中，不仅特别关注到时人过分贬低犹太教的现象，而且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考察犹太教与

基督教的差异①。对他们来说，考察犹太教与基督教在宗教上的差异，不是为了论证这一差异足以构

成反犹主义的真实根源，而是为了论证：作为现代启蒙之核心规定性的自我保存理性，在反对基督教

精神的时候，会同样陷入基督教精神在反对犹太教精神时所体现出的缺陷。对这一缺陷的考察，为我

们进一步分析反犹主义的普遍性根源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准备。

（一）基督教精神在反对犹太教精神时所体现的缺陷

对此，《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断定是：声称自己是高于犹太教的下一个环节的基督教，却堕落到

巫术时期 （犹太教诞生之前）的偶像崇拜水平；它将人对上帝的断定认作上帝本身，失去对自身有

限性的自知。对此，霍克海默、阿多诺分别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原则性差异及其实践效果两个方

面进行论证。

在讨论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原则性差异时，霍克海默、阿多诺特别选择从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

着手。犹太教的上帝从自然的盲目循环中抽身而出，具有不可与之比较的超越性地位，对犹太人而言

具有绝对的权威。这种绝对的权威特别体现在犹太教的律法传统中：犹太人将律法视作上帝启示的体

现，不会将其简单等同于人对世界所作的有限断定，以此守住上帝与人之间的无限距离。相反，基督

教特别突出了上帝对人的恩典与爱，认为上帝之恩典与爱是经由人子基督之死启示给世人的②。作为

中介的人子基督成为上帝与人之间建立直接关联的唯一中介，这一中介克服了上帝与人之间的无限距

离。正是在此，基督教与犹太教在原则上拉开了根本的距离。总之，在犹太教那里，上帝与人的关系

以上帝设定的律法为中介，这一中介表明上帝具有超越于人的不可通达性；而在基督教那里，上帝与

人的关系以人子基督为中介，这一中介在作为有限者的人与作为绝对者的上帝之间建立起直接关联。

就缓和了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而言，基督教似乎比犹太教更进步。

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基督教仍然落后于犹太教，因为基督教再度陷入偶像崇拜。对此，霍克海

默、阿多诺无疑同意人们通常的断定：作为绝对者道成肉身之结果的人子基督不仅意味着绝对者之成

为有限者，而且意味着有限者之成为绝对者③。但他们没有局限于此，而是更多关注基督教的偶像崇

拜的实践内涵：基督教教会 “要求具有或是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或是新教仪式的信仰，它能让人们

看到救赎之路……基督教或者超自然主义都变成了一种巫术仪式”④。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基督教

经由教会将人对上帝的断定认作上帝本身，并将在此断定的基础上人为制定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视作

上帝对人进行救赎的具体方式，人们一旦确信这种断定及其衍生的行为规范，就陷入偶像崇拜。基督

教原本意图借由对人与上帝之间距离的缓和，建立起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联，却在实践中不仅否定

了上帝之于人的权威，而且将人之权威放大到绝对。如果说在犹太教那里有着对上帝的永恒超越性的

确信以及对人的有限性的自知，那么在基督教这里这一否定性环节彻底付之阙如。

（二）自我保存理性在反对基督教精神时所体现的缺陷

对此，《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断定是，以反基督教精神为首要使命的自我保存理性，反而可能像

基督教精神一样，陷入偶像崇拜。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反基督教精神的背景下，现代启蒙理性

１３

①

②

③

④

参见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１８２—１８６页。
参见同上，第２０、１８３—１８５页。
参见同上，第１８３—１８５页。
参见同上，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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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遍的先验自我为基础，在认知活动与实践活动中谋求先验自我意义上的自我保存①，而不再依赖

于对上帝以及作为其俗世代理人的教会的信靠。

通过 《启蒙辩证法》的各处论述可以发现，两位思想家受教于康德以及费希特、黑格尔等其他

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将自我保存理性的规定性区分为认知理性、道德理性、批判理性。这三重规

定性分别是指：每个个体都能凭靠各自的先验知性对外部自然进行认知；每个个体都能凭靠各自的自

由意志自主规定各自的行动；人们对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自觉，比如被重点引用的费希

特的 “对思想的思想”（ｔｈｉｎｋｔｈｉｎｋｉｎｇ）、黑格尔的 “有规定的否定”（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ｎｅｇａｔｉｏｎ）等思想就
特别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②。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自我保存理性仅仅 “成

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普遍性工具，完全是目的导向性的”③，“任何可以被人们引证为一种所谓

理性洞见的实体性的目标都是一种妄想、欺骗”④。这意味着不仅道德理性规定性会被祛除，批判理

性规定性也会丧失。道德理性规定性被祛除，是因为道德理性要以实体性的先验自我为基础，而实体

性的先验自我会被当作幻象剔除掉。同理，批判理性规定性也会丧失。对康德而言，人之所以能够守

住批判理性规定性，是因为人们对知性的运用，要在非实体性的理性理念的范导作用下进行，这使得

人们在追求统一的知识体系的同时，还能坚守住对知性的有限性的自觉。但非实体性的理性理念，在

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时代却被当作能带来幻象与欺骗的实体而予以剔除。一旦能够对知性起到范导作

用的理性理念被剔除，人们就无法顾及知性本身的有限性问题。由此，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保存

理性只剩下单薄的知性这唯一内涵，知性自此成为各个生活领域的唯一根据。

那么，被置于绝对高度地位的知性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启蒙辩证法》的回答是形式主义化的形

式理性，也就是说，作为理性形式之一种的知性，其形式性已经进展到形式主义的地步。奥德修斯刚

刚逃脱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控制，就急切宣称其真名 “奥德修斯”，而不再狡猾地自称 “无人”

（Ｎｏｂｏｄｙ），“在语言中发现了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谓的 ‘形式主义’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⑤，即为霍克
海默、阿多诺为论证这一点而特别分析的一例⑥。一旦成为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反巫术的自我保

存理性就会反过来陷入巫术的境况，即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特别表现为以数学为唯一表现形式的

计算理性，它 “把彻底数学化的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以为这样做就能够避免返回到神话中去”⑦。

其结果是，停留于计算理性思维的人们会认为事实具有 “永恒性”⑧ 从而彻底服从于它，既不再可能

追问既定事实之根据何在，也不再可能承认外部世界当中有人的认知能力无法认知的内容。总之，与

马克思在论及犹太人问题时弱化对宗教差异的关注的做法不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在 《启蒙辩证法》

中，透过对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差异的特别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反对基督教精神的自我保存理

性，最终也可能陷入基督教精神在反对犹太教精神时所陷入的偶像崇拜缺陷。

那么，自我保存理性所可能存在的这种缺陷，如何影响到法西斯主义式的强权者所施行的反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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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参见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 〈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第６８页；［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２５—２８页。哈贝马斯在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就开始使用 “为了自

我保存的理性”（ａ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这样的说法来刻画 《启蒙辩证法》所要特别加以考察的理性。

（Ｓｅｅ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ｔｒａｎｓ．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３８０．）
参见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２０—２１、２５、８１—８３页。
同上，第２６页。
同上，第８１页。
同上，第５７页。
《启蒙辩证法》借用 《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途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从逻辑上论证了这一点。相较于混淆名称与事物

本身的独眼巨人 （代表自然），奥德修斯 （代表自我保存理性）是知晓名称与事物本身之间的差异性的，当他狡猾地自称 “无

人”时，独眼巨人无法正确指认出他本人。可以说，奥德修斯身上体现了 “唯名论这种资产阶级思维原型”。但离开独眼巨人掌

控的奥德修斯很快又向其呼喊自己的真名，因为奥德修斯最终确信名称所代表的知性这一理性形式与事物本身之间有着同一性，

如此才能守住自我的同一性，以防止在难以应对的自然面前，真的变成 “无人”，被自然吞噬。与此同时，其代价也是严重的：

原本具有唯名论性质的理性最终陷入形式主义的境地。（参见同上，第５６—５７、６０—６６页。）
同上，第２１页。
同上，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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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活动？对此，《启蒙辩证法》接续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将自我保存理性置于垄断资本主

义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

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自我保存理性与反犹主义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自我保存理性划向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的趋势，只有到了垄断资本

主义时代才逐渐成为现实。受教于尼采对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看法，他们进一步强调：在这一

趋势成为现实之前，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保存理性在作为权力工具的同时，还能对权力构成一定的限

制作用；一旦这一趋势成为现实，自我保存理性就会丧失对权力的限制，彻底沦为权力工具①。彻底

沦为权力工具的自我保存理性，能够被强权者调用来进行虚假投射活动。在这一投射活动中，犹太人

被特别地挑选为投射对象，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得以发生。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会被强权者特别

地挑选为虚假投射的对象？他们分两步展开分析。

（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的自我保存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单向关系

霍克海默、阿多诺继承了尼采对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阐释，并对之做了进一步补充。根据

《启蒙辩证法》的分析，尼采对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如下判断：第一，启蒙理性能够成为社

会统治依傍的重要工具，社会统治因之显得具有合理性；第二，启蒙理性作为不同于权力的另一个原

则，能够对权力加以限制，这尤其体现在它对社会统治者的行为、言语中的虚假性的揭示②。在霍克

海默、阿多诺看来，尼采眼中的启蒙理性与权力之间的双向关系适用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但

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型为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这种双向关系就逐渐退化为单向关系，即作为现代

启蒙理性的自我保存理性只能被用作权力的工具，而不再能同时对权力构成一定的限制作用。首先来

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

一方面，自我保存理性中的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规定性，成为资产阶级支配被雇佣劳动者的理性

工具。两位思想家指出，“工具变为自律性的”③，结合前文，这至少是说人们凭靠认知理性制造的机

器不会被任何统治力量独有。而道德理性又 “包含了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由观念”，这一强调普遍

尊重的道德思想属于 “资产阶级思维”④，它表达的是普遍自由与平等的资产阶级理念。但无论是结

合马克思的论述⑤，还是依托 《启蒙辩证法》的一些论断，比如 “哲学家作为真正的资产阶级，正在

一同实践他们在理论中所谴责的权力”⑥，都能看到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背后站着社会统治力量。

另一方面，自我保存理性又不只是权力的工具，它还能对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这是因为，自我

保存理性中的批判理性维度会促使人们保有对理性的有限性的自知，也就是知晓理性对世界的断定无

法涵盖世界的全部内容。人们凭靠这种自知，就不会让统治者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此外，这还因为

“人的自我保存理性被实现为普遍的、理性的社会体系，统治者必须以所有人的自我保存的名义来实

现自己的统治”⑦。这同时意味着，统治者也要受制于这一普遍性要求的制约⑧。基于这两点原因，人

们就能够保有对权力进行反思与限制的可能性。可是，一旦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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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 〈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关于 《启蒙辩证法》对转型前后的资本主义中的自我保存理性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本文认同张双利的基本观点，并将基

于其观点，进一步分析 《启蒙辩证法》在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的根源问题上的深刻看法。

参见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４２页。
同上，第３３页。
同上，第８、８５页。
比如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是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论及的，资本家与被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建

基于抽象平等原则的契约关系，为资本家占有私有财产、维持其相对于劳动者的支配关系提供了理性形式，就主要涉及这一点。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８４—８５页。
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 〈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可以说，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所论及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所必须凭借的现代国家、法律等理

性形式，能够同时作为被雇佣工人的理论支撑，支撑他们为谋求平等的合法权利而展开的斗争活动，也主要涉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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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自我保存理性就将彻底沦为社会统治的工具①。《启蒙辩证法》对其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

特征，至少做了如下两点指认：

第一，“大企业消灭独立的经济主体，一部分是通过替代经营自主的商人，另一部分是通过将工

人转化为工会的对象，彻底摒弃了道德决定的经济基础……良心已经失去了它的对象，因为个体对他

们自己和对他人的责任被他们仅有的对机制的贡献替代”②。这意味着，由普遍享有抽象人格性的自

由企业主们支撑起来的平等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转型至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就彻底失去其现实基

础。隶属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的道德理性，自此再也无法成为支撑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系的形

式。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机制的绝对服从。

第二，“只要那些仍旧被雇佣来操作机器的人们，只靠为社会统治者工作不多的劳动时间就能保

证自己生活的话，那些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庞大数量的人口就会被训练成为一支后备军，并作为一种

附加的物质力量服务于社会体制正在实施和将要实施的宏伟计划……他们被贬低为单纯的管理对象，

而管理在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 （甚至语言与知觉）都起着作用，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有关客观的必

然性的幻觉，他们认为自己在这种必然性面前是无能为力的”③。这是指在高度垄断且高度合理化的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下，有大量社会成员成为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甚至发展成为单纯的物质材

料，强权者能够任意处置他们。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保存理性实际沦为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如此

单薄的理性无法对社会统治力量关于人与自然的认知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断定进行反思，更不

要说对社会统治力量进行限制。

（二）强权者对犹太人原始拟态特质的认定

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基本断定是：强权者可以调用形式主义性的自我保存理性进行虚假投射活

动，犹太人被特别地视作投射对象。对两位思想家来说，沦为权力工具的自我保存理性可以被强权者

调用来进行虚假投射活动。关于投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他们有如下判断：第一，投射是人类 “史前动物

时期的遗产，是自我持存和获得食物的一种机制，是人体准备用于斗争的器官的延伸。所谓作好斗争

准备，实际上就是高级动物对周围动静的一种反应”；只有当人类认定周围环境可能存在危险并为之

做好防御工作，才能有更高的生存可能性，而这与 “对象的意图”为何完全无关④。第二，一旦人类

进入文明时期，投射行为就逐渐开始包含人对自己关于外部力量的认定加以反思的环节。人在进行投

射活动时，能够在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他人的思想、情感之间做出区分，“把从客体那里获得的东西

归还给客体”⑤，这种区分能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思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人们在投射行为中，能够

同时自觉到自己对外部力量的认定可能与外部力量本身不同。

但是，虚假投射与投射行为的这两层内涵不同。关于虚假投射，《启蒙辩证法》给出它的两层内

涵：第一，投射行为失去原本具有的反思环节，自此不再会受到任何限制，虚假投射活动的发出者的

权力欲可以被肆意释放。“主体在两个方向上丧失了反思能力：由于它不再反思客体，它也就无法再

反思自身，它丧失掉了辨别力……它并没有通过省察自身的方式来破译构成自己权力欲的秘方。”⑥

第二，不再受到任何限制的投射行为可以对其投射的对象进行任意判定，完全不顾及对象本身具有怎

样的特质，它甚至会 “把最亲密的朋友说成是敌对者……没有限制地把自己的内在东西施予外部世

界”⑦。对霍克海默、阿多诺来说，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我保存理性因为已经失去批判理性、道

德理性这两种规定性，彻底形式主义化，从而成为社会统治力量进行虚假投射活动的最佳工具。

既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强权者能够调用自我保存理性，肆意进行虚假投射活动，那为什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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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双利：《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论 〈启蒙辩证法〉对自我保存理性的批判》，《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同上，第３４页。
同上，第１９５页。
同上，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同上，第１９７页。
同上，第１９４、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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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选择犹太人作为投射对象？这是因为，犹太人被强权者指认为是具有不被自我保存理性所容的原始

拟态特质的族群，而强权者又是基于犹太人的某些宗教因素与他们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自然属性因素，

才做出这样的指认。透过两位思想家的论述，我们可以重构他们的论证过程：

第一，《启蒙辩证法》叙述了两个层次的拟态 （ｍｉｍｅｓｉｓ）①。巫术时期的原始拟态是人类在令人
无比恐惧的自然面前的一种有限的应对方式，它表明人类对自然的至高无上地位有着真正的承认。自

我保存理性同样是一种拟态，但已不再是原始拟态，它既能显得好像有着对自然之优越性的真实承

认，又能在这种显得真实的承认中狡猾地与自然拉开距离，逐渐形成对自然的宰制。奥德修斯 （代

表自我保存理性）途径塞壬海妖 （代表原始自然）时，以对死亡进行拟态的方式逃离了原始自然的

支配，即为霍克海默、阿多诺为论证这一点而特别分析的一例②。

第二，作为另一拟态形式的自我保存理性会禁止任何原始的拟态性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唤

起人们对自然的古老恐惧，而且其中蕴含着的对人之有限性、自然之至高无上地位的真正承认，会对

社会统治力量构成严重威胁。结合 《启蒙辩证法》第一章可知，这是因为社会统治力量原本是借由

对自然的解释来安排社会秩序的，一旦人们意识到自然拥有着不可被完全解释、把握的一面后，就可

能会对社会统治力量的这种安排产生质疑③。

第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强权者基于犹太人的宗教因素与他们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自然属性因

素，指认犹太人具有原始拟态特质。就宗教因素来说，犹太教强调对偶像崇拜的彻底拒斥，以坚守住

上帝及作为上帝造物的自然的至高无上地位。就自然属性因素来说，尽管 “丑陋的大鼻子犹太人的

描述……很可能是最被广泛相信的关于犹太人的谎言”④，但在法西斯主义式的强权者那里，他们仍

然认定犹太人有着与其他族群相异的鼻子并偏好嗅觉。按照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分析，在强权者眼

中，被他们认定偏好嗅觉的犹太人，体现了 “一种对低等生存方式的原始渴望，一种与自然环境直

接和谐一致的原始渴望”；与能够在观看活动中与对象保持距离从而得以保持自我同一性的视觉活动

相比，这种渴望意味着自我完全消融于自然、丧失其自身的同一性⑤。被强权者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这

一自然属性因素，连同前述犹太人的宗教因素，共同构成强权者指认犹太人具有的两种原始拟态要

素。对强权者来说，这两种要素折射出犹太人对自然之优越性地位的真正承认，而这严重威胁到既定

的社会统治秩序，基于此，强权者将他们指认为虚假投射的对象。由此可以说，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

下，犹太人遭遇极致苦难，其真实缘由是他们被强权者特别地判定为能够严重威胁到社会统治秩序的

异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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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ＯｗｅｎＨｕｌａｔｔ、陈旭东已比较集中地考察了 《启蒙辩证法》的拟态概念。但他们更多考察的是拟态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

被理性抑制的原始拟态层面，并没有特别关注到抑制原始拟态的理性 （特别是自我保存理性）本身也是一种拟态的另一层面。

（ＳｅｅＯｗｅｎＨｕｌａｔｔ，“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Ｍｉｍｅ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ｏｆ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ｃｈｏｏｌ，ｐｐ．３５１－
３６４；陈旭东：《重思 〈启蒙辩证法〉———奥德赛回乡之路的双重解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７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参见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７—８、２７、５１—５６页。
《启蒙辩证法》第一章在叙述启蒙文明史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共同体内部的统治者对其他成员的支配关系往往是借由统治者对令

人畏惧的自然的解释来实现的，社会与权力之间具有统一性 （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在社会整体中被建立起来的权力也
为社会整体赋予更多的凝聚力与力量”。但赋予社会整体以凝聚力的权力，如果借由对自然的解释没能实际保全社会整体，就将

面临来自社会成员的质疑。换言之，权力借助于对自然的解释以维持社会整体的持存，从而获得现实效力；但作为内在于权力之

中的对社会整体持存的要求，又对权力构成限制。比如，在神话环节 （启蒙的第一个环节），虽然共同体内部有着等级之分，与

自然的实际交道 （特别是重复的劳作）被安排给服从者，统治者连同祭司所要做的是，“对本原进行报道、命名和叙述，从而阐

述、记载和解释本原……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这些神话，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 ‘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力”。但这并不意味

着权力占有者对服从者的统治就能够是任意性的，因为权力之落实必须借助于维持共同体的持存这一名义，而这一普遍性的名义

又会反过来对权力进行制约。（参见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５—６、１７—１９页；张双利：《启蒙与社会统
治：再论 〈启蒙辩证法〉对权力的批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１１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２２页。）
［以］埃雷兹·莱文：《反犹谎言的五种形式》，李兰兰译，《以色列研究》第１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７页。
参见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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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　　结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厘清了 《启蒙辩证法》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深刻看法。霍克海默、阿多诺延

续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思路，将看似只关涉犹太人这一特定群体的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问

题，视作具有普遍性根源的普遍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根源，《启蒙辩证法》的看法是：在

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转型的前提下，具有丰富内涵的自我保存理性堕落为形式主义化的形式理性，彻

底沦为社会统治的工具。对这一普遍性根源的呈现，首先可以解释犹太人为何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被

特别视作需要加以清除的对象：这既不是因为犹太教本身，也不是因为犹太人的自然属性本身，而是

因为犹太人的某些宗教因素与强权者认定犹太人具有的自然属性因素，被强权者指认为是具有威胁到

统治秩序的原始拟态特质，基于这一指认，强权者在调用自我保存理性进行虚假投射活动以维持统治

秩序时，才会特别地将犹太人视作投射对象。

除此之外，这一分析的更深层用意在于提示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当资本主义

出现危机之时，很可能有部分人群将因为上述普遍性根源依然存续的缘故，遭受与二战时期的犹太人

一样的命运。换言之，像法西斯主义式的反犹主义那样的社会灾难，可能以非反犹主义的面目再度出

现，而非只关涉犹太人这一特定群体。阿多诺在二战之后，仍然以各种形式向德国民众反复叮咛，绝

对不能忘却人们 （尤其是犹太人）不久前遭受的苦难，正是因为他对反犹主义的普遍性根源可能存

续这一点依然忧心忡忡。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危机的今天， “以反建制、反精英、反特定人群、反全球化为显著特

征”的西方民粹主义不仅盛行，而且愈渐趋向可被统治者肆意利用的 “反动的民粹主义”①，比如它

可以 “借助民族主义对他者的排斥，重新塑造民粹主义所需的 ‘敌人’”②。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

界的这一现实趋势下，霍克海默、阿多诺七十余年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上述洞见愈加显示出深刻的预

见性与批判性。至于他们回应犹太人问题方面的想法，特别是对苦难的铭记这一点③，在应对当代西

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上述现实趋势方面又能提供什么重要启示，仍是需要考察的。

（责任编辑　巳　未）

６３

①

②

③

参见张双利：《再论 〈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纪念中文版发表１００周年》，《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参见邹诗鹏、张米兰：《近年来西方关于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现象的研究及其述评》，《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阿多诺的许多著述都有关于铭记苦难的重要论述。除上文提及的题为 “清理过去的含义”演讲，阿多诺早先参与撰写的 《启蒙

辩证法》也表明，正因为有了对苦难的冷静记叙，人们才可能会在苦难中看到希望。在后来出版的 《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

诺甚至认为 “那种生动地表达苦难的需要是一切真理的条件”。阿多诺之所以在诸多论述中反复强调要铭记苦难，是因为对苦难

的铭记能够为反思与批判法西斯主义式的新野蛮主义提供最低限度的契机。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一动机，阿多诺才会在二战后严

肃地思考以 “阻止奥斯维辛的重演”为第一任务的教育问题。（参见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７４—７６页；
［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４页；［德］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
孙文沛译，邓晓芒校，《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论黑格尔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与马克思的 “Ｐｒａｘｉｓ”

——— “在我的物象 －世界中行动”与
“在物象 －世界中我的行动”

周　阳

【摘要】黑格尔的行动构想 “在世界中行动”可以更准确地概括为 “在 （我的）世界中行动”。通过行动

的结果，黑格尔的主体走向超个体的 “物象” （Ｓａｃｈｅ），即 “在世界中行动”中的 “世界”，但通过行动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本身，“物象－世界”又内化于主体。马克思的旨趣在解释 “在世界中我的行动”的现实根

据。在 《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吸纳了黑格尔 《逻辑学》的行动思想，但他更关心行动的 “条件”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从 《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从 “实践”（Ｐｒａｘｉｓ）的 “条件”出发，解释了 “物象

世界”本身的形成。在 《资本论》中，通过分析 “价值形式论”与 “交换过程论”的关系，马克思解释

了 “物象世界”中 “我的行动”何以是拜物教性的 “起初是行动”（ＩｍＡｎｆａｎｇｗａｒｄｉｅＴｈａｔ）。
【关键词】行动；物象－世界；马克思；黑格尔；逻辑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３７－０７

作者简介：周　阳，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

究”（１９ＹＪＣ７１０１１６）；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基于ＭＥＧＡ２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内在逻辑
研究”（１７ＺＤＡ２８）

关于黑格尔的行动理论，正如丁三东所指出的，皮平 （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ｐｐｉｎ）、宽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Ｑｕａｎｔｅ）
等人给出了黑格尔主体性概念的社会性特征，展现了黑格尔 “在世界中行动”的构想①。但也像大河

内泰树 （ＴａｉｊｕＯｋｏｃｈｉ）所批评的，与黑格尔不同，当代行动理论家仍然试图保持主体的自治性。大
河内泰树分析了黑格尔 《逻辑学》的 “目的”概念，指出构成黑格尔主体概念的核心的是中介了

“目的的自身内反思”与 “目的的向外反思”两方面因素的 “行动”概念，这种行动在改造客体的

同时也将客体纳入主体之中，使主体本身发生改变，即第二自然作为机械过程的消极性也成为主体自

身意志的组成部分，黑格尔由此突破了传统的主客体关系理论②。

本文旨在发展大河内泰树对 “主体的自治性”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分析 《精神现象学》“物象本

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 “良知”与 “行动”的关系，分析 《逻辑学》 “实质” （Ｓａｃｈｅ）、 “活动”

（Ｔｔｉｇｋｅｉｔ）、“概念判断”（ｄａｓＵ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ｓ）与 “行动”的关系，完善大河内泰树所谓对黑格尔

“行动构想”的解释存在 “原因 －结果”与 “目的 －实现”两种不同模式且后者优于前者的判断。
此外，本文也试图论证，在像马克思那样充分理解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的 “条件”（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之前，即

７３

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ｐｐ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ｎｃｙａ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ｉｆ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Ｍｉｃｈａｅｌ
Ｑｕａｎｔｅ，Ｈｅｇｅｌ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丁三东：《在世界中行动：黑格尔的行动构想》，《哲
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日］大河内泰树：《行动与伦理生活———第二自然与黑格尔对主体概念的根本性修正》，吴怡宁译，邓安庆编：《黑格尔的正义

论与后习俗伦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７６—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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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大河内泰树的实现了 “目的的自身内反思”与 “目的的向外反思” “相互中介”的 “行动”概

念也不足以突破 “主体的自治性”，“在世界中行动”还只是 “在 （我的）世界中行动”①。

一、黑格尔：“在 （物象）世界中行动”

大河内泰树指出，对黑格尔 “行动构想”的解释有 “原因 －结果”与 “目的 －实现”两种模
式，而黑格尔本人采取的是后者。与此不同，我们认为在黑格尔那里两种模式都存在： 《精神现象

学》理性章 “行动构想”采用 “原因 －结果”模式，精神章 “行动构想”采用 “目的 －实现”模
式；《逻辑学》本质论 “行动构想”采用 “原因 －结果”模式，概念论 “行动构想”采用 “目的 －
实现”模式。

与大河内泰树的判断不同，在分析 《精神现象学》理性章的 “物象本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概念
时，关于主体对其 “行动”与 “世界”的关系，黑格尔展现的是一种 “原因 －结果”模式的 “行动

构想”：第一，主体的确能认识到自己 “行动”的目的、手段以及结果的整体性；第二，主体也能预

想到自己的 “行动”的结果与 “他人”（的行动及其结果）的关联，主体通过自己的 “行动”（及其

结果）与 “他人”（行动及其结果）构成的关联即 “物象本身”②；第三，但主体对自身与 “物象本

身”的关系的把握是直接的、偶然的，是建立在主体自己的判断的基础上的 （主体对普遍性的判断

与他人不一致，尽管这一普遍性是客观的）③。这里的主体并不反思自己的目的，毋宁说他将自身视

作 “行动”的 “原因”。

黑格尔指出，“通过自己的行为，个体把自己设定在 ‘存在着的现实性’这一普遍因素之内，或

确切地说，把自己设定为这样一个普遍因素，而它的行为就其意义而言理应包含着一个普遍的秩

序”④。自我意识在行动 （Ｔａｔ）中认识到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相互渗透，但它的各个环节还没有结合成
实体，个别性与普遍性还只是直接地统一在一起。在进入社会分工过程之前，个体能够在主观上建立

“目的、手段和结果”的 “统一性”，同时也能够在主体间性的维度上 “预想”上述 “统一性”与社

会中其他个体的 “统一性”的统一，但 “在现实中，一旦行为的结果 （工作，ｗｏｒｋ）要由他本人或
者由他者来评价时，当初的预想就崩溃了。原本在他那里相互协调的各个环节出现了分裂，表现为与

自己相异己”⑤。

与对 《精神现象学》的关注重点相反，大河内泰树只注意到 《逻辑学》本质论的 “原因 －结
果”逻辑模式，而没有注意到这一模式本身蕴含的 “行动构想”———它是以 “活动 （Ｔｔｉｇｋｅｉｔ）论”
形式呈现的⑥，其结构为 “条件”（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 －“物象”（Ｓａｃｈｅ） －“活动”（Ｔｔｉｇｋｅｉｔ）。第一，
作为 “设定在先的东西”，条件为物象所设定，但条件并非与事物变化无关的外在因素，条件自身就

具有向他物转变的 “内在可能性”。第二，物象即上述的 “内在可能性”本身，它是主动的，能够利

用条件 （“某物”）取得自身的外在实存 （转化为 “他物”）；但就其必须取得外在实存形态这一特点

而言，物象仍然是独立自存之物，也是 “设定在先的东西”。第三，物象通过条件实现自身的过程，

就是条件与物象的相互转化运动，即 “活动”，“活动”是条件与物象的统一体，但这种统一是 “直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兴赛：《从黑格尔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到马克思的 “Ｐｒａｘｉｓ”———１９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的两个主题词及其演替》， 《哲学研
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徐长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题：句法革命与宪法革命》，《东南学术》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韩立新：《从个人到社会的演进逻辑———以 〈精神现象学〉中的 “物象本身”概念为核心》，《哲学动态》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日］明石英人：《物象化下的 “普遍财富”和所有权原理———黑格尔 〈法哲学〉的新生》，韩立新、陈浩主编：《黑格尔法哲学

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５０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２８页。本文引文用黑体加以强调之处，皆为原文所
有，下不赘述。

［日］明石英人：《物象化下的 “普遍财富”和所有权原理———黑格尔 〈法哲学〉的新生》，第３４９页。
“活动论”也是 “行动理论”的一种形式。（参见王兴赛：《从黑格尔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到马克思的 “Ｐｒａｘｉｓ”———１９世纪上半叶德
国实践哲学的两个主题词及其演替》，《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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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活动”是 “一个人、一种性格”，它还是 “偶然的”①。在这里，主体自身的 “条件”会向

他物转化即物象，这意味着主体 （及其条件）的确是与他者 （及其条件）相关联的，但主体并不反

思自己，不反思 “某物”与 “他物”虽然可以相互转化，但毕竟是有差异的两种事物这一事实，而

只是将这种关联 （物象）直接把握在自身中，这是 “活动”的 “直接性”。

在 《精神现象学》中，“目的－实现”模式的行动构想只适用于大河内泰树未提及的精神章 “良

心论”。在这里，行动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本身真正关涉 “他者的判断”，“物象本身”与主体才实现 “相

互中介”。第一，“认知着的意识，作为良知，以一种直接而具体的方式认识到了这件事情，反过来

说，也只有当认知着的意识认识到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才存在着”② 。在 “良知”中， “知”与

“行”是直接统一的，意识认为，他 “所知”的道德不是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即的律令，而直接就是

眼前 “所行”的东西，而他 “所行”的也直接就符合他 “所知”的道德。第二，通过行动 （在他人

看来，行动总是 “恶”的），通过相互之间就 （上述 “恶”的）行动的 “忏悔”以及对这些行动

（及其 “忏悔”）的 “宽恕”，诸主体在 “承认了各自的失败并且对此加以宽恕之后”，双方都在对方

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失败，即通过对方否定了自身 （“恶”行与 “忏悔”），进而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功，

即通过对方重新肯定了自身 （宽恕），从而实现了相互承认③。第三，“事情本身 （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是一
个谓词。但只有在良知这里，事情本身才成为一个主体”④。

通过 “自我确知”的 “行动”（Ｈａｎｄｌｕｎｇ）即 “良心”，“知”与 “行”之间的矛盾———对普遍

性义务 （“目的”）的 “认知”与履行义务 （“后果”）的 “行动”之间的双重颠倒———被克服了。

上述克服毋宁说是通过 “相互承认”实现的。对主体来说，通过行动，主体内部普遍性义务 （“目

的”）与履行义务 （“后果”）的矛盾被认为才是真正的 “物象本身”；通过 “忏悔”，上述 “物象本

身”为他者所 “知”，但他者可以 “宽恕”主体的这一矛盾，因为他者也 “认知”到在其自身内部

也存在同样的、矛盾的 “物象本身”，他者之 “宽恕”主体，毋宁说是 “宽恕”自己。因此，被重

新加以把握的不仅是指作为矛盾、失败的 “物象本身”，还指将此种 “物象”内在于自身的主体⑤。

正如费维克 （ＫｌａｕｓＶｉｅｗｅｇ）所指出的，在 《逻辑学》中，“目的 －实现”模式的行动构想首先
适用于概念论的 “概念判断”（ｄａｓＵ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ｓ）⑥。概念判断的 “主词，（一）最初是一个体事

物……以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否一致为谓词，如善、真、正当等等”⑦。“善、劣、真、美、正确等宾词

表示事情 （Ｓａｃｈｅ）在其普遍概念里，即在全然事先建立的 ‘应当’里，得到衡量，是与概念一致或

不是。”⑧

在概念判断之前，主语与谓语已统一为客观概念、实体，但这个概念仍需进行自我判断⑨：判断

的主语与谓语都是统一的概念、实体，即概念自己判断自己的个体的状态是否符合概念本身。由此，

第一，主词分化为 “应当”与 “状态”；第二，原本 “已经是客观、具体普遍性”，“不能发生什么

规定的”谓词，其统一性也瓦解了，暴露出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否一致”的问题；第三，在主体与

实体这两端都出现了 “事情”（Ｓａｃｈｅ，物象）的二分，即 “应当”与 “状态”，主体与实体各自陷

入自我分裂，但同时主体与实体之间又相互关联，即 “目的的自身内反思”与 “目的的向外反思”

的 “相互中介”。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３１１页。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３９０页。
Ｆ．Ｃ．Ｂｅｉｓｅｒ，“‘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ｅｄ．ｂｙ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Ｇｕｉｄｅｔｏ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
ｇｙ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９，ｐ．２２４．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３９４页。
周阳：《黑格尔良心论的两种逻辑构造———主体间性的生成与对主观性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研究》，第２２１页。
［德］克劳斯·费维克：《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徐贤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６４—６５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第３３３页。
［德］克劳斯·菲韦格：《“道德世界观”———论黑格尔对先验哲学实践理性的批评》，牛文君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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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论黑格尔：“在我的 （物象）世界中行动”

早在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简称 《笔记》）中，马克思就在黑格尔式的 “概念判断”形

式下分析了 “实践”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的问题①。到了 《博士论文》，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 “概念判断”

的关键毋宁是 “事情本身”（Ｓａｃｈｅｓｅｌｂｓｔ）的 “应当－状态”二分，由此产生 “主体的应当－实践”
二分以及相对应的 “实体的应当－状态”。马克思认为，在 （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应当”都被混

同于 “状态”，而实体的 “应当－状态”又混同于主体的 “应当－实践”，于是 “在世界中行动”就

只是 “在 （我的）世界中行动”。

在 《笔记》中，马克思在 “概念判断”的形式下探讨了主体 （哲人）与实体 （伦理实体）的关

系。马克思指出，最早的哲人只是实体的容器。到阿那克萨哥拉为止，哲人虽然是 “实体的观念形

式”，但这种观念性本身 “仍然还只是出现于实体形式中”，它必须发展到活生生的理论。这里的观

念性成为独立的抽象与实体相对立，但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对主观精神而言，观念性与实体、与现

实交织在一起，观念性的存在就是 “运动”②。

到了苏格拉底，情况发生变化，通过运动，实体与观念确实达成统一③，但概念的辩证运动并不

会就此终止，这个统一体由于运动又会陷入新的分裂：

由于和实体相对立的是它自己的观念性，所以实体分解为无数偶然的有限的存在和成规。这些存

在和成规的合理性，统一性，同实体的同一性，转化为主观精神。因此，这种主观精神本身就是实体

的保存者，但是这个观念性是与现实相对立的，所以它在头脑中客观地表现为应有，主观地表现为意

向。这种揭示自己内部的观念性的主观精神的表现是概念判断 ［ｄａｓＵｒｔｈｅｉｌｄｅ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ｓ］，对于这种判
断来说，个别事物的标准是自身中被规定的东西，目的，善。但是这种判断 ［即概念判断———引者］

在这里还只是现实的应有。④

在马克思看来，个体 （主体）与实体已经统一的古希腊伦理实体，与作为实体的观念并把握了

上述观念－实体统一关系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正是概念判断中客观概念与其个别状态之间关系的
写照，这是与 “应当”“善”相关的 “实践”问题。马克思就此展开了他关于概念判断的三个 “规

定”：

第一个规定，古希腊伦理 “实体”分解为无数偶然的有限存在，它们就是 （个别的）主观性，

就是苏格拉底。黑格尔对实体 －主体自我判分的过程交代得更为明白：实体作为 “具体普遍性”，

“本身就是否定的统一时，那么，它固然已经是这个个别性，但它却只是这样一个规定性，即现在必

须建立自己的否定性，把自身分裂为各端……这统一的第一个分裂，就是判断，它在判断中先把自己

建立为主词，为直接个别的东西”⑤。

第二个规定，这些个体的 “合理性”，即个体 （主体）与实体 （概念本身）的同一性关系，这

种关系被马克思称为 “主观精神”，它是 “实体的谓语”。对黑格尔来说，概念判断的 “谓语的内容

是主语对概念的关系”：这些个体即主语 “应当”是 “善”的，即 “应当”是与其概念一致的。马

克思也指出，“谓语的规定在关系到某个存在的东西时，它本身就是直接的，又因为这个存在的东西

是生气勃勃的人民精神，那么谓语的规定就是个别人物的实践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规定，就是教养和训
诫”⑥。如果说在黑格尔这里，谓语 （善或不善）取决于主体的 “状态”，那么在马克思这里，善或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６３、６７、６８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ＩＶ／１，
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６，Ｓ．４２－４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６６页。
与费维克的理解不同，“概念判断”由此前的诸 “判断”发展而来，必然判断 （伦理、实体）先于概念判断 （道德、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６６－６７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３３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６８页，译文有改动；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ＩＶ／１，Ｓ．４３．



论黑格尔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与马克思的 “Ｐｒａｘｉｓ”

不善则取决于 “个别人物的实践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规定”。
第三个规定，“由于这个个人说出关于世界的概念的判断”，他就会被判断为罪人，因为 “他本

身包含着目的，这目的对该实体性来说就是法官”，实体在个体 （主体、也是实体本身）对实体自我

判分中走向死亡①。马克思指出，这里之所以没有出现黑格尔概念判断论中 “具有一个 ‘应当’作基

础，同时又包含实有的符合”② 的情况，是因为在古希腊哲学中，实体精神还不是能经受和克服一切

矛盾的自由精神，它直接瓦解而没有在自身中重建；而在近代哲学中，主体和实体两个方面都是可以

自我重建的自由精神③，即大河内泰树所谓即 “目的的自身内反思”与 “目的的向外反思”的 “相

互中介”。

在 《博士论文》中，作为 “个别性”的原子与作为 “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的天体之间的矛

盾，就是 “概念判断”意义上概念的个体 （状态）与概念本身④之间的矛盾。在表面上，马克思似

乎重复了 《笔记》中概念判断 “还只是现实的应有。现实的这种应有同样也是认识了这个观念性的

主体的应有，因为主体本身处于这个现实的内部，而在主体之外的现实就是主体的现实”的论述⑤，

但 《博士论文》事实上凸显了 “主体的应有”与 “现实的应有”之间的矛盾，作为 “现实的应有”

（即实体的应有）的 “天体”也就不像 《笔记》的伦理 “实体”那么容易被消除了。

对黑格尔的 “或然判断”（“概念判断”的第二个形式）来说：第一，谓词是已经完成了的客

观、具体普遍性，在谓词中各要素是无条件统一的；第二，“于是或然的东西涉及主词的直接性，从

而这个直接性被规定为偶然”，主词因而成为 “双重的东西”，它是 “应当”与 “状态”，“状态”是

“主词的或然的东西在本身里构成其偶然性作为环节”，也就是 《笔记》中 “实践”规定；第三，系

词即 “事情”（Ｓａｃｈｅ），它是主谓之间、“应当”与 “状态”之间有条件的、具体的统一，系词本身

具有 “应当”与 “状态”两方面的主观性：“概念是一事情的进入自身的普遍本质，是它与自身的否

定统一；这个统一构成事情的主观性。但一事情在本质上也是偶然的，并具有外在的状态；状态也同

样意谓着事情的单纯主观性”⑥。

由于 “事情本身”的 “应当－状态”二分，“概念判断”出现了 “实体的应当与状态”与 “主

体的应当与状态”两重二分。一方面，就事情 “应当”的主观性而言， “事情”应当统一于 “概

念”，“事情本身……作为概念本身否定的统一，否定了概念的普遍性”⑦，抽象普遍性统一于具体个

别性，这是 “实体的应当与状态”。另一方面，就 “事情的单纯主观性”而言，上述具体个别性－普
遍性又 “把自身转移为个别的外在性”，即 “主体的应当与状态”⑧。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概念判断”所呈现的关系应该是复杂多变的，即 “主体的应当与状态”

“实体的应当与状态”“主体的应当与实体的应当”“主体的状态与实体的状态”“主体的应当与实体

的状态”“主体的状态与实体的应当”。更重要的是，与 《笔记》中的认识不同，《博士论文》认为

通过 “事情本身”的这种 “应当 －状态”双重二分，“主体的统一性”与 “实体的统一性”都应该

被打破。而黑格尔并没有这样做，就像 “天体”一样，黑格尔的 “抽象普遍的自我意识本身具有一

种在事物自身中肯定自己的欲望，而这种自我意识要在事物中得到肯定，就只有同时否定事物”，这

是 “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⑨。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这种做法和谢林、实证派把 “事情 （Ｓａ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６８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３３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６８—６９页。
天体就是现实的原子概念，“天体就是成为现实的原子”。（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６０、６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第６７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３３６—３３９页。
同上，第３３７页。
周阳：《“偶然性”与 “思维和存在关系”———马克思 〈博士论文〉中唯物主义思想的起源》，《世界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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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的客观方面”直接等同于它的 “主观方面”这样一种将主体混同于实体又将实体混同于主体的

做法，并没有本质区别。

三、马克思：“在 （物象）世界中我的行动”

尽管在 《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黑格尔的 “在 （物象）世界中行动”的构想很可能

沦为 “在我的 （物象）世界中行动”的 “幻想”，即对 “事情 （物象）本身”的这种 “应当 －状
态”双重二分的遮蔽，但由于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探讨作为 “行动”的条件的 “物象”（Ｓａｃｈｅ），因此
未能解释 “主体自主的行动”本身何以是一种 “幻想”。直到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正

面探讨了 “物象”的问题。而在更晚的 《资本论》中，马克思才通过分析 “价值形式”与 “交换过

程”的关系，解释了在 “物象 （Ｓａｃｈｅ）世界”中，所谓 “主体自主的行动”何以必然是拜物教的

“起初是行动”（ＩｍＡｎｆａｎｇｗａｒｄｉｅＴｈａｔ）。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面批判了黑格尔的采取 “活动 （Ｔｔｉｇｋｅｉｔ）论”形式的行动

构想 ，给出了立足于 “客观条件”的 “活动理论”、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理论，其形式为 “条件” －
“物象” －“自主活动”①。在马克思这里，条件能够促成事物的变化，它与人的实践、自主活动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ｔｈ？ｔｉｇｕｎｇ）相结合设定物象，但是条件仍然有其自身独立的运动规律，换言之，转变为他
物的可能性 （条件）与转变为他物现实性 （物象）仍然是有区别的。相反，黑格尔则认为，物象通

过条件实现自身之后，条件也就直接转化为物象了，，而物象与条件的相互转化就是 “活动”，在

“活动”中，条件的独立性、是被扬弃了的。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这种建立在 “客观条件”之

上又自以为能扬弃 “客观条件”的 “活动”是 “关系属性”与 “质料属性”的 “直接”统一，即人

与人的关系直接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也是物与物的关系的人格表现：尽管 “物象世界”本身是客

观的，但由于诸主体所依据的条件的不同 （虽然 “物象世界”也是由这些条件生成的），主体对 “物

象世界”的判断与他人也是不一致的，因此主体之间就只能是 “自以为是”与 “相互欺骗”②。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没有完全从 “物象化论”展开个体的 “行动理论”。对

“物象”与 “行动”③ 关系的正面展开，要到 《资本论》的 “价值形式论”与 “交换过程论”（“起

初是行动”④）的双层结构中。只是到了 《资本论》中， “价值本性”何以必然表现为 “价值形式”

的问题———也是 “人与人的关系”何以必然以 “物与物的关系”来表现的问题———才得以展开，这

种必然性就在于 “价值表现的两极性”，在于商品不能用它自己的躯体来表现其价值，而只能通过其

他使用价值与它的使用价值等置 （相等）起来来表现⑤。

较早使 《资本论》中的 “行动论”主题化的是宇野弘藏。在宇野看来，如果不引入商品所有者

的 “行动”，则 “价值表现的两极性”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宇野主张在 《资本论》第一

卷第二章 “交换过程论”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第一章第三节 “价值形式论”的问题⑥。但仅从商品所

有者的目的、欲望、行动出发，宇野派的 “行动论”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由于个别的行动者的特殊

的目的的差异性，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人气商品的形成是完全任意的⑦。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阳：《“底线思维”中 “主观能动性”与 “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从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 “自主活动”与 “条件”

的关系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参见 ［日］田岛庆吾：《物象化论——— “理念的独立”》，［日］岩佐茂等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梁海峰等译，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在费希特、赫斯等人那里，“行动 （Ｔａｔ）论”也是 “行动理论”的一种形式。（参见王兴赛：《从黑格尔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到马克
思的 “Ｐｒａｘｉｓ”———１９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的两个主题词及其演替》，《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５页。
同上，第６２页。
［日］佐藤金三郎等编：《〈资本论〉百题论争》第１卷，青岛：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０页。
尤歆惟：《价值形式理论与货币的生成逻辑———从马克思到宇野学派的价值形式理论演进史评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论黑格尔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与马克思的 “Ｐｒａｘｉｓ”

与之相对，久留间鲛造等人藉由马克思 “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

为什么、通过什么是货币”① 的论述，作了如下区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解释了 “价值

等式”“表现”是什么；第一章第二节阐明了 “被表现者”是什么；第一章第三节 “价值形式论”

阐明 “表现”是 “如何”展开的；第一章第四节 “拜物教论”阐明的是 “表现” “为什么”而来；

第二章 “交换过程论”阐明 “表现”是 “通过什么”进行的。

具体地说，第一，在 “价值形式论”里，马克思把商品仅从价值的侧面来考察，商品不能用它

自己的躯体来表现其价值，只能通过其他使用价值与它的使用价值等置 （相等）来表现，但这里的

“使用价值”都仅仅是 “自然形式”，它不涉及商品具体的使用价值，和商品所有者的具体欲望无关。

第二，交换过程论是将 “价值等式”的存在作为既定前提的②。第三，在交换过程论中，就具体的交

换行动 （Ｔａｔ）而言，马克思是把商品按照它在 “现实交换过程”中的情况，即当作 （具体的）“使

用价值”和 “价值”的具体矛盾来考察，通过对这个矛盾证明货币现实发生的必然性。

一方面，在 “起初是行动”之 “初”，摆在 “行动者”面前的，作为逻辑形式的 “２０码上衣等
于１件上衣”这一等式是给定的存在，是已然生成的 “物象”形式③———如果说 “物化”是 “物象”

的 “关系属性”附着于 “质料属性”之上，那么拜物教则是更深层次的 “颠倒，这种颠倒使社会关

系转变为这种物的特征，就是说，社会关系规定颠倒为包含物于自身的、实存的、质的规定性

（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ｈｅｉｔ）”④，社会关系不再是物的规定而直接转变为物本身———对于所有行动者来说，这种以
自身为目的的社会关系本身也就就成了他们的行动的总体 （而非特殊的）目的 （及其实现）。

另一方面，在现实交换过程中：第一，这一过程是被当作 “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和当作 “价

值的实现过程”这种二重过程的，商品当作使用价值的实现是以当作价值的实现为前提的，反之亦

然，这就是商品的 “现实矛盾”；第二，商品当作价值是同其他任何商品都可以交换的，这是交换的

“社会的过程”，而当作使用价值只是同特定的商品所有者的特定商品才能交换，这是交换的 “个人

的过程”，这两个互相冲突的过程，是同一商品的过程；第三，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认为手中的商品

是一般等价物，而且没有一种商品能够成为一般等价物，所有商品都只是作为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由上述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实现大河内泰树所谓 “目的的自身内反思” （即 “交换过程

论”中主体的目的）与 “目的的向外反思” （即 “物象”形式）的 “相互中介”的，是拜物教的

“行动”，这一 “行动”则时刻要受到作为自然条件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的使用价值乃至货币属性的 “偶然

性”的影响。

黑格尔至少有两种 “行动构想”，它们都与主体对 “物象”的把握相关，大河内泰树的实现了 “目

的的自身内反思”与 “目的的向外反思”“相互中介”的 “行动构想”是其中立足于 “物象本身”的

“应当－状态”二分的一种，也是更优越的一种。青年马克思一开始也是从黑格尔所谓 “物象本身”的

“应当－状态”二分入手探讨 “行动”问题，但与黑格尔将 “物象本身”主观化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更

关注 “物象本身”的构成条件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由此，马克思指出，实现了 “目的的自身内反思”与

“目的的向外反思”“相互中介”的 “行动”是拜物教性质的，它要受自然条件的制约。

（责任编辑　巳　未）

３４

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１２页。
［日］久留间鲛造：《

!"

形态论と交
#

过程论》，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５７年，第２４—２５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３６页。
［日］平子友长：《物象化 （Ｖｅｒ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ｕｎｇ）与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对颠倒的逻辑的阐释》，李乾
坤译，张一兵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５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２３页。



恩格斯 “合力”思想被误解误用例析

刘歆立

【摘要】当前一些研究对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存有误解误用情况。首先，把恩格斯 “合力”概念与 “协

力”“系统力”等混用。恩格斯 “合力”概念不是人们由于协作而产生的 “系统力”（即１＋１＞２的作用
力），而是物理学意义上各力相互抵消后的合力 （即１＋１＜２的作用力）。其次，把恩格斯的 “合力”变成

脱离人及其活动的抽象力，把历史合力抽空为一种 “无主体”或 “泛主体”的历史现象，丢掉了恩格斯借

用物理学方法揭示历史规律的方法论特征。再次，将恩格斯 “合力”与 “历史动力” “历史发展方向”

“历史必然性”等混为一谈，认为历史合力线方向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人民力量的胜利，导致 “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逻辑迷思，陷入历史宿命论的泥坑。

【关键词】恩格斯；合力思想；误解，误用，文本考证

中图分类号：Ｂ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４４－０６

作者简介：刘歆立，河南漯河人，政治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科学发展
与农民权利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 （软科学）“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省农民市民化灰色预期因类施策

及其应对”（１９２４００４１０１０５）；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当代农民认同 ‘中国制度’的道义自

觉研究”（２０２１ＢＫＳ００６）

笔者在完成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农民发展的权利诉求与

制度贡献研究”过程中，深感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对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机

制的独特作用与认识论价值。然而，与之相伴的感觉是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似显不透，且多有误解与

不当使用的问题。在此就一些看法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将恩格斯 “合力”概念与 “合作力”“系统力”混用

国内许多 “合力”思想研究者与使用者对恩格斯所用的 “合力”这一概念的物理学性质认识不

够，甚至误认为是中文译者根据语境的一种简洁意译。具体表现为：许多人把这一词语在辗转英译过

程中，望文生义地译作 “ｊｏｉｎｔｆｏｒｃｅｓ”“ｊｏ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等。笔者依据德文原始文献考
证发现，这些研究者想表达的 “协同力” “协调效果” “合作力”意思，对应的德文单词是 “ｃｏｎ
ｃｏｕｒｓｄｅｆｏｒｃｅｓ”，并非恩格斯在提出 “合力”思想的主要文献，即致约·布洛赫与瓦·博尔吉乌斯的

通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使用的物理学专业词汇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ｅ”一词。
在德文中，这两个词语并不是差别无几的同义词，而是互不搭界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有些截然相反

性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的 “ｃｏｎｃｏｕｒｓｄｅｆｏｒｃｅｓ”，就是某些学者错把 “合

力”理解为的 “协同力”“协调效果”“合作力”等中文意思对应的德文词语。在 《资本论》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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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合力”思想被误解误用例析

者将之翻译为 “协力”“集体力”①。关于 “协力”“集体力”“团结力”等，实际上是由于合理分工

与默契协作后产生的、大于各个系统要素力量的系统力。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力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洞

见。例如，“许多人在统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

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②；并举例对之进行解释，“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

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 （例如举重、

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区别”③；最后总结说 “这里的问题不

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④。

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尽管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理论尚未建立起来，但它

们所蕴含的思想已为人所熟知和运用。在以上分析中，马克思大量援引参考例如德斯杜特·德·特拉

西 （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论意志及其作用》等人的观点具体论述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并指出 “由于许

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理论而产生的新力量”，“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

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由于协作，劳动对象可以更快地通过这些阶段”，“这种生产力是由

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

力”，“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

生的各种一般职能”⑤。一切规模较大的人的活动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了一种协作力或集体力。

因而，“ｃｏｎｃｏｕｒｓｄｅｆｏｒｃｅｓ”表达的含义是人们在共同利益驱使与相同目标指引下相互合作后产生
的新力量，是人们协作中产生的一种大于不协作时候的力量，即人们熟悉的系统论意义上的１＋１＞２
的作用力、协力在数值上大于各种参与方的作用力。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的 “合力”概念使用的

是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ｅ”一词，表达的是人们在利益冲突与目标相左情况下的互相角逐与斗争后产生的结果
力⑥。这个力是博弈论意义上各方博弈折冲的结果，如果用数值来衡量，这个结果力不仅不会大于参

与方作用力的算术和，而且也小于其中力量最大方作用力 （或者说其期望的结果）。

简言之，“ｃｏｎｃｏｕｒｓｄｅｆｏｒｃｅｓ”（“协力”）表示的是参与各方合作协作后的 “团结就是力量大”，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ｅ”（“合力”）表示的是博弈各方冲突斗争后的 “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本文认为，“协力”

看到了活动主体之间的彼此对立、排斥，在达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而造成力量的损耗

与减少；而 “合力”着眼于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需要、补充，通过结合与合作而使力量获得增生与

扩充；可见，二者实际上分别着眼于矛盾的对立性质和同一性质来认识人们共同的活动特点，把它们

混为一谈是不妥的。因此，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概念不仅是单纯地借用物理学这一专业术语来描述历史

进程，而且借用了经典物理学合力这一理论范式所内蕴的思维方式来分析林林总总的历史现象，二者

不应该也不能混为一谈。

然而，把这两个词语混用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有人提出执政能力合力论，认为执政能

力合力论的内在逻辑是驾驭市场经济的主导能力、发展民主政治的保证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导向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合力、应付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保障力，用于从整体的角

度、用系统的思维来思考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⑦；有人把历史合力思想用于解释台湾政治转型⑧；

还有人把 “合力”一词进行涵义泛化与，如 “内容合力、时间合力、渠道合力、方法合力、制度合

力这五个子合力围绕主体合力起作用”⑨，以及 “社会合力”瑏瑠 “合力性制度变迁”（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

５４

①

⑥

⑦

⑧

⑨

瑏瑠

②③④⑤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７８页，第３７８页，第３７８页，第３７８页，第３７９、
３８２、３８４页。
德语单词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ｔｅ对应的英语单词是ｒｅｓｕｌａｎｔａｎｔ，显然是表示 “结果”含义的英语单词ｒｅｓｕｌｔ的派生词。
参见张国举：《执政能力合力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参见姜南扬：《台湾政治转型之谜》，北京：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肖述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合力之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参见王列生：《论社区文化治理的社会合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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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① “合力效应”② 等新的合力论意义上的延伸性或应用性概念。

二、把恩格斯的 “合力”变成了脱离人及其活动的抽象力

笔者曾撰文认为：恩格斯那里，合力首先是一种在不同意志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作用力，离

开历史活动中具体参与者的人们，就无所谓作用力与合力：其次，恩格斯所说的合力是由人们的意志

形成的力之合成，此外再没有提到别的因素③。进而言之，造成历史结果的合力，是由人们活动产生

的作用力按照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合成的。与物理学中的 “力的合成”一样，在社会

历史领域中，离开 “具体的人”这个实体性主体来谈合力，与在物理学中离开具体施力物体谈合力

的实际形成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历史合力不是脱离了具体人及其参与下的历史活动的抽

象力，其发生与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出于历史活动中的人们。

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５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也表露了这一思想特点：
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ｍａｃｈｅｎｉｒ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ｓｅｌｂｔ，ａｂｅｒｂｉｓｊｅｔｚｔｎｉｃｈｔｍｉｔＧｅｓａｍｔｗｉｌｌｅｎｎａｃｈｅｉｎｅｍＧｅｓａｍｔｐ

ｌａｎ，ｓｅｌｂｓｔｎｉｃｈｔｉｎｅｉｎｅｒｂｅｓｔｉｍｅｎｔａｂｇｅｇｒｅｎｚｔｅｎ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ＩｈｒｅＢｅｓｔｒｅｂｕｎｇｅｎｄｕｒｃｈｋｒｅｕｚｅｎ
ｓｉｃｈ，ｕｎｄｉｎａｌｌｅｎｓｏｌ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ｈｅｒｒｓｃｈｔｅｂｅｎｄｅｓｗｅｇｅｎｄｉｅ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
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

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④

这里，恩格斯在谈到历史的形成时，一方面断然否认逻辑抽象或主观臆想的 “Ｇｅｓａｍｔｗｉｌｌｅｎｎａｃｈ
ｅｉｎｅｍＧｅｓａｍｔｐｌａｎ”（直译是 “共同计划后面的统一意志”）这个历史主体在创造历史的客观历史唯心

主义；另一方面指出 “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ｍａｃｈｅｎｉｒｈ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ｓｅｌｂｔ”（“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这种创造在类似于物理学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作用下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ｎ”（“交融”）中完成的历史结
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⑤。恩格

斯在这里阐释的不是有些人想当然认为的 “人类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是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

己的历史”，用的是具体的 “人们”的复数名词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而非抽象意义的类概念 “Ｍｅｎｓｃｈｋｅｉｔ”
作为合力主体的。它明白无误地标示了恩格斯这样的历史认识：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们的历史活

动和活动结果 （历史结果）所构成的发展系列。历史的主体不应被抽象为一个生物种类的 “人类”，

而是生活于具体历史境遇中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组成的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即组织起来的或没有组织起
来的 “人们”。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写的 “Ｗｉｒｍａｃｈｅｎｕｎｓｅｒ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ｓｅｌｂｓｔ”（“我们自
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⑥），是用 “Ｗｉｒ”；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ｍａｃｈｅｎｉｈｒ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⑦，是
用 “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ｅｎ”⑧。这些具体的 “人们”复数主词的选用，透露了恩格斯一贯的历史主体的思想。

联系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与瓦·博尔吉乌斯的通信中对历史合力的大段叙述，进一步佐证了这些具

体可感的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Ｗｉｒ”正是历史合力得以发生与形成的必要主体条件。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把活动于历史舞台中的人们当作历史主体，把人们的活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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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英杰：《经济制度演化视域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参见李少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合力效应》，《理论与现代化》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参见刘歆立：《恩格斯 “合力”思想及几个关键词语含义再考》，《理论探讨》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１０４ＥｎｇｅｌｓａｎＷ．ＢｏｒｇｉｕｓｉｎＢｒｅｓｌａｕ”，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ｅｒｋｅ，Ｂｄ．３９，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８，Ｓ．
２０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６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第５９２页。
同上，第５９２页。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Ｌｕｄｗｉｇ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ｕｎｄｄｅｒＡｕｓｇａｎｇｄｅｒｋｌａｓｓｉｃｈｅ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ｅｒｋｅ，Ｂｄ．
２１，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２，Ｓ．２９７．
本段中几个德文词对应的英语分别是：“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对应于英语的复数名词 “ｍ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ｓ”“ｐｅｏｐｌｅ”等，“Ｍｅｎｓｃｈｋｅｉｔ”对应于
英语的 “ｍａｎｋｉｎｄ”，“Ｗｉｒ”对应于英语的 “ｗｅ”，“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对应于英语的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恩格斯 “合力”思想被误解误用例析

作历史客体，从而通过 “人的活动”这个中介把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相统一的新历史观。正如马克

思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

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

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①

然而，当前不少研究者未能很好地理解恩格斯 “合力”思想中的 “人们”作为主体的基本特征，

从而把具有类似于物理学合力特征的 “历史合力”抽象泛化为一种脱离了人及其活动主体的抽象作

用。这种抽象作用无论是性质抑或是发生的实际场所与合成机制，都与物理学意义上的力的合成没有

任何相似性，从而把恩格斯提出这一思想的根本特征丢掉了，犯了扩大概念适用范围与随意比附的错

误。

有学者把社会历史中的 “合力”看作是不同性质的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之从具体的历

史活动中抽象出来，等同于历史必然性。一是等同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的加和，如把历史发

展的 “合力”是由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的分力组成的②。二是等同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加和，如

认为 “合力”是指各种精神动力要素的综合③，或者认为需要、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

社会意识等各个动力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合力④。三是等同于经济因素、上层因素等的作用力的共同结

果，如认为 “经济因素不是 ‘唯一’决定因素，上层建筑的诸因素如阶级斗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

学理论等因素也影响历史进程并决定斗争的形式；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都不是单一的原

因，而是 ‘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⑤。四是等同于脱离主体作用的历史必然性，

如在对恩格斯论述理解的基础上，有人提出 “‘历史合力论’是主体合力、客体合力、主客体合力汇

聚成历史发展 ‘总的合力’”⑥，“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不同必然性相冲突，并在冲突中

相 ‘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 ‘历史的合力’”⑦ 等等。

这些看法提出了构成合力有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思想观念等是不同性质的历史存在。

例如，生产力是人们创造历史中所表现出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等是人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各种

关系，社会观念是人们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所凭借的思想材料或形成的思想结果。它们都不是可以

产生 “合力”效果的 “作用力”，不可能形成 “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确，恩格斯在论述合力问题中

提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它们也确实对主体的目标确定、行动方

向、行动方式等发生了实际影响，但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只是合力主体身上的因素，是合力主体发

生力的作用的一些前提和条件，是截然不同于主体活动产生的作用力。

三、将恩格斯 “合力”与 “历史”“历史必然性”等混为一谈

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考证认为：历史结果 （包括历史事变和历史事实）是按照类似物理学中力的

平行四边形法则合成的，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 （人）的相互冲突与交融中产生出来的合力结果。这

种力的合成的过程表现为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⑧。因而，在恩格斯那里，历史合

力是与历史结果对应的。作为历史活动中存在的 “合力”与物理学意义上的合力一样是一种共点力，

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是共在的，虽然这种共在并不一定如同机械力的合成一样必须是直接接触的。离

开作为历史具体组成的 “历史结果”谈合力，就会把历史合力与 “历史” “历史动力” “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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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９９页。
石云霞：《关于历史发展的合力问题》，《江汉论坛》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常宗耀：《对历史发展精神动力的新求解》，《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徐伟新：《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东岳论丛》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李会滨：《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周银珍：《“历史合力论”的辩证思想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秦亚青、阎学通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笔谈》，《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第５９１—５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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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宏大叙事概念混为一谈。这种概念混淆不仅有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原意，而且还会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理论混乱。因而，强调历史合力与历史结果相对应，绝非是咬文嚼字的掉书袋的行为。

第一，原始文献有明白无误的根据。“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

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

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

果。”① 这里，明确把合力等同于历史结果，即建立了历史合力与历史结果在集合论意义上严格的一

一对应的映射关系。德文原文中的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Ｅｒｇｅｂｎｉｓ”（历史结果），依据恩格斯的德文原文括
号中 “ｄ．ｈ．ｖｏｎＤｉｎｇｅｎｕｎｄ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ｅｎ，ｄｅｒｅｎｉｎｎｅｒｅｒ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ｕｎｔｅｒ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ｅｎｔｆｅｅｒｎｔｏｄｅｒｓｏ
ｕｎａｃｈｗｅｉｓｓｂａｒｉｉｓｔ，ｄａβｗｉｒｉｈｎａｌｓｎｉｃｈｔ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ｅｎ，ｖｅｒ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ｉｇｅｎｋｎｎｅｎ”② 的 “Ｄｉｎｇｅｎｕｎｄ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ｅｎ”（事物和事变），即历史事变和历史事实两方面的涵义③。

第二，历史结果是微观层面的具体历史概念，也是历史合力得以发生与形成的具体场所与前提条

件。众所周知，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连绵不绝的发展过程。尽管我们在主观描述与理论研究时，可

以把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五个发展阶段，也可以区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

史等几个横断面，但整个人类历史是像江河流水一样不可分割的宏大存在。而历史结果是恩格斯所论

及的 “一个总的合力”产生出的 “一个总的结果”。这个 “总的结果”是有限的人的活动与有限的

人的活动作用力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具体系统与冲突交互后形成的结果，它是可以 “个” （或

“件”）来度量的具体存在。如果说 “历史”是奔腾不息、一往直前的江河，那么 “历史结果”就是

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朵浪花、一段段水流。历史事变是历史的组成部件与构成单元，历史是由不同等

级、不同性质的历史结果连接而成的大全整体。因而，连绵不绝、无始无终的 “历史”是无法与它

自身中的无数个具体有限的 “合力”现象形成一一对应关系的。极而言之，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起让整个人类都卷进去的历史事变，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无头无尾的历史事变，因而很难想象未

来可能会最终合成一个与 “历史”相对应对的合力。

第三，恩格斯合力思想推论出的 “由于合力作用，历史 ‘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表现出的一种

客观性”，是相对于历史结果与其中的参与者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历史或整个人类而言的。恩格斯

指出，历史 “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这里的 “同一运动规律”是类似于物理学力的合成的历

史合力规律，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等基本规律

（这些规律适用于大尺度、长时段的人类社会历史）。这两个适用于不同大小范围与发展层次的历史

规律都是客观地存在，并且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影响历史进程，一个表现为历史向前发展的趋向

（“必然性的东西”），一个表现为多样性与历史意外 （“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正如恩格斯所言，

“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性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 （即这样一些

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

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④。离开了对这两个规律辩证关系的正确理解，在复杂多变的历史面

前，就可能如恩格斯对约·布洛赫提及的像 “书呆子地断定”与 “很难不闹出笑话来”⑤。

可见，恩格斯通过 “历史结果”形成过程的一般性归纳，得出了一个适用于对具体历史事件分

析的认识方法，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不同意向的人们之间、社会集团 （群体）之间围绕共同

目标在发生相互冲突之后，以类似于物理学中 “平行四边形法则”的自然作用，最终形成一个个不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的规律。简言之，恩格斯的 “合力”研究的是历

史发展中的偶然性，适用于 “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当然，任何历史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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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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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歆立：《恩格斯 “合力”思想及几个关键词语含义再考》，《理论探讨》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第５９１—５９２页。
同上，第５９２页。



恩格斯 “合力”思想被误解误用例析

事件的发生也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历史必然性通过历史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的变化，偶然历史事件可以转化与表现为历史必然性，但

“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终究不是代表人类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之历史必然性。

然而，某些学者对恩格斯 “合力”思想的这个特点认识不够。例如，“历史发展的方向是诸多因

素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的方向，诸多因素形成的分力较量之下形成的合力的走向则是历史未来的走

势”①。这句话的明显问题在于把合力概念适用范围扩大了，或者说不恰当地套用合力来解释合力无

力解释的历史现象———历史必然性。合力当且仅当解释历史事变时才是有效的，是符合恩格斯原来思

想的。“历史的最终结果是由各个单个的力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 ‘合力’造成的，但历史发展却又不

依任何单个的力为转移”中的 “历史”不能理解为宏大叙事中的 “历史”概念，当且仅当是具体存

在并相对独立的 “历史事实”或 “历史事变”才是恰切的。“每一个单个的力都具有偶然性，但这个

单个的力相互作用所产生的 ‘合力’即社会结果却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或者说这种 ‘合力’本身就

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② 笔者认为，这种立论显然是有问题的，历史冲突或历史博弈中的参与

方之间力量的强弱、最终角逐的结果往往与历史必然性相左。例如，苏联解体这个历史事件固然可以

用合力论来解释，“二十世纪上半叶俄国、中国等一系列东方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并建

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历史合力的产物”③，但是这个结果与历史必然性真的没有太多联系。

历史结果所表现出的方向 （或称 “合力线方向”）实际是一个具体的离散的历史结果，它的确具

有恩格斯明白无误地指出的使历史 “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

运动规律的”④。这里的 “历史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的客观特征是指：在平行四边形法则作

用下 “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⑤，是相对于处于历

史活动中的 “任何一个人的愿望”而言，不是社会发展本身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

然性。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历史事变都具有相对于当事人而言 “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的客

观特征。例如，苏联解体这极具震撼性的历史事件，对当时处于其进程中的多数苏联共产党员和苏联

人民，特别是参与８·１９政变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们来说，具有无力挽回的政治悲剧性；
它甚至被今人看成一场并不突兀和难以逆转的自然过程的一段历史，也并非不可接受。但我们不能说

苏联解体这一政治悲剧是经济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结果，是体现了社会历史客观规律决定的历史

必然性，更不能把体现苏共亡党的历史合力误认为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动力。这是因为，一个

孤立的历史事变无论其规模是多么的巨大，其发生缘由与最终结果对人们来说多么不可思议，它主要

还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中各个参与力量相互角逐与冲突的具体结果，都很难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历史趋势与最终发展结果。我们认识历史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应

该通过长时段地把握相互联系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历史事件去透过现象发现本质与规律。

回到恩格斯历史合力思想的原点，笔者总结认为，历史结果或历史 “合力线方向”是而且仅仅

是当时参与历史事变中人们力量较量与融合的最后结果，与包括人们善良的主观愿望在内的其它因素

无关。历史的复杂性与吊诡在于，历史结果尤其在激烈对抗的重大历史事变中，往往不必然代表正义

力量对邪恶力量的胜利、进步势力对倒退势力的压倒。因而，把历史合力误认为是历史的动力、发展

方向或必然趋势等，认为它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人民力量的胜利，往往在 “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的迷思中陷入历史宿命论与神秘主义的泥坑。这或许一定意义上可以来解释历史长河为什么

往往出现迂回盘旋、漩涡不断甚至流倒退的情况。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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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润芝：《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思想精髓及其当代价值》，《西部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赵家祥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７１页。
李会滨：《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第５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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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经验到中国化革命形式

———中东路事件前后中共对革命形式问题的

认识转向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周家彬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形成以武装暴动为主导、武装割据为补充的革命形式。共产国际却对武

装割据持限制发展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六大被迫对武装割据的发展进行一定限制。中东路

事件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转变态度，中共中央转而大力发展武装割据。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武装割据

被确立为最主要的革命形式。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复杂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完成了

对革命形式的认识转向，逐步确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形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东路事件；革命形式；武装暴动；武装割据

中图分类号：Ａ８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５０－０８

作者简介：周家彬，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２０ＸＮＱ０３０）

革命形式是革命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探讨无产阶级革命形式的问题，列宁、毛泽

东也多次使用 “革命形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广义上指为进行革命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在狭义

上指夺取政权所采取的手段，本文采用的是后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革命形式主要是武装

割据。关于它如何成为最主要的革命形式，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毛泽东抗争说，即主

要得益于毛泽东反对中共中央的错误策略①；二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共同推进说②。历史上还曾有斯

大林 “阴谋说”，但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在今天的影响力已微乎其微。上述解

释路径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如在个人思想与组织理论

的关系上，一定程度忽视作为组织整体的中共的理论发展；在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上，对中

共中央的领导作用认识不足；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对共产国际的主导作用估计不足。

出现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界往往将武装割据问题主要作为革命道路的一部分加以研

究。在很多研究者眼中，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理论创新，那么作为革命道路组成部

分的武装割据自然也是如此。实际上，革命形式与革命道路并不相同：革命形式主要是一个方式和手

段问题；革命道路不仅包括方式，还包括革命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如先农村后城市、农村包围城市

等，而革命形式并不包含这些内容。革命形式问题有其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脉络。如果我们从革命形

式入手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共产国际在中共将武装割据确立为主要革命形式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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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本杰明·Ｉ·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９页。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９５—１０２页。



从俄国经验到中国化革命形式

至主导性作用，其作用的发挥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东路事件①前后。

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以武装暴动为主的革命形式

“十月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先河，随着共产国际的建立，这一革

命形式被推向整个国际共运。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也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将武装暴动作为中国的主要

革命形式。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发起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就是模

仿俄国革命、践行武装暴动的活动。

但中共在实践中已经初步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
在党的理论刊物 《布尔塞维克》上发表 《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与十月革

命不同，“不能有夺取 ‘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他将目光投向正在兴起的武装割据，将武装

割据作为推动武装暴动发展的重要助力②。中共逐渐形成以武装暴动为主导、以武装割据为补充的革

命形式。武装暴动是一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以突发性武装行动为主要手段的革命形式。其主体是职

业军人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其特点是在长期准备的基础上利用时机发起突然袭击，一旦失败又会重归

平静，不会长期保持政权或军队，工作中心主要在城市。虽然武装割据也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但在夺

取政权的方法上与武装暴动区别较大。相比武装暴动，武装割据是一种具有长期性、更加依赖职业军

人的革命形式，其特点是依托一定的根据地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最终取得全部胜利，其工作中心主要

在农村地区，参与者以农民为主。两者在参与主体、斗争方式和发展方向上有着明显区别。

作为一种新的革命形式，在武装割据诞生之初，革命阵营内部对其不乏质疑的声音。１９２８年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武装割据 “注定要失

败”，指示中共将注意力转移到以工人运动为核心的 “日常斗争”中③。所谓 “日常斗争”，是在非

战争状态、日常生活中的斗争方式，强调利用合法途径进行非暴力的斗争。要求中共以日常斗争为

主，说明注重俄国革命经验的共产国际此时并不重视武装割据，甚至要求限制武装割据的发展。但中

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看法不同，并一度顶住了后者的压力继续发展武装割据。１９２８年４月下旬，周恩
来在谈论共产国际的决议时指出， “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

强调应继续发展武装割据④。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对武装割据的基本态度。

“六大”召开前后，中共中央才被迫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会前，斯大林曾当面向周恩来等中共

领导人表示，“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武装割据必将失败⑤。“六大”会议期

间，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布哈林亲临会场，阐释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指出，红军的集中式发展可能是

“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提出 “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

部分”。布哈林不仅反对红军的集中式发展，而且反对建立相对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在他的设想中，

中共的武装斗争应是许多小规模武装队伍在农村区域 “时去时来”的流动作战。会上，布哈林还专

门强调武装暴动的地位问题，提出 “必须以武装暴动推倒现在之统治的口号之下，来进行我们的工

作。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⑥。

对于布哈林的观点，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主张继续坚持发展武装割据的方针，但最终中共六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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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７月，国民政府东北当局强行解除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等人职务，动用军警武力控制中东路。随后，国民政府与苏联之
间爆发军事战争。１２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 《伯力会议协定书》，中东路恢复到战前状态。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中东路事件。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３５０—３５３页。
《周恩来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７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４７８—４８２页。以下这套丛书其他卷册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赘述。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１卷，第１７４、１７９—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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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会议通过的 《政治议决案》强调，“必须用武装暴动革命的方法”推翻国

民党的政权，也就是说武装暴动仍被认定为最主要的革命形式。《政治议决案》还指出，“争取群众

是现时的总路线”，明确中共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扩大武装斗争，而是 “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①。

武装割据虽然被允许存在，但受到限制。在军队问题上， 《军事工作决议案 （草案）》还规定，

“本党目前在农村军事工作的根本路线应当是蓄积和准备力量以实行将来的革命斗争”，这实际是反

对扩大武装力量②。在政权问题上，会议通过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国不会再现

“十月革命”中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二元政权对立的局面，强调武装暴动胜利后方能组织苏维埃政权，

而不是在武装割据中先建立苏维埃政权、再推动其不断壮大。鉴于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在农村地区组织

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各地可以发展乡村苏维埃。据参会者回忆，对于

乡村苏维埃，中共六大 “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也就是说，虽然乡村苏维埃名中含有 “苏维埃”

三字，但对中共而言，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政权③。决议案规定 “苏维埃的组织应站在劳动群

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并保证产业工人的领导作用”，这意味着在中共眼中一个合格的苏维埃应包含两

个关键要素，一是劳动群众的直接选举，二是建立在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产业中心。这两个要素，尤

其是后者意味着中共理解的苏维埃与俄国革命的苏维埃相同，仍是首先建立在中心城市和产业工人基

础上的政权机构，而非首先成立于乡村的政权机构。实际上，这也含蓄地表达了限制在农村地区建立

苏维埃政权的意思④。

会议结束后，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开始转变工作部署，对武装割据采取限制措施，即在军队问题上

实行分散军事力量进入乡村的方针，在政权问题上反对建立县级以上的较高级别的苏维埃政权。

然而，源自俄国革命的武装暴动思想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再加上策略转向太过突然，一些地方党

组织甚至与中共中央发生争论。此时，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不仅在武装割据实践上取得相当成果，而

且在理论上形成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１９２９
年２月，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等人，要求将红四军按照每队不超过５００人的规模，“分编我们的武装
力量散入各乡村去”，并指示毛泽东、朱德 “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二

月来信”。同年４月，在回复中央的信中，毛泽东批评中央 “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

没有立即执行分散武装的指示⑤。

中共六大决议在许多地方还是贯彻下去了。如１９２９年５月，湖北已经实现部分武装 “散布在乡

村中”⑥。即便是对中共中央意见存疑的毛泽东，也曾表示 “心里很不愿意，但是准备服从中央的决

定”⑦。在给中央回信后不久，毛泽东被解除了前委书记的职务。如果中央继续施压，贯彻 “二月来

信”恐怕绝非难事。“二月来信”没有落实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六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中东路事

件后，中共中央对武装割据态度已经发生转变。

二、中东路事件与武装割据地位的迅速上升

中国革命毕竟与俄国革命不同，中国特殊的国情更适合武装割据的发展。１９２９年上半年，围绕
军事编遣等问题，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甚至爆发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对此，中共中央认定在新军

阀战争的形势下武装割据大有可为，并试图在六届二中全会改变分散武装的策略。同年７月，中东路
事件爆发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逐步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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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此基础上，中共进一步将分散武装、限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转变为集中武装、加强苏维埃

政权建设的策略，武装割据的地位迅速上升。

虽然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未完全放弃发展武装割据的思想。“二

月来信”寄出后没多久，周恩来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 “二月来信”在分散红军等问题的论述上

“是有些毛病”，“中国游击区域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①。

１９２９年６月下旬，中共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工作报告中提出分散武装的策略
“的确是不适合的”，应当允许部分地区根据具体的形势采取集中武装的策略②。共产国际远东局则坚

持 “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现有的个别红军队伍应该解散”。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

终双方达成妥协，远东局承认中共可以 “延缓执行党的六大的决议”③。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最终规定

“红军行动的策略集中或分散，是要决定于一切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如军阀战争的形势，农民斗争的

状况，以及红军组织的成份与地理的条件等，不应机械的一般的来指示集中或分散的策略”④。但这

是一项临时性的决定，按照当时远东局的设想，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结束后，分散武装的策略仍需执

行。

由于六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就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全会所谓根据情况或分散或集中的策略可能并未

产生实际影响⑤。武装割据命运的关键性转变发生在中东路事件之后。１９２９年７月，国民政府东北当
局动用军警强行控制中东路，随后又与苏联爆发军事冲突。受此影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意识到武装

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对武装割据的态度发生关键性转变。１９２９年９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要求中共在东北采取措施，通过各种方式 “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工作”支援苏联。９
月底，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指出，中共应 “号召红军保卫苏联”，将红四军在闽粤赣边境占领

漳平、龙岩和上杭等地的行动作为牵制国民政府、武装保卫苏联的具体行动，认为红军的行动 “给

政府造成了不少麻烦”。远东局甚至提出，“我们能够预见到对红军不利的结果，但我们认为，红军

今天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⑥。１０月７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主张支持中共在东北组建两个旅的
军队，“组织满洲起义”。随后，斯大林亲自审议通过了联共 （布）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

中国代表团的指示，要求中共 “巩固和发展游击运动”，着重强调 “毛泽东的地区”和东北两处，主

张中共应改变武装分散的现状，将 “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的游击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集中

武装力量、扩大军队规模⑦。１０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向中共中央转达了斯大林的指示，并且逐步明
确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强调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 “一个特异的特点”⑧。共产国际还曾派刘伯承赴伯

力组织华人矿工成立中国游击部队 （亦称 “远东支队”）。由于中苏停战及伯力协定的签署，刘伯承

的部队解散，“满洲起义”计划也停止，但以红四军为核心集中发展武装割据的计划却得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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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中共六大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势是旧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

来，因此强调 “争取群众”“日常斗争”是主要任务，并对武装割据采取一定的限制。此时，共产国

际对中共六大的相关决议进行大幅调整。在形势判断方面，共产国际认为 “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

族危机的时期”，“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任务布置方面，共产国际十分重视武装割据问题，甚至提

出 “要坚决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 （特别是对游击运动）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的倾向”①。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既不再执行中共六大制定的分散武装的策略，也没有执行六届二中全会确

定的可以集中也可以分散的策略，而是统一要求各地必须采取集中发展武装的策略。８月２１日，周
恩来起草了一封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提出 “我们站在阶级的革命的利益上，必须认

定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进攻苏联是这次中东路问题的主要内容，我们必须动员全党、动员群众准备

武装保护苏联，以回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之反革命的战争。在这一任务前面，中央已正在加紧对于全

国工作的布置。你们的任务便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

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这段话清晰地阐明了中东路事件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转变对武装割据态度

的关系，即中东路事件引发了 “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要依靠相应的军事力量，

这就需要 “游击区域的发展”“红军的扩大”“土地革命的深入”，或者说需要武装割据的不断发展。

指示信还一反前态，转而要求红四军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并严厉地批评分散红四军指挥权的中央特派

员刘安恭②。而此前，刘安恭正是被中央派往红四军去执行分散武装的任务。

随后，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去了著名的 “九月来信”，充分肯定毛泽东领导的武装割据斗

争，并且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中共中央还给其他地方党组织发

出指示，要求大力发展武装割据。中共中央态度转变之后，县级及县级以上的苏维埃政权大量涌现。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中央苏区、鄂豫皖等几个较大的革命根据地均是在中东路事件后组建的。

中共中央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受到共产国际态度转变的影响，这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另一方

面应该看到，这也是当时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地方领导人

抵制错误思想、支持武装割据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武装割据地位的迅速上升，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

先前压制武装割据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１９２９年底，中共中央在同远东局的联席会议中历数远
东局在中东路事件前压制武装割据发展的往事，间接批评了共产国际限制武装割据的观点。远东局虽

然坚持认为自己执行的是中共六大所定的策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也无法否认确实限制过武装割据

的发展。武装割据地位的变化导致正确意见与错误观点之间出现了大反转，这种大反转是中共革命策

略剧烈调整的结果，更是新旧认识过渡之间巨大张力的缩影。

三、革命形式调整中新策略与旧理论之间的张力

由于俄国的武装暴动模式无法直接套用在中共武装割据的实践之中，中东路事件后武装割据地位

的快速上升，使得中国的革命策略与革命理论之间出现明显的张力。受到武装暴动逻辑的影响，中共

党内部分领导人将斯大林对扩大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解读为革命高潮和大规模武装暴动即将

到来的征兆，李立三甚至策划了全国总暴动。而斯大林的初衷并非希望中共开展总暴动，而是支持发

展武装割据，斯大林、共产国际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之间出现了认知错位，这种错位正是

武装割据新策略与以武装暴动为主的旧革命形式理论间张力的集中体现。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认知错位首先体现在是否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个问题

上。中东路事件后，斯大林在提出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也要求中共建立苏维埃政权，特别是中央政

府。无论是按照俄国 “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是中共六大拟定的计划，苏维埃中央政府都应该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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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建立于中心城市。因此，库西宁等共产国际领导在给中共的电报草稿中曾提

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苏区中央 （临时）革命政府为时过早，因为苏维埃政权尚未扩展到任何一个

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①。但这与斯大林发展武装割据的思路背道而驰。经斯大林审阅后，

正式电报改为 “我们认为，只要保证我们在苏区中央 （临时）革命政府内的影响，就可以成立这样

的政府”，即无论如何先建立中央政府，再逐步向中心城市发展②。与共产国际相似，中共曾设想以

武汉地区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驻地。但上述意见很快遭到否定，中央苏区最终选在经济相对落后的

赣南、闽西地区。

认知的错位更体现在斯大林、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对苏维埃政权与革命高潮、武装暴动关系的认识

上。受到 “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苏维埃”在国际共运中就是无产阶级专

政和革命高潮的代名词。一旦提出建立苏维埃，特别是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就意味着革命高潮已

经到来。因此，中共六大才提出中国不会出现二元政权的对立，强调中央苏维埃政权必须建立在全国

性暴动成功的基础上，并将成为 “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③。

出于上述逻辑，中共将中东路事件后共产国际强调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和倡议组建中央政权的指

示，解读为发起武装暴动的任务更加紧迫。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领导人更是坚持认为，建立苏

维埃中央政权是革命高潮到来和发起总暴动的标志。此时恰好又赶上中原大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让

李立三等人感到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可以说，各种理论、现实因素参错重出，共同催生 “立三路

线”。李立三继续将源自俄国的武装暴动理论套用在中国武装割据实践中，将农村作为城市的辅助，

将武装割据视为武装暴动的补充，制定了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全国暴动计划。后人多批评

“立三路线”夸大革命高潮、坚持城市中心论与混淆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界限，这三点都同当时

中共对苏维埃政权与革命高潮、武装暴动关系的理解有关。“立三路线”的许多 “左”倾错误，既是

误判革命形势的结果，更是传统武装暴动逻辑的产物。

共产国际在理论认识上与李立三有诸多相通之处。与李立三相似，共产国际也曾将建立苏维埃政

权作为革命高潮和武装暴动的征兆。并且，由于 “立三路线”的许多理论认识恰好源自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在理论方面对 “立三路线”的批评就显得颇为乏力。在 《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

信》中，共产国际虽然批评 “立三路线”违背了发展武装割据的原意，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但也不得不承认 “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装

暴动”。换言之，共产国际对 “立三路线”的批评，主要是强调其在实践层面忽视了革命的不平衡

性，没有 “选择最好的时机来暴动”，但并未从理论上根本否定 “立三路线”对苏维埃政权与革命高

潮、武装暴动关系的理解④。

对比可知，李立三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认识存在明显的错位。斯大林将建设苏维埃政权作为发

展武装割据的策略提出，希望以此推动武装割据的扩大。但受到传统革命形式理论的影响，李立三将

建立苏维埃政权视为革命高潮到来和全面暴动的信号，制定并实施了 “立三路线”。共产国际介于二

者之间，一方面积极贯彻斯大林发展武装割据的思想，将阻碍武装割据发展的 “立三路线”批为政

治路线错误，并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另一方面，同样受到传统革命形式理论的影响，共产国际又

不得不在理论上承认苏维埃政权与革命高潮和武装暴动的关联。三者的认知错位充分展现出武装割据

新策略与传统武装暴动逻辑之间的巨大张力，改造传统革命形式理论以适应武装割据的发展是中共必

须解决的问题。

虽然斯大林在策略层面提出发展武装割据的问题，但他并未从理论上解答革命形式问题，真正解

决革命形式理论问题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当李立三凭借中共中央领导人身份推行 “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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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９卷，第１７３页。
同上，第１７５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册，第２９８、３０１页。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２卷，第３５４—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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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时，中共党内就已经出现了以毛泽东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代表的关于中国革命形式的正

确主张。中东路事件后，毛泽东又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中进一步发展了 “工农武装割据”

思想，不仅提升了武装割据的地位，强调 “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之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①，而且阐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方向、

战略策略及与其相适应的党的建设原则方针等一系列问题。但毛泽东当时在组织上还不是中央主要领

导，他的正确主张没有立刻被中央和全党接受。

四、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与武装割据主导地位的确立

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对 “立三路线”展开批判，武装割据的地位继续上升。同时，针对

新策略与旧理论的张力问题，中共开始尝试作出调整，但仍将武装暴动视为主要的革命形式。直到六

届四中全会，武装割据的主导地位才得以确立。

１９３０年９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相关决定。在革命形式问题上，
他将发展武装割据提到重要位置，将其与武装暴动并列为中共的两大革命形式。在武装割据与苏维埃

的关系上，周恩来批评李立三等人对于武装割据的发展不够重视，在过去的工作中只强调军事力量在

数量上的扩大，忽视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强调 “尤其是对苏维埃区域，中央直接的指导是

很不够的”。周恩来已经初步意识到苏维埃政权与武装暴动的关联性给中国革命带来的问题，开始尝

试打破苏维埃政权与武装暴动的传统联系，推动苏维埃与武装割据结合。虽然李立三也承认目前应优

先发展武装割据，但他依旧认为将来夺取政权还要依靠武装暴动②。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糅合了上述两种观点。一方面，

议决案明确将发展武装割据、扩大苏维埃根据地视为 “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这使得武装割据的

地位再次提升，并且推动苏维埃政权逐步与武装暴动脱钩，而与武装割据紧密联系起来，开始打破旧

革命形式理论中苏维埃政权与革命高潮、武装暴动的关联性。另一方面，议决案强调中共总的政治路

线是 “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

斗争”③。这里看似将 “革命战争”与 “武装暴动”并提，或者说将武装割据与武装暴动放在一起，

使两者看起来地位相当。但就两者的实际关系而言，“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才是政治路线的落脚点，

是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共的主要任务，“革命战争”或者说武装割据是为 “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服务

的，是用于为武装暴动创造必要条件的。可见，议决案仍是将武装暴动视为主要的革命形式，而将武

装割据视为筹备武装暴动的辅助手段。这一点在 《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等三中全会通过的其他

文件中也有体现。并且，在对 “立三路线”批评上，议决案认为 “立三路线”发动总暴动的错误仅

仅是策略上的失误，而非路线错误，即策划暴动的总方向是正确的，错在时机选择不对，从而进一步

维护了武装暴动的地位④。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收到共产国际批评 “立三路线”的来信。共产国际

在信中将 “立三路线”定性为路线问题⑤。之后，中共开始对 “立三路线”新一轮的批判。在批判

“立三路线”的过程中，武装割据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如共产国际远东局强调 “中国目前的局

势、敌人对苏区的总围剿，使得党更有必要从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坚决转到共产国际决

议和指示的轨道上来”，应将支援苏区反击 “围剿”作为最主要的任务⑥。

在此背景下，中共逐步将武装割据提到首要位置。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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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２卷，东京：苍苍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９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６８—３６９、３９２—３９３页。
同上，第２７４—３０３页。
同上，第２７９、２８２—２８４、４０７页。
同上，第６５１页。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９卷，第５０３、５２５—５２６、５２８、５７９—５８０页。



从俄国经验到中国化革命形式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向忠发在 《中央政治局报告》中接受共产国际对 “立三路线”的批判，强调四中

全会应以支援苏区反 “围剿”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全会通过的 《四中全会决议案》否定了三中全

会的许多决议，批评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李立三提出的武装暴动问题在路线上予以 “肯定的估量”，

提出今后这一情况要实现 “坚决的转变”，应将工作重心集中到武装割据上，进行 “全部的各方面的

动员，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中共中央在四中全会后的第１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将苏
维埃区域和武装割据的发展作为 “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旗帜”。至此，中共改变了对武装暴动与

武装割据两种革命形式关系的认识，武装割据被确立为最主要的革命形式，武装暴动成为武装割据的

补充和辅助。①

纵观中东路事件前后中共对革命形式的探索过程，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均非被

动地应对革命形式问题，而是颇具主动性地开展了复杂、多层的互动。在这种复杂的互动中，共产国

际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相关探索，地方党组织积极参与，从而形成多方合力，共同推

动源自俄国革命的以武装暴动为主的革命形式转变为中国化的以武装割据为主的革命形式，实现了中

共革命形式认识的发展。遗憾的是，夸大个人思想、地方党组织作用，弱化组织理论、中共中央和共

产国际作用的现象，在有关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经常出现。尤其在武装割据问题上，随着许多

研究者将研究视角逐渐下移，地方党组织的能动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作用

则在无形中被进一步弱化。笔者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注意 “组织观念”，即在注重探究

地方党组织所扮演角色的同时，不能忽视或弱化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在还原

不同层级组织的互动中探寻历史的复杂性。当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形式、推动革命形式认

识的创新，是各级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并不是要否认地方党组织的作用，而是希望探究这一过

程中不同层级组织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毕竟革命形式的转型是各方合力的结果，不应忽视任何一级组

织，尤其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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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１１、１３、２１、２５—２６、９１页。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与特质

刘洪森　李昊天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共同绘就了中国道路的壮美画卷。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蕴含着历史进程、逻辑意蕴和鲜明特质三重向度。从历史向度看，党领导人民从革命为现代化创

造必要前提，到工业化为现代化奠定基础，再到开创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并联系统工程。从逻辑向度看，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塑造新人的内生动力，三者共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与本

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从特质向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性特征表现在：价值维度上的社会主义、

时间维度上的接续推进、空间维度上的人类关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逻辑；特质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５８－０８

作者简介：刘洪森，（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昊天，（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当代中国改革话语的演进与建构研究”（１９ＢＫＳ１１６）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来，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动似乎都

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一个个更高

的发展阶段。从明确 “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到建设 “四个现代化”，从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

到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在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回顾中国式现代化

新道路的历史进程，揭示其内在逻辑，归纳其鲜明特质，对于坚定 “四个自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进程

近代以降，中国在西方文明的胁迫下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

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领导人民从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必要前提，到工业化为中国式现代

化奠定基础，再到开创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是可以进行规律性阐释的 “长时段大历史”。

（一）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必要前提

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对于广大后发国家而言，尽管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和表现形态各异，

但其前提条件之创设多是通过革命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使国民 “对国家目标与手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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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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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而稳定的共识”①。亨廷顿曾言：“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

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

革。”② 由是言之，革命实际上表征了关于文明的综合性、根本性变革，它为现代化进程所特有，是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

虽然中国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的爆发，但国家现代化要等到二十余年后，方在国内外的交叉压力

下被动起步，此后直至辛亥革命，中国先后经历了从追求器物层面现代化到追求制度层面现代化的艰

难摸索。就此间的发展而言，一方面，晚清政权和传统经济结构对现代生产方式的羁绊，使现代化囿

于封建主义的框架；另一方面，西方列强频频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日趋庞杂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中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形式上具备现

代性质的共和国。不过，这场速成型革命的局限显而易见，领导力量的软弱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缺失

尤为关键。尤其是复辟帝制的闹剧失败后，各方军阀势力 “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再度陷入四分五

裂的失序境况。正是出于对国家现状的深切忧虑，“革命高于一切”在五四时期被迅速汇聚成一种具

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③。然而，各方势力诸多尝试的挫败，使革命向何处去以及谁来领

导革命成为难题。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出场。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开启了通过新的革命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强调，

要 “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④。之后，在国共合

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旗帜下，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得以开展，促进了现代民族意识的播扬和政治社会化

的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虽然在推进现代化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不久就随着日本全面侵华

而付诸东流。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走出一条契合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前提下把农民阶级、城市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紧密团结在一起，实现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之间

的紧密绾合和有机统一，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冶于一炉，最终迎来新中国的成立。一个高度统一、

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从根本上得以确立。

（二）工业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

现代化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扩散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

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⑤。苏联在成长过程中，奉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比例关系

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为圭臬，使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农业和轻

工业为主体的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在短时间内就从落后国家跃居世界一流强国，显示了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美好前景，曾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巨大鼓舞。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国推进工业化，无疑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艰巨任务。新

政权建立伊始，中国之所以全面借鉴苏联工业化模式，离不开对国内外实情的深刻考量。首先，新中

国接手的是 “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⑥ 的工业基础，重工业的极端

落后严重制约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其次，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国不具备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

优先发展轻工业、发挥 “比较优势”的条件。最后，苏联不仅树立了工业化的表率，还允诺援助中

国的工业化计划，可谓强力外援。新中国通过汲取农村剩余劳动解决了资金原始积累问题，提前完成

“三大改造”，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举国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

为快速推进工业化提供了一系列的条件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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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Ｃ．Ｅ．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５页。
［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０页。
王奇生：《高山滚石：２０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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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苏联工业化模式弊端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

的 “第二次结合”，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比如，毛泽东在探讨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

长规律时，批评苏联过分强调重工业优先增长的问题，提出 “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①。不可否认，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党在探

索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严重曲折。但总体来看，国家工业化仍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地区差距等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特别是以 “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国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

后的快速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政治前提，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和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明确表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在充分

肯定新中国前三十年工业化的奠基性贡献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和发展了与国情相适

应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且

社会长期稳定的 “中国奇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

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刻把握的基础

上，明确提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路线，制定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最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 “三步走”发展战

略，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成功地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向２１世纪。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

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③ 的 “两

步走”战略安排，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入推进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路线图和时间表。在中

国共产党建党１００年之际，中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千年夙愿成为现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树立起新的时代丰碑。

回首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展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是一项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并联系统工程，其包含的三个历史阶段 “同

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诸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④。

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历时性的串联式发展过程，而现代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后现

代多重因素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 “多重维度的力量在实践中的非线性耦合”⑤，

必然 “是一个 ‘并联式’的过程”⑥。事实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

百年走过的路，而且正在解决西方现代化尚未解决或者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不

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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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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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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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逻辑意蕴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有其世界共性的一般逻辑，如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

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充分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前提下，将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与本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做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一）宏伟目标：民族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并与之融为一体、相辅相成。中华民族曾以灿烂的古

代文明雄踞世界民族之林，到近代却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如同当风秉烛，“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

明蒙尘”①。历史与现实相对比的巨大落差感，使得一代代中国人无不对民族复兴抱有强烈共鸣和深

切渴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倒退到所谓封建盛世，而是要使近代以来落伍的中国实现从传统

到现代的转型，从面临 “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沧桑巨变。伟大复兴不仅是经

济社会的发展，更是文化文明的昌盛。面对现代化的大潮，成为现代化强国是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和

重要标志；没有现代化，民族复兴就成了空中楼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历经百年现代化的奋斗和积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拥有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条件

和优势。一是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彰显了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②。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建立起日趋稳定并不断健全、完善的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为 “四梁八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二

是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彰显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石。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１万美元，形成超过４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
收入群体，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三是有了更主动的精神力量，彰显

了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伟大建党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中华民族复

兴路上勇往直前的动力之源。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中构建起以伟大建党精神为

核心的宏大精神谱系，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丰厚精神滋养。

（二）总体布局：“五位一体”

作为并联系统工程的中国式现代化，依托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得到落实。中国共产党在对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中，逐渐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中，“五位”以 “一体”为前提，每 “一位”都在 “一体”中占有一席之

地：经济建设是根本，为其他领域提供物质前提；政治建设是主轴，为其他领域提供制度支持和法治

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为其他领域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引领；社会建设是平台，为其他领域提供运

行空间和秩序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是为其他领域提供持续条件和基本安全。总之，“五位一

体”内在贯通、耦合互动，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方位布局。正如习

近平所强调的，“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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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２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１１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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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协调发展是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精神实质，进一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面增强、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步改善。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后明确指出，要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

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①。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一再

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同步建设”②。习近平也反复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

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③。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尤其

是一些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愈加敌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更会在理论和实践上持续推动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其二，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④ 扬弃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参照。西方现代化道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难以逆转的灾难性破

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绝不走也没有走这种老路，而是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为

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内生动力：塑造新人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塑造新人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源源不断、持续增强的内生动

力。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立真正意义上自由人的联合体。同时，人民群

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中国人民，为摸索出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以及确保其持续向前，就需要塑造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新人。中国共产党塑造新

人主要围绕着两大问题展开：一是塑造新人的目标，二是塑造新人的途径。

就塑造新人的目标来看，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塑造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 “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⑤。前者侧重于肩负民族使命的层面，后者侧重于个人核

心素质的层面，构成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向而行的逻辑关系。针对塑造新人的核心素质要求，中国

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根据各自的时代要求，提出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三育并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 “四育并重”。习近平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将劳动教育纳入塑造新人全过程，进

一步强化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五育并重”目标。“五育”中的每个方面既有独特的内涵和价

值，又融合互通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在 “五育并重”的引导下，塑造新人的基本素养要求针对

不同群体各有侧重。比如，新时代青年要具有 “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

领”⑥；新时代工人阶级要 “爱岗敬业、拼搏奉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⑦；新时代新型职

业农民要 “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⑧；新时代知识分子要 “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

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⑨。

就塑造新人的途径而言，首先，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

会主义理想人格培养的价值引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８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５３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３９页。
同上，第３２８页。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５月３日。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
日。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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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

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①。其次，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

通过树立典型人物激励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全社会营造塑造理想人格的浓厚氛围和鲜明导向。正

如习近平指出的，“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②。最后，实

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受教育者具有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

意识与能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发扬这个优良传

统，并多次援引自己七年知青岁月的例子来说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会让人 “受益匪浅”③。

概言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围绕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思考和谋划，由此形成的理

论和实践体现为宏伟目标、总体布局和内生动力的科学统一。民族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目标

指向，“五位一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横向展开，塑造新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主体保

障，三者有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探索实践。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强调，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学习百年党史首先要 “树立正

确党史观”④。这不仅为我们学习党的历史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遵循，也启示我们应在唯物

史观的指导下，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质。

（一）价值维度上的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价值维度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质，彰显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鉴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

主义社会的界定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邓小平与时俱进地作出深化性阐释：“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

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⑤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具

有社会主义特质，在于它既具有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又拥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制度保

障，两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

就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而言，它是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力快速发展，但劳动人民贫困化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程

度却不断加深。马克思在擘画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时就曾说，“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⑥。共

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

划一的平均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前进过程中遵循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

保持着先富与后富之间一种健康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持续把中国式现代化的 “蛋糕”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把中国式现代化的 “蛋糕”分好、分优，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就公有制占主体的制度保障而言，它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从全民族利益出发

维护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 “国之大者”。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公有制，而是表现在

“量上占优势、质上有控制力”，即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前进，伴随着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做大、做优、做强，而它们作为公有

制经济的主要代表，是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福利、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力量，是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 “压舱石”、社会和谐发展的 “稳定器”。质言之，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制度保障突破了资本主

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有效规避了资本逐利的本性所带来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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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有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效率，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

特质。

（二）时间维度上的接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接续推进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探索中一脉相承。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一脉相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的现代化探索中，形成、巩固

和发展了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轮替、分权制衡的 “拳击赛”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新

道路更像是齐心协力、密切配合的 “接力赛”。这种 “接力赛”注重现代化长期目标和具体环节的有

机统一，以五年发展规划 （计划）为一个阶段目标，“两个一百年”为长期目标，确保一张蓝图绘到

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

领导，不仅有效调动和规范了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而且充分保持着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

政策执行的高效性，以举国之力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经济

发展与民生改善循环作用的良性基础。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脉相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效果由人民检验。毛泽东提出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② 是对党

的宗旨的经典话语表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

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③。习近平强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会有

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④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现代化探索，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的历史。在这期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始

终如一。而西方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资本形成和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以物的

增殖取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旗帜指引下形成

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现代化探索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并不断挖掘和阐释中

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核心要义，开辟了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继续
前进的根本指引。

（三）空间维度上的人类关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空间维度上具有人类关怀特质，它积极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

使命和责任担当，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的形象。“中国共产党所做

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⑤ 从新中国初期现代

化建设的艰难起步，到当今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６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９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３页。
习近平：《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
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４３６页。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与特质

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且将取得更大成就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来越展现出一种 “世界历史意义”。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基于历史原因，西方现代化道

路在世界历史的基础架构中建立了特定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导致 “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观点在全世

界大行其道，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宣扬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特别是苏联模式失败后，许多改

旗易帜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罔顾本国实际，全盘引入西方现代化。事实证明，这些国家的发展始终走不

出 “增长－动荡－低迷”的怪圈，实现现代化更是南柯一梦。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全面实行
对外开放，将沉重的后发劣势转化为强劲的后发优势，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对

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昭示世人：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放之四海而皆

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依据自身历史和文化特点，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境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曾在某些

领域实现了现代化，对世界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由于积重难返的种种问题，苏联最终解体，

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接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超

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又突破了苏联模式，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迄今为止，世界

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均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人口大约有１０亿。中国式现代化则是１４亿超
大人口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前的巨大成就已经宣告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等到中国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将会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实现中华民族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双重复兴。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了人类新文明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蕴含的 “寻求新的文明秩序”① 的指向

越来越明显。与 “新的文明秩序”对应的是 “旧的文明秩序”。西方文明最早借助现代化浪潮异军突

起，在全世界推广所谓 “普世文明”，迫使其它各文明俯首称臣，产生了延续几百年的文明悖论：一

方面确实推动了各文明间的联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导致资本驱使下的霸权主义、社会达尔

文主义和丛林法则肆虐横行。尤其是在应对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西方文明不仅不堪一击，而且

煽动民粹、嫁祸于人。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尊重文明多样性，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推动构建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准此而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② 的人类新文明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

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的重大时间节点，从学理上阐发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的三重向度，目的是为了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辩证认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道路所

蕴含的普遍性因素和特殊性因素，从而汲取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和力量，为人类面临的

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

得出的历史结论。”④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百年苦难与辉煌、当下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对比中，更证明这条 “自己的路”来之不易，更彰显它的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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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３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４６页。
同上，第７０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１３页。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

———以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例

苏　冰

【摘要】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进行了全面阐述：立足共产党员的历史使

命，继承注重道德修养的中国文化传统，论证了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循着与传统修身思想相似的思维理路，

从马克思主义人性历史性生成的视角论证党性修养的可能性；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转

化传统修身思想中 “重学”“内省” “慎独” “知行合一”等内容，揭示了党性修养的具体路径和方法。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风

格、理论视域的时空转换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一探索不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光辉典范，而且对新时代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刘少奇；中国共产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传统文化；党性修养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６６－０９

作者简介：苏　冰，安徽宿州人，哲学硕士，（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合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安徽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合肥学院基地副教授。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ＳＫ２０２０Ａ０４３７）

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简称 《论修养》）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一部重要

文献，也是一部极具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党性修养著作，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中

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结合起来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称其为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①。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 《论修养》的文本沿革、创作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价值等问题展开多层次

多角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学者们尤其聚焦 《论修养》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关系，从 《论修养》一

文直接引用的儒家概念范畴出发，就二者之间的关联提出 “融合论”“借鉴论”“继承超越论”② 等，

为进一步开展有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是，学界对于刘少奇阐释修养问题时承袭传统修身思想的

思维进路、借鉴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思想的方法路径等问题，尚未给予充分关注。因此，在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 “结合”何以可能、如何进行等问题上，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

聚焦上述问题，按照 《论修养》的逻辑结构所涉及的三大问题，即为什么要进行修养、修养何以可

能、如何进行修养，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等问题，以期为新时代

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提供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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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提高党员修养是党的建设的永久性课题———重温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７月９日。
参见杜艳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理论来源》，《长白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１期；黄钊：《借鉴儒家优秀成果的典范———读刘少
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月刊》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唐凯麟、陈睿瑜：《试论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传统道德修养

理论的继承与超越———纪念刘少奇诞辰１１０周年》，《伦理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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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担当与历史使命：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必要性

在回答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的问题时，《论修养》开宗明义地提出，“人们不但在和自然

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①。对于

客观世界的改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多有深入论述，但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统一起来进

行阐述，并从共产党员个体修养、改造主观世界的视角阐释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

设史上极为少见。刘少奇展示了其独特鲜明的立题视角和思维理路，彰显了典型的民族特色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底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是非常重要的精神传统，是传统中国士人心中的普遍性观念和追求。孔

子强调 “正人”要从 “正己”开始，才能做到修己以安人、以安百姓。孟子视 “修身”为治国平天

下之本，认为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大学》明确提出

修身是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的思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

·大学第四十二》）。儒家将身、家、国、天下放在同构而递进的关系上予以考察，以 “内圣”之基

导出 “外王”目标，即 “修身”不独为 “自我完善”，“齐” “治” “平”是 “修身”的自然推演，

彰显儒家 “行天下之大道”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

注重道德修养和强调使命担当的文化现象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相对稳定的心理特

征和精神表征。刘少奇借鉴儒家 “内圣”“外王”范式，继承儒家强调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这一

传统。但他并未停留于此，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从社会发展规律、党的性质和担负的历史使命等

多个维度，阐释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必要性。他指出，“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

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②。共产党员是 “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

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而且 “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

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③。因此，共产党员必

须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为进一步论证共产党员修养的必要性，刘少奇在语言修辞

上借鉴儒家经典，引用了孔子和孟子两段经典名言来阐明没有天生的 “圣人”：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

有的改造世界 “大任”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历孔子所言由 “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到 “七十

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一个长期修养、升华的过程；还要像孟子所说的那样 “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④。

上述论述体现了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思想的鲜明特点。在立题视角上，刘少奇承袭传统文化注重

修身和强调人的使命担当这一传统，但并未囿于 “内圣”“外王”范式，而是以无产阶级担负改造世

界的 “大任”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作为共产党员修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方法论上，刘少奇超

越了直观性、单向性、经验性的思维方式，从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有机联系中，即内蕴于事物联

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上进行阐释，呈现出多向性和多视角的辩证思维特点。在内容上，虽然在语言修

辞上引用儒家言论，但与传统修身思想注重伦理维度的德性修养不同，刘少奇是从政治维度，从社会

历史发展规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来阐释党性修养的必要性。

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独特视角和阐释理路有其生发的必然性。刘少奇年少

时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六年私塾学习师从朱赞廷、朱熙庭、杨毓群等饱读诗书、品行雅正之人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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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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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页。
同上，第３页。
同上，第３、９页。
同上，第６页。
朱元石：《伟人之初：刘少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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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静好学，有 “刘九书柜”雅称①，在老师的引导和经史子集等先哲格言浸润下孕育了鸿鹄之志。其

中，儒家文化的 “君子人格”修炼和 “修齐治平”的理想追求对其影响深远。１９５１年，刘少奇忆及
个人成长历程时说：“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

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②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使他

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和根基、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复合性思想。少年时的奋发苦读，使他从一

个不起眼的乡里娃，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优等生。青年时留学苏联艰苦历程的磨炼，使他成为中共最

早的党员之一，并担任中共旅俄支部的第一任干事长。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已积累了丰富革命斗争经
验并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其认识视角已突破个人成长经验的局限，有了质的升华。他不仅

认识到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一般规律，即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老练、能够对革命规律

运用自如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锻炼和修养的过程；而且站在中国共产党担负历史使命的

高度，认识到共产党员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 “大任”，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进行锻炼

和修养，特别是对于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锻炼和修养党

性尤为重要。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 “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和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命题。对此，刘少奇在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时，从共产党员个体修养和党性锻炼的视角

切入，对儒家修身思想作了富有胆识的批判性吸纳，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深刻体悟和自觉贯

彻。这一批判性吸纳不仅体现了对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流行于党内的对传统文化 “重批判否定、轻继

承借鉴”的不良倾向的纠偏，而且是对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教条化错误倾向的否定。这种纠偏和否

定对于全党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启示意义和示范作用。

与革命年代相比，当今时代的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并未改变。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交相叠加，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和

惊涛骇浪，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要书写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要担当历史赋予的使命与责任，

每个共产党员就必须坚守初心、担当使命，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习近平提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加或者职务的升迁而 “自然

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③。因此，《论修养》在当下依然有其重要意义，

提醒每位中国共产党员要时刻加强自我锻造，提高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自我改造与实践锻造：共产党员高标准修养的可能性

在论述修养何以可能的问题时，刘少奇引用了传统经典的有关言论，也借鉴了传统修身的思想理

路，但与传统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修身目标有所不同。刘少奇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人的

“类特性”是社会的、历史的生成这一判断出发，为共产党员通过自我改造和实践锻造增强党性修养

提供了客观、现实的依据，并在具体修养标准和修养目标上坚持辩证唯物论，赋予其时代内容。

传统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性理论，围绕人性本质、善恶、等级品次等命题，回答道德修养何

以可能，旨在说明通过后天修身能够达到的道德境界。不管是先秦的人性善恶之争、汉唐时期的人性

品级层次之分，还是宋明时期的两种人性理论，在 “性可教养”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都认识到

后天修养教化对于人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价值；并表现出对人的主体道德力量的尊重和信赖，肯定

个体具有通过主观努力完善自我人格的潜在因素和现实能力。其总体思路是在承认人的可塑性前提

下，致力于从理论认知和生活实践中开辟一条 “合内外”个体修身路线，以实现 “人皆可为尧舜”

的修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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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等：《刘少奇大辞典》，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页。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７８—７７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５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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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正是在以上基础上来探讨共产党员高标准修养的可能性。首先，他从人的可塑性和主观努

力两个层面阐释了修养的可能性。这一视角和思维路径与传统修身思想的理路相似。但与传统修身思

想不同的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将修养的可能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科学理解的基础

上。马克思认为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

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

存在物”①。与抽象人性论迥异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是作为人应有的、区别于动物的、使人成

其为人的规定性，它不是既定的、一成不变或无关社会和历史的，而是在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

中不断生成、丰富和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就是人特有的实践性的生存方式。刘少奇正是从人

生存和发展的具体性和社会历史性出发，提出 “人们的本身，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以及

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是在社会的人们和自然界的长年斗争中不断地改造和进步的”，因此 “我们应

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②。他同时指出，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

对一些革命者而言，不管是参加革命前所带有的旧社会的残余印迹，还是取得政权后的腐化堕落，都

与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有关，要克服这种 “先天不足”或 “后天失调”，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锻

炼和修养自己。他强调个体的主观努力是实现自我改造的必要条件，认为革命者的主观努力 “对于

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③。刘少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把人放在

具体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为人能够改造对象世界包括人自身找到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客观

依据。这就与传统的修身论有了巨大分野。

其次，刘少奇强调了党性修养的标准。他通过树立典范人格，确定修养的目标境界。他提出共产

党员的修养应有高标准，主张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

和修养的模范”④。在修养动力上，他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对增强党性修养的意义。他批评当时一些人

以为革命导师的思想和品质 “高不可攀”“学习不到”，进而 “不愿学”的思想状况，认为这是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看成 “天生的神秘的人物”，“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变成

‘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 ‘朽木’”⑤。

在此，刘少奇引用了 “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话，并对其作出积极评价——— “我看这句话说得

不错”⑥。这句话出自 《孟子·告子下》，记载了曹交与孟子的对话。曹交问，是否人人都可以成为尧

舜那样的贤人？孟子给予肯定回答，认为 “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圣

人与我同 “类”，并非遥不可及；人在本性上平等，只要善于修心养性，同样可以成就圣贤人格。孔

子也有类似观点。当冉求提出学习力有不足时，孔子回答说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

语·雍也》），意思是如果真是力不足就会中途停止，而现在你是止步不前，并非力有不足。传统修

身论强调道德人格平等，人人通过努力皆可使自我臻于完善，圣贤人格因此具有可实现性和感召力。

刘少奇借用这句经典名言，提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高标准：能够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作为自己

的毕生使命；能够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够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热爱人民，正直忠诚，英勇坚定，不计较个人地位、声誉，等等⑦。他认

为每个共产党员只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这些标准并非高不可攀。刘少奇提

出党性修养标准，是为了锻造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坚定忠诚且勇于担当的模范共产党员。这些标准和目标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修养依然具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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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１、３页。
同上，第５页。
同上，第１０页。
同上，第１２—１３页。
同上，第１２页。
同上，第１０—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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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要增强党性修养，并从理论修养、

政治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道德修养等多方面对增强党性修养提出具体要求。尤其是要求领导

干部要有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做忠诚、干净、有担当、

有作为的领导干部。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与独特优势。

三、四重维度：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路径和方法

共产党员要实现高标准的修养目标，必须重视修养的路径和方法。《论修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转化了传统修身思想的 “重学”“内省”“慎独”“知行合一”等内容，从

重视理论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慎独自律和注重知行统一四重维度，揭示了共产党员党性

修养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一）理论学习是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

传统修身思想认为，“学”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条件。孔子强调 “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

张》），若不好学，则仁、智、信、直、勇、刚等品格就会有所遮蔽甚至向反面转化。荀子进一步发

扬孔子重视学习的思想，主张学是致圣的不二法门，通过 “学”“积”来 “化性起伪”，成就圣贤人

格。而在朱熹看来，《大学》的 “格物”“致知”就是通过对外在事物的考察与求索来 “穷尽事物之

理”①，而 “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②。换言之，朱熹肯定通过读书学习经验知识，强调通过对具体

事物的逐步认知，实现思想和认识的飞跃，进而把握事物共同之理，达到 “豁然贯通”之境。

重视 “学”的传统修身方法具有认识论上的普遍意义。刘少奇继承了这一传统，特别强调共产

党员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提出 “共产党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不但要

在革命实践中改造自己，而且 “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

阶级思想意识”③。但他不是仅仅从一般认识论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而是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他针

对的是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和历史条件导致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着 “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

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④ 这个极大的弱点。他在 《答宋亮同志》中剖析了这一弱点形成的

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二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很快卷入革命斗争，无暇从事理

论研究和总结斗争经验；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译成中文，党内能读马列原著的

人不多，再加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直接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特别困难；并进一步

指出，“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

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⑤。党的这一最

大弱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党在革命指导思想的问题上出现失误，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挫折和失

败。因此，大力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和理论修养十分必要。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革命生涯中，刘少奇不遗余力地倡导全党学习理论。从 １９３７年号召全党 “学习！学习！再学

习！”⑥，到 《论修养》把理论学习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从 《答宋亮同志》到１９４８年 《对马列

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等一系列讲话、报告和论文，刘少奇孜孜不懈地系统论述了学习马列主义

理论的重要性。

在回答 “学什么”和 “如何学”的问题上，基于共产党员学习的最终目标是承担改造世界的历

史使命，刘少奇特别强调：一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列主义不仅在于增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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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３页。
［宋］朱熹撰：《朱子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６８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２１页。
《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２０页。
同上，第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０页。
同上，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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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而且要提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修

养。这是加强理论修养最关键、最根本的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

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① 这里所说的 “武器”，

指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要把学习理论与世界观的改造联系起来，努力改造自己

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只有通过学习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才能提升党性修养，确保政治上的清醒

和坚定。刘少奇提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改造旧意识、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具有极

强的现实针对性。当时奔赴延安的许多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敌占区或国统区来到延安，实质上是

经历了 “两个历史时代”，“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

入党”②。因此，刘少奇强调，要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思想修养正确结合起来，用马列主义的原则

去抵制和克服思想意识中的旧东西。这就不仅在内容上超越了传统之 “学”框定于伦理规范、道德

标准、圣人之言的局限，而且在方法上打破了传统之 “学”易与实际脱离而陷入知易行难、知行脱

节的困境和藩篱，对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修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主客观世界具有

重要意义。

（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

《论修养》引用曾子和 《诗经》中的有关内容来论述党性修养的必要性：“曾子说过 ‘吾日三省

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

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③ 自省是传统修身思想倡导的重要修养方法，它指的是人对自己的

意识和行为的自我反省、自我辨察，剖析其中的善恶是非并进行自我修正，以塑造理想的道德人格。

孔子提出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孟子要求 “君子必自反也”（《孟子

·离娄下》），王阳明主张 “省察克治”④，均指向自省。作为古人的重要修养功夫和涵养手段，自省

具有鲜明的特性：第一，指向自身，自省中的 “自”是主客体的统一，自省是主体的 “我”对客体

的 “我”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或行为进行反省和修正；第二，自省是基于道德主体的主动和自觉，

即反省内求是一种自觉的自我控制、约束、修正的意识和行为；第三，强调自省的持久性，即把自省

作为一种需要时时进行的 “功夫”。曾子的 “三省吾身”、孟子的 “三自反”、朱熹的 “平日著工

夫”⑤ 均表明自省应是修养的常态，应时时检点、事事省察。

刘少奇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将其创造性转化为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其中，自我批评就是要求共产党员进行 “自我反省” “自我检查” “自我修正”，与上述传统自省思

想有共通之处，但又有显著不同。第一，《论修养》将自我批评和批评联系起来，作为相互促进又统

一的整体，与传统自省思想相比，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提供了一种更全面、切实可行的方法。第二，

两者省察内容不同。传统自省思想主要涉及对自身德性和学识方面的省察，带有鲜明的伦理性。共产

党员党性修养中自我批评和反省的主要内容是工作、生活中错误的思想和言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

阶级性。第三，两者判断标准不同。儒家自省判断标准是自我良心和作为典范的圣贤言行。共产党员

自我批评的检验标准则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四，两者目标不

同。儒家强调自省，意在成就 “圣贤之德”，塑造理想人格。共产党员自我批评的目标是 “要用自我

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⑥，即通过改造主观世界以完

成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省思想，为刘少奇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共产党员党性修养方法提供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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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２５—２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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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渊源；而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事业的发展，则构成他提出这一修养方法的现实需要。１９３５年
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等问题，但更深层次的思想路线问

题尚未解决。抗日战争时期既要反 “左”又要反右的复杂严峻形势、党员数量激增带来的党内各种

非无产阶级思想亟待克服等现实问题，要求对党内以教条主义为代表的各种错误进行彻底解决。１９３７
年３月，刘少奇在 《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

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①，初步提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错误和党

内问题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要有 “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修养②，并 “提倡

党内负责的、正式的、对党有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③，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在延

安整风运动中，《论修养》成为重要的整风文件，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卓有成效的整风形式，极大提

高了全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是全党始终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奥秘之一。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习

近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强调 “不能把我们防身

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要 “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④。

（三）慎独自律是党性修养的关键环节

慎独是儒家修养的重要方式，在儒家修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从先秦到明清，儒家不断演绎

“慎独”之说，以教化世人，培养道德人格。《中庸》言：“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说：“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

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⑤ 人人都有独处之境，谨慎于闲居独处，在 “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的

恭谨自持，是修身养德的关键环节。作为一种修养方式，“慎独”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其一，它强

调主体的能动性与自为性，是道德主体基于高度理性自觉，把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的道德信

念，自觉遵循内心道德约束的体现；其二，它重视道德意志在修养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道德修养必须

在 “隐”和 “微”上下功夫，认为在隐蔽处、细微处，人们更应该谨慎、警惕，以高度自律约束自

己的行为；其三，慎独之德的实现有赖于自律而非他律，即道德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内在监督机制，而

不是迫于外在压力。

刘少奇将 “慎独”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共产党员党性修养中，既把 “慎独”看作是共产党员严

于律己的修养方法，又将其作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应该达到的境界和标准。他认为共产党员应该

“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瞒的事情， ‘事无不可对人言’……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

有做各种坏事可能的时候，他能够 ‘慎独’，不做任何坏事”⑥。无论是作为方法论的党性修养方法，

还是作为目标论的境界和标准，对慎独的强调和关注既是刘少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工作经验的

积累和总结，也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瞻远瞩，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向性。刘少奇

是中国共产党白区革命工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在白色恐怖下，他两次被捕入狱，面对严酷考验，

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他在白区工作时，经常经手几万元的党的活动经费，但他分文不动，每

天只买些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⑦。长期领导白区工作的革命历程，白区革命工作的特殊环境与条件，

多次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比，使他深刻认识到 “慎独”的重大意义，更认识到 “慎独”是广大

地下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优良革命品质。同样，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和极端艰苦的后方，每一个独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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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７６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１６页。
同上，第７９—８０页。
《大胆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力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纪实》，《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
２７日。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７—１８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４７页。
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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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者都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需要坚强的革命信念和高度的自觉自律精神才能做到

“慎独”。

对于如何做到 “慎独”，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慎独观予以创造性

转化，强调共产党员 “慎独”境界实现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 “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

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①，就能够做到 “慎独”。他

从共产党员思想意识改造入手，提出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实现慎独的前提条件。由此，

“慎独”不仅是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党性修养的重要目标。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面临

生死考验，革命者依然选择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党性原则约束自己，以党和人民利益高于

一切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

现”②。这就将慎独境界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共产主义道德联系起来。

（四）知行合一是党性修养的必要途径

“知” “行”问题是中国传统修身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 《中庸》

说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知行的次序问题。荀子提出 “行贵于知”，

主张 “行之则明”。至宋代和明清之际，程朱学派虽在逻辑上提出 “知”先于 “行”、“知”而后能

“行”，但在价值上强调 “知行合一”，践履重于穷理，即朱熹所言 “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

重”③。王阳明提出 “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并进，知行相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④。王

夫之把知行统一建立在 “行”的基础上，提出 “行先于知”，对传统知行问题做了总结。尽管他们观

点各异，但都主张知与行统一，强调认知要见之于行动，这就抓住了道德修养中的关键问题———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即道德认知与道德践履二者统一是道德生活的基本诉求。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作为唯物史观基石的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和现实的人的存在方

式，这就确立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人的主体性维度，彰显了以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

动 “改变世界”的价值关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少奇将实践范畴引入共产党员党性修养中，

并结合中国革命发展实际需要和具体问题，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一，

把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他将党性修养过程视为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

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过程，以自我改造的实践活动建构 “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体现了一种强调主

体性实践的思维理路。第二，在内涵上着眼于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科学文化知识修养和参加革命实

践。他特别强调要投身革命实践，“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要在革命的

实践中修养和锻炼”⑤。刘少奇的知行观突破了传统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的范畴，与带有鲜明伦理道

德色彩的传统知行观有了本质区别。第三，刘少奇强调知与行辩证统一，反对理论脱离实践。他严厉

批评那些学习 “圣贤之道”而不加以实践、言行不一、知行脱节之辈，指出 “我们共产党员，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

到”⑥，突出强调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在革命实践中的统一。

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反对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刘少

奇对共产党员的 “知行合一”提出更高目标，即共产党员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 “要学会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

必须休息”⑦ 的要求践行 “知行合一”。刘少奇的这一要求把共产党员在学习理论和革命实践中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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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４５页。
同上，第４５页。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１４８页。
［明］王守仁撰：《阳明传习录》，第１７１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１７页。
同上，第１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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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提高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体现了共产党员更高层次、更加全面的修养。

这对以后广大党员在整风运动中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识以及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做了

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在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要求广大干部要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

养”，“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要 “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①。对标这一要

求，刘少奇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对当前加强全体党员的

党性修养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②。《论修养》即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性文化交流、碰撞、融合

的结果。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具有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优良理论功底和

高度理论自觉，而且具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强烈问题意识和高度实践自

觉。面对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刘少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吸收、创造性

转化中国传统修身思想中反映道德修养普遍规律的内容，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沉的时代关切，回答

了如何加强中国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现实问题，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光辉典范。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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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５１８—５１９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７页。



斯宾诺莎的 “力量”

孟　强

【摘要】近年来，斯宾诺莎的力量概念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首先，应该对ｐｏｔｅｎｔｉａ与ｐｏｔｅｓｔａｓ进行辨析，
前者指力量，后者指能力或权力。其次，力量的首要特征是现实性。上帝的力量等于其本质的必然性，没

有可能性模态。再次，现实性意味着上帝依据本性必然生产万物，万物均是上帝力量的表现。接着，上帝

同时拥有行动力量与思想力量，而且二者是平行的，这解释了观念何以具有认识功能。最后，作为上帝力

量的表现，一切样式都分有一定程度的力量，因而具有某种强度。存在者是什么，取决于它能做什么。力

量概念不仅证明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批判有失公允，而且为理解德勒兹的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引。

【关键词】斯宾诺莎；力量；表现；强度；德勒兹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７５－０６

作者简介：孟　强，安徽宿州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学者资助项目 （ＸＪ２０２０００２）

黑格尔在 《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做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①。

但他紧接着对斯宾诺莎提出批评，“绝对的实体是真的东西，但还不是完全真的东西”，“如果老是停

留在这种实体那里，那就达不到任何发展、任何精神性、能动性了”②。在黑格尔看来，斯宾诺莎从

实体出发是合理的，但他的实体还不是主体，缺乏能动性。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戈胡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Ｇｕｅｒｏｕｌｔ）、德勒兹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马舍雷 （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ｃｈｅｒｅｙ）、奈格里 （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ｅｇｒｉ）等新生代
学者的研究中，斯宾诺莎的 “力量”（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以此为背景，特别是基
于德勒兹的工作，本文尝试说明力量的内涵、意义及其后果。它不仅表明黑格尔的批评有失公允，而

且为理解德勒兹本人的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ｐｏｔｅｎｔｉａ与ｐｏｔｅｓｔａｓ辨析

谈到 “力量”，首先会遇到文字上的麻烦。斯宾诺莎在 《伦理学》第一部分结尾提出了两个命

题：１．“上帝的力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就是上帝的本质本身”；２．“凡我们设想在上帝能力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内
的一切必然存在”③。这里，他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拉丁词：ｐｏｔｅｎｔｉａ与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在一般用法中，它们都
有 “力量”“能力”“权力”的意思。在法文中，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译为 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ｐｏｔｅｓｔａｓ译为 ｐｏｕｖｏｉｒ。本文
将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译为 “力量”，将 ｐｏｕｖｏｉｒ（ｐｏｔｅｓｔａｓ）酌情译为 “权力”或 “能力”。在贺麟

的中译本中，它们均译为 “力量”，未作区分。在科雷 （ＥｄｗｉｎＣｕｒｌｅｙ）的英译本中，它们均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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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２页。
同上，第１１３页。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一部分命题三十四、三十五。引文参照英文版略有改动，
不再逐一注明。（ＳｅｅＢａｒｕｃｈｄ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ｏｆＳｐｉｎｏｚａ，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ｂｙＥｄｗｉｎＣｕｒｌ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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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亦未作区分。对此，科雷解释道： “一些法国学者看到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存在重要差别
……然而，系统考察斯宾诺莎的用法能否证实ｐｏｔｅｎｔｉａ与ｐｏｔｅｓｔａｓ之间存在明显差别，这并不清楚。”①
２０１８年的剑桥版英译本进行了区分，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译为 ｐｏｗｅｒ、ｐｏｔｅｓｔａｓ译为 ａｂｉｌｉｔｙ；尽管如此，译者也
坦言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②。

但是，戈胡、德勒兹、马舍雷等法国学者主张必须对它们作严格区分。关于这两个词在古典语境

中的一般差别，马舍雷的解释简洁明了，他认为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意味着原因之于结果的内在性，而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
意味着原因之于结果的超越性：

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与ｐｏｕｖｏｉｒ，古典哲学的用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与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实际上指的是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行
动或介入类型。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预设了原因与结果的完全同一性与同时性，因此它们是相互规定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的动力 （ｄｙｎａｍｉｑｕｅ）是内在的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然而，参照ｐｏｕｖｏｉｒ则蕴含
超越性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以原因先于结果为途径方能实现。从中还可以得出，原因包含的东西多于
结果，原因支配结果，结果被降格为单纯派生的后果。③

德勒兹也持类似观点，他在 《斯宾诺莎：实践哲学》中写道：

《伦理学》的基本论点之一在于否认上帝具有任何权力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类似于暴君甚至开明君主的
权力……上帝没有权力，而只有等同于其本质的力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通过这种力量，上帝是跟随其本质
的一切事物的原因，也是自身的原因，即自己存在的原因，就存在被包含在本质中而言。④

因此，当我们谈论斯宾诺莎的力量概念时，首先指的是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而不是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是力量而非权
力。那么，斯宾诺莎本人是如何表述的呢？

二、力量及其现实性

让我们进入 《伦理学》文本，回到第一部分命题三十四与三十五。命题三十四的主旨是将上帝

的力量等同于上帝的本质，而命题三十五的主旨则是要预防对力量概念的误解。戈胡写道：“它 ［命

题三十五］引入了ｐｏｔｅｓｔａｓ这个新词，指出它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的区别。但是，它即刻否认它们的区别乃至
否认这个新词本身。”⑤ 换句话说，命题三十五引入ｐｏｔｅｓｔａｓ是为了论证在上帝那里ｐｏｔｅｓｔａｓ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
没有差别。哈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ｄｔ）也持类似观点：“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权力与力量不可能存在差别；
它仅仅发挥论辩功能，即肯定斯宾诺莎的力量概念，否定常规的权力观念。”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这两个词本身没有差别，而是说在上帝那里它们是一致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众所周知，斯宾诺莎一再反对将上帝拟人化，否认上帝与人一样具有自由意志。许多人主张，上

帝并没有实际创造它能够创造的一切，上帝实际创造什么，取决于上帝的自由意志。如果上帝实际创

造出它能够创造的一切，它就不能创造更多的东西，这与上帝的全能相矛盾。这样的上帝形象类似于

国王，后者有权杀死臣民，但究竟杀不杀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对此，斯宾诺莎用归谬法进行反驳：

倘若如此，那就意味着上帝能够创造另一个世界，使得三角形内角之和不等于１８０度，或者让原因不
产生结果，这是荒谬的。他进一步指出， “上帝的全能永远是现实的，而且将永恒地保持其现实

性”⑦。所谓现实性意味着万物依据上帝的本质而被必然生产出来，“从上帝本性的必然性，无限多的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ＥｄｗｉｎＣｕｒｌｅｙ，“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Ｉｎｄｅｘ”，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ｏｆＳｐｉｎｏｚａ，ｐ．６５１．
Ｂａｒｕｃｈｄ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Ｅｔｈ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ｉｖｅｒｔｈｏｒｎｅａｎｄＭａｔｔｈｅｗＫｉｓｎ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Ｎｏｔｅ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法］马舍雷：《从康吉莱姆到福柯：规范的力量》，刘冰菁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６页，译文略有改动。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Ｍｉｎｕｉｔ，２００３，ｐ．１３４．所有引文均参考了中译本，不再逐一注明。（［法］德勒
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
ＭａｔｒｉａｌＧｕｅｒｏｕｌｔ，ＳｐｉｎｏｚａＩ，－Ｄｉｅｕ（ＥｔｈｉｑｕｅＩ），Ｈｉｌｄｅｓｈｅｉｍ：Ｏｌｍｓ，１９６９，ｐ．３８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ｄ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ｉｎ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ｅｇｒｉ，ＴｈｅＳａｖａｇ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Ｓｐｉｎｏｚａ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ｉｎｎｅａｐｏ
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ｘｉｖ．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十七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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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在无限多的方式下 （这就是说，一切能作为无限理智对象的事物）都必定推得出来”①。总之，

上帝没有自由意志，一切在上帝能力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范围内的事物都必然存在，即必然被创造出来。
如果主张上帝并不实际创造它能够创造的一切，那就等于设定一个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范围更广的 ｐｏｔｅｓ

ｔａｓ。Ｐｏｔｅｓｔａｓ意指上帝能够创造的一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则意指上帝现实创造的一切。前者大于后者，并且作
为原因高于后者。戈胡指出，这无异于说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是一种潜在的 （ｖｉｒｔｕｅｌｌｅ）、非现实 （ｎｏｎｅｎａｃｔｅ）
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在能够创造但没有创造的意义上，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藏而不露，类似于某种潜能。但是，将ｐｏｔｅｓｔａｓ
设想为非现实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这是荒谬的。按照定义，ｐｏｔｅｎｔｉａ等于上帝的本质，因此它是必然的而非可
能的、现实的而非潜在的。“上帝的力量无非是上帝的主动本质，所以我们不可能设想上帝不行动，

就像不可能设想它不存在一样。”② 设想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是一种可能的、潜在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无异于设想一种非
现实的现实性、非主动的主动性，这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如下人士才主张上帝并不生产出它能够生

产的一切，他们或者设想上帝的力量不同于它的本质 （在本性的意义上理解），或者将上帝的本质归

结为力量。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东西迫使这种力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生产出我们设想位于上帝
能力 （ｐｏｔｅｓｔａｓ）范围的一切。”③ 德勒兹指出，“力量是与本质不可分离的特性 （ｌｅｐｒｏｐｒｅ），它同时
表现了本质何以是实体存在的原因以及从中而出的其他事物的原因”④。总之，力量除了本质什么也

不是，而且与本质一样具有现实性与必然性。

概言之，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不同于 ｐｏｕｖｏｉｒ（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前者蕴含现实性，后者蕴含可能性；
前者意味着原因之于结果的内在性，后者意味着原因之于结果的超越性。但是，它们在上帝那里是同

一的，上帝不具有不同于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的ｐｏｕｖｏｉｒ。上帝没有自由意志，一切能够被创造的事物均被必然
创造出来。上帝的力量与国王的权力毫无共同之处。

三、力量、生产与表现

澄清了力量的内涵之后，接下来讨论它在斯宾诺莎哲学中的作用。首先，力量概念被用在关于上

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德勒兹指出，斯宾诺莎用基于力量的论证取代了笛卡尔基于现实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éｓｄｅｒéａｌｉｔé）的论证⑤。在 《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十一别证中，斯宾诺莎提供了上帝存在

的后天 （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证明：能够存在就是有力；如果除了有限之物之外不存在无限之物，就等于说
有限之物的力量大于无限之物，这是荒谬的；因此，如果不是无物存在，就有一个绝对无限之物存

在；我是存在的，所以绝对无限之物必然存在。命题十一附释则提供了先天 （ａｐｒｉｏｒｉ）证明：“既然
能够存在就是有力，那么一物具有实在性愈多，它能够存在的力量就必定愈多；所以绝对无限之物或

上帝自身也必定具有绝对无限的能够存在的力量；所以它绝对存在。”⑥

其次，力量概念回答了上帝为何创造万物的问题。前面谈到，上帝没有意志，因此不可能出于某

种目的去创造世界或 “被动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ｔａ）。斯宾诺莎主张，上帝之所以创造万物，是因
为存在即生产，“上帝因为存在而生产；它必然存在，所以必然生产”⑦。对此，应当基于力量概念进

行论证：某物的力量越大，它就越能够以多种方式受到影响 （ａｆｆｅｃｔé）；上帝具有绝对无限的力量，
因此它具有以无限多方式受影响的能力 （ｐｏｕｖｏｉｒ）；这种能力必然被充实 （ｒｅｍｐｌｉｒ），但只能被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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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十六。

同上，第二部分命题三附释。

ＭａｔｒｉａｌＧｕｅｒｏｕｌｔ，ＳｐｉｎｏｚａＩ，－Ｄｉｅｕ（ＥｔｈｉｑｕｅＩ），ｐ．３８８．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Ｌ’?ｌｅｄéｓｅｒｔｅｅｔａｕｔｒｅｓｔｅｘｔｅｓ：ｔｅｘｔｅｓｅｔｅｎｔｒｅｔｉｅｎｓ１９５３－１９７４，Ｐａｒｉｓ：Ｍｉｎｕｉｔ，２００２，ｐ．２１４．引文参考了中译本。（［法］
德勒兹：《〈荒岛〉及其他文本：文本与访谈 （１９５３－１９７４）》，董树宝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ｅｔｌａ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ｅ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Ｍｉｎｕｉｔ，１９６８，ｐ．７４．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十一附释。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ｅｔｌａ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ｅ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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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自身的情状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ｓ）① 或样式所充实；因此，上帝必然且主动地生产无限多的事物。
读者或许会迷惑，力量为何对应于受影响的能力？对此，德勒兹作了澄清： “一切力量都是行

动，是主动的、现实的 （ｅｎａｃｔｅ）。力量与行动的同一性可以这样来解释：任何力量都离不开某种受
影响的能力 （ｐｏｕｖｏｉｒ），这种受影响的能力永远且必然被实施该能力的情状所充实。”② 上帝具有无限
的力量。相应地，上帝具有以无限多方式受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必然被充实，否则上帝将具有不同

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的ｐｏｔｅｓｔａｓ。它被什么充实？无限多的情状或样式。但是，这些情状不可能来自上帝之外，
因为上帝不可能被动、不可能为外物所限制。所以，这些情状或样式只能来自上帝本身，或者说上帝

生产了它们。换言之，上帝的力量是现实的，假设没有无限多的事物作为力量的产物，其现实性就不

是现实的。“凡是在上帝的能力以内的东西，都必定包含在上帝的本质之内，因而必然出于上帝的本

质，所以必然存在。”③ 总之，正是基于力量概念，斯宾诺莎回答了上帝为何创造万物的问题：存在

即力量，力量即生产，上帝必然存在，因此必然生产。

另一方面，上帝生产万物的过程同时也是表现 （ｅｘｐｒｅｓｓ）自身的过程。上帝的力量是现实的，
不可能隐而不显，必然要表现出来。如果力量不表现自身，它就丧失了现实性，无法区别于ｐｏｔｅｓｔａｓ。
进一步，上帝力量之表现即万物之生产：“一切存在的事物莫不以某种一定的方式表现上帝的本性或

本质，换言之，一切存在的事物莫不以某种一定的方式表现上帝的力量，而上帝的力量即是万物的原

因。”④ 所以，力量概念蕴含表现，上帝的力量蕴含它在自然中表现自身。“表现内在于并构成了对力

量的肯定。力量即表现，因为力量只能存在于展开 －发展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的现实实施
过程中。力量只能通过表现的观念才能把握，即通过一个与其 ‘现实性’不可分的概念。”⑤ 总之，

力量是现实的，必须表现自身，表现即生产，产物则是整个自然。上帝并非超越于万物之外，它内在

于万物，并且表现为万物———“上帝或自然”（ＤｅｕｓｓｉｖｅＮａｔｕｒａ）。

四、两种力量及其平行

“上帝的思想力量即等于上帝的现实的行动力量。”⑥ 这个命题表明上帝的力量不止一种，它拥有

行动力量与思想力量，而且这两种力量是平等的。“上帝的力量是双重的：绝对的存在力量，它延伸

为生产万物的力量；绝对的思想力量即理解自身 （ｓｅｃｏｍｐｒｅｎｄｒｅ）的力量，它延伸为理解一切被生产
之物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就像绝对者的两半。”⑦ 一方面，上帝拥有绝对的存在与行动力量，这种力

量生产出一切样式，即被动的自然。这就是前面讨论的力量概念。另一方面，上帝拥有绝对的思想力

量，这种力量生产出关于样式或被动自然的全部观念。

思想力量意味着什么？斯宾诺莎论证道，思想是上帝的属性，或者说上帝是一个能思想的东西。

它能够以无限多的方式思想无限多的事物，“在上帝之内，必然有上帝的本质的观念以及一切从上帝

的本质必然而出的事物的观念”⑧。事实上，上帝思想无限多的事物等于上帝思想自身，因为这些事

物均来自上帝。何谓思想自身或理解自身？上帝为何要理解自身？所谓理解自身并不是设想可能性，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ｆｅｃｔｉｏ）与ａｆｆｅｃｔ（ａｆｆｃｔｕｓ）的区别以及译法相当复杂。本文采取中译本的译法，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翻译为 “情状”，ａｆｆｅｃｔ翻
译为 “感受”。（Ｓｅｅ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ｐｐ．６８－７２；［法］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第５６页脚
注二。）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ｐ．１３４．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三十五证明。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命题三十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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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七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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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三。



斯宾诺莎的 “力量”

而是理解本性的必然性，“上帝的科学不是关于可能事物的科学，而是上帝关于自身及其本性的科

学”①。理解自身就是从自身的本性必然演绎出一切样式，正如几何学中从圆的定义演绎出圆的一切

性质一样。因此，所谓理解即演绎。另一方面，上帝之所以理解自身，是因为它依据本性必然理解自

身。斯宾诺莎论证道：“上帝能够在无限多的方式下思想无限多的事物，或者上帝能够形成它自己的

本质以及从它的本质必然而出的一切事物的观念。然而，凡是在上帝能力内的一切，都是必然存在

的。所以这一观念必然存在，而且只能存在于上帝之内。”② 总之，上帝理解自身及其创造物的力量

就是上帝的思想力量。

进一步，上帝的思想力量与行动力量是平行的。平行论是斯宾诺莎思想的旗帜，其经典表述是

“观念的次序和联结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结是相同的”③。不过，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平行论。第一种

是存在论的平行论，它涉及属性及其样式之间的关系。上帝具有无限多的属性，每个属性均表现上帝

的本质。诸属性之间没有因果作用，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它们包含的诸样式之间的次序与联结是同

一的。无限多属性犹如无数面反映上帝的镜子，形象虽各异，反映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第二种是认

识论的平行论，它涉及上帝的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斯宾诺莎说：“凡是在形式上从上帝的无限本性

而出的任何东西，即客观上在上帝之内也是依同一次序和同一联结出于上帝的观念的。”④ 任何位于

上帝行动力量内的东西都必然出现在上帝的思想力量中，反之亦然。或者说，上帝理解它创造的一

切，上帝创造它理解的一切。因此，在上帝那里，一切观念都是真观念，观念必然符合对象。

请注意，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行不等于思想与广延两种属性之间的平行。对此，人们很容易混淆。

一切属性都是上帝行动力量的产物，思想与广延也不例外，它们只是无限多属性中的两种。所以，思

想属性不等于上帝的思想力量，广延属性也远不能穷尽上帝的行动力量，“正如将广延属性等于存在

力量是不合法的，把思想属性等于思想力量也是不合法的”⑤。尽管如此，思想属性具有引人瞩目的

独特性：一方面，与其他属性一样，思想属性属于被动的自然，是上帝行动力量的产物；另一方面，

与其他属性不同，思想属性还分有上帝的思想力量。“如果客观存在自身在思维属性中不具有形式存

在，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⑥ 为上帝观念的客观存在提供形式存在条件的恰恰是思想属性，或者说

思想属性为上帝的思想力量提供了现实性。这就是观念具有认识能力的根本原因。尽管广延与思维之

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但观念依然可以认识事物，这是因为观念分有了上帝的思想力量，而思想力

量与行动力量是平行的。

五、样式即强度

上帝是唯一实体，但世间万物形色各异、异彩纷呈。那么，“多”如何从 “一”中生产出来？绝

对无限的唯一实体如何创造无限多的样式或具体事物？从实体到样式的分化可称为个体化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ｔｉｏｎ）。对此，让我们继续依据力量概念进行说明。上帝拥有绝对无限的力量，力量是现实的，必然
表现自身。一切事物都是上帝力量的表现。因此，它们都分有上帝的力量，“个体事物 （人当然也在

内）借以保持其存在的力量就是神或自然的力量”⑦。但是，分有力量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一切事

物均拥有一定程度的力量即力度 （ｄｅｇｒéｄｅ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样式的本质是力量之程度，是上帝力量的一
部分，即强度部分 （ｐａｒｔｉ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或强度 （ｄｅｇｒé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é）。”⑧ 于是，唯一实体与无限样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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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ｅｔｌａ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ｅ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８８．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三证明。

同上，第二部分命题七。

同上，第二部分命题七绎理。请注意，这里的 “形式”与 “客观”是经院哲学的术语，与今日的意义不同。所谓形式的，即现

实的、真实的。所谓客观的，即思想的、观念的。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ｅｔｌａ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ｅ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１０６．
Ｉｂｉｄ．，ｐ．１０７．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四证明。

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ｐ．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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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变成唯一力量与无限力度的关系：一方面，力量包含无限多的力度，正如上帝包含无限多样式一

样；另一方面，无限多的力度均表现同一种力量，正如全部自然均表现唯一的上帝一样。

那么，所谓力度或强度究竟该如何理解？强度的概念让人想起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著

名区分。在 “原理分析论”中，康德对广延量与强度量进行了区分。“直观的公理”告诉我们，一切

直观都是广延量，“我把各个部分的表象在其中使整体的表象成为可能 （因而必然先行于整体的表

象）的那种量称为一种广延的量”①。一切显象都在时间空间的纯直观中被给予，因而都可以设想为

由部分所构成。一条线段无论有多短，总是由部分构成，一个瞬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知觉的预

先推定”告诉我们，“在一切显象中，作为感觉对象的实在的东西都有强度的量，即一种程度”②。例

如，在实际知觉到红花之前，我们预先知道红色必然具有一定的强度，即必然以一定的强烈程度刺激

我们的感官。这就是强度量，它不像广延量那样从部分到整体，而是瞬间被把握的量。总之，就直观

的形式而言，任何显象都具有广延量；就直观的质料而言，任何显象都具有强度量。

斯宾诺莎本人并未使用强度概念，但德勒兹认为 “斯宾诺莎恢复了一个悠久的经院哲学传统，

据此内在样式＝程度＝强度”③。为了具体说明强度的意义，德勒兹经常举白墙的例子。白墙之白色
作为性质不是广延量，不能说白是由许多广延部分组成的，就像汽车由许多零件组成的一样。但是，

白色包含强度量即不同程度的白或白度，白度即强度。灰白、亮白等在性质上都是白，但因为具有不

同的白度而彼此区分。正是不同的白度使得白墙上能够呈现出某种图案。倘若不存在不同的白度，白

墙永远是一片白色，毫无差别可言。回到力量概念，唯一实体与无限多样式的关系变成了唯一力量与

无限多强度的关系。样式或事物的本质被规定为强度。“在斯宾诺莎那里，有限之物的个体化不是从

属或种走向个体，也不是从一般到特殊；它是从无限的质走向对应的量，这种量分为不可还原的、内

在的或强度的部分。”④ 于是，对具体事物的定义不再是属加种差，而是强度。存在者是什么，取决

于它能做什么。“桌子、小男孩、小女孩、火车、奶牛与神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实现唯一且同一的存在

时的力度。”⑤ 这样，力量存在论不再预设先天的范畴结构，而通过强度及其变化去规定存在者的本质。

回到本文开篇，黑格尔批评斯宾诺莎的实体是抽象的、死板的。然而，“力量”的现实性与主动

性表明黑格尔的批评有失公允。另一方面，彰显 “力量”的价值不只是出于思想史旨趣，它也为我

们理解德勒兹本人的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引。例如，德勒兹与加塔利在 《千高原》中写道：“最终，关

于无器官身体 （Ｃｏｒｐｓｓａｎｓｏｒｇａｎｅｓ，ＣｓＯ）的伟大著作难道不是 《伦理学》吗？属性是 ＣｓＯ的类型或
属，实体、力量、零强度则作为生产母体。样式则是发生的一切。”⑥ ＣｓＯ是一个隐喻，它是先于器
官分化的母体，类似于尚未孵化出小鸡的鸡蛋。借助这个概念，德勒兹试图将形式化、范畴化的表象

世界追溯到前范畴的强度世界。与康德追问可能经验 （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的先天条件不同，德勒兹
试图追问实在经验 （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ｒéｅｌ）的生成条件⑦。前一种追问将我们引入范畴的静态世界，后一种
追问将我们引入强度的动态世界。前者的原则是同一，后者的原则是差异。可以说，正是斯宾诺莎首

先对强度世界进行了奠基，为德勒兹的差异存在论铺平了道路。无怪乎，德勒兹赞扬 “斯宾诺莎是

哲学家的基督”⑧。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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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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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罪与人性

———重思巴特对奥古斯丁罪与人性观的批判问题

高　源

【摘要】卡尔·巴特被视为 “２０世纪基督教教父”。这是因为巴特不仅在教会实践上以普世运动的方式促
进新教和天主教的协和，而且在教义学上不断回归教父传统，发展出自己的 “教会教义学”思想体系。然

而，在罪的来源、人性本质以及意志自由的根本问题上，当前学界的一种新兴观点认为，巴特拒斥奥古斯

丁主义的原罪说、人性观和 “意志的捆绑”理论，认为奥古斯丁由于缺乏 “天性及本质存有 （Ｗｅｓｅｎ）”
与 “存在存有 （Ｓｅｉｎ／Ｄａｓｅｉｎ）”概念区分，其 “天性的扭曲”的人性观、“善的缺乏”的罪恶观以及 “无

能力不犯罪”的意志决定论，误导了拉丁西方神学传统在罪与人性问题上的基本进路。本文将回归巴特和

奥古斯丁关于这些问题的文本诠释，重新评估当前巴特研究的这种立场。本文认为，巴特的批评并非是对

传统奥古斯丁神学立场的反叛，而是在回归教父传统基础上对奥古斯丁宗教人类学视阈下的罪与人性理论

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卡尔·巴特；奥古斯丁；罪与人性；宗教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８１－０７

作者简介：高　源，（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走出古典哲学：奥古斯丁情感思想研究”（１９ＦＺＸＢ０３０）

正如奥古斯丁经历了两次皈依①，巴特的思想也经过两次转型，一是从自由主义转向基督教激进

主义，二是从辩证神学向教会教义学的理论转型②。特别是在第二次转型中，巴特对原罪和人性问题

有了新的诠释，即从 “上帝启示之道” （ＤａｓＷｏｒｔｄｅｒ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ｕｎｇＧｏｔｔｅｓ）的视阈来审视 “罪 －人性
－意志的捆绑”问题，并将其植根于基督中心论的神学人类学基石之上③。在其 《教会教义学》（Ｄｉｅ
ＫｉｒｃｈｌｉｃｈｅＤｏｇｍａｔｉｋ）第三卷 （１９５１）与第四卷 （１９５３）中，巴特集中勾勒了他晚年的神学人类学与
历史神学图景，诠释了罪的生成以及恩典类比神学中的上帝与人的和解论④。然而，在最近的巴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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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两次皈依的界定主要是指在生活上从早年浪子状态向基督教信仰的皈依，在理论上从古典哲学 （如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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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上帝死了，神学何为？———２０世纪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６—７１页。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９—１５３、１６５—１７６页。
关于 《教会教义学》的结构与内容，参见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第１７５—１７６页、３２３—３２４页；［瑞］巴特著、［德］
戈尔维策精选：《教会教义学》 （精选本），何亚将、朱雁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５—３７６页；
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Ｃｈｕｒｃｈ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４ｖｏｌｕｍｅｓｉｎ１３ｐａｒｔｓ，ｅｄ．ｂｙＴ．Ｆ．Ｔｏｒｒａｎｃｅ＆Ｇ．Ｗ．Ｂｒｏｍｉｌｅ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ｐｐ．１９５６－１９７５；ＫａｒｌＢａｒ
ｔｈ，ＤｉｅＫｉｒｃｈｌｉｃｈｅ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Ｚｕｒｉｃｈ：ＴＶＺ，１９８０。本文关于 《教会教义学》的中译文参考何亚将、朱雁冰的译本，英译文参考 Ｔ．
Ｆ．Ｔｏｒｒａｎｃｅ和Ｇ．Ｗ．Ｂｒｏｍｉｌｅｙ的译本，在译本有误或翻译不清之处参照原文 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ＤｉｅＫｉｒｃｈｌｉｃｈｅＤｏｇｍａｔｉｋ，Ｚｕｒｉｃｈ：ＴＶＺ，
１９８０。本文相关引文的黑体均为引者所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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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奥古斯丁缺乏 “天性及本质／本体存有”与 “存在存有”① 概念的区分，巴

特严厉批判奥古斯丁及其影响下的主流拉丁西方神学简单地把罪理解为 “善的缺乏”，造成 “败坏的

天性”与 “意志的捆绑”这一绝望的决定论与宿命论的立场，使西方的人性观传统诠释建立在奥古

斯丁这种错谬的原罪说与意志决定论上。我们首先考察这一批评性的研究立场及其主要依据。

一、拉丁西方神学根基的危机？巴特对奥古斯丁罪与人性观批判的讨论

在其著作 《卡尔·巴特堕落预定神学：罪与发展》 （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ｓＩｎｆｒａｌａｐｓａｒｉａ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与 《巴特罪与恩典本体论：奥古斯丁主题的变奏》 （Ｂａｒｔｈ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ｉｎ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Ｔｈｅｍｅｏｆ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中，曾劭恺 （ＳｈａｏＫａｉＴｓｅｎｇ）梳理了巴特与奥古斯丁关于
罪与堕落人性的教义关联②。特别是在 《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③

一文中，曾劭恺认为，巴特完全拒斥奥古斯丁关于 “善性之缺乏”的说法，重新定义了 “原罪”“人

性”与 “意志的捆绑”概念。在曾劭恺看来，奥古斯丁及其影响下的主流拉丁神学将罪视为 “善的

缺乏”会导致 “罪是某种 ‘第二个神’”的错误结论，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作出像巴特一样关于 “天

性及本质／本体存有”与 “存在存有”的区分；这种区分的缺失导致奥古斯丁所影响的拉丁传统乃建

基于一种割裂 “恩典”和 “自然”的 “意志决定论”的错误自由观上④。其论证逻辑如下：

首先，在罪的来源这个首要问题上，巴特强调天性与堕落处境中人的存在存有的区分，重新定义

“原罪”而拒斥奥古斯丁 “善的缺乏”的诠释。不同于以往将人的本性简单理解为 “堕落” “扭曲”

“有罪”的奥古斯丁学者的界定⑤，曾劭恺认为，“巴特强调受造物之天性 （Ｎａｔｕｒ）及本质／本体存有
在堕落的历史处境 （Ｚｕｓｔａｎｄ）中全然完好无缺，而人的存在存有却受此历史处境的命定而全然败
坏”⑥。因此，人性全然之腐朽和罪是指尘世历史处境中 “存有”的状态，而人的天性／本质在任何情
况下都是全然良善的；而罪乃 “本体上的不可能”，是 “世界历史 （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实动的罪行 ‘从

下方’（ｖｏｎｕｎｔｅｎ）对存在范畴的 ‘存有’的命定”⑦。此双重命定皆为全然。反观奥古斯丁将恶视

为 “善的缺乏”或 “天性之良善的移除”的原罪观，就会得出 “罪是某种 ‘第二个神’”的结论⑧。

其次，在双重命定的理论基础上，巴特重新定义了 “人性”观，即堕落人类保留 “上方”的恩

典与 “下方”的罪这两种特性。人之天性意指人在耶稣基督里的圣约历史 “从上方”的命定；而人

的存有则不断地被 “一种邪恶但非常可感知的方式”从下方来命定，是全然而彻底的腐朽⑨。因此，

巴特认为奥古斯丁所理解的 “败坏的天性”或 “扭曲的天性”站不住脚，因为 “圣经指控人为彻头

彻尾的罪人，但从不否认其完整而未被改变的人性，即上帝所造为良善的天性”，换言之，“人类从

没有失去上帝所造的良善天性—连一部分也没有”；因而，奥古斯丁等主流神学家视罪为人之天性的

腐蚀与扭曲的观点，是 “一种割裂的 ‘恩典’与 ‘自然’的自然神学”⑩。

再次，巴特重新定义了 “意志的捆绑”，批评奥古斯丁 “遗传的罪”的概念。在巴特看来，奥古

斯丁传统中将原罪理解为天性之瑕疵的观点，“带有一种令人绝望的自然主义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决定论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文的 “天性及本质／本体存有”指Ｗｅｓｅｎ，“存在存有”指Ｓｅｉｎ／Ｄａｓｅｉｎ，下不赘述。
ＳｅｅＳｈａｏＫａｉＴｓｅｎｇ，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ｓＩｎｆｒａｌａｐｓａｒｉａ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２０－１９５３，ＤｏｗｎｅｒｓＧｒｏ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Ｂａｒｔｈ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ｉｎａｎｄＧｒａｃ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Ｔｈｅｍｅｏｆ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４９期；ＳｈａｏＫａｉ
Ｔｓｅｎｇ，“ＮｏｎＰｏｔｅｓｔｎｏｎＰｅｃｃａｒｅ：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ｎｄ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Ｎｅｕ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６０：２，２０１８，ｐｐ．１８５－２０７．
［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９页。
ＳｅｅＧｅｒａｌｄＭｃＫｅｎｎｙ，ＴｈｅＡｎａ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ａｃｅ：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ｓＭ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１３；ＰａｕｌＪｏｎｅｓ，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Ｃｈｒｉｓ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ｓＣｈｕｒｃｈ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Ｔ＆ＴＣｌａｒｋ，２００８，ｐ．１７６；［加］曾劭恺：《罪与人性———
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１２３页注脚３。

⑦⑧⑨⑩　［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１２３页，第１２４页，第１３２页，第１３２页，
第１３４、１２８—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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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甚至宿命论 ［ｆａｔａｌｉｓｍ］的暗示”①。对此，曾劭恺认为，巴特批评了奥古斯丁著名的
“无能力不犯罪”（ｎｏｎｐｏｓｓｅｎｏｎｐｅｃｃａｒｅ）的命题：“除非以基督论为基础，否则任何建立或理解 ‘意

志的捆绑’这宣言的尝试，必然是一个谬误。”②在巴特看来，奥古斯丁预设了人的天性在远处受造时

不需要基督救赎的、“有能力犯罪、有能力不犯罪”的自由。而在堕落以后，扭曲的 “天性”则命定

人失去了不犯罪的能力。这种择善能力的缺失必然导致 “使人成为非人之存有的转变”以及意志决

定论的结论；因而，奥古斯丁的这套罪论框架是 “［巴特］从一开始就致力反驳的”③。基于以上论

证，曾劭恺得出结论：

巴特认为，整个西方传统关于意志的自由与捆绑的辩论，都建基于这错谬的自由观。奥古斯丁的

错误在于，在他对 “亚当的自由”的定义下，“彷佛犯罪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真实 （本体）可能性，

而不是上帝已然禁止并排除的”———彷佛上帝与蛇都是亚当及夏娃有 “自由”可以拣选或弃绝的候

选人；彷佛受造之人才是拣选之主。如此，奥古斯丁的思想不但导致了上述奥古斯丁主义－更正教的
意志决定论，同时也导致了西方神学当中较为倾向唯意志论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ｍ）或半佩拉纠主义 （ｓｅｍｉ－
Ｐｅｌａｇｉａｎｉｓｍ）的流派所主张的非决定论。④

在曾劭恺看来，奥古斯丁影响下的拉丁西方神学对罪与人性的诠释根基，在巴特这里已经面临一

种危机。无论从原罪的界定、人性的败坏，还是意志的捆绑等核心神学概念，都遇到根基性的挑战。

这使得巴特建议用现在式主动直陈语气的 “不能不犯罪”（ｎｏｎｐｏｔｅｓｔｎｏｎｐｅｃｃａｒｅ）来取代奥古斯丁的
“无能力不犯罪”⑤，以展示实动主义本体论 （ａｃｔｕａｌｉｓｔｉｃｏｎｔｏｌｏｇｙ）诠释下的 “意志的捆绑”以及基督

在人堕落救赎史中的核心地位⑥。

以上的 “天性本体存有／存在存有”双重命定论的视角及对奥古斯丁批评的立场，亦体现于科洛
特克 （ＷｏｒｆＫｒｔｋｅ）、麦科马克 （Ｂｒｕｃｅ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麦肯尼 （ＧｅｒａｌｄＭｃＫｅｎｎｙ）等⑦巴特学者的论述
中，展示了传统奥古斯丁主义的宗教人类学及其所影响的拉丁神学在进入现代语境特别是巴特神学时

面临的一种挑战。基于以上学者批评性的论证思路，我们回归晚年巴特和晚年奥古斯丁一些著作关于

宗教人类学的具体叙述，来评估巴特对奥古斯丁的批评的诠释进路及其真实立场。

二、“罪－人性－意志的捆绑”：晚年巴特与晚年奥古斯丁诠释之比较

巴特在 《教会教义学》第三、四卷的写作中展示了其晚年神学人类学的成熟思考。这种思考亦

体现于随后发表的 《上帝的人性》 （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Ｇｏｔｔｅｓ，１９５６）与 《莫扎特》中⑧。相较于

１９１４年从自由神学转为辩证神学，巴特称后者为 “第二次转变”，其核心是 “上帝的人性”的主

题⑨，即把神学人类学、教会教义学、创世论、末世论等理论建立于基督中心论之上。也就是说，巴

特晚年对恶与虚无、人性论、神义论等问题的思考都是围绕着基督的神圣经论 （ｄｉｖｉ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ｏｌｏｇｙ），脱离了自然神学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围绕 “罪 －人性 －意志的捆绑”的主
线，我们首先看巴特在 《教会教义学》第三第二部的论述：

在所有其他人中的一个人是耶稣。如果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偶然的和次要的，而是本体地决定性

的…… ［我们与上帝在一起］也是基本的规定性，本原的和不变的。因此，无神不是一种可能性，

３８

①

⑦

⑧

⑨

②③④⑤⑥　 ［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１３６页，第１３６—１３７页，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第１４０页，第１４１页，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ＷｏｌｆＫｒｔｋｅ，Ｓｉｎａｎｄ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ｅｄ．＆ｔｒａｎｓ．ｂｙＰ．Ｚｉｅｇｌｅｒ＆Ｃ．Ｂａｍｍｅｌ，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ｙ，２００５；Ｂｒｕｃｅ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ＦｏｒＵｓａｎｄＯｕｒ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ｏｎ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ｙ，１９９３；ＧｅｒａｌｄＭｃＫｅｎｎｙ，ＴｈｅＡｎａ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ａｃｅ：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ｓＭ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ＫａｒｌＢａｒｔｈ，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Ｇｏｔｔｅｓ，Ｚüｒｉｃｈ：Ｚｏｌｌｉｋｏｎ，１９５６；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ｆＧｏｄ，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Ｔｈｏｍａｓ＆Ｔ．Ｗｉｅｓ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６７；［瑞］巴特：《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朱雁冰、李承言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第２４８—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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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种对人来说的本体的不可能性……而罪自身对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本体的不可

能性。我们实际地与耶稣在一起，也就是说，与上帝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的存在并不包涵而是除祛

罪的。①

这里将人的本性与天性的本体论依据定位于 “耶稣”上，“人性的本体论规定是建立在这一事实

基础上的，即在所有其他人中的一个人是这一个人耶稣”②。从本体上看，人的天性是上帝恩典的创

造物，是 “基本的规定性，本原的和不变的”；但罪被拒斥于本体之外，即 “本体的不可能性”。换

言之，相对于人性／天性作为本体论上造物主的 “是”（Ｙａ），“恶”被拒斥于本体之外，是 “虚无”

（ＤａｓＮｉｃｈｔｉｇｅ）的 “不”（Ｎｅｉｎ）。更重要的是，在创世论中人性作为创造物是上帝的恩典和肯定，但
上帝并没有创造让人去作恶的 “捆绑的意志”。巴特进一步明确地界定 “罪” （作为 “虚无”）的本

质和来源，以作为人的天性 （恩典）的一种对立面。他在 《教会教义学》第三卷第三部中说：

虚无的特征来自它的本体 （Ｏｕｔｉｋ）的特性，即是恶……在他 ［上帝］的创造里，在他的关于创

造物的保留和支配中，这在他与人的立约的历史中启示出来，是他的恩典……上帝所不意愿，因而所

否定所拒绝的，因而只能是他的 ｏｐｕｓａｌｉｅｎｕｍ（另一个作品），他的嫉妒、愤怒和审判的对象，是一
种拒绝、抵抗因而缺他的恩典的存在。这一疏远、背离因而没有恩典的存在，就是虚无的存在。这一

他的恩典的否定是混乱，是他所不选择或意愿的世界，是他所不能并没有创造的世界……在这个意义

是说，虚无真正是背离 （ｐｒｉｒａｔｉｏｎ），是一种骗取上帝的荣耀和权力……作为上帝的恩典的否定，虚无
是本来固有的恶。虚无既是使人堕落的，又是被堕落的。③

巴特展示了一幅较清晰的神学人类学图景，其基本思路是：首先，人的天性／人性最初是上帝的
恩典，是一种上帝和人的一种 “立约”，因而是本原上的纯善。而罪 （“虚无”）是疏远、背离、没

有恩典的存在，其本质是 “背离”，其动机是骗取上帝的荣耀和权力④，故而是一种本体的不可能性。

其次，在堕落之后，天性并没有因现实存有 （ｓｅｉｎ／ｄａｓｅｉｎ）的败坏而失去良善，人性一方面被 “上帝

与人强有力并至高的实在性”所命定，另一方面 “从下方，它 （人的存有）不断地……以一种邪恶

但非常可感知的方式所命定”⑤。这样双重命定的人性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了。在以上 “罪”与 “人

性”两方面的观察基础上，巴特认为 “意志的捆绑”并非指腐败的天性导致邪恶的行为 （因为天性

在堕落中也是全然良善的），而是堕落历史境遇中败坏的人之存有的 “不能不犯罪”：“‘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八章３４节）。在这最简短的圣经表述中，我们拥有整个意志的捆绑的
教义。‘不能不犯罪’（Ｎｏｎｐｏｓｔｅｓｔｎｏｎｐｅｃｃａｒｅ）是我们对罪恶而怠惰之人所当作的形容。”⑥ 而对人
性和 “不能不犯罪”的悲惨境遇的拯救则全然地依赖于耶稣基督，正如巴特在 《教会教义学》第三

卷第四部所说的：

真正的上帝存在并显现于真正的人之中。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光荣驻于耶稣基督之中，凭依至高无

上的上帝自己，我们也看见了人：谦卑的、遭责备的和受审判的罪人，失落的被造物。只有如此，只

有在审判的烈火之中才能被超度被救赎……这就是真正的人，在这上帝神恩的镜子之中的人自己，上

帝的恩宠在耶稣基督之中降予人。⑦

因此，巴特提供了他视角中的 “罪”、双重命定中的 “人性”和 “不能不犯罪”的堕落意志，

以及基督中心论的神学人类学框架。以此为参照，我们回归晚年奥古斯丁特别是其 《上帝之城》（Ｄｅ
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所展示的 “双城”视阈下的宗教人类学与历史神学图景，来考察其 “罪 －人性 －意志的
捆绑”链条诠释是否出现了危机。

与巴特的基督中心论与双重命定论不同，奥古斯丁将罪的起源、人性的特质和意志问题都纳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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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⑦　 ［瑞］巴特著、［德］戈尔维策精选：《教会教义学》（精选本），第２１１页，第２０７页，第１７６—１７７页，第２０６页。
“因为恩典本是上帝的荣耀和权力，这也就是虚无企图夺取之所在。接受并生活在上帝的恩典里，这本是创造物被拯救的权利，

这也是虚无欲妨碍和破坏的事情。”（同上，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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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罪与人性

动态的宗教人类学中，从 “双城”的视阈特别是双城的起源 （ｅｘｏｒｔｕｓ）、过程 （ｐｒｏｃｕｒｓｕｓ）、终结
（ｆｉｎｅｓｄｅｂｉｔｉ）的历史神学中加以审视①。其中，朝圣之旅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ｔｉｏ）的主题又与双城概念密切关
联，将历史神学 （“圣史”）划分为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堕落前伊甸园生活、堕落后双城的交织、

末世双城的分离和终结②。在此背景下，我们来看奥古斯丁关于罪的起源以及人性与意愿的诠释。

在 《上帝之城》第１１卷７－９章中，奥古斯丁认为，起初所有的灵智被造物 （“天使”）形成一

个圣城 （ｓａｎｃｔａｃｉｕｉｔａｓ），并在其中享受和赞美造物主③。这些被造物遵守自然法 （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ｅ）④，呈
现出和谐有序的自然秩序，并形成 “众星拱月”般的政治社会来服从上帝的权威⑤。然而，双城的产

生源于一部分天使的堕落，即拒绝上帝的权威而转向爱自己的权力，并想当然地认为权力和权威属于

它们自己⑥，结果就产生了 “罪”（ｐｅｃｃａｔｕｍ）和 “贪欲”（ａｐｐｅｔｉｔｕｓ；ｃｏｎｃｕｐｉｓｃｅｎｔｉａ）。至此，这些天
使违背了自然法并陷入自我膨胀的虚幻状态中；它们颠倒的意志和爱成为 “罪”的根源，并作为一

种 “骄傲”（ｓｕｐｅｒｂｉａ）来追逐权力⑦。
奥古斯丁认为，这些天使 （即魔鬼）的堕落是由于它们的自由选择的意志。这个堕落表面上是

从 “不变的好”落向 “易变的好”、从 “充盈”落向 “缺失”、从 “安全”落向 “不稳定”，但根本

上却归因于它们意志和爱的悖乱与错误指向。这样，天使形成两个 “城”（集团），一个是好的，一

个是坏的，并由两种 “爱”来区别，即一个是 “爱上帝” （ａｍｏｒＤｅｉ），一个是 “爱自己” （ａｍｏｒ
ｓｕｉ）⑧。之后，出于嫉妒 （ｉｎｕｉｄｕｓ），这些堕落天使 （魔鬼）诱骗夏娃犯了罪，并让夏娃引诱亚当堕

落。因此，天使集团的分裂 （双城的起源）先于人的堕落，堕落天使出于嫉妒而诱骗人类始祖，并

将堕落的一些特质 （如悖乱、骄傲、爱自己等）传给了人。

初人堕落以后，“自爱”（ａｍｏｒｓｕｉ）⑨ 成为堕落之尘世之城的标志。其根本特质在于人的意志和
爱总是从本应指向较高的善 （造物主）而转向 “自我”或低级的物质 （如金钱或权力），形成 “恶”

“骄傲”与 “自然之失序”。如奥古斯丁在 《创世记字解》（ＤｅＧｅｎｅｓｉａｄｌｉｔｔｅｒａｍ）第１１卷１３章１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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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６５—８２页。关于 “圣史”与 “俗

史”在奥古斯丁神学中的区分，参见Ｒ．Ａ．Ｍａｒｋｕｓ，Ｓａｅｃｕｌ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１－２１．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１．３５）：“Ｐｅｒｐｌｅｘａｅｑｕｉｐｐｅｓｕｎｔｉｓｔａｅｄｕａｅｃｉｕｉｔａｔｅｓｉｎｈｏｃｓａｅｃｕｌｏｉｎｕｉｃｅｍｑｕｅｐｅｒｍｉｘｔａｅ，ｄｏｎｅｃ
ｕｌｔｉｍｏｉｕｄｉｃｉｏｄｉｒｉｍａｎｔｕｒ；Ｄｅｑｕａｒｕｍｅｘｏｒｔｕｅｔｐｒｏｃｕｒｓｕｅｔｄｅｂｉｔｉｓｆｉｎｉｂｕｓｑｕｏｄｄｉｃｅｎｄｕｍａｒｂｉｔｒｏｒ，ｑｕａｎｔｕｍｄｉｕｉｎｉｔｕｓａｄｉｕｕａｂｏｒ，ｅｘｐｅｄｉａｍ
ｐｒｏｐｔｅｒｇｌｏｒｉａｍｃｉｕｉｔａｔｉｓＤｅｉ，ｑｕａｅａｌｉｅｎｉｓａ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ｏ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ｓｃｌａｒｉｕｓｅｍｉｎｅｂｉｔ．”
天使是圣城 （ｓａｎｃｔａｃｉｕｉｔａｓ）中第一批城民。奥古斯丁解释说，当 “光” （指 “天使”）被造时，天使就在圣城中分享 “永恒之

光”（指上帝）。关于圣城中 “光”与 “永恒之光”的区分，参见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１１．９：“Ｎｕｎｃ，ｑｕｏｎｉａｍｄｅｓａｎｃｔａｅｃｉｕｉｔａｔｉｓｅｘｏｒｔｕ
ｄｉｃｅｒ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ｉｅｔｐｒｉｕｓｑｕｏｄａｄｓａｎｃｔｏｓａｎｇｅｌｏｓａｄｔｉｎｅｔｄｉｃｅｎｄｕｍｐｕｔａｕｉ，ｑｕａｅｈｕｉｕｓｃｉｕｉｔａｔｉｓｅｔｍａｇｎａｐａｒｓｅｓｔｅｔｅｏｂｅａｔｉｏｒ，ｑｕｏｄｎｕｍｑｕａｍ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ｔａ，ｑｕａｅｈｉｎｃｄｉｕｉｎａ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ｉａｓｕｐｐｅｔａｎｔ，ｑｕａｎｔｕｍｓａｔｉｓｕｉｄｅｂｉｔｕｒ，Ｄｅｏｌａｒｇｉｅｎｔｅｅｘｐｌｉｃａｒｅｃｕｒａｂｏ…ｕｔｅａｌｕｃｅｉｎ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ｑｕａｃｒｅａ
ｔｉ，ｆｉｅｒｅｎｔｌｕｘｅｔｕｏｃａｒｅｎｔｕｒｄｉ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ｉｎｃｏｍｍｕｔａｂｉｌｉｓｌｕｃｉｓｅｔｄｉｅｉ．”；以及奥古斯丁 《忏悔录》第１２章１５节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ｅｓ１２．
１５）、《创世记字解》第１卷第３２节和第４卷第４５节 （ＤｅＧｅｎｅｓｉａｄｌｉｔｔｅｒａｍ１．３２；４．４５）。
关于自然法 （ｌｅｘｎａｔｕｒａｅ），参见奥古斯丁的 《论登山宝训》（ＤｅｓｅｒｍｏｎｅＤｏｍｉｎｉｉｎｍｏｎｔｅ１１．３２）。
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１９．１３：“……ｐａｘｃａｅｌｅｓｔｉｓｃｉｕｉｔａｔｉｓ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ｓｓｉｍａｅｔ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ｓｓｉｍａｓｏｃｉｅｔａｓｆｒｕｅｎｄｉＤｅｏｅｔｉｎｕｉｃｅｍｉｎＤｅｏ，ｐａｘｏｍｎｉｕｍｒｅｒｕｍ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ｔａｓｏｒｄｉｎｉｓ．Ｏｒｄｏｅｓｔｐａｒｉｕｍｄｉｓｐａｒｉｕｍｑｕｅｒｅｒｕｍｓｕａｃｕｉｑｕｅｌｏｃａｔｒｉｂｕｅｎｓ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
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１１．１３：“……ｓｕｏｒｅｃｕｓａｎｓｅｓｓｅｓｕｂｄｉｔｕｓｃｒｅａｔｏｒｉｅｔｓｕａｐｅｒｓｕｐｅｒｂｉａｍｕｅｌｕｔｐｒｉｕａｔａ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ｌａｅｔａｔｕｓ，ａｃｐｅｒｈｏｃｆａｌｓｕｓｅｔｆａｌ
ｌａｘ，ｑｕｉａｎｅｃｑｕｉｓｑｕａｍ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ｏｍｎｉｐｏｔｅｎｔｉｓｅｕａｄｉｔ，ｅｔｑｕｉｐｅｒｐｉａｍｓｕｂｉ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ｎｏｌｕｉｔｔｅｎｅｒｅｑｕｏｄｕｅｒｅｅｓｔ，ａｄｆｅｃｔａｔｐｅｒｓｕｐｅｒｂａｍｅｌａ
ｔｉｏｎ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ｒｅｑｕｏｄｎｏｎｅｓｔ．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
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ｅＤｅｉ１２．８：“Ｄｅｆｉｃｉｔｕｒｅｎｉｍｎｏｎａｄｍａｌａ，ｓｅｄｍａｌｅ，ｉｄｅｓｔｎｏｎａｄｍａｌａｓｎａｔｕｒａｓ，ｓｅｄｉｄｅｏｍａｌｅ，ｑｕｉａｃｏｎ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ｅｍｎａｔｕｒａｒｕｍａｂ
ｅｏｑｕｏｄｓｕｍｍｅｅｓｔａｄｉｄｑｕｏｄｍｉｎｕｓｅｓｔ…Ｎｅｃｓｕｐｅｒｂｉａｕｉｔｉｕｍｅｓｔｄａｎｔｉｓ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ｕｅｌｉｐｓｉｕｓｅｔｉａｍ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ｓｅｄａｎｉｍａｅｐｅｒｕｅｒｓｅａｍａｎｔｉｓ
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ｍｓｕａｍｐｏｔｅｎｔｉｏｒｉｓｉｕｓｔｉｏｒ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ｔａ．Ａｃｐｅｒｈｏｃｑｕｉｐｅｒｕｅｒｓｅａｍａｔｃｕｉｕｓｌｉｂｅｔｎａｔｕｒａｅｂｏｎｕｍ，ｅｔｉａｍｓｉａｄｉｐｉｓｃａｔｕｒ，ｉｐｓｅｆｉｔｉｎｂｏｎｏ
ｍａｌｕｓｅｔｍｉｓｅｒｍｅｌｉｏｒｅｐｒｉｕａｔｕｓ．”
Ｄ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ｅＤｅｉ１１．１６：“……ｃｕｍｏｒｄｉｎｅｎａｔｕｒａｅａｎｇｅｌｉｈｏｍｉｎｉｂｕｓ，ｔａｍｅｎｌｅｇｅｉｕｓｔｉｔｉａｅｂｏｎｉｈｏｍｉｎｅｓｍａｌｉｓａｎｇｅｌｉｓｐｒａｅｆｅｒａｎｔｕｒ．”
奥古斯丁在 《创世记字解》中区分了两种爱：自爱和爱上帝，或曰欲爱与圣爱 （ＤｅＧｅｎｅｓｉａｄｌｉｔｔｅｒａｍ１１．１５．２０：“Ｈｉｄｕｏ
ａｍｏｒｅｓ，ｑｕｏｒｕｍａｌｔｅｒｓａｎｃｔｕｓｅｓｔ，ａｌｔｅｒｉｎｍｕｎｄｕｓ；ａｌｔ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ａｌｔｅｒｐｒｉｕａｔｕｓ……”）。在此背景下，奥古斯丁强调私我之爱中欲望的
向下的堕落作为 “自爱”（ｓｅｌｆ－ｌｏｖｅ）的标志。而且，他指出意志或爱从至善上帝指向自我是 “罪的起源”和 “恶之根源”。另

参见 《论三位一体》（ＤｅＴｒｉｎｉｔａｔｅ１２．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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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摩尼教徒时所说： “恶的意志乃是一种失序的运动，宁向着较低级的善，背离较高的善，结果

是，理性被造物的灵，若是以权柄和美德为喜，就是被骄傲吞噬，因此而从灵性天堂之福中跌落，只

得在怨羡中枯萎凋零。”①

在堕落状态下，奥古斯丁指出，自然秩序的破坏源自人的颠倒的意志 （ｖｏｌｕｎｔａｓ）和悖乱的爱
（ａｍｏｒ），而非人性或天性。从创造来看，即便是魔鬼，其本性也是善的，何况人乎？奥古斯丁在
《上帝之城》第１９卷１３章３３－３７节驳斥 ［摩尼教］天性罪恶观时说：“因此，存在一种本性，其中

没有恶，也不可能有恶；但却不可能存在一种本性，其中没有善。因此即便是魔鬼自己，本性也不是

恶，只要还是本性；令其为恶的乃是悖乱。”②

在此，奥古斯丁明确指出，被造物即便在堕落状态，其本性或天性都是善的，即便魔鬼也是如

此。在 《上帝之城》第２２卷１７章９－１０节，奥古斯丁再一次确认，被造物的自然本善不论在堕落
前、在尘世，还是末世的新造世界中都被保存而不会有任何削减，“身体所有的缺陷都除去了，本性

却得以保存”③。在奥古斯丁看来，真正的恶和堕落的根源乃是意志和爱的悖乱。然而，堕落后的意

志和爱呈现出一种 “重量”，即 “意志和爱之重”（ｐｏｎｄｕｓｖｏｌｕｎｔａｔｉｓｅｔａｍｏｒｉｓ）。奥古斯丁在 《上帝之

城》第１１卷１６章２６节论证说，正是悖乱的意志和爱的重量，破坏了上帝创造的世界的秩序和安宁
④。在 “意志和爱之重”的作用下，无论 “人无能力不犯罪”，还是 “不能不犯罪”，其根本思路都

指向堕落状态的意志，而不是人性或天性。正如罗明嘉 （ＭｉｉｋｋａＲｕｏｋａｎｅｎ）所指出的：
在奥古斯丁看来，恶并非本质，因为上帝从未创造过恶。毋宁说，恶是本质的缺乏 （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ｅ），也就是缺乏从 ｓｕｍｍｕｍｂｏｎｕｍ（至善）中流溢出来的善。恶之基础在于意志与爱的悖乱，
也就是将善置于所有存在与善的源泉之外。“恶并非正面的本质：善之丧失即名之为 ‘恶’”。奥古斯

丁坚持认为魔鬼自身之本质始终为善，以及他对人类生活中恶之存在的理解，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

一点：只有在本体地善的自然框架中，这些才是可能的。⑤

至此我们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关于 “罪”。巴特将 “罪”视为疏远、背离、没有恩典的存在 （“虚无”），并将其本质释

为 “背离”以及骗取上帝的荣耀和权力的阐述。奥古斯丁在双城视阈中以堕落的天使 （魔鬼）为例，

将 “罪”诠释为 “善的缺乏”以及失序的运动而对上帝的背离的说话。两者如出一辙，特别是两者

在拒斥 “罪”或 “恶”的本体的不可能性方面。

第二，关于 “天性／人性”。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巴特强调受造物之 “天性及本质存有”与堕落

历史处境中人的 “存在存有”的区分，强调天性即便在堕落状态中依然完好无缺。这种阐述在奥古

斯丁关于受造物的本性／本质的诠释中可以找到原型。特别是奥古斯丁在诠释恶的来源时，将其视为
意志与爱的悖乱颠倒，而非本性／天性的败坏；同时，他用 “上帝的形象”（ｉｍａｇｏＤｅｉ）的扭曲来指
称尘世的心性在特定历史境遇下受到堕落的污染 （天性／自然本性依然没有削减），虽然他没有直接
是用 “本质存有”与 “存在存有”这样的术语。

第三，关于 “意志的捆绑”。奥古斯丁用 “意志和爱之重”的概念来形容 “无能力不犯罪”之

意志官能的败坏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而且，从以 “自爱”为标志的堕落地上之城视

角看，意志的运动往往背离较高的善而指向 “自我”甚至更低秩序的存在，展示了一种 “自我为中

心”的自然的失序和败坏。因此，巴特所表述的 “不能不犯罪”乃是奥古斯丁 “意志与爱之重”理

论的应有之义。

基于这些观察可知，巴特并非是对奥古斯丁神学传统的反叛，而是对拉丁教父学传统的回归，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诠释了 “本质存有／存在存有”“不能不犯罪”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是晚年奥
古斯丁神学人类学的题中之义。因此，所谓 “巴特认为，整个西方传统关于意志的自由与捆绑的辩

论，都建基于这错谬的 ［奥古斯丁］自由观”，“巴特认为，奥古斯丁主义及宗教改革传统所理解的

６８

①②③④⑤　 ［芬］罗明嘉：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张晓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３５—３６页，第３４页，第３５页，第３７页，第７７页。



再论罪与人性

‘败坏的天性’或 ‘扭曲的天性……颇站不住脚’”⑥，这些表述都是经不起深入推敲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晚年巴特在其 《教会教义学》（特别是第三卷和第四卷）中建立了基于

基督中心论的神学人类学价值坐标系。其中，关于罪与人性问题，巴特从 “上帝的人性”视角出发，

拒斥 “罪”（作为 “虚无”）在本体上的可能性以及 “天性的扭曲”这种观点，并进一步区分了 “天

性及本质／本体存有”与 “人的存在存有”两种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当前一些巴特研究者所

展示的，奥古斯丁影响下的拉丁西方神学对罪与人性的诠释在巴特这里已经面临了一种危机，无论从

罪与人性的界定，还是意志的捆绑等核心神学概念，都遇到根基性的挑战。相反，奥古斯丁在其晚年

的论述中，强调罪或恶之基础在于意志与爱的悖乱，而不在于被造物的良善本性 （“即便是魔鬼，其

本性也不是恶”），特别是 “意志和爱之重”不仅指称 “无能力不犯罪”的官能性朽坏，而且包括

“不能不犯罪”的真实堕落境遇。因此，所谓的巴特对奥古斯丁主义的批评，不是真的挑战奥古斯丁

神学传统的根基，而是回到拉丁教父传统，并进一步发展出以基督教中心论为基础的宗教人类学框

架，拓清拉丁教父神学传统中罪与人性观所含蕴的题中之义。

（责任编辑　行　之）

７８

⑥ ［加］曾劭恺：《罪与人性———巴特实动主义对奥古斯丁罪论的重新诠释》，第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０页。



从习性自我到伦理人格

———论胡塞尔精神科学中人格的构造

曾　云

【摘要】与纯粹形式自我不同的是，超越论意义上的习性自我既具有形式先天的特征，又具有质料先天的

特征。从胡塞尔建立现象学的精神科学的主题看，这种习得的 “经验”不属于一种自然主义的后天经验，

而是一种超越论现象学的明见性经验。因此，习性自我的引入对于超越论现象学的根基仍然具有最终的有

效性。在引入超越论的发生现象方法之后，习性自我仍然属于 “纯粹自我”。习性自我之所以能保持其自

身的统一性，不仅基于时间意识体验流的自身构造，而且基于意志这种积极动机的引导。由于意志不仅具

有自身规定的特征，而且是一种持续连贯的积极的自我意识行为，因此伦理人格就是意志塑造的理性自主

的和具有自身统一性的习性人格。

【关键词】发生现象学；习性；人格；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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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　云，哲学博士，（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 （人文社科类）（２０１８－ＣＸ－０１６）

一、引　　论

习性概念自提出以来就成为哲学反思的主题①。胡塞尔开辟了习性的现象学研究，他对习性的解

释采用了独特的现象学方法。首先，他把习性放在时间意识体验流和纵的意向性行为结构中进行分

析，并通过滞留意识和被动构造指出习性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其次，他把习性作为一种持存意见

的本质法则性以及我的持续性格构造的可能性条件来描述，并充分认识到持存的习性在主体的伦理性

格中扮演着本质性的角色。他在习性和意志表态，即历史沉淀和自由主体规定的维度之间做出的概念

说明，澄清了长久以来的争论②。

本文借助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方法，围绕他建立现象学的精神科学这一主题，展示伦理人格如何

由习性而来，并指出三个论点：一是习性自我仍然属于纯粹自我，胡塞尔在 《现象学的构成研究》

（简称 《观念ＩＩ》）中拓展了纯粹自我的内涵，纯粹自我可以作为纯粹形式的自我极，也可以作为纯
粹的习性自我，习性自我并不与纯粹自我相对立；二是习性并非是后天经验的构成物，虽然习性人格

具有获得性的质料内容，但它仍然具有先天的自身统一性；三是习性人格在向伦理人格的转变中，意

志扮演了关键角色，伦理人格是意志塑造的积极的习性人格。

８８

①

②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６—７９页，１１０３ａ２５，１１０３ｂ２５；
［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４５６—４５８页。
Ｖｇｌ．ＭａｒｔａＵｂｉａｌｉ，“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Ｈａｂｉｔｕｓｕｎｄｄｅｒ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ｂｌｅｉｂｅｎｄｅｎ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ｓ”，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１６，２０１５，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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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是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中心概念①。在静态现象学时期，胡塞尔讨论的自我属于纯粹形式的

自我极；直到对超越论发生现象学具有开端意义的 《观念Ⅱ》中，胡塞尔才开始讨论具有习性的人
格。即将出版的新版 《观念ＩＩ》增加了胡塞尔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期间铅字手稿的大量原始文本，并显示
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思想发端于１９１２年②。由于新版 《观念 ＩＩ》还没有正式出版，本文的论述同时
参考了国际上对新版 《观念ＩＩ》的研究成果和思路以及旧版 《观念ＩＩ》。

在 《观念Ⅱ》中，胡塞尔开始采用超越论的发生现象学方法建构现象学的精神科学。对此，他
对自我进行了根本性的拓展，讨论了形式的纯粹自我和习性的纯粹自我。由于习性人格是在现象学的

精神科学主题下讨论的，因此这里讨论的 “习性”本质上是精神的习性。下面结合胡塞尔发生现象

学的相关文本，围绕习性自我与纯粹自我的关系、习性与发生现象学的经验、习性人格如何生成伦理

人格这三个方面来展开。

二、习性自我与纯粹自我

习性概念的提出，表明胡塞尔对 “自我”的思考进入了一种新维度。因为习性自我关系到自我

的历史和起源问题。在 《观念Ｉ》中，“自我”仅仅是作为纯粹形式的自我极，而到了 《观念Ⅱ》和
《笛卡尔式的沉思》等发生现象学著作阶段，具有习性、身体、性格和历史的人格自我进入胡塞尔讨

论的问题域。这个具有习性基底的自我 （ＤａｓＩｃｈａｌｓ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ｖｏｎ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ｉｔｔｅｎ）具有新的持存内容③。
但是，当我们谈到习性自我的时候，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是误以为习性自我与纯粹自我相对立，习

性自我不属于纯粹自我的范畴；二是误以为习性完全是后天经验的获得物，属于实在的经验自我。在

《观念Ⅱ》中，胡塞尔的立场出乎我们的想象，因为他仍然坚持在纯粹的自我意义上讨论习性④。胡
塞尔首先解释，习性不是通常习惯意义上的实际气质或性格，不属于经验的自我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Ｉｃｈ），
而是属于纯粹的自我 （ｒｅｉｎｅＩｃｈ）；纯粹自我不仅是作为纯粹我思的自我极，而且可以成为纯粹习性
的人格，这个意义的纯粹自我具有持续存在的一贯立场，即这种习性的自我不背离纯粹自我的自身统

一性。正如 《观念ＩＩ》所强调的：
一切意识材料、意识层次以及由一个现实的和可能的 “我思”的同一自我，“所可能伴随”的

诺耶思形式，都属于一单子。现在，在一单子的绝对意识流内部某种统一体的形成物出现了，但它们

完全不同于实在我及其属性的意向性统一体。诸如一主体并且同一主体的持续存在 “意见”之类的

统一体都应当归属于此。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称它为 “习性的 （ｈａｂｉｔｕｅｌｌｅ）”。但是这里涉及的
不是一种出于习惯的行为举止，像是经验主体可能获得的那种通常所说的实际气质。我们在此所说的

习性不属于经验的自我，而属于纯粹的自我。纯粹自我的统一性并不只在于这样的事实：就每一个我

思而言，自我 （还是这个纯粹自我）把自己只能理解为我思的统一自我。而宁可说：我也在其中，

并且先天地是这同一个自我，只要我在我的执态中，在一种确定意义上保持一种必然的一贯性。⑤

可见，习性是绝对意识流的产物，是滞留在纯粹自我底层的作为统一体的形成物，是意识流的持

久意指的构成物。这种绝对意识流内部构造的 “统一物”不是立义模式下意向性的对象，也不是实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ｇｌ．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ｅｘｉｋｏｎ，Ｈａｎｓ－ｈｅｌｍｕｔｈＧａｎｄｅｒ，Ｈｒｓｇ．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Ｂｕｃｈｇｅｓｅｌｓｃｈａｆｔ，２０１０，Ｓ．１２７．
对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方法开启的时间，学界尚存在争议：一种认为发生现象学产生于１９１７－１９２１年，如以耿宁 （ＩｓｏＫｅｒｎ）为
代表的学者；一种认为产生于１９１２－１９１５年，如参与整理新版 《观念 ＩＩ》的洛玛 （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笔者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参见曾云：《重思胡塞尔思想中的意向奠基关系———以其感受现象学为中心》，《哲学动态》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第８７页。）
Ｖｇｌ．ＨｕａＩ，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ｉｓｃｈｅ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ｕｎｄＰａｒｉｓｅｒＶｏｒｔｒｇ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ａＩ（ＨｒｓｇｖｏｎＰｒｏｆ．Ｄｒ．Ｓ．Ｓｔｒａｓｓｅｒ），ＤｅｎＨａａｇ：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６３，Ｓ．１００．下文涉及胡塞尔全集的引用文献都简称为 “Ｈｕａ”。
参见 ［日］鶷原哲也：《胡塞尔的自我问题与发生现象学的起源》，李云飞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空间意识与建筑现

象》第１１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ＨｕａＩＶ，Ｉｄｅｅｎｚｕｒｅｉｎ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ｚｗｅｉｓｔｅｎｓＢｕｃｈ，ＭａｒｌｙＢｉｅｍｅｌ（Ｈｒｓｇ．），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ｉ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５２，Ｓ．１１１－１１２；参见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９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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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属性或者经验意义上的质料，而是时间意识体验流自身构造的统一形成物。胡塞尔把这种统一

物 （习性）看作一种持续存在的意见的本质法则性和我的持续性格构造的可能性条件①。换言之，胡

塞尔是在自我的先天统一性和动机引发的法则性上，而不是在后天的经验因果意义上解释习性的。习

性属于精神因果律，而非自然因果律。

因此，这里的习性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日常习惯，而是属于自我的一个有效视域。习性不属于经

验的实在自我，而是属于纯粹自我的自身统一物，因为这种习性是在内在时间意识中自身构造的习

性②。胡塞尔在 《观念Ⅱ》的附录ＩＩ中指出：第一，习性自我与统一的自我极和先天的自我性格统一
在一起；第二，习性涉及被动的习性和触发行为等；第三，任何习性行为 （包括触发）总是在内时

间意识中进行的。习性是时间性体验流自身构造和自身沉淀的结果，通过主体的滞留意识 （持续存

性的意识体验）、回忆和新的执态等构造习性自我。因此，这种通过时间意识体验流构造的习性具有

先天的自身统一性，也具有超越论的特征③。可见，胡塞尔把习性放在时间意识体验流这种纵意向性

行为中来分析，滞留意识扮演了本质性的角色，它是 “成就的原开端”④，承担着所有意识流的逐渐

沉淀。滞留意识表明意识总是有沉淀的，我们的回忆、联想、感受、意欲等执态行为总离不开滞留意

识。

在 《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进一步采用了超越论的发生现象学方法讨论了两种先天，一

是形式的先天，一是质料的先天。虽然习性具有 “经验”的质料特征，但习性自我并不影响 “超越

论自我”的普遍有效性，它仍然具有先天构造的特征，而且习性可以作为一种预先被给予的潜能和基

底而存在。换言之，先天既包括形式的先天，也包括质料的先天。超越论意义上的自我不仅具有形式

先天的特征，还具有质料先天的特征。因此，纯粹自我是形式与质料统一在一起的自我。

在 《笛卡尔式的沉思》第３２节中，胡塞尔进一步谈到习性。习性是作为自我的一种持久属性和
信念而被规定的，而且这里讨论了交互共同体的习性。在胡塞尔看来，位于超越论现象学中心的自我

不是空洞的同一性极，而是作为诸习性之基底的自我。习性对我的各种行为活动 （如回忆、判断、

决断、评价、意愿）都保持了持续的有效性。当一种信念是习性中固有的一种信念的时候，我会不

断地、反复地 “返回”到它⑤。习性自我证明了自我具有一种持续存在的性格和持续存在的有效性。

罗曼·茵伽登 （ＲｏｍａｎＩｎｇａｒｄｅｎ）对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关于习性的讨论做了深入评

论⑥。他认为，与 《观念Ｉ》相比，胡塞尔关于习性特征的存在和形成方式的论证，是一种重要的创
见，它导致很多问题和困难⑦。对此，他提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 “‘习性’仅仅是单纯的意向性相

关内容，即属于相应体系整体关联的体验，还是习性的存在就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基于认识理论的原因，而且也基于形而上学的原因；二是，习性的构造是如何可

能的？”⑧ 在茵伽登看来，习性问题应该回到 “经历的实存”上来理解⑨。但是，习性作为 “经历的

实存”会使超越论的观念论陷入一种困境，即先天有效性会受到质疑。习性的出现是否对超越论自

我的有效性带来挑战？习性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如果习性是后天经验的产物，那么超越论自我

的普遍有效性就受到动摇；如果习性的存在是先天的，但它又不能在胡塞尔形式科学的范围内来理

解。针对习性的构造及其本质问题，茵伽登认为 “习性”究竟属于体验流的相关项还是属于体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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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性自我到伦理人格

本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很容易。在他看来，“习性”要么属于特殊的行为种类，要么属于体验

流的特殊的 “质料组成因素”①。

造成这种理解的困惑在于，茵伽登仍然采用静态现象学方法把它解读为要么属于构造体验流的质

料、要么属于质性，即从意识的静态描述的模式中来解释习性的构成。习性是如何产生或被构造出来

的？这是有关习性的基本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把习性概念放在胡塞尔纵的意向性行为

理论中来解释，而不是从横的意向性行为理论出发，静态地描述 “习性”的构造性特征。上文已讨

论了习性与时间意识现象学、滞留意识理论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进一步结合发生现象学的经验概

念，论证习性人格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普遍有效性。

三、习性自我与发生现象学的 “经验”

人格的习性问题关涉到如何从多重维度理解胡塞尔的超越论自我。超越论自我可以作为一个纯粹

形式的自我 （如 《观念Ｉ》中对此的论述），也可以作为一个习性自我。无论是形式自我还是习性自
我，都可以理解为超越论意义上的纯粹自我，一种具有自身统一性的真正自我。既然习性的 “人格

是通过经验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建构自身的”②，那么经验如何保证习性自我的普遍有效性？习性问题的引
入是否使超越论现象学面临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

上述问题涉及如何理解现象学的 “经验”概念。胡塞尔采用描述心理学的方法对意识的本质性

经验展开的描述和分析，首先体现在 《逻辑研究》中。 《逻辑研究》第六研究讨论的 “本质直观”

和 “范畴直观”充分体现了这种 “本质性经验”的思想。后来 《观念Ⅰ》所强调的 “一切原则的原

则”也是现象学经验思想的体现。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冬季学期胡塞尔开设的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组》的讲座对其发生现象学方法的形成

和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讲座一开始，他就指出这里探讨的不是纯粹现象学的本质性学说，而是

一种经验现象学的可能性问题，即经验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③。他从自然的世界概念出发，然后通过

超越论还原和现象学的时间意识引向绝对有效的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虽然是经验现象

学，但不是心理学，它是一个新的纬度④。这里胡塞尔没有悬置自然态度和自然经验，而是区分了自

然态度和超越论现象学的态度、自然的本体论和形式的本体论⑤。因此，这个讲座的讨论与 《观念

Ⅰ》的思路不同。这里讨论的意识体验涉及身体感知、人格经验、精神世界的构造以及共同体的生
活经验。

实际上，胡塞尔在 《观念Ⅱ》的铅字手稿中对人格的身体性与精神性、习性和文化的周围世界
已进行了发生现象学的解释。超越论的发生现象学建立在最原初的经验和直观基础上。不同于静态现

象学，现象学还原和发生的现象学方法使得那些似乎与超越论现象学对立的因素发生了扭转，并赋予

那些非意向性行为如感觉、质素、触发、兴趣等非客体化行为一种新的内涵和地位。虽然它们在主动

性构造中不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被动性构造中具有奠基性地位。因为，意识构造本身不仅包括主动

性的构造，还包括被动性的构造。现象学的经验也是如此，不仅包括谓词经验，还包括前谓词经验。

因此，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是反对经验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恰恰相反，他的现象学正是建立在原初经
验的给予基础上。对于经验概念，我们不能做经验主义的传统理解，即认为经验与超越的理性是对立

的。在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中，“超越的理性”和 “经验”统一在一起。从 《观念Ⅰ》、《观念Ⅱ》、
《现象学心理学讲座》（１９２５）、《经验与判断》到 《Ｃ手稿》等，胡塞尔都在讨论经验与超越的统一
性问题。在 《观念Ⅰ》中，胡塞尔指出，最原初给予的经验是感知，感知在习惯意义理解为知性。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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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源出被给予的行为。原初被给予的经验是直接性经验，是对事物或情感等的本质性体验①。

这里可能会产生疑问：原初经验与超越的经验究竟如何统一？对于 “经验”概念，我们有必要

结合现象学的 “明见性”概念来理解，因为原初经验本质上是一种明见性经验。胡塞尔在 《笛卡尔

式的沉思》中指出：

在最广义上，明见性就标志着意向生活的一种普遍的原始现象，标志着一件事情、一个事态、一

种普遍性、一种评价等等的自身显现、自身体现、自身给予的极其卓越的意识方式，并且是在 “自

身在那里的”（Ｓｅｌｂｓｔｄａ）、直接直观的、“原初的”终极样式中被给予的意识方式。对于自我来说，
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以空乏的前意谓的方式含混地区意指某物，而是存在于某物本身中，观看它本

身，谛视它本身，洞见它本身。通常意义上的经验就是一种特殊的明见性，至于一般的明见性，我们

可以说，它是最宽泛的、但在本质上又是统一的意义上的经验。②

可见，明见性是意向性体验的一种普遍的本质性特征，明见性经验意味着一种自身显现、自身经

验 （Ｓｅｌｂｓｔ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是一种直接的原初经验。就此而言，习性人格虽然是在经验中构造的，但这种
经验不是经验主义讨论的感觉经验、归纳经验、推理经验，因为它们都属于间接性经验，不是直接性

经验。明见性经验是直接的自身经验，自身给予，自身呈现。超越的发生经验并不意味着一种后天的

经验主义。即使习性在经验中构造自身，也不意味着习性自我失去它的普遍有效性。对胡塞尔来说，

明见性体验就是超越论意义的经验。超越论还原作为超越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其本质是返回到活的

当下的明见性经验中。在这个意义上，超越论还原后的习性自我回到绝然的明见性体验中，保持了自

身的统一性。因此，在引入对习性自我的讨论之后，超越论自我仍具有最终的有效性。

虽然习性自我所具有的性格和信念等在经验中获得的，但这种经验不是一种实在论意义上的偶然

经验，而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时间性经验。实际上，现象学本己的经验领域是时间性的意识流③。在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的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组》中，胡塞尔结合时间意识、动机引发和超越论还原讨论了

“现象学的经验”。他指出最原初的经验不仅是一种直接性经验，而且一定是和活生生的当下时间体

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 “活的当下经验”才最具明见性；现象学还原最终还原到活生生的当下

经验上，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讨论世界和意义的起源问题。但是，“现象学的经验并不依赖于现在被

关注的当下的个别我思，而是延伸到作为唯一时间关联的整个意识流，这种意识流显然在其整个纵横

维度上并不总是散落于直观之光中”④。换言之，现象学的经验是一种时间性的内经验，它虽然关注

“活的当下”经验，但这种 “当下或现在”不是一个稍纵即逝的个别偶然的时间点，而是一个整体时

间性的经验流。当下的经验本身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时间视域。

习性人格的构造具有被动构造和主动构造的双重特征。在这种双重构造的过程中，时间意识的自

身构造贯穿其中，亦即习性自我始终是在时间性中或时间意识的体验流中绵延不断地进行自身构造

的。就此而言，习性的构造是一种先天的构造，具有普遍有效性。

正是因为发生现象学方法的引入，我们对现象学还原的理解需要做出改变。在 《笛卡尔式的沉

思》和 《Ｃ手稿》中，胡塞尔讨论了现象学还原与交互主体性的问题。超越论的还原不是还原到纯
粹意识体验的形式自我或者无世界的孤立的自我，而是还原到习性的交互共同体生活的明见性经验

中⑤。对胡塞尔来说，任何自我 （Ｉｃｈ）都是 “在我们之中” （ｉｎＷｉｒ），我的自我和他人的自我相互
关联地共同在此。在 《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采用超越的发生现象学方法讨论了习性的交互

共同体人格。正如该书编者Ｅ．施特洛克所指出的：
这个超越的自我，即现象学还原最初阶段所归结到的那个自我，并不只是诸行为的一个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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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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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刚：《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双重开端与双重还原———兼论交互主体性的原初性》，《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９期，第
６６—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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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关联点”，如同在一种仅仅转向意识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中所显现的那样；相反，它现在就

在 “连续不断的行为生活之流”的多样性中与它所有的现实性和潜在性一起呈现为一个同一的东西，

这个同一的东西连同每一个起作用的行为，借助一种超越的发生就获得了一些持久的规定和人格特

性，即 “习性”。①

《笛卡尔式的沉思》把发生现象学方法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原则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将赋予世界意

义的超越论主体引向习性人格经验历史的发生纬度。这里讨论的不是孤立的个体体验，而是习性人格

的自身经验与他人的陌生经验如何共同构造了世界。“不仅我的超越的经验领域，而且最先构成为完

整的超越主体的那种超越的我们—共同体，也都表明自己是一切意义促创和意义构造的原生地，从这

个原生地出发，这个世界最终在现象学上才应当成为可理解的。”② 因此，超越论现象学所进行的还

原最终是要回到最原初的意义体验上，回到超越的交互主体的明见性的共在经验中。

习性的交互共同体的世界经验最终实现的是一种超越的交互主体的自身经验，正如胡塞尔的助手

兰德格雷贝 （ＬｕｄｗｉｇＬａｎｄｇｒｅｂｅ）所指出的：“现象学的反思不仅导向经验的历史和作为经验历史根
基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经验就其最高阶段是 ‘超越的自身经验’，这个意义上的超越，意味着它自

身揭示，总之它通过这个自身和为了这个自身，根本上给出经验的历史。”③ 可见， “超越的自身经

验”实现了超越的理性主体和明见性的自身经验的统一，在此基础上胡塞尔讨论的习性人格对现象

学的精神科学来说具有最终的奠基意义。

四、习性、意志和伦理人格

由于胡塞尔在现象学的精神科学视域中讨论习性自我，习性自我属于精神世界的人格自我，因此

这里将讨论的 “习性”与自然主义态度下的盲目习惯区分开来。习性自我的构造同时是人格自我的

精神性构造。精神世界的基本法则是动机引发，习性的构造离不开动机引发。而动机引发不仅包含被

动的动机引发 （如触发、冲动和本能等），还包含主动的动机引发，如价值的动机引发和意志的自由

决断。正如胡塞尔在 《观念Ⅱ》所指出的：
在起源的发生中，人格自我不仅作为驱动性规定的人格性进行自身构造，即作为从一开始不断地

由原初的 “本能”所驱动，并作为被动的服从者构造自身，而且也是作为一种较高的、自主的和自

由活动的自我，尤其是作为由理性动机引导的人格，而不只是作为被牵制的和不自由的自我构造自

身。习惯 （Ｇｅｗｏｈｎｈｅｉｔｅｎ）必定既是因为原初的本能行为 （以至于本能的冲动与习惯性驱动的力量结

合了在一起），也是因为自由的行为而形成的。屈从于一种冲动是以屈从的冲动为基础：即按照习惯

的方式。同样，使自己被价值动机所决定以及抗拒一种冲动是以一种趋向 （一种 “冲动”）为基础

的，再一次被这样一种价值动机 （或一般的价值动机）所决定以及再次抗拒一种冲动。因此，习惯

和自由的动机引发交织在一起。④

由此可知，人格自我的自身构造虽然伴随着原初的本能和冲动，虽然习惯本身受本能的驱使，但

人格的本质不是被动地服从于冲动和本能等，而是独立于这种被动的动机，进行理性的自由决断。与

通常意义上的经验主体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Ｓｕｂｊｅｋｔ）相比，人格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被界定的，即人格是
在理性的立场下从事评判行为的主体，这种主体是 “自身负责”、自由不受束缚的主体⑤。这里有必

要指出的是： “胡塞尔在本能和气质的原被动性 （ｐｒｉｍｒｅＰａｓｓｉｖｉｔｔ）和次被动性 （ｓｅｋｕｎｄｒｅ
Ｐａｓｓｉｖｉｔｔ）的相互关系中做出区分，这些次被动性是由习性已经形成的决定和意志决断构成的。对胡
塞尔来说，习性概念首先关涉到次被动性，这时它强调的是人格的积极性和责任性。”⑥ 换言之，胡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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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首先把习性看作人格的积极性和责任性，而不是看作本能的原被动性。

就习性人格的积极性而言，胡塞尔在 《观念Ⅱ》中结合身体感知、动感和权能等问题，还详细
讨论了 “我能”。他指出 “‘我能’这个意识是关系到我的一种中心行为”①；“我能”表现为我能有

意识地支配我的身体，我的肢体向各个方向自由地伸展，我能进行感受、判断、评价和从事任何实践

活动等。但无论是身体的我能，还是意识体验的我能，都离不开 “我能”的意志，即积极的自我意

识和决定行为。因为 “我能”意味着我能自由地思考和行动，没有 “意志”的 “我能”，自由的选

择活动是不可能的。意志不仅作为 “我能”在身体感知和各种意识权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

作为主动的动机在习性人格的精神塑造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精神的人格自我正是主动的理性动机引

导被动的动机构造的结果。

我们知道，对胡塞尔来说，意向性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横的意向性，即以表象为中心的立义模

式；一是作为时间性体验流的纵意向性，它是朝向自身的意识体验，即一种反思性的意识体验流。那

么，反思性的意识体验是如何操作的？在 《观念Ⅱ》中，胡塞尔指出 “我认识到，绝对的统一性自我是

在反思中”②；但 “主体的反思本源地是在意志意识之中的反思”③，即反思行为通过意志行为来实施。

意志既在反思中，又在自我的统一性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因为意志不仅作为一种主动的动机，而

且本身具有自身规定性，是一种朝向自我的反思行为。另外，就反思行为而言，它涉及到自我极，但

这个自我极不是纯粹形式的自我，而是习性的自我极。在１９２５年夏季学期的 《现象学的心理学》讲

座中，胡塞尔讨论了主动和习性之极的自我。“这个自我极是作为积极性的和习性的自我极……这个

自我实施积极的主动性。但是这个自我不是一个空洞的观念极，即从自我流溢出来的、纯粹被规定为

切割下来的点和之后作为预先被规定的积极性，而是属于与之相应的诸习性的统一极。”④ 换言之，

通过现象学还原赢得的这个纯粹自我是具有习性的主体。这个习性主体通过积极的决断和执态等行为

塑造自己特有的性格。进而，“这个自我具有它自己的个体性，他个体的全部性格，统一贯穿于所有

的决断和决定，它具有了特殊的个人性格，即被称作性格特征的东西”⑤。

可见，习性的纯粹自我之所以能保持其自身的统一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意志这种积极动机的引

导。精神的人格是通过人格自我的决断和真正的行动造就的结果。自由决断是意志的一种根本特征，

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意识行为。由于人格的习性是一种发生和发展的习性，从意志的发生现象学

来看，意志本身也受被动的动机引发的影响，如冲动、本能、感觉和欲望等。这些被动的动机引发不

仅处于意志的发生性结构中，而且处于习性人格的发生性结构中。但是，真正习性自我的形成和发展

最终要通过意志设定一种长远的和最终的生活目标才是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意志本身就属于一

种积极的习性。被动的习性 “选择”在本质上没有选择，即没有明确目标指向的意志决断。真正的

人格自我是通过积极主动的意志引导、选择和决断的习性自我。

在胡塞尔的未出版手稿中，他指出 “人格违背自我的不忠诚变化，当然是在自我统一性内的变

化，也是一种完全特殊方式的变化。作为我的这个自我，保留了他的 ‘习性”，他的本性 （Ｅｉｇｅｎｈｅ
ｉｔ）”⑥。可见，作为统一性自身，作为自我的一种性格特征，习性具有相对稳定性，虽然自我处于不
断的变化中，但不管如何变化，人格特有的习性和自身统一性总会保留下来。因此，习性的基本内涵

属于个体人格本身特有的性格和属性，这个意义上的习性是属己的一种性格，它不会因为人格的其他

外在变化而改变。接着，胡塞尔提出这样的问题：“一种本身属于习性的此在以及这个自我的这种特

征或特性，现在确信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吗？这种持续存在的习性的表达，其意义能够得到最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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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① 这个作为各种行为极的自我没有外在的实在性，即没有外在时间性的延展性；它作为行为多

样的统一，作为相对于所有体验的现实性的 “理想”存在，仅仅能够作为 “理想”的特性而存在②。

因此，有关习性的讨论与人格的本性统一在一起。这种习性是人格特有的属性和性格，它一直伴随着

自我，位于深层次的和真正的自我领域，并通过实践理性的活动和对自我自身的忠诚，从而保留其自

身的统一性。

因此，伦理人格首先是具有积极习性的人格。这种积极的习性不是自然的天性。正如亚里士多德

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所指出的：“德性既非自然而然，也非反自然，而是我们具有自然的天赋，把

它接受到我们之内，然后通过习惯让这种天赋完善起来。”③。

胡塞尔指出，习性人格生成伦理人格需要通过意志积极的引导和塑造。这种习性的人格属于真正

的自我。真正的自我是朝向生命最高善实现的自我，伦理人格通过意志对生命最高善的明察④，从而

实现真正的自我。在真正自我的问题上，胡塞尔具有一种自身实现的目的论思想。正如 ＭａｒｃｏＣａｖａｌ
ｌａｒｏ所指出的：“在自我的多样性经验和作为本质性关联的一致性之间，胡塞尔强调了一种朝向自身
守护的目的论追求。”⑤ 因此，真正的习性自我与伦理人格统一在一起。

在意志塑造习性人格的问题上，胡塞尔把它与生命的 “志业”选择以及哲学家的习性人格的生

成联系在一起讨论。他认为哲学家或科学家的 “志业”是一种自身规定、自身塑造和自我实现的事

业。哲学家的人格既是追求真理的人格，也是追求最高善的人格。作为一个哲学家要听从内心良知的

呼唤，听从内心的声音，做出生命的决断，选择生命的最高善。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出于实践理性

能够自由决断的人⑥。

因此，“真正的’自我，他在伦理上具有其此在的持久性，因为他一贯的持之以恒和在任何新的

变化和造就的意志中自身思义。”⑦ 也就是说，真正的伦理人是通过意志人格中的习性和信念等形成

的，正是这种人格中的习性和信念等性格特性，才使得伦理行动具有稳定性。意志不是单纯当下此刻

发生的事情，而是通过习性形成一种持久的思想信念，一种持续的意志决断。

综上所述，胡塞尔是在发生现象学和现象学的精神科学视域内讨论习性人格的，因此这个意义上

的习性自我仍然属于纯粹自我，并在目的论上导向的是具有意志习性的伦理人格。对胡塞尔来说，在

自然主义态度向现象学习性人格态度的转变中，意志扮演了关键角色。习性人格向伦理人格的生成不

仅是自然主义态度向现象学人格态度的转变所要求的，而且是彻底现象学还原的内在要求，因为主体

的自身负责和习性人格的塑造是实施还原的一个根本条件。在把习性放在纵的意向性体验流和整个生

活世界的共同体经验的视域中分析时，习性的意向性体验流不单单是个体习性的体验流，还包括他人

和共同体习性的体验流，这种体验流具有自己的历史和世界视域。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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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对笛卡尔身心关系疑难的回应

周振权

【摘要】心灵与身体的关系问题是困扰哲学家的哲学问题之一。笛卡尔更是以悖论的方式突出了问题的困

难性。斯密斯认为，胡塞尔在某种程度上以多面一元论克服了笛卡尔二元论的困难，达到了身心统一，即

心灵与身体是同一个个体的两个方面。但这种解读不仅没有阐明胡塞尔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反而把胡

塞尔的理论理解为一种斯宾诺莎式的一个实体的两个属性学说。这对我们理解胡塞尔的理论贡献而言，并

非是有益的。相反，胡塞尔从构成性的现象学出发，更新了对身体概念的理解，因此对身心关系问题也有

了新的回答。正是具有双重构成作用的身体，为理解心身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心身关系问题；胡塞尔；笛卡尔；身体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９６－０８

作者简介：周振权，广东电白人，哲学博士，（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专职科研员。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 “胡塞尔晚期伦理学研究”（２０１９Ｍ６６３３５５）；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资金项目 “胡塞尔伦理学中的爱的现象学研究”（２０ｗｋｐｙ９１）

斯密斯 （ＤａｖｉｄＷｏｏｄｒｕｆｆＳｍｉｔｈ）在 《心灵与身体》一文中就胡塞尔是否回答了身心关系问题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中，没有实体既能思维又有广延，也就是没有实体能够

既是身体也是心灵。相反，胡塞尔认为同一个个体可以既是有广延的，也是思维的。身体和心灵不是

两种个体，而是在一个个体中的两个方面，即自然本体与意识本体。对胡塞尔而言，本体虽然是不同

的，但它们不是不相容①。斯密斯把胡塞尔关于身体和心灵的本体论标识为一种精致的多面一元论

（ｍａｎｙ－ａｓｐｅｃｔｍｏｎｉｓｍ）②，因此认为胡塞尔这种一元论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笛卡尔二元论的困难。尽
管斯密斯对胡塞尔相关论题的阐明具有启发性，但其对胡塞尔文本理解的准确性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本文将通过阐明笛卡尔的身心关系疑难，厘清胡塞尔的身体、物体身体、物体概念，以及它们与身心

关系问题的关联，以回答胡塞尔如何理解身心关系，并回应斯密斯的观点。

一、笛卡尔身心关系问题疑难

笛卡尔非常清楚，在自然态度下，身体与心灵是紧密结合的③。但哲学的沉思又以更清楚明白的

方式告诉他，身体和心灵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心灵是没有广延的思维；身体仅仅是不能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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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延①。如果无视哲学沉思的这一成果，而根据 “自然的教导”② 说它们能够结合在一起，这就意

味着从哲学的态度回到前哲学沉思的自然态度中，这一点是笛卡尔不能满意的。问题的困难之处不在

于用各种身体与心灵互动的自然经验的证据去说明它们的结合，而在于在坚持哲学沉思的成果的前提

下，仍然能够说明身体与心灵的一种清楚明白的统一性。

通过示例，我们可以视见笛卡尔在自然态度与哲学态度之间的摇摆。尽管哲学的沉思已经告诉

他，身体与心灵的结合在逻辑上是悖谬的，但他仍然没有放弃那个自然 （世界）告诉他的坚定信念：

身体与心灵不仅是可结合的，而且结合的如此紧密，以至于你不假思索就可以肯定两者的统一。

首先，他否定了心灵 （ｍｉｎｄ）与肉体 （ｂｏｄｙ）紧密结合是在每一部份中相互渗透着的。“尽管整
个心灵似乎和这个肉体结合在一起，但如果当一只脚或者一只胳膊或者其他部分被截去的时候，那么

我的精神也没有被取走什么东西。”③ 相反，“我听到过一些被截去腿或手臂的人在其身体缺失的部分

仍能感觉到疼”④。

其次，如果心灵和身体不是每一部份一一对应地相互渗透，那么可否认为精神与身体的交互作用

仅仅是大脑或者甚至大脑的一个最小的部分之一，即他们称之为 “共同感官”那个部分交互作用⑤？

但与伊丽莎白的通信表明，他对此是深表疑虑的。既然精神是没有广延的，那所谓的共同感官，即使

是大脑的最小部分也仍然是有广延的，它们又如何结合成为共同感官呢？所以，在同一封信中，他也

表达了作为严肃沉思的哲学家的坦率：对我来说似乎人类的心灵不能够同一时间非常分明地思想心灵

与物体 （身体）的区分以及它们的统一；要这么做，就必须既把它们想作一个单一的东西同时又把

它们当作两个东西，这是自相矛盾的⑥。

再次，自然的教导是如此强烈地抓住了笛卡尔，以至于他试图至少寻找一种与哲学沉思态度不冲

突的方式说明身心的统一性。他提问：有思维的东西和有广延的东西是否是同一的？他回答：可以用

两种方式把我们认为不同的东西视为一个东西，即性质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或者仅仅是组合上的统

一性⑦。而有思维的东西和有广延的东西，不管它们多少次在同一个主体里在一起，我们都不应该因

此就认为它们在性质上是一个东西，而仅仅在组合的统一性上才是同一的东西⑧。这是否意味着，他

放弃了在哲学沉思的清楚明白的要求下阐明身心的统一性，转而仅仅在自然经验的意义上肯定了两种

的统一？

或者还有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即干脆承认身心的结合也是一种原初的概念。笛卡尔说存在三

种原初的概念：灵魂 （ｓｏｕｌ）、身体 （ｂｏｄｙ）以及灵与肉的统一 （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ｔｈｅ
ｓｏｕｌ）。前两者容易被理智所理解，而后者更容易被感觉 （ｓｅｎｃｅ）所把握⑨。但在感觉中所把握的这
种作为身体与灵魂统一的实体，是否具有像在理智中所把握的心灵、身体这样的实体的清楚明白性？

这是否与笛卡尔所认定的感觉的不可靠性相冲突？一个被笛卡尔提出、作为要以哲学阐明的方式加以

回答的问题，被他一下子设定为无需被阐明的原初概念，难道这不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巢臼中吗？

二、现象学身体 （Ｌｅｉｂ）、身体物体 （Ｌｅｉｂｋｒｐｅｒ）、物体 （Ｋｒｐｅｒ）

（一）身体 （Ｌｅｉｂ）的现象学还原
对笛卡尔而言，是否存在思维着的广延是一个难题，但存在着无广延的思维是非常清楚的。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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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即便是不伴随一个身体，灵魂仍然是可设想的①。例如，在梦境中并没有一个物体意义的身体在梦

的过程中如同在清醒时那样感知，但这并不妨碍空间事物如同在现实中一样被感知。但胡塞尔发现笛

卡尔没有意识到之处：虽然物理身体在梦中并不在场，但一种与空间感知相关的身体意识却一直伴

随。换言之，无论在梦中、在想象或回忆中，还是在当下感知中，空间事物对主体的显现都具有视角

性、透视性、单面性②。这意味着身体意识对空间感知具有无条件的不可或缺性，并规定了空间感知

的基本特质。

因此，胡塞尔不再能同意身体仅仅是广延的主张。对他而言，广延或者说物质性并不是现象学的

身体概念的本质特征。相反，现象学的身体是排除了一切超越因素的现象学剩余，是空间感知的必不

可少的条件，是以感性的方式活动着的身体意识。胡塞尔用身体 （Ｌｅｉｂ）来标识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
身体。确切地说，身体是第一人称视角下所经验到的、直接被给予的，在纯粹意识中受精神因果性规

范；此身体具有前空间性、前自然因果性等特征。而物体 （Ｋｒｐｅｒ）则是第三人称视角所观察到的、
解释性地被把握到的，处于客观空间之中的被自然因果性规定了的；此物体则具有物理空间性，是自

然科学之对象③。

凭借现象学的还原，笛卡尔的身体概念被还原为现象学的身体概念。广延作为身体的非本质部分

得以被排除，而作为本质的身体意识 （或身体性）得以被揭示。既然现象学的身体只是某种活动着

的意识，那么关于身心关系就得以被重新理解：现象学的身体 （身体意识）与心灵 （作为整全的意

识），两者同样作为意识在性质上直接统一。这是否意味着，胡塞尔已经圆满回答了身心关系呢？答

案是否定的。虽然胡塞尔把笛卡尔的 “思维与广延是否同一”的问题改为 “意识是否与表现为身体

的意识同一”，从而把身心统一在意识领域，但是笛卡尔提出的 “既能思维也具有广延的实体是否是

不可设想”的问题并没有被完全解决。因此，这个问题不得不又在胡塞尔的术语体系里被重新表现

出来：现象学的身体一方面是前空间的身体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可被感知为空间事物。胡塞尔如何解

释这种双重性？他的探索分为两步：第一，现象学的身体是如何构成空间事物？第二，现象学的身体

如何构成身体物体？

（二）现象学的身体与空间事物的构成

胡塞尔认为，在一切知觉活动中，我的身体都在经验上参与进去④。在这种参与中，身体展现为

三个方面的身体意识：其一，身体作为感觉场 （感觉场即由触觉场、听觉场、视觉场、嗅觉场、味

觉场所组成的总体）；其二，身体作为空间现象的原点意识；其三，身体作为动觉。身体以动觉的方

式进行感觉。这种隶属于身体的动觉是主体在感性领域中的 “我能”（Ｉｃｈｋａｎｎ）⑤。以下分别讨论它
们如何构成空间知觉经验。

其一，我的所有感觉都与身体 （感觉场）相关⑥。身体作为感觉场显现为感觉的载体⑦，表现为

看、听、摸、嗅、尝等意识样式。每个感觉场都是自身封闭的，听的感觉状态不能以看的感觉状态所

把握。在感觉场中的感受 （感觉状态）之所以具有身体性，是因为它们是可被定位的。而触觉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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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感觉场，它具有最初的、最基本的定位化①。这种定位化为感觉场中的感觉状态空间化为空间事物

和空间中的主体身体提供了最初的条件。例如，痛或者颜色这些感觉状态，最初被感觉的意向作用定

位于某个位置，但这个位置是主观的；要理解痛或颜色在客观空间中的位置，就必须以绝对主观的定

位中心———身体原点意识为基础。

其二，在知觉经验中，无论是物还是作为物体身体，都处于空间中并与其他物具有方位和位置关

系。而现象学的身体是前空间的，因此它并不在空间中占据一个位置。如果我仅仅关注第一人称的体

验，那么我会发现，在视觉场中的任何一个显现中，那个视角性地显现着的单面的显象总是预设了一

个使得这一视角性成为可能的空间原点意识。这正是作为 “绝对的此处”的现象学的身体的原点意

识。它具有定位作用，并展示着其他空间事物位置。它是一个绝对的此处，使得任何其他的空间事物

都相对于它而被定位于彼处。这种绝对性在于，其他事物的位置可以随主体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而主

体的这一零点 （不占位置的位置）却始终同一，并且这一同一的 “此处”按照左右、上下、前后的

方向系统地被规定着②。这就是我们理解我们的物理身体在客观空间中具有位置并与其他事物形成空

间关系的前提。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定位中心的现象学身体其本身不被定位，因此并不占据空间位

置，而是空间化的条件。正如梅洛－庞蒂说描述的：作为现象学的身体的意向作用的此处，不表示任
何在坐标系中确定了空间位置，而是表示初始坐标的位置，这一不被定位的位置确定这所有其他位置

的相对关系③。

其三，要理解在时间序列中的空间感知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或者说理解空间事物的运动的可能

性，必须以动觉这一概念为条件。根据字面义，动觉 （Ｋｉｎｓｔｈｅｓｉｓ）或运动感觉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ｅｍｐｆｉｎｄ
ｕｎｇｅｎ）这个术语容易引起误解。所以胡塞尔声明，这个词不是指我们感觉到物体的运动，或物体的
运动通过动觉呈现给我们④。通过事例化，也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

如果我看到一个对象，那么我就具有对一个我眼睛位置的意识，同时具有对我可以自由支配的、

可能的眼睛位置的这个系统的意识。如果我让眼睛朝某个方向运动，那么某些视觉显现就会依此以一

定的秩序行进；如果我让眼睛朝另一个方向运动，那么相应地就会有另一个期待着的显现系列进行。

它的进行对我而言是可自由支配的，可被自由阻止的，可被自由地重新筹划的，作为原初主观的实现

进行着的。⑤

胡塞尔的这个例子，如果发生在梦中能让我们更加清楚他的意思。在梦中的视觉显现，眼睛这类

物体其实可以不存在。也就是说，在纯粹意识中，当我在意识中把我自己的动觉系统变更到某一个可

能状态，知觉显现的系列也随之调整。相应地，在客观空间知觉显现中则呈现为眼球的运动变化，视

觉的知觉图像也随之调整。这就是动觉的引动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法则。
通过以上例子，或许可以说动觉是感性领域的 “我能”⑥。按照胡塞尔的说法，“通过变更我的动

觉，我可以将任意一个 ‘在彼’变成 ‘在此’，即我可以以具身的方式获得任意一个空间位置”⑦。

问题是，动觉作为一个前空间的概念，我如何通过它获得任意一个空间位置呢？空间事物之所以能在

与主体的身体定位中心构成连续变化着的由远及近、环绕等位置关系中被感知，不是因为我的身体在

客观空间中的移动⑧，而是由于我的现象学身体作为动觉系统在变更的过程中，在感觉场中被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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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状态也被引动 （ｍｏｔｉｖｉｅｒｔ）而作出系统性的调整，使得空间事物与主体之间呈现为连续变化着的
空间关系。在由动觉所引动 （ｍｏｔｉｖｉｅｒｔｅｎ）的显象中，每一个远物都可以变成近物①。这种空间位置
变化的序列并不是离散的，而是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这都是由动觉自身的系统连续性与统一性来保

证的。正如我们使用照相机调试焦距一样，这种调焦不是感觉对象本身在距离上与主体发生变化，而

是通过调焦，事物的显现相应地产生变化。因此，胡塞尔把身体运动的系统刻画为在自由的 “我能”

意识中的一个主观－自由的系统②。
此外，我变更着的动觉，也是呈现于感知中的物的同一性的条件③。例如，一个事物能且只能视

角性地向主体呈现其一个侧面，如果缺乏一个连续地呈现事物的侧面的可能性，一个同一的客体将无

法被把握。而我的动觉，即我对我的视觉场的每一个可能位置以及对这些位置系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都具有意识，这使得一个具有其同一性的客体的侧面的连续显现也就能够被给与我。

正是通过感觉定位的初步空间化作用，现象学身体的原点意识所确立的空间关系，以及动觉所保

证的空间感知动连续性与统一性，一个具有严格秩序的客观空间以及静止着和运动着的空间事物得以

被构成。这个客观空间可以被几何学精确地规定和把握④。

三、身体物体 （Ｌｅｉｂｋｒｐｅｒ）的构成

阐明现象学的身体如何是客观空间的可能性条件，只是说明身体物体 （思维着的广延）的存在

的可能性的第一步。如果要说明身体物体是如何被构成的，还需要说明 “正在活动的意识”和 “被

意识所意识着的空间事物”如何能够以关联的方式一同被给予。胡塞尔的研究方式是从我的第一人

称的体验出发，阐明身体物体的观念以哪些第一人称的体验为基础。他这样示例：如果我的手被他人

触摸，那么手就有被触摸感觉；而手如果触摸同一身体的其他部位，那么在身体的这两个部位，我们

都有双重立意 （Ｄｏｐｐｅｌａｕｆｆａｓｓｕｎｇ），因为每一部分对于另一部分而言，都既是正在触摸着的外物也是
身体。更确切地说，被触摸的手的每个显现着客观空间的位置上有触摸着的感觉，当且仅当手这在同

一位置上被触摸⑤。这就是说，如果在我的感觉场内，被触碰与触碰着的感觉在同一个定位点被给

与，那么这种体验将支撑我们构成这样一种观念：存在着一种正在感觉着的空间事物———身体物体。

当我的左手触碰我的右手，我通过左手把右手意识为物体，我还意识到右手自身还保持着正在感

觉着的状态。也就是说，左手作为感觉场，在某种范围内把右手空间定位化为物体，但右手本身的感

觉状态还一直保持着，因此，对我的意识而言，这里出现的是双重感觉。这种双重感觉正是身体物体

———这种特殊的存在———得以可能的条件。胡塞尔使用这个术语，并不是说在同一个定位点上感觉着

的状态与被感觉的状态可以交替地轮流出现，而是说感觉着的状态与被感觉的状态在同一个定位点上

以必然关联着的方式一同被意识到。这里的双重性并不意味着两种状态可以分开地被给与，在数量上

是二；相反，这里的双重性是指关联着的整一性，是一同被给与，在数量上是一。此外，双重感觉也

意味着意向性对此感觉进行双重立意。这种双重立意是指同时把感觉材料立意为空间事物以及意识主

体。这种整一性的双重立意 （Ｄｏｐｐｅｌａｕｆｆａｓｓｕｎｇ）才是身体物体 （思维着的广延）的现象学的根据。

现在，我们来尝试理解思维着的广延的说法。活的身体 （ｌｉｖｅｄｂｏｄｙ）将自身客观化为物体身
体⑥，即一种能够感觉着的物体，一种思维着的广延。能够实施双重立意的所能覆盖的区域，就是身

体物体的区域。而双重立意和单一立意的临界点就是身体物体与物体的界限。例如，我的手被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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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再次触摸这只手时，在这只手的同一位置上就不再出现双重感觉；我的触觉能告诉我，这个区域

已经不再是我的身体物体的区域。但是，视觉无法区分这只手到底还是否属于身体物体。

胡塞尔认为，唯有触觉具有这样一种双重立意或双重构成，由此触觉对身体物体的构成是根本性

的①，仅仅通过视觉还不足构成身体物体②。即便视觉与动觉的自由性相结合，被构成也只是与动觉

的自由性相一致的运动着的物体。根本原因在于，视觉场本身不像触觉场那样具有双重构成。眼睛不

能在视见着的同时，也把视觉的构成性作用指向自身，从而定位化而使得视觉场空间化。也就是说，

眼睛不能看见眼睛自身。我的眼睛并不能承担这样一种角色，即像手一样能够作为触摸着的被触摸

者，眼睛作为视见着的视见者并没有被看见。即便在镜子中，看见的也只是作为纯客体的眼睛，而不

是作为视见着的眼睛③。

通过触觉的双重立意或双重构成，一种感觉着的物、一种思维着的广延得以被构成，即我们日常

所说的身体得以被构成。至于到底是由怎样的器官形态组合成身体物体，这个问题对研究身体的本质

规定而言并无关要紧。因为身体物体有多少只眼睛、是有腿还是有翅膀，不影响身体的本质④。

四、回应笛卡尔：身心关系的现象学解释

胡塞尔从两个方面回应笛卡尔的身心关系问题。一方面，通过对身体、物体、身体物体的构成的

现象学阐明，胡塞尔试图更新笛卡尔式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理解。由于胡塞尔的身体物体概念是通过双

重立意 （同时把握为意识和空间事物）而被构成，相应地，从笛卡尔那里发端的身心关系 （意识与

空间事物）问题将会以一种新的方式被考虑。胡塞尔取消了笛卡尔对身心问题的提问方式，取而代

之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所意识到身心统一，在意识中有怎样的基础？胡塞尔的回答是：身体物体这

种双重立意的特殊构成，是身心之间的关系被意识为统一的基础。换言之，若不存在双重立意的可能

性，则身心的统一不能被意识到。这种统一不是说身心在组合上的统一 （笛卡尔），而是说在意识中

的双重立意这种特殊的意向性给出了把身心意识为统一的条件。就此而言，胡塞尔把身心关系问题更

新为询问其可能性条件的问题⑤。

另一方面，胡塞尔通过发现精神的因果性，回应了笛卡尔在描述身心关系中运用自然因果性的困

难，这个困难主要体现在伊丽莎白对笛卡尔松果体理论的质疑。身心间是否可以用因果关系加以描

述，这对于笛卡尔而言，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胡塞尔对身体的新理解，使得他更新了对身心关系是否

可被自然因果关系所刻画的认识。心身关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１）心灵 （意识）与现象学

的身体 （作为感觉的意识）的关系；（２）实在的心灵 （大脑以及神经系统）和物体身体 （Ｋｒｐｅｒ）
的关系。两个的层级分别对应于精神的因果性和自然的因果性。精神的因果性 （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
是胡塞尔提出用于 “描述精神事件如何根据另一精神事件出现”的概念，他也用引动或自由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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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标识它①。以下我们将阐明这种新的因果性。

在自然主义看来，“刺激”来源于物质的自然客体。感觉神经由物质性刺激所激发，引起神经系

统的系列反应；而神经系统最终对心灵 （大脑）也产生刺激作用，引起感觉反应。如果我们回到第

一人称体验的领域，“刺激”作为意识体验需要被重新描述。如果我们只考虑直接被给予体验，那么

像意识外的事物刺激意识这样的体验就超出了意识体验的范围。我们无法描述这是如何可能的。从第

一人称体验的角度出发，首先要排除的偏见是先入为主地使用自然因果模式解释 “刺激”的产生。

既然现象学的还原帮助我们排除了对刺激的实在设定，那么刺激也获得新的意义。刺激者与被刺

激者不再是自然物与自然人之间的自然因果性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意向性对象之间的引动关系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或者精神的因果性。在第三人称的自然态度中，刺激是因，感觉是果。而在第一人称体
验中，感觉是因，而刺激是果②。例如，在黑暗中，我突然感到脚底一阵剧痛。从意识体验的顺序

看，痛感先于其他一切外部存在的设定 （如判断有尖锐物），即因为先感到痛，所以判断有尖锐物。

从自然因果性的角度看，是因为某尖锐物刺激了我的脚，我才感到痛。似乎两种理解都是由道理的，

但是否有可能一种是另一种的基础？胡塞尔认为，如果痛感的外部存在是虚假的，那么由外部世界所

导致的痛感这种理解将不真实。而痛感一旦被意识到，并由此引发对外部世界的设定，则无论外部世

界是否存在，这样意识活动都是必然存在的。所以，更为无条件的是精神因果关系，自然因果关系是

精神因果性的自然化。

现象学这样来理解 “刺激”在身心中的特殊因果关系即精神的因果性：这种因果性表现为，一

种在主体意识中直接被给与的感觉引动了意识对 “刺激”的外部存在的设定。换言之，不是 “刺激”

引动了感觉，而是感觉引起了对外部刺激的设定。这种 “刺激”不一定是实在之物，也可以是想象

之物。这种由主体感觉场中的意识内容而引起的对外部事物的存在设定行为，就属于精神行为的因果

性，或者引动关系的作用。可以说，精神因果性是一种与自然因果性完全不同的因果性。这种精神或

引动的因果关系不以客观时空秩序为前提，因而是原初性的，不以任何的超越的设定为基础。相反，

实在的因果关系不仅需要以精神的因果关系的内容为前提，而且以客观时空中出现的事态为前提。因

此，自然的因果性是次生的因果性，而精神的因果性是原初的因果性，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性。

由于发现了意识领域的精神行为的合法则性———精神的因果性，胡塞尔得以用新的方式描述身心

关系，而不陷入笛卡尔的困境。如果说心灵是我的整全的意识，那么身体就是指感觉着的意识。这两

者之间并无自然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精神因果性关系 （自由的因果性）。或者说，身体是我的感觉的

意识，作为自由运动的器官，它接受我 （心灵）的自由支配。心灵 （我）对身体的自由因果性关系，

首先体现在身体是意志的直接器官。身体因纯粹自我的意志可直接和自发地运动，并成为产生其他物

之间接、自发运动的手段。例如，我的手可以直接自发地推动物体，而物体只能机械地、间接地自发

运动。所以，只有身体是直接自发 （自由）运动的，也就是通过属于身体的自由的我及其意志而运

动的③。身体的阻抗性也体现了这种自由：身体能和物体区分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身体的运动与

我的意志的一致性④。

胡塞尔一方面通过重新定义身心关系问题以及通过身体物体的构成的双重性，为身心关系的统一

给出的现象学的阐明；另一方面通过发现意识流中的精神因果性，得以更新笛卡尔对身心如何互动的

理解。可以说，胡塞尔提供了一个既不同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也不同于斯宾诺莎的一个实体两个

方面的一体两面论，也不同于斯密斯所理解的多面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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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构成的双重性

五、结　　论

斯密斯把胡塞尔对身心关系问题的观点归结为一种自然态度下的观点，即思维和广延统一在一个

具体的个体———人。它们只是在人类的抽象的概念活动中才是分开的。身体和心灵不是两种个体，而

是在一个个体中的两个方面。他称之为多面一元论。在他看来，胡塞尔在 《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

象学》（简称 《危机》）中所表达的观点支持了他的论断。在 《危机》６２－６７节中，胡塞尔认为，
物理身体和灵魂 （ｓｏｕｌ）是被经验为生活世界中的同一个人的抽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的部分或元素。

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不是，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处在因果关系中的两种实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相
反，它们是抽象物 （６６节），在胡塞尔术语的意义上：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实在的
面相或抽象 （６７节）———元素，即不独立的或抽象部分。它们只是在人类的抽象的概念活动中才是
分开的，但在现实中是合一的———正如一个物体的形状和颜色，也只是在思想中才是分离的。①

对于是否身心关系受因果律支配这个问题，斯密斯认为，

对胡塞尔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因果关系只限制在一个事件的自然方面。但胡塞尔是否允

许因果律存在于物理身体和心灵或灵魂之间，是否允许因果律发生在我的物理方面和自然心理学方面

之间，这是不清楚的。然而，胡塞尔允许因果关系发生在活的身体和意向性经验之间，因为我把我的

意愿经验为导致我的活的身体运动的原因。②

通过以上讨论，斯密斯的观点看起来是难以被辩护的。首先，关于身心统一这一话题，胡塞尔的

观点很明确：身心统一体意味着主体在身体物体中的起支配作用③。尽管在 《危机》６６节中，胡塞
尔认为笛卡尔的双重实体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并否认了这种理论的合法性，但他在此并没有得出一个

所谓的 “多面一元论”④。相反，他在６２节甚至反对这样一种自然态度：心灵和身体就像是一个物体
的两个部分，真实地实在地结合着⑤。其次，关于身心关系这一话题，由于胡塞尔更新了对身体概念

的理解，即现象学的身体、身体物体、作为物体的身体区分，他对身心问题的提法与回答也有了新的

改变。在纯粹意识领域内，心灵主体与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在性质是同一，它们的关系是自由的因果

关系。在实在领域内，实在化了的心灵 （大脑与神经系统）与物质物意义上的身体的关系受自然因

果律支配，而身体物体成为理解身心交互作用的基点。这正是思维着的广延。这表明斯密斯所认为的

胡塞尔并没有对身心关系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斯密斯这种解读不仅没有阐明胡塞尔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反而把胡塞尔的理论理解为一种斯

宾诺莎式的一个实体的两个属性学说⑥。这对我们理解胡塞尔的理论贡献而言，并非是有益的。相

反，正是具有双重构成作用的身体，为理解心身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契机。

（责任编辑　行　之）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Ｈｕｓｓｅｒｌ，ｐ．３５６．
Ｉｂｉｄ．，ｐ．３６８．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Ｗ．Ｂｉｅｍｅｌ，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ｄｉａ，１９６８，Ｓ．３９５．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ＤｉｅＫｒｉｓｉｓ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ｕｎｄｄｉ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Ｅｉｎ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ｉｎ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ＷａｌｔｅｒＢｉｅｍｅｌ，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Ｓ．２３２．
Ｉｂｉｄ．，Ｓ．２１９．
ｄｅ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ＤｉｅＥｔｈｉｋ：ｎａｃｈ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ｓｃｈ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ｅｄａ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Ｖｏｌ．９２），Ｆ．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４，Ｓ．７６．



洛克式政治哲学中的领土问题

———对当代争论的反思

朱佳峰

【摘要】什么是领土权？一个国家如何拥有对一块土地的领土权？当代政治哲学家已经发展了诸种领土权

理论以回答上述问题，而洛克式领土权理论大概是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一种。经典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是个

人主义的，强调国家的领土权是个体土地所有者在社会契约中通过转让部分土地所有权而奠定的。当代洛

克式政治哲学家约翰·西蒙斯和海勒·斯戴纳均持这一立场。但卡拉·奈恩在 《全球正义与领土》一书中

挑战了这种个人主义的进路，进而提出一个集体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本文旨在梳理、考察当代洛克

式领土权理论内部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进路的纷争，并论证这两种理论各有其内在困境，最后扼要提及

整合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洛克式领土权理论的可能思路。

【关键词】洛克；所有权；领土权；西蒙斯；斯戴纳；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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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领土权？一个国家如何拥有对一块土地的领土权？尽管对领土权的政治哲学思考起步较

晚，但经过近十几年的酝酿和发展，领土权理论已成为一个新兴的、重要的当代政治哲学议题①。在

当代政治哲学家提出的诸多领土权理论中，洛克式领土权理论 （Ｌｏｃｋｅａ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大概是
最早最有影响力的一种。经典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是个人主义的，强调国家的领土权可以并且只能由

个体土地所有者通过社会契约让渡部分土地所有权 （以下简称所有权）而奠定。当代个人主义洛克

式领土权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海勒·斯戴纳 （Ｈ．Ｓｔｅｉｎｅｒ）和约翰·西蒙斯 （Ａ．Ｊ．Ｓｉｍｍｏｎｓ）②。在他们
看来，领土的大小和边界由缔约者所拥有土地的面积、形状和位置所决定，国家所拥有领土权的权限

也以个人在社会契约中让渡的部分所有权为基础。

个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看似简洁有力，但卡拉·奈恩 （Ｃ．Ｎｉｎｅ）认为诉诸所有权 （作为

权利基础）和同意 （作为产生机制）来证成领土权是错误的，一方面所有权不能被等同于作为领土

权核心的管辖权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因此后者不能从前者派生，另一方面诉诸同意的逻辑使得个
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作为替代，奈恩提出了集体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

论。其核心要点是：一个政治性集体 （人民）如果能在一块无主之地上实现正义的目的，那么它就

能直接获得领土权③。本文旨在考察洛克式领土权理论内部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进路的纷争，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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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这两种理论各有其内在困境，最后扼要提及整合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洛克式领土权理论的可能思

路。

一、个人土地所有权能奠定领土权吗？

让我们从奈恩的两个批评开始。在回应这两个批评时，斯戴纳和西蒙斯理论的差异也将浮现出

来。奈恩的第一个批评是，个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混淆了所有权与作为领土权核心要素的管辖

权，因此该理论关于领土权源于所有权让渡的主张是错误的。

为了理解这个批评，首先要对领土权的概念作进一步分析。领土权是一个复合权，可被进一步细

分为不同的权利子项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或要素。但这些要素本身可能仍是一种复合权，还可进一步细分。
给定本文的目的，这里只需提及管辖权被广泛认为是领土权的核心要素。但困难在于，政治哲学家们

对什么是管辖权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大卫·米勒 （Ｄ．Ｍｉｌｌｅｒ）认为管辖权是一种 “在领土范围内

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利”，又说管辖权 “主要是一种加诸人之上的权利”，对象主要是领土范围内所

有的人，因此他把管辖权与另外两种领土权要素区分开来，即 “控制和使用领土内自然资源的权利”

以及 “控制人和物跨领土边界流动的权利”①。与之相对，奈恩认为管辖权的对象不仅仅是人，还包

括领土内所有的自然资源，但不包括边界控制②。抛开米勒和奈恩的这个不同，两人都认为管辖权不

能被等同于所有权。奈恩指出，管辖权 （即在领土内制定、裁决和实施相关法律规则的权利）是一

种更为高阶的统治权，而所有权是一种低阶的使用、处置所有物的权利；因此，对领土内自然资源的

管辖权意味着限制或调整所有权的权力 （如禁止出售某种自然资源）③。米勒则强调，尽管拥有所有

权的人也可以行使管辖权的某些形式，例如一个大宅的主人可以对其仆人制定并执行规则，但这种形

式的管辖权并不直接源于对大宅的所有权，而是源于仆人与其主人的契约，因此所有权不能被等同于

作为一种加诸人之上的管辖权④。既然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所有权和管辖权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

利，奈恩和米勒等进而认为让渡所有权可以奠定管辖权 （领土权）的主张必然是站不住脚的。

为回应此批评，斯戴纳首先区分两种不同主张：“对应性主张”（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ｃｌａｉｍ）关注
的是所有权与领土权是否是同一种权利；“派生性主张”（ｔｈ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ｉｍ）关注的是领土权是否
从所有权派生出来。斯戴纳坚持认为，领土权和所有权在概念上并无明显的分别。在自然状态下，所

有权就是一个 “小规模的主权”，所有者对其 “领土”的权利与国家的领土权十分相近：他同样有权

管辖居留于其土地之中的人、有权管理其土地上的资源以及有权控制人和物进出其土地。既然两者是

同一种权利，为了避免权利的冲突，其中一个权利必然是从另一个权利派生出来的，要么领土权源于

个体的所有权，要么相反。对于斯戴纳而言，答案显然是前者⑤。

不同于斯戴纳，西蒙斯对上述批评的回应更为复杂。在概念层面，西蒙斯拒斥 “对应性主张”，

认为把所有权和领土权 （领土管辖权）等同会引起混淆。这是因为，通过签订社会契约，“国家管辖

权既包含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完整所有权的部分权利子项，也包含个人对其自身权利的部分子

项”⑥；而所有权本身并不包含个人对其自身的权利，因此所有权不能被等同于领土管辖权。但西蒙

斯并没有因此拒斥 “派生性主张”，认为 所有权和管辖权 “又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显然所有权具有

管辖权的一面，正如领土管辖也具有所有权的一面，这使得认为领土管辖权可以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

设想一点不令人困惑”⑦。

笔者认为，奈恩和米勒对个人主义洛克式领土权理论的第一个批评不成立，而斯戴纳和西蒙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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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也并不令人满意。首先，在比较所有权与领土管辖权的异同以确定前者是否能奠定后者时，对个

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而言，有意义的比较显然是自然状态中完整的所有权和国家拥有的领土管

辖权。在洛克的学说中，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并不需要一个高阶的 （土地）管辖权才能确定个人的

（土地）所有权。当然，进入政治社会之后，国家一般有权限制或调整个人的所有权或实施方式，但

此管辖权必然是个人在社会契约中转让部分的自然所有权而产生的。因此，给定洛克式政治哲学的基

本预设，则奈恩的主张———领土管辖权是比所有权更为高阶的权利———无法成立。

此时，米勒可能会指出：区别自然所有权 （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与领土管辖权的关键在于后者
具备制定规则以管治领土内所有人的权利。如上述，斯戴纳对这个批评不以为然，而西蒙斯对这个批

评的回应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他似乎同意斯戴纳的看法，认为所有权包含了一些对人的管辖权；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领土管辖权包含了个人自我管理权的部分让渡，因而不同于所有权。值得注意的

是，斯戴纳和西蒙斯的回应均认可一个为米勒所共享的预设，即领土管辖权包含对人的管辖权，他们

挑战的仅是米勒关于 “所有权本身不包含对人的管辖权”的观点。仅就所有权的性质而言，笔者认

可米勒的观点，即所有权本身不包含对人的管辖权；土地所有者之所以有权管辖进入或居留于土地的

人，是因为这些人让渡了部分自我管理权给土地所有者。假定领土管辖权包含对人的管辖权，而所有

权本身不包含对人的管辖权，则斯戴纳和西蒙斯将被迫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 “对应性主张”还是

“派生性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

显然，争议的焦点转移到了领土管辖权是否包含对人的管辖权。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必

须指出，领土管辖权是一个含混的说法。现代国家是领土国家，如西蒙斯指出的，这意味着 “现代

国家特别之处部分正在于它们用相对精确、有界限的地理标准来标示对服从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的权威范
围”①。因此，当 “领土管辖权”指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主张和行使最高的管辖权时，它其实是指国家

的 “领土化管辖权”（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即其管辖权范围主要由领土来界定，这就显然包含
了国家在领土范围内对所有人的管辖权。相对地，当 “领土管辖权”指国家对其领土 （包括领土边

界和领土内自然资源）主张和行使管辖权时，它其实是指 “对领土的管辖权”（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ｅｒｒｉ
ｔｏｒｙ）；既然其对象是 （作为领土的）土地，那它自然就不包含对人的管辖权。

遗憾的是，讨论领土权的政治哲学家们有时会模糊上述区分。以西蒙斯为例，当他把国家主权分

为对服从者的权利 （ｒｉｇｈｔｓｏｖ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对外邦人的权利 （ｒｉｇｈ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ｌｉｅｎｓ）、领土权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②三类权利时，我们似乎可以说，他此处所谓的领土权更像是 “对领土的管辖权”，因为这个

权利不包含 “对服从者的权利”。但当他进一步界定领土权，使之包含 “（ａ）在领土范围内通过强制
执行所有法律规则和国家命令而管理所有人行为的权利…… （ｅ）决定领土内所有人的地位 （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的权利 （例如，制定管理居民、外交地位和公民身份的规则）”③时，他所谓的领土权更像是

“领土化的管辖权”，因为它已经包含了领土范围内 “对服从者的管辖权”。

一旦作出这个区分，我们就可以对上述争议作出一个更为精确与公正的裁决：当领土管辖权指

“对领土的管辖权”时，由于其对象是土地，那它与个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是同一性质的权利，因此

“对应性主张”和 “派生性主张”皆成立；当领土管辖权指 “领土化的管辖权”时，由于它包含了

对人的管辖权，因此它既不同于土地所有权，也无法从土地所有权派生而来，因此 “对应性主张”

和 “派生性主张”皆错。这并不意味着西蒙斯和斯戴纳的理论是错的，因为在洛克式 “社会契约”

中，缔约者不仅转让了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也转让了他们的一部分自我管理权，后者奠定了国家在

领土范围内对人的管辖权。综上，奈恩对个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的第一个批评并不成立。

二、个人主义洛克式领土权理论的内在困境

奈恩的第二个批评是，个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把土地所有者的同意看成是领土权的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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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这使得该理论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彻底贯彻同意的逻辑意味着无论是原初缔约者还是

当下的土地所有者，他们都拥有携土地退出所在国家 （从而改变领土版图）的权利。文献中把这种

生成、改变领土管辖权的权利称为元管辖权 （ｍｅｔａ－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①，或更严准确说是一种元领
土管辖权。我们通常认为领土权包含了国家禁止个人或团体通过分离或转让改变领土版图的权利，但

赋元领土管辖权予个人不但与此观念相悖离，而且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国家领土的不稳定与不连续，进

而使国家无法有效履行其职能。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当下的土地所有者没有单方面携土地退出所在国

家的权利，那就意味着现存的领土权并不是基于同意产生的，而这显然否定了同意作为领土权的产生

机制②。因此，在奈恩看来，个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要么不切实际，要么自相矛盾。

早在奈恩此批评之前，西蒙斯就曾指出，原初缔约者通过社会契约让渡的是维系 “一个和平、

稳定的 （政治）社会”所必需的权利：如果给定领土的稳定与适度的连续性是国家有效运作的必要

条件，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推定原初的缔约者永久地让渡了元领土管辖权，因此他们在进入国家后所

拥有的所有权就不再包含携土地退出该国领土的权利，而原初缔约者的后代所继承的也是这种剥离了

元领土管辖权的所有权③。在西蒙斯看来，承认当下的土地所有者没有元领土管辖权并不需要否定同

意作为领土权的产生机制；因此，个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既非不切实际，也非自相矛盾。

然而，西蒙斯的上述回应至少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该回应似乎与西蒙斯关于 “对服

从者的权利” （或国家之于个人正当性）的同意理论构成冲突。在阐述 “国家之于个人的正当性”

时，他主张个人在一生中应该获得多次表达同意国家统治与否的机会④。既然如此，为什么这种同意

的机会不能延伸至个人携土地退出的选择呢？为什么原初缔约者会选择这样一个严重影响他们后续退

出自由的 “不可撤销”条款呢？理论上的一致性似乎迫使西蒙斯要么承认原初缔约者无论在涉及人

身管辖权还是领土权时都只有一次同意的机会，要么承认他们有多次同意的机会 （这当然意味着他

们将拥有携土地退出的权利）。当然，理论上的一致性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求，它可以被其他考量

压倒。例如，或许允许个人拥有携土地退出的权利更容易导致国家混乱，而允许个人有多次表达同意

国家统治与否的权利带来的危害要小得多。这固然可能，但西蒙斯显然欠我们一个更为详尽的解释。

即便西蒙斯能回应上述来自理论一致性的挑战，他还将面临第二个挑战。假设原初缔约者永久放

弃了携土地退出的元领土管辖权，而其后代所继承的也是这种剥离了元领土管辖权的所有权。这意味

着原初缔约者与其后裔之间存在权利的代际不平等。这种代际不平等是双重的：首先，因为所有土地

都已成为原初缔约者的财产，后代无法独立地去获取所有权，他们只能被动地从原初缔约者的赠予中

获得土地；其次，后代获得的所有权是不完整的，它剥离了元领土管辖权。考虑到一个人的出生早晚

或其在代际序列中的位置是一个道德上任意的因素，上述由 “先到先得”所产生的权利代际不平等

似乎是不正义的。

西蒙斯可能会回应说：人们必须预设一个运气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 （其大意是任何由道德上任

意的因素所引起的不平等都是不正义的），才能得出 “权利的代际不平等实乃不正义”的结论，而运

气平等主义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立场；一旦我们拒斥此立场，那么关于所有权的代际不平等至多是让

人遗憾的，而非不正义的。然而，即便我们仅仅诉诸西蒙斯自身秉持的洛克式政治哲学框架，所有权

代际不平等的道德意涵也远非 “令人遗憾”的结论就可以打发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需要引入西蒙斯所谓的 “被困的个人与少数”（ｔｈｅｔ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即那些 “在国家领土获取和集中”过程中被吞并或统治的不情愿个人和少数。西蒙斯指

出，当代其他领土权理论 “看上去都面临着一组显著的问题：它们提供的对合理正义国家之领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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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的证成将允许这些国家在其辖区内困住那些不情愿的个人和少数群体……”① 个人主义的洛克式

领土权理论可以避开此问题，因为它主张仅当土地所有者自愿转让部分所有权以成立或加入国家时，

国家的领土管辖权才是正当的。但西蒙斯没有注意到的是，所有权的代际不平等似乎同样会造成

“被困的个人与少数”问题。在若干代以后，由于地球上所有土地都纳入国家领土范围 （这在当代已

是现实），没有人能够再独立地获取完整的所有权；任何人都只能通过继承的方式拥有剥离了元领土

管辖权的所有权。因此，所有人都面临着 “要么不要所有权，要么接受国家领土管辖权”的严苛选

择。考虑到所有权对人们展开生活计划的重要性，人们似乎只能被迫接受国家的领土管辖权。也就是

说，所有权代际不平等的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是被困的，即被迫接受特定国家的领土管辖权。如果个

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无法避开 （甚至还加剧了）“被困的个人与少数”问题，那么它对其他领

土权理论的一个 （据称是）最重要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与西蒙斯不同，斯戴纳明确地采纳道义论的运气平等主义立场，因此在所有权问题上反对 “先

到先得”观点②。在斯戴纳看来，无论是原初缔约者还是其后代，皆拥有一份完整的所有权。因此在

面对领土权问题时，逻辑的融贯性迫使斯戴纳承认个人有携土地退出国家领土的元领土管辖权③。但

这恰恰又落入奈恩所指出的 “第一难”，即这很有可能会导致领土的 “支离破碎”，从而引致国家的

无能。斯戴纳辩称，我们不一定需要领土是一块连续的或至少相对集中的土地④。在笔者看来，这个

回应没有太大说服力。正如奈恩所指出的，问题不仅仅是领土的形状，而是一个支离破碎 “领土”

将无法使国家正常地运转以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公共交通等⑤。

三、奈恩论集体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

在提出上述两个批评之后，奈恩试图探究一条不借助个人所有权和同意而能直接证成领土权的途

径。虽然奈恩的批评在笔者看来并不全然正确，但上一节已指出个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面临显

著的内在困境，因此奈恩的领土权理论仍值得细致探讨。

奈恩的核心论证可分为三步：第一步论证为什么领土权是可证成的；第二步论证什么样的集体有

资格去主张领土权；第三步论证合资格的集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获得对一块特定土地的领土权。奈恩

把第一、二两步的论证归入一个 “一般领土权”理论，而把第三步论证称为 “特殊领土权”理论⑥。

我们先看第一步论证。奈恩试图表明，如果在自然法框架内，为了实现人类的自我保存，所有权

是可证成的；那么类似地，为了实现某些基于人类本性的普遍价值，领土权也可直接地证成。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她需要做到：“识别人类本性中与领土语境相关的特性”，“识别这种对人类本性相对应

的规范性原则”，以及 “在把这些规范性原则应用于人类事务的现状时，从中推断出一个领土权体

系”⑦。在关于人类本性与基本需求的说明中，奈恩着重论述了由纳斯鲍姆提出的 “控制自身环境”

的能力，它包含了控制政治性环境能力 （如政治参与能力）和控制物质性环境能两部分⑧。奈恩从这

个基本人性需求中得出的规范性原则 （称其为Ｐ）是：“由于人类行动而导致的任何一人基本需求的
未满足都是不正义的。”⑨奈恩进而分两步论证，当把Ｐ应用到人类事务的现状时，我们能获得对领土
权权利体系的证成。首先，给定 “人口密度、资源稀缺和经济生存的当代本质等条件”，人们在满足

基本需求时必须依靠社会合作⑩。其次，社会合作 “依赖于一套机构来裁决人们的所有权，这套机构

致力于调节一定范围里社会内以及跨代际的资源使用”，因而是 “在最低程度上正义的社会机构”；

但这样的社会机构在实践上必然要具备领土管辖权，因为领土管辖权是一个稳定的所有权体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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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资源管理至关重要等理由。综上，Ｐ支持一个 “集体性的领土权威”①。

再看第二步论证。什么样的团体或集体有资格主张或持有领土权？奈恩认为，答案显然不是个

人，也不是国家 （作为一套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框架）或民族，而是 “人民”。按照她的界定，当一

个 “持久且跨代的”集体其成员对于集体自治享有共同的利益或愿望时，这个集体才构成一个 “人

民”②。为什么不是国家？奈恩的回答是，对于经历了国家失败的人民，如索马里和塞拉利昂人民，

他们仍然保有领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元领土管辖权。这使得任何其他国家对其领土的侵吞都是不正

义的，而且他们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 （有效）政府，以便取得完整的领土管辖权③。奈恩亦不认

为领土权的持有者是民族，因为民族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它在文化团体和政治团体之间来回摇摆。如

果把民族看作是一个文化团体，那么尽管其文化对个体成员的认同与选择都有重要影响，但也不足以

奠定领土权，否则其他类型的文化团体也将有资格主张领土权④。如果把民族当作是一个政治团体，

特别是一个其成员希望实现集体自治的政治社群，那么可以把它和一般的团体相区分，但它实际上也

就成为奈恩所界定的 “人民”。

奈恩进一步阐述了一个 “人民”有资格主张领土权的两个条件：其一，证明有能力通过行使对

领土与资源的权威而满足正义的最低标准，即满足成员的基本人类需求并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权；其

二，其成员享有一个共同的正义观念⑤。无须赘言，第一个条件可直接从第一步的论证中引申出来，

它表明一个 “人民”之所以能主张领土权的规范性基础。至于第二个条件，奈恩认为它从自治的理

念中来。只有当一个 “人民”的成员共享一个正义观念，该 “人民”才具备一个政治上的 “自我”，

因而有权实行自治。此外，每个 “人民”所共享的正义观念并不一样，因此第二个条件亦可帮助识

别特定的 “人民”⑥。

对奈恩而言，这两个条件也可以帮她回应对其理论的一个潜在责难。奈恩理论的要义是：领土权

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制度前提，且只有一个有能力行使领土管辖权的 “人民”才能主张领土权。

西蒙据此斯指出，奈恩的理论其实是一个根植于正义的功能主义领土权理论，它 “事实上拒斥了那

种激发……洛克式理论的个人主义和自愿主义”⑦。因此，对奈恩理论的一个责难是：功能主义领土

权理论似乎蕴含着一种以正义之名实施的扩张主义。假设就正义的实现程度而言，Ａ国远低于 Ｂ国，
那么为了尽可能地实现正义，似乎Ｂ国就可以 （甚至应该）吞并 Ａ国。对此，奈恩可以援引上述两
个条件进行回应：一方面，Ａ国和Ｂ国人民并不共享一个共同的正义观念；另一方面，当一个共享正
义观念的人民有能力现实最低程度正义时，他们有权主张领土权⑧。因此，当Ａ国人民通过行使领土
权威而现实了最低程度的正义之后，它就具备了政治自治的权利，从而免于被他国吞并。关于后一

点，奈恩的还可以补充说，奠定在最大化正义基础上的领土权体系是不稳定的⑨，因为那将意味着哪

怕Ａ国仅比Ｂ国在正义的实现度上稍逊一点，Ｂ国都可以正当地吞并 Ａ国；可以想象，将这样的领
土权理论落实到政治现实中，必然会带来无尽的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

上述关于一般领土权的阐述尚不指向对一块特定土地的领土权。这正是奈恩的第三步论证所要解

决的。特殊领土权的问题试图表明：一个符合上述两项条件的 “人民”，当他们与一块土地之间存在

一个 “相关的历史联系”，即通过改变土地从而与土地产生一种道德上有价值的关系时，他们能对这

块土地主张领土权⑩。这里，奈恩借鉴了洛克论证所有权的思路。洛克认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块 “无

主之地”上劳动从而增加其价值，那么这个人与这块土地的关系是道德上有价值的，因而其对这块

土地的所有权是可证成的。这可以从 “应得、效率和个人自主性” （ｄｅｓｅｒ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三个方面来说明：所有权既是这个人应得的，也是这个人自主地开展其生活计划的前提；并且，这样

一个所有权的权利体系是有效率的，因为它有利于其他人开发土地以实现自我保存瑏瑡。类似地，奈恩

认为，一个 “人民”或政治集体在一块土地上有价值的 “劳动”是 “行使管辖权”，即 “创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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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和执行法律，以及创制和维系社会与经济制度、规范”，从而实现最低程度的正义①。但不同于个

人劳动，政治集体的 “劳动”证成的是领土管辖权。

四、奈恩领土权理论的困境与可能出路

整体来说，奈恩用一本专著所发展的集体主义洛克式领土权理论是相当精巧的，而且她把领土权

的规范性基础归结于国家 （代表人民）实施正义管治的功能，这一点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奈恩

理论的一个蹊跷之处是：一方面，她声称其领土权理论借鉴了洛克在自然状态下证成所有权的思路；

另一方面，其理论中完全不见自然所有权。从她讨论领土权与所有权的观点看，奈恩否认自然状态中

个人可以获得确定的所有权，主张 “领土管辖权是一个稳定的所有权体系的必要前提”②。这两个主

张不能同时成立，但放弃其中任何一个主张似乎都会动摇奈恩的立论。如果放弃洛克关于证成自然所

有权的思路，那就意味着奈恩自己的领土权理论建立在一个错误的 “借鉴”之上。如果承认自然所

有权，奈恩似乎又将被迫承认领土管辖权 （特别是 “对领土的管辖权”）只能源于个体部分让渡土地

所有权。如前两节所讨论的，奈恩不会轻易接受个人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但上述两难足以使得

读者怀疑其所谓的集体主义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

在辨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洛克式领土权之后，我们发现两种理论皆有其不足。这是否意味着

在洛克式政治哲学框架内，我们无法再构想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领土权理论？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

的。限于篇幅，以下只扼要提及我们如何设想一种新的洛克式领土权理论，它在保留洛克式自然所有

权的基础上提供了对领土权的功能主义证成。这个新理论的思考起点是：既然奈恩的领土权理论拒斥

了一般被认为构成洛克政治哲学核心的自愿主义，她为何仍称其领土权理论是 “洛克式的”？如前

述，奈恩认为洛克证成土地所有权的思路是对的。而洛克的思路恰恰是，允许个人无须他人同意就能

通过劳动单方面获取所有权，这有利于推进 “应得、效率和个人自主性”。换言之，在奈恩看来，洛

克证成所有权的思路本质上是功能主义的，即所有权的功能在于实现上述三个价值；而她所谓的

“洛克式”正是指这个功能主义思路，并将之运用到对领土权的证成上。既然奈恩肯定并试图借鉴功

能主义的思路，她就必须首先承认自然所有权。当然，阻碍奈恩在领土权问题上借鉴功能主义思路的

障碍是：在政治正当性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问题上，“洛克式”通常意味着自愿主义，因为几乎所
有洛克主义者 （包括洛克本人）都明白无误地主张国家的统治权必须由个人自愿转让部分权利而来。

遗憾的是，奈恩并没能够突破这个障碍。如第二节所述，她看到了在领土权问题上，彻底奉行自愿主

义 （如斯戴纳的理论）的政治后果让人难以接受，但并未能在原则上证明自愿主义本身应该被拒斥。

那我们如何在承认洛克式自然所有权的前提下，突破洛克式政治哲学中的自愿主义？笔者认为关

键在于意识到一个人只能让渡他或她确定拥有的权利，因此政治自愿主义预设了自然状态下所能证成

的土地所有权是完全确定的，即每个人凭借理性都能清楚知道自己对哪块土地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但

无论是洛克本人还是西蒙斯等当代洛克主义者，他们都从没提供任何论证来表明在缺乏政治权威的自

然状态下人们能获得具有确定性的权利。事实上，笔者认为他们也没可能提供这样的论证。只需粗略

看一下当代洛克主义政治哲学家们关于证成所有权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占有土地要留给他人 “足够

且好”的洛克式限制条款 （ｔｈｅＬｏｃｋｅａｎｐｒｏｖｉｓｏ）的争议③，我们就能明白，即便在这样一群共享了基
本价值预设且高度理性的哲学家之间，他们也无法就自然状态下人们能正当地拥有多少土地达成一致

意见。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与洛克的信念相反，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凭借理性无法知晓和主张具有确

定性的自然权利 （包括自然所有权）。

洛克曾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和平地享有自然权利，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具有偏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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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报复心、冷漠等心理和认知缺陷，从而无法正确地知晓和执行具有确定性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

是人际之间的不平等强力会扭曲这些本来确定的权利①。但由于人们事实上无法知晓和主张确定性的

自然权利，因此即便不存在上述缺陷，人们也会因权利的争端而发生冲突，而国家的功能正在于裁决

人们的权利争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为裁决权利争端所拥有的权威或统治权必然不是由个人让渡权

利而奠定的，因为那又会陷入 “个人到底具有哪些权利”的争议中；相反，国家所拥有的统治权是

基于其裁决个人权利争端的功能而直接奠定的。至此，我们可以说，洛克本应采纳功能功能主义的思

路来奠定国家的政治权威。又由于自然状态中人们的权利争端主要是由土地所有权争端引起的，那么

为更好地服务于裁决权利争端的目的，组织国家的最佳方式就是领土国家；这种证成领土管辖权的论

述是一种功能主义理论。

本文梳理和考察了当代洛克式领土权理论内部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的纷争。笔者的论证表

明：个人主义洛克式领土权理论的两难是它要么是不切实际的 （斯戴纳的立场），要么依赖于一个不

可辩护的权利代际不平等立场 （西蒙斯的立场）；与之相对，奈恩的集体主义洛克式领土权理论的困

境是她既想借鉴洛克证成自然所有权的功能主义思路，但为了避开政治自愿主义，在其理论中又完全

抛弃自然所有权。最后，笔者扼要提议了一种将功能主义贯彻到底的进路，它在保留洛克式自然所有

权的基础上提供了对领土权的功能主义证成。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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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之神”的理解难度

欧阳帆

【摘要】“最后之神”问题是海德格尔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与时下的做法不同，本文并不急于对这一概

念进行思想史上的追溯与评价，或将其与不同文化中的宗教观进行比较，而是试图从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

难度入手来澄清海德格尔的所说。理解的难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海德格尔独特的思想进路与概念

术语系统所带来的难度，其次是神的问题在海德格尔存在史思想整体中的特殊难度，最后是来自事情本身

的难度。最终我们将看到，一旦对海德格尔关于最后之神的论述中的难度有所理解，我们自身就来到这一

难度面前。因而，最后之神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 “难度”本身。

【关键词】海德格尔；最后之神；有己－结构；难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１２－０８

作者简介：欧阳帆，湖南娄底人，（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海德格尔 “第二代表作”《哲学贡献》① 中的最后一个 “接缝”《最后之神》，作为海氏为数不多

的关于神的论述之一，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然而，这篇文章的晦涩程度堪称这本以晦涩出名的

著作之最。虽然论者多方解释，也始终难免让人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例如，塞杜尔 （Ｇ．Ｊ．Ｓｅｉｄｅｌ）
曾根据海德格尔在 《哲学贡献》的写作时期同时在阐释谢林哲学这一事实，推论 “最后之神”概念

与谢林的 《神话哲学》有关：“按谢林的幂次学说，基督在自我牺牲了其无限性时便把异教诸神世界

的旧时代终结了，所以他就是最后的神，是一个新时代的预视。”② 因而，海德格尔关于 “最后之神”

的论述成了他的 “基督论”！且不说海德格尔在文中对基督教上帝的明确拒绝，即便我们将这一概念

还原到谢林的文本，谢林的学说本身亦非现成者，其 “最后之神”学说也有待解释，因而将海德格

尔的相关论述挂搭到谢林的学说中，无助于我们对其的理解。

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海德格尔的 “最后之神”概念来自谢林哲学，不如说它与

荷尔德林的诗歌直接相关。正如瓦莱加 －诺伊 （Ｄａｎｉｅｌａ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所指出的： “对海德格尔而
言，在言说诸神方面走得最远的一位诗人是荷尔德林；因此，这要求我们联系其与荷尔德林的对话来

理解海德格尔关于诸神的思与言。”③ 但是，一旦循此去检视荷尔德林写 “最后之神”的 “三大基督

赞美诗”（《和平庆典》《独一者》《拔摩岛》），问题依旧。正如对此进行评注的古典语文学家所言，

在荷尔德林这一系列诗作中，“他明确表达了和解古代希腊和基督教、前者的多神教义和后者的一神

教义的观点”④。荷尔德林具体是如何调和二者的呢？评注者又将荷尔德林诗作中的意象、措辞一一

还原到古希腊和希伯来的历史典故中。虽然荷尔德林的确曾尝试在诗作中将基督、狄俄尼索斯和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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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尔原本编订的顺序，《最后之神》应该作为该书最后部分出现，但编者冯·海尔曼根据海德格尔在笔记中的指示，将原本处

于 《前瞻》部分之后的 《存在》（ｄａｓＳｅｙｎ）放在最后。这一做法并不是没有争议的。
林子淳：《“最后之神”即海德格尔的基督？》，《世界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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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荷尔德林：《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评注卷下），刘皓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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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斯等神话形象融为一炉，但是将现成者还原为现成者，是否就能切中诗人真正所说？此外，与上

述谢林的情况稍有不同的是，海德格尔的 “最后之神”思想虽然确实受荷尔德林诗歌的直接启发

（从其荷尔德林讲座及存在史著作可考），但二者绝不等同。

因此，对于海德格尔的 “最后之神”论述，与其急于对其进行思想史的追溯还原，或与其他文

化中的宗教观进行比较，乃至对其进行简单化的批评，不如首先尝试通过海德格尔本人的论述而进行

理解。在这方面，笔者读到的最好著作当属奥地利海德格尔专家柯里安多 （Ｐａｏｌａ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Ｃｏｒｉａｎｄｏ）
的专著 《最后之神作为开端：论海德格尔 〈哲学贡献 （来自有己）〉中的过渡之无 －据深渊时 －空
性》①。不过，虽然海德格尔全集主编冯·海尔曼在此书序言中对之多有褒扬，但由于本书完全是用

海德格尔所发明的术语写就的 （这一点从书名也可看出），其阅读难度不低于海氏原文。因此，即便

是这种专门梳理海德格尔这方面论述的著作也无法直接利用，使海德格尔关于 “最后之神”的论述

具有某种 “密封”（ｈｅｒｍｅｔｉｓｃｈ）性质。但是，对于非现成思想的言说如何能诉诸现有的传统语言呢？
这或许才是海德格尔不得不如此写作的根本原因。现在，理解的难度本身在这里成为一个严肃的哲学

问题。而在试图理解 “最后之神”思想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遭遇的是语言的难度。为此，作为必要

的迂回，我们必须先清理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进路。

一

海德格尔曾坦言，虽然 “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任何哲学思想都必须具有 “体系性”，存

在史思想也不例外 （ＧＡ４２，Ｓ．５１）。因此，虽然 《哲学贡献》的写法并不传统，但其六个 “接缝”

仍然构成某种整体性：“关节的六个接缝是各自独立的，但只是为了使本质性的统一性变得紧迫些。

在六个接缝的每一个中，都尝试要就同一者 （ｄａｓＳｅｌｂｅ）说同一者，但每次都是从被称为有己 （Ｅｒ
ｅｉｇｎｉｓ）的东西的一个不同的本质领域来说的。”（ＧＡ６５，Ｓ．８２）因此，对于作为这个整体的最后一
个接缝的 “最后之神”，也不能将其抽出来单独理解。要理解这里所说的 “有己”结构的整体性，就

必须对海德格尔此前的思想 “转向”做一简单回顾。

根据冯·海尔曼的研究，在其思想的前后两个阶段，各有一个被海德格尔标明为 “转向”的

“事态”（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在基础存在论思路中，转向指的是从 “此在与时间性”到 “时间与存在”的

转向，以及从基础存在论到后存在论 （Ｍｅｔ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的转向；而在存在史思路中，转向是指存在之
真理的 “投予”（Ｚｕｗｕｒｆ）到此在的 “投开”（Ｅｎｔｗｕｒｆ）之间的转向②。在 《存在与时间》的基础存

在论中，存在的意义被理解为时间，作为超越－境域的时间既是此在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又是世内存
在者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一旦将这一观点 “极端化”和 “普遍化”，我们就将进入后存在论的领域。

与基础存在论不同，后存在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者论 （Ｏｎｔｉｋ），它处理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问
题。前者的主题是在其一切含义中的存在本身，也就是在整体中的存在 （ｄａｓＳｅｉｎｉｍＧａｎｚｅｎ）；后者
的主题则是通过基础存在论所揭示的存在之含义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整体 （ｄａｓＧａｎｚｅｄｅｓＳｅｉｅｎｄｅｎ）；
二者的统一构成一门真正的形而上学，这才是 《存在与时间》的完整计划。实际上，按照传统的形

而上学概念，形而上学由四个部门组成：一门是作为 “一般形而上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的存
在论，另外三门是 “特殊形而上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即神学、宇宙论、灵魂论。前者以普遍
意义的存在者为对象，而后三则分别以上帝、自然和人类为对象③。相比而言，基础存在论处理的是

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主题，而后存在论处理的是传统特殊形而上学的主题。在处理特殊形而上学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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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ａｏｌａ－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Ｃｏｒｉａｎｄｏ，ＤｅｒｌｅｔｚｔｅＧｏｔｔａｌｓＡｎｆａｎｇ：ｚｕｒａｂ－ｇｒüｎｄｉｇｅｎＺｅｉｔ－Ｒｕ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ｓüｂｅｒｇａｎｇｓｉ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ｔｒ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Ｍüｎｃｈｅｎ：Ｆｉｎｋ，１９９８．
Ｓｅ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Ｋｕｎｓｔ：ｅ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Ｈｏｌｚｗｅｇｅ－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ＤｅｒＵｒ
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ｓＫｕｎｓｔｗｅｒｋｅ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４，Ｓ．ＸＩＶ．这里的 “投开”概念在现有的 《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中被

翻译成 “筹划”，但它指的是打开一种新的存在可能性，而非进行设计、规划意义上的 “筹划”，因而本文不采取这一译法。

海德格尔后期作为 “地、天、神、人”的 “四方域”概念亦从此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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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主题之前，“存在者整体”必须首先得到处理，这正是从基础存在论 “转向”后存在论的题中之

义。然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问题：从此在的时间性出发来理解存在之意义的统一性必然是有限的，

而这一有限的存在意义如何统摄无限的存在者整体？海德格尔在这里陷入某种类似康德 “先验辩证

论”的困境之中，这或许是先验哲学的普遍困境。

而在由 《艺术作品的本源》所开启的存在史思路中，局面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在基础存在论阶

段，作为时间的存在被理解为先于存在者的超越－境域；到了存在史阶段，先验的时间性却首先要被
“创建”出来，这一创建过程既是艺术作品的创造，也是历史的发生。由于时间要通过艺术作品的创

造才能被 “发动起来”（Ｉｎｓ－Ｗｅｒｋ－Ｓｅｔｚｅｎ），作为存在者的艺术作品就具有遮蔽和保存存在之真理
的作用，因而存在者和存在处于 “同时性”之中。在 “同时性”的思路中，艺术作品的创造本身就

是存在的真理从 “非时间”进入到时间。我们知道，基础存在论阶段作为存在意义之整体的超越 －
境域时间性被海德格尔命名为 “世界”，而到了存在史阶段，与之相对的、作为意义之源的 “大地”

概念出现了。在 《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将世界概念表述为单数 （ｅｉｎｅＷｅｌｔ），而大地概念
则是用定冠词 （ｄｉｅＥｒｄｅ）来表述。这是因为作为 “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艺术作品对存在的创建本

身就是从 “非数”进入 “数”（“一”）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非连续的、是一种突然的发生，海德格

尔将其命名为 “跳跃”。现在，纵向的 “跳跃”取代了横向的 “超越”概念①。这一跳跃的发生就是

“有己”。

这里翻译为 “有己”的概念，说的是存在的真理通过人的自行发生，或中动态的 “让发生”②。

对于这一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性真理的发生结构，海德格尔在 《哲学贡献》中将之命名为 “有己 －
结构”（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存在之真理的 “有 －于己的投予”（ｅｒ－ｅｉｇｎｅｎｄｅｎ
Ｚｕｗｕｒｆ），亦即存在通过授予存在之真理而将人据为己有；另一方面是此在的 “被有 －于己的投开”
（ｅｒ－ｅｉｇｎｅｔｅｎＥｎｔｗｕｒｆ），亦即被存在所据有的人通过打开新的可能性而成其自身；二者之间的互相归
属关系就是 “有己”。相互归属的双方在整体上构成有己－结构，而这一相互归属的状态就是存在史
阶段的 “转向”概念的确切含义③。

具体到 《哲学贡献》一书主体部分的整体结构，“回响”“传送”两个接缝通过展现当时所面临

的技术困境及回溯其在形而上学中的历史根源而构成来自存在的 “有 －于己的投予”，这对应于时间
性中的 “曾在”环节；“跳跃” “建基”两个接缝通过正面论述有己结构而为新的存在之真理建基，

作为那个创建性的瞬间，它对应于时间性中的 “当下”环节；最后，“将来者”“最后之神”因其所

“投开”的未来维度而明显对应于时间性中的 “将来”环节。这样，构成全书主体的六个接缝不仅在

各自的特殊领域内言说有己－结构，它们在整体上也体现出有己－结构。但是，只是大致了解轮廓是
不够的，作为进入 “最后之神”论述细节的准备，我们还需澄清直接论述有己结构的 “建基”接缝

中的关键思路和概念。

“建基”（Ｇｒüｎｄｕｎｇ）接缝同样体现出有己的转向结构。在 《哲学贡献》第１８７节，海德格尔分
析了建基的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被动的、原初的，即 “根据根据化，作为根据而支配”④，

它来自存在的 “有于己的投予”；第二个层面才有人的主动作为，即 “这个根据化着的根据作为这样

一个根据而被达到和接纳”；海德格尔用 Ｅｒ－ｇｒüｎｄｅｎ（探 －底）来表述第二个层面，它就是此 －在
的 “被有于己的投开”（ＧＡ６５，Ｓ．３０７）。第二层面的建基具体又包括 “让根据作为根据化着的根据

而支配”和 “在根据上建造，为某物建立根据”（ＧＡ６５，Ｓ．３０７）两部分，只有第二层面的后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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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因此，任务并不是超出存在者 （超越），而是跳过这一区别，因而跳过超越，从存在和真理而来去开端性地探问。”（ＧＡ６５，Ｓ．
２５０．）
关于海德格尔存在史思想的 “中动态”特征，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ａ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Ｐｏｉｅｔ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Ｋｕｎｓｔ：ｅ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ｒＨｏｌｚｗｅｇｅ－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ＤｅｒＵｒ
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ｓＫｕｎｓｔｗｅｒｋｅｓ，Ｓ．１１．
此处的 “Ｇｒüｎｄｕｎｇ”一词依据具体语境翻译为 “根据化”，而非 “建基”。



“最后之神”的理解难度

分才是一般理解的 “建基”的含义。归根结底，第二层面的人为建基是被第一层面的原初根据化所

“逼出来”或 “迫切需要出来”（ｅｒｎｔｉｇｔ）的；而第一层面的原初根据化是来自虚无的反推力，海德
格尔将其命名为 “无－据深渊”（Ａｂ－ｇｒｕｎｄ），它在字面上同时具有 “深渊”和 “根据”的含义①。

上述两个层面的建基之间的关系，就是海德格尔在 《哲学贡献》第２４２节所描述的那个在主动与被
动之间颤动着的、来回转向着的作为 “之间”的 “时－空”：“空间乃是对环抱 （Ｕｍｈａｌｔ）的入迷着
的 （ｂｅｒüｃｋｅｎｄｅ）离开 －建基 （Ａｂ－ｇｒüｎｄｕｎｇ）。时间乃是对聚集 （Ｓａｍｍｌｕｎｇ）的出神着的
（ｅｎｔｒüｃｋｅｎｄｅ）离开－建基。入迷乃是对聚集的深渊性 （ａｂｇｒüｎｄｉｇｅｒ）的环抱。出神乃是在环抱上的
深渊性的聚集。”（ＧＡ６５，Ｓ．３８５）

首先，海德格尔在此端出的是作为从无到有的 “显现”的 “时 －空图型”，即其所谓存在本身。
此处描述的情形仿佛是一处由阴暗边缘域环绕的舞台 （空间，环抱）中突然投射了一束亮光 （时间，

聚集），就好像在艺术之 “光”中有一个世界赫然耸现一般。但这一显现同时包含着 “隐匿”，或者

说显现本身就是隐匿，因此时间和空间才都有 “离开－建基”（Ａｂ－ｇｒüｎｄｕｎｇ）作用。也就是说，存
在本身 （即虚无）通过将基础发送、投送出来 （“建基”）而自身撤回 （“离开”）。“离开 －建基”
中间的 “连字符”恰恰表示一种 “同时既区分又联系”的状态，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侧重。

由此，显现和隐匿总是处于来回翻转的二重性运动中。

其次，这一时空要通过人的创造性的活动才能显现，或者说它就是那个创造性的 “瞬间场域”

（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ｓｓｔｔｔｅ）。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在艺术创作或宗教经验中的 “心醉神迷” （ｅｎｔｒüｃｋｅｎｄｅ
Ｂｅｒüｃｋｕｎｇ）状态。就像德语 Ｌｅｉｄ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激情）一词所显示的，这是一种介乎被动与主动之间的
“自身激发”状态，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 “清醒的沉醉”或 “沉醉的清醒”。这一心醉神迷具体说来

又可以分为 “出神” （Ｅｎｔｒüｃｋｅｎ）和 “入迷” （Ｂｅｒüｃｋｅｎ）两个环节，海德格尔将其统称为 “移 －
位”（Ｖｅｒ－ｒüｃｋｅｎ），其字面义即 “癫狂”。“出神”是在 《存在与时间》中已经出现的概念，此处就

是时间的三个维度通过 “出位”（Ｅｋｓｔａｓｅ）而聚集 （类似于新柏拉图主义中通过灵魂出窍而与 “太

一”融为一体），一个世界由此而被 “开启”。“入迷”概念是海德格尔在１９３６年的第一次尼采讲座
中首次提出的，它和 “出神”一起被用来解释柏拉图的 “美”的概念 （ＧＡ４３，Ｓ．２４１）。这个德语
词有 “被俘获、被迷住”的意思，在海德格尔的概念系统中，它是一个具有空间性、身体性、遮蔽

性意义的概念，构成上述双向运动中的被动层面，并成为承载这一时间性聚集的 “基础”。时间与空

间两个方面在分离中相互指引，因此不可脱离也不可混淆。

最后，如果说 “出神”和 “入迷”分别指涉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的两极，海德格尔在

此试图表明的是二者之间更深的统一性根源。实际上，二者根本无法脱离，而其关联方式是 “反向

关联”或 “悖论相关”。作为存在的时－空本身就是那个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来回颤动着的、反转着的
悖论性的 “之间”，它将有和无、显和隐在根本性的层面上 “连接”（或似断还连）起来。从这个方

面看，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能摆脱或掩盖掉虚无；相反，它历来都是从虚无获得其根本性的反弹力或推

动力，西方历史即以此方式得到奠基。

二

在阐明存在史思想的整体进路及其概念术语之后，我们还需考虑 “最后之神”接缝的特殊位置，

也就是海德格尔思考 “神”的问题角度，这一角度带有特殊难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神的理解，

既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基督教所理解的永恒在场意义上的ｓｕｍｍｅｎｅｎｓ（最高存在者），它作为必然
现实的存在者是无所需要的 （ｕｎｂｅｄüｒｆｔｉｇ）；也不同于康德那里作为悬设和信仰对象的上帝，因为它
依然是从存在性 （Ｓｅｉｅｎｄｈｅｉｔ）方面被规定的。相反，海德格尔在此引入作为存在与神的区分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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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建基的两个层面，参见Ｄ．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４１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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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差异”（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神性维度应当另类于存在，才能获得其尊严①。另一方面，海德
格尔在 《哲学贡献》中所做的尝试是要 “‘从其自身而来’去思考 ‘神’，但并不因此而用一种思辨

的方式将思想在本质上的有限性跳跃过去”②。这里所谓 “神自身”并非某个现成存在者，而是说神

的现象要如同它进入此在的生存的方式那样得到把握。也就是说，既要将人的有限性和有死性坚持到

底，又要思考某种超越人的有限性乃至超越存在本身的神性。这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为了应对上述疑

难，海德格尔提出的对神的基本描述是 “对存在的需要”（Ｓｅｉｎｓｂｅｄüｒｆｎｉｓ）。
在 《哲学贡献》最后完成的部分 《存在》中，海德格尔试图从整体上重新论述作为存在之真理

的发生的有己结构，其中最系统的是第２６７节。“如果说，组成 《贡献》的六个接缝主要是在形而上

学向存在史思想的过渡中，通过强调人类以及思想所实行的转变来展开有己，在第２６７节中，海德格
尔则是出于诸神之急难 （Ｎｏｔ）来展开有己。”③ 但是，海德格尔又强调，不论从诸神的角度还是从人
的方面来理解，“两者说的是 ‘一回事’”（ＧＡ６５，Ｓ．４３９）。这一节的前三小节是这样从诸神对存在
之急需 （Ｎｏｔｓｃｈａｆｔ）方面来展开有己的：
１．有－于己（Ｅｒｅｉｇｎｕｎｇ），就是说，在诸神据以需要存在的那种急需中，这种存在逼迫此－在

去为它本己的真理建基，并且因此让 “之间”———即通过诸神而将此在有于己，以及将诸神赋有

（Ｚｕｅｉｇｎｕｎｇ）于它们自身———本质性地现身为有－己。
２．有－于己的有己事件在自身中包含了那个决－断（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即作为深渊性基础的自由

让一种急难产生，根据这种作为基础之满溢的急难，诸神与人类显露于分离状态中。

３．有－于己作为决－断而使分离者相 －遇 （Ｅｎｔｇｅｇｎｕｎｇ）：即在最宽广的急迫的决断中的这种
交－互 （Ｚｕｅｉｎａｎｄｅｒ）必须处于极端的 “对反 （Ｇｅｇｅｎ）”之中，因为它在被需要的存在的无 －据深
渊之上架设桥梁。（ＧＡ６５，Ｓ．４７０）④

根据前文已经得到澄清的有己结构，我们可以从第一小节中分析出四个层面：“一、存在对此在

的逼迫 （有于己的－逼迫着的投予）；二、此在对存在之真理的建基 （被有于己的－被逼迫的投开）；
三、需要存在的神性者与自行投予的－被投开的存在之真理的关联 （急需）；四、那个 ‘之间’（此

在对诸神之急需的开启）。”⑤

前两个层面说的是上文已澄清的在存在的 “有于己的投予”和此在的 “被有于己的投开”之间

的 “转向结构”。在 “回响”接缝中，这一来自存在的逼迫是作为技术统治下的 “存在之离弃”和

“存在之遗忘”而得到展开的，海德格尔将其命名为 “无急难状态的急难”；而现在，它被重新经验

为 “诸神对存在的急需”。“神每次都在某种历史性的形态中显现，通过这一形态它每次都 ‘是’某

个历史以及某个民族的神性者，神的这一显现需要———就如同我们经验到的这一历史性形态的缺席那

样———此在为存在之澄明的建基。”⑥ 也就是说，诸神需要此在为存在之真理建立一个瞬间场域，使

之成其为 “神之掠过”与 “人之历史”的 “之间”（ＧＡ６５，Ｓ．２７），并使双方得以相遇。这是后两
个层面的内容。那么，这一 “之间”的双方究竟是如何相遇的呢？

下面两个小节给出回答。第二小节所谓的 “作为深渊性基础的自由”就是上文重点刻画的有己

结构，就是那个 “自行拒绝着的－犹豫着的 ‘此’之出神 －入迷 －结构，它将转向性的二重过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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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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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ｏｌａ－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Ｃｏｒｉａｎｄｏ，“Ｓｅｉｎｓｂｅｄüｒｆｎｉｓ．Ｚｕｍ‘ｌｅｔｚｔｅｎＧｏｔ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ｔｒ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ＮｏｂｅｒｔＦｉｓｃ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Ｈｇ．），ＤｉｅＧｏｔｔｅｓｆｒａｇｅｉｍＤｅｎｋｅｎ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０７，Ｓ．９２－９４．
Ｐａｏｌａ－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Ｃｏｒｉａｎｄｏ，ＤｅｒｌｅｔｚｔｅＧｏｔｔａｌｓＡｎｆａｎｇ：ｚｕｒａｂ－ｇｒüｎｄｉｇｅｎＺｅｉｔ－Ｒｕ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ｓüｂｅｒｇａｎｇｓｉ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ｔｒ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１８４．
Ｄ．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１０７．
注意海德格尔此处的表述中， “诸神”并不是指下文的 “曾在的诸神”，而是意味着神在数方面的悬而未决状态 （ＧＡ６５，Ｓ．
４３７）。因此，下文引用柯里安多的论述中更倾向于用 “神性者”（Ｇｏｔｔｈａｆｔｅ）这一更具中性特征的表述。
Ｐａｏｌａ－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Ｃｏｒｉａｎｄｏ，ＤｅｒｌｅｔｚｔｅＧｏｔｔａｌｓＡｎｆａｎｇ：ｚｕｒａｂ－ｇｒüｎｄｉｇｅｎＺｅｉｔ－Ｒｕ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ｓüｂｅｒｇａｎｇｓｉ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ｔｒ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１５７．
Ｉｂｉｄ．，Ｓ．１５８．



“最后之神”的理解难度

行投予思想”①。那么，从深渊中产生的急难为何又是 “基础之满溢”呢？因为这样一种深渊性的奠

基让基础的缺席转入基础的持存，也就是让无 －据深渊 （Ａｂ－ｇｒｕｎｄ）转向无 －据深渊 （Ａｂ－ｇｒ
ｕｎｄ）。但这一基础之满溢并没有克服诸神的急需，毋宁说它首先让急需作为急需而成为能够被人之
此在所投开的东西。现在，诸神和人作为相互分离者显现出来：“在此－在中，需要－存在的神性者
和投开－存在的人被澄明为 ‘通过’存在而得到分离的东西，但是，它们与存在的关联又同时将它

们指向了某种源初的相互指引状态。”② 这一相互指引状态就是第三小节所说的 “相遇”。

所谓人神相遇，就是 “有己通过将人奉献 （ｚｕｅｉｇｎｅｔ）给神而将神转有 （üｂｅｒｅｉｇｎｅｔ）于人”（ＧＡ
６５，Ｓ．２６）。但是，为何 “在最宽广的急迫的决断中”相遇的双方要处在 “极端的对反”中？所谓

“在深渊之上架设桥梁”，指的是 “人和诸神的关系在存在的裂隙中被存在之 ‘不’所中介。”③ 但

是，存在之 “不”如何中介处在极端对反中的双方呢？看来，我们已经碰到 《哲学贡献》中关于神

的思想的最核心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对 《最后之神》文本的详细考察。

在 《最后之神》一开始，海德格尔就揭示出死亡与最后之神的关联：

如果我们甚至连在其极端状态中的 “死亡”都把握得如此之少，那我们如何应付得了最后之神

的罕有暗示 （Ｗｉｎｋ）呢？（ＧＡ６５，Ｓ．４０５）
在这一暗示中所暗示出的是最后之神的法则，那此－在中的伟大个体化———即牺牲的孤独性、选

择最短和最陡的路径的独一性———的法则。（ＧＡ６５，Ｓ．４０８）
在海德格尔的文中反复出现的短语 “最短路径” （ｄｉｅｋüｒｚｅｓｔｅＢａｈｎ）④，实际上来自荷尔德林诗

歌 《人民的声音》。这首诗写到河流寻找最短的路径涌入大海，而有死者寻求最短的路径进入大全。

海德格尔将这一短语借用过来：“对人来说，最短的路径就是死亡的经验，它现在则被用来表述对那

个最后之物 （Ｌｅｔｚｔｅｎ）的经验，神圣者就在这一最后之物中显现自身。”⑤ 所谓最后之神的 “最后”

说的就是这个神的极端性，它需要此在进入极端的向死而在状态，并为它的掠过建立瞬间场域。需要

注意的是，这一最短路径说的绝不是在客观时间序列中临近实际死亡的最后一刻。“相反，最短路径

说的是，通过在这条路上并承受住它，死亡进入到最切近的近处并被先行到这一最切近的近处。这条

最短路径既可能在实际死亡之前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它既可能在 ‘生命’中发生，也可能不发

生。”⑥ 通过沉入人类有死性的至深的深渊，人和神就进入极端的遥远之中。这一极端的遥远同时就

是二者最切近的临近，这就是人神相遇的 “最短和最陡的路径”！上文已论述过，恰恰因为有己结构

就是 “转向关联”或 “悖论相关”本身，人和神才能够在这一被建基的瞬间场域中相遇，这就是所

谓 “人和诸神的关系在存在的裂隙中被存在之 ‘不’所中介”的确切含义。现在，海德格尔不仅始

终坚持人类的有限性和有死性，而且是要把这一有死性推进到极致，才可能在极端的遥远中临界地眺

望到最后之神在惊鸿一瞥中所给出的暗示！而最后之神给出暗示的方式就是 “掠过”（Ｖｏｒｂｅｉｇａｎｇ）。
与 “最短路径”一样，“掠过”概念也来自荷尔德林的诗歌。在 《和平庆典》的草稿中，荷尔

德林将诸神描写为只在某个瞬间 “匆匆掠过”，并且 “几乎不触及人类的居所”。现在，“掠过”被

规定为最后之神给出暗示的方式：“在掠过中，‘逃遁与到达’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关涉于过渡

性的此－在的运动而聚集自身。掠过并不是到达本身，而是同时到达与逃遁，在其中，在神性者的历
史性中每次都自行发生的诸时代向施行建基的思想先行－本现，而这一神性者乃是颤动着的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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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Ｓ．１５９．引文中 “出神”和 “入迷”的概念在上文已有解释，而此处所谓 “犹豫着的自行拒绝”则是海德格尔从作为

“抑制”（Ｖｅｒｈａｌｔｅｎｈｅｉｔ）的基本情绪方面对 “无－据深渊”所作的描述 （ＧＡ６５，Ｓ．３８０）。
Ｉｂｉｄ．，Ｓ．１５９．
Ｄ．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１１０．
这一短语在 《哲学贡献》中出现频率非常高，除上述引文外，参见ＧＡ６５，Ｓ．１２０，１９６，４０６，４１４等。
ＯｔｔｏＰｇｇｅｌｅｒ，ＮｅｕｅＷｅｇｅｍｉｔ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１９９２，Ｓ．４７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üｌｌｅｒ，ＤｅｒＴｏｄａｌｓＷａｎｄｌｕｎｇｓｍｉｔｔｅ：ＺｕｒＦｒａｇｅｎａｃｈ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ＴｏｄｕｎｄｌｅｔｚｔｅｎＧｏｔ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ｔｒ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Ｂｅｒｌｉｎ：Ｄｕｎｃｋｅｒ＆Ｈｕｍｂｌｏｔ，１９９９，Ｓ．１８５－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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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① 因此，我们才能够理解海德格尔下面的说法：“最后之神在暗示中，在曾在诸神及其隐蔽

转变的到达和逃遁之突发与悬缺中，有其本现。”（ＧＡ６５，Ｓ．４０９）
最后之神不同于曾在的诸神，但曾在的诸神的 “到达和逃遁之突发与悬缺”的悬而未决状态恰

恰就是对最后之神的指引。也就是说，最后之神的 “掠过”就是这个在 “突发与悬缺”中同时 “到

达和逃遁”的二重性运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之］神唯独只显现于存在本身的深渊性 ‘空

间’之中”（ＧＡ６５，Ｓ．４１６）。因此，虽然荷尔德林最深刻地经历了诸神的 “到达和逃遁”的二重性

并临近了最后之神的 “掠过”，但他未能把握这一二重性的 “时 －空”本身，后者是海德格尔的任
务。此外，由于最后之神只显现于存在的深渊性空间，它就不可能像地平线以上所显现的 “存在者”

（无论是基督教的一神还是古希腊的诸神）。它逃避一切计算，因而不可被量化。最后之神乃是非数

之神，这一点或许是理解中的难度之最。

最后之神在掠过之际又给出何种暗示呢？神的掠过授予 “尺度”（Ｍａβ）。“神在存在的最极端的
澄明中的掠过就是对此－在的瞬间性而言的最为源初的尺度，而此－在在这一历史性的向来我属的瞬
间中拓宽了大地与世界。”② 上节已表明，在有己结构中得到开启的是一个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的区间范围是通过少数人在沉入深渊的同时临界神的掠过而被撑开的，“有死性的深渊”

和 “神”就是这一区间的上下两极。只有在神给出暗示之际，探测深渊的人才能为一个历史时代的

人类确定其存在的幅度。“通过对逃遁与到达之突发的瞬间式的承受，并且通过在暗示出遥远与切近

的暗示中的内立状态，在向死而在中所开启的 ‘此’之极端宽度就在最为源初的据为己有中被测定

出来了 （Ａｕｓ－ｍｅｓｓｕｎｇ）。”③ 通过神在掠过之际授予尺度，一个决定性的 （ｍａβｇｅｂｅｎｄｅ）开端才得以
开启。只有在这时，才有立法的可能，规定人类生存方式的伦理规范也才能够被奠基④。

三

在１９４１年的第二次荷尔德林讲座中，海德格尔将有己直接解释为 “节日”，也就是荷尔德林所

说的 “人和神的婚礼”，并认为这一 “节日”就是 “历史的基础和本质” （ＧＡ５２，Ｓ．６８）。而在
《莱茵河》一诗中，荷尔德林又称这一人和神的婚礼为 “平衡”（Ａｕｓｇｌｅｉｃｈ）：“然后人类和诸神庆祝
婚礼／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在庆祝／而命运获得了片刻的／平衡。”（ＧＡ５２，Ｓ．９２）用海德格尔的语言
来说，就是通过人和神在一个瞬间的相遇，以及神在掠过之际授予尺度，命运获得 “片刻的平衡”。

这样一来，海德格尔关于神的思想似乎就完成了。

但是，《最后之神》的文本还有这样的断言：“……存在的开裂不能通过臆想出来的平衡、‘幸

福’和虚假的完成之假象而被掩埋起来；因为，所有这一切尤其被最后之神所憎恨。” （ＧＡ６５，Ｓ．
４０６）在这半句话里有两个典故。首先是 “被最后之神所憎恨”这一短语，它实际上出自荷尔德林诗

歌 《泰坦》的初稿的最后一节，原诗是 “因为沉思的神／憎恨／不合时宜的生长”，海德格尔在 《形而

上学导论》的结尾曾完整引用过这一节诗。其次，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中的 “臆想出来的平衡之假象”

是讽刺他的老朋友舍勒。“正是舍勒在他的一个最后的演讲中提到了 ‘平衡时代’中的人，按照他的

理解，那时精神就将一切时间性的东西提升到它的超时间状态中。”⑤

既然如此，海德格尔所理解的 “平衡”又是什么意思呢？在解读荷尔德林 《纪念》一诗中 “在

三月的季节／当昼与夜等同 （ｇｌｅｉｃｈ）”两句时，他对此做出解释。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个命运平
衡的片刻是 “昼夜等同的时刻”，而此时出现的 “至高的平衡”就是 “节日之本质的标志”（ＧＡ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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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ａｏｌａ－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Ｃｏｒｉａｎｄｏ，ＤｅｒｌｅｔｚｔｅＧｏｔｔａｌｓＡｎｆａｎｇ：ｚｕｒａｂ－ｇｒüｎｄｉｇｅｎＺｅｉｔ－Ｒｕ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ｅｓüｂｅｒｇａｎｇｓｉ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ｅｉｔｒ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１８５．
Ｉｂｉｄ．，Ｓ．１８６．
Ｉｂｉｄ．，Ｓ．１８６．
在德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 “尺度”与 “测定”“决定性的”之间的原初关联。

ＯｔｔｏＰｇｇｅｌｅｒ，ＮｅｕｅＷｅｇｅｍｉｔ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４７９．



“最后之神”的理解难度

Ｓ．８８）。然而，这个时刻是神授予的，不能通过人自己 “臆想出来的平衡”而带来。这个时刻的到

来要经过 “本质上漫长的时间”，并且不可被计算。因此，与 “节日”概念相对，海德格尔又提出

“庆祝日”（Ｆｅｉｅｒｔａｇ）概念。“庆祝”（Ｆｅｉｅｒｎ）是在忍耐与等待中朝向节日的聚集，因而 “庆祝日的

本质就始终在于：本真地成为节日的前夜”（ＧＡ５２，Ｓ．７３）。在这个意义上，“庆祝日就是为命运的
守夜”（ＧＡ５２，Ｓ．９２）。然而，什么是 “黑夜”呢？

黑夜是白昼之母。如果说在白昼，神圣者到来，而对诸神之到达的保证被赠送出来，那黑夜就是

无－神状态 （Ｇｏｔｔ－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的时－空。这个词绝不是指诸神的纯粹缺失，甚或仅仅是诸神的赤裸
裸的不在场而已。无－神状态的时代包含着首先要自行决断的东西的悬而未决。黑夜是庇护过去的神
性之物并遮蔽到来的诸神的时代。（ＧＡ４，Ｓ．１０９－１１０）

在做出上述判断的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海德格尔在其隐秘写作的存在史著作中，要求思想进行 “最

后的下行”，并试图实行一种 “无形象之说”，由此得出了 “无关存在”（Ｓｅｉ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概念①。上文
已述，海德格尔沉入深渊的下行没落是为了在有己结构的 “转向关联”中临界最后之神在掠过之际

发出的暗示，然而当时他的意向依然倾向于 “实现”也就是神的 “到达”这一面。现在，通过彻底

切分存在和神， “存在的无 －神状态和神性者的无关 －存在状态作为同一者在相互转向中遭遇对
方”②。两极相逢，从而获得片刻的平衡。或许，这就是海德格尔在神的问题的探索方面可称之为

“结论”的东西。

其实，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遗留的问题。在１９４１年所写的全集第７１卷的序言中，海德格尔
提出了对 《哲学贡献》的六点批判，其中一条说的就是 “关于最后之神的思想还是不可思想的”

（ＧＡ７１，Ｓ．５）；而在全书唯一提到最后之神的一节中，海德格尔还认为 “最后之神首先为那个东西

的本质现身奠定基础，也就是那个以恶劣的计算方式而被叫作永恒的东西”（ＧＡ７１，Ｓ．２３０）。问题
或许就出在这里。正如策兰从另外的角度所说的：“诗歌不是处在时间之外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

恒，它试图穿过并把握时间———是穿过，而不是跳过。”③ 这一问题的难度来自事情本身。直面事情

本身的难度，而不是以理论化的知识建构或者以美文学化的艺术表达来掩盖它，这才是最难的。然

而，现代人对海德格尔所说的 “世界黑夜”还会有感觉吗？

究其实质，海德格尔关于最后之神的探索，的确是在寻找一种形而上学之后的宗教维度，一种走

出绝对与虚无两极的信仰可能，就像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的可能一样。海德格尔之后，虽然也有人

（如策兰等）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即便到了今天，依然知者寥寥。例如，我们固然可

以说，海德格尔关于最后之神的思想是在 “超验世界崩塌之后”，“仍然诉求真实”，并将其存在史著

作看作是 “试图建构一种圣俗交织的现代话语”、一种 “崭新的超越哲学”④。这样的看法在内容上

并不算错，然而这样的话语方式已经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态度背道而驰了，自然也看不出海德格尔

之所以要费尽心思地去说、且不得不如此说的根据所在。归根结底，这一问题在我们这里可以转换为

以下问题：在失去绝对的依靠之后是否还能言说，或词语如何不失去重量？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且是要我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一点点做出来的。而只要去做，就会碰到难度。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之

神的问题可以说就是这个 “难度”本身。

（责任编辑　行　之）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ａ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ＩｍａｇｅｌｅｓｓＳａｙ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７，２０１４，ｐｐ．３１５－３３３．
Ｐａｏｌａ－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Ｃｏｒｉａｎｄｏ，“ＺｕｒＥｒ－ｍｉｔｔｌｕｎｇｄｅｓｂｅｒｇａｎｇｓ．ＤｅｒＷｅｓｕｎｇｓｏｒｔｄｅｓ‘ｌｅｔｚｔｅｎＧｏｔｔｅｓ’ｉｍｓｅｉ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ｎｋｅｎ”，Ｐａｏｌａ
－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Ｃｏｒｉａｎｄｏ（Ｈｒｓｇ．），‘ＨｅｒｋｕｎｆｔａｂｅｒｂｌｅｉｂｔｓｔｅｔｓＺｕｋｕｎｆｔ’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ｄｄｉｅＧｏｔｔｅｓｆｒａｇ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８，Ｓ．１０６．
［德］保罗·策兰：《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王家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４９７页。
林子淳：《“最后之神”即海德格尔的基督？》，《世界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７０—７１页。



从圣经释义学看经学

景海峰

【摘要】儒家经学是围绕着 “六经”或 “四书五经”展开训释所形成的一整套学问，它的核心内容关乎人

与人自身的关系，从国家社会群体到个人身心性命，均离不开人的活动的实践性和日常生活的处境化，这

就决定了其本质是人学而非神学。同为解释经典，圣经释义学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其重要基础的，在神圣向

世俗过渡的进程中，《圣经》释义所积累的经验和问题线索成为现代诠释学产生的先导。儒家经典的解释

史及其现代掘发，虽然与圣经释义学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境遇很不相同，但同样作为解经学，在其迈向现代

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一定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通过对比与分析二者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经学的解

释学特征，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促进其当代的转化。

【关键词】解经学；圣经释义学；儒家经典诠释；经学；神学与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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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景海峰，宁夏贺兰人，（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深圳大学国学院暨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世界伦理中心）研究项目 “启蒙心态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儒家伦

理在今天的华人世界”

经学是以历史文献的传承、古典知识的探求以及人文思想的发挥为其主要内容的，这和圣经释义

学 （Ｅｘｅｇｅｓｉｓ，Ｂｉｂｌｉｃａｌ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相近，在学问的形式上也最容易引发联想。
如果说经学是我国传统学术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积累也最丰厚的古典学问形式，那么圣经释

义学在西方古代文化的历史上同样扮演了知识中心的角色。惟有不同的是，在它们所解释的经典之根

本性质：世界各大文明的原初经典一般都是宗教的圣典，因而具有信仰的唯一性，其解经活动也大多

与宗教性的事务联系在一起，所以解经学即是其教法学或者经院哲学；而儒家的经学更多地表现为一

种现实人生与世俗关怀的学问，因而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本质，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的那种超越

性和排他性。这一经典性质上的差异，影响到解释经典的具体方式及其历史进程，由此发展出来的经

典解释学，其面貌也是大不相同的。但这种差别并不影响我们对之的比较，因为它们在人类文明发展

的历史长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为古典知识的身份是十分接近的。尤为重要的是，在科学主义时代和

现代学术范式的冲击下，经学与圣经释义学都与现代学术的学科体系逐渐发生剥离，有些内容被打散

之后重新编排在文、史、哲各学科领域之内，而有些内容则被摈除于现代知识体系之外，因之在整体

上发生了裂散。尽管它们的变化过程和当下处境有所不同，但其被彻底边缘化的结局以及凋敝破碎的

“身影”是何等的相像！所以，我们对两者进行比较，不但能引带出一些类似的问题和相互的启发，

而且对我们理解经学、推动经学的复兴也将有莫大的助益。

一、以信仰为前提的解经学

作为各自文明系统的主干形式，儒家之经学和西方基督教的圣经释义学有着相似的位置，经学是

围绕着 “十三经”（或 “四书五经”）这些典籍的整理与阐释而展开的，圣经释义学面对的则是基督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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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根本经典——— 《圣经》。在文本解释的视野下，这两种经典系统不但同样历史久远、影响深广，

而且有着各自非常复杂的解释史和多得数不清的解释学问题。关于诠释学兴起的宗教背景以及现代解

释学与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伽达默尔的学生格朗丹 （Ｊ．Ｇｒｏｎｄｉｎ）曾做过清楚的说明：
解释学的传统主要是由新教徒，从弗拉西乌斯到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布尔特曼、埃贝林，可能

还有伽达默尔建立起来的。对狄尔泰 （第一位解释学史家）来说，这一点似乎很清楚：解释科学

（ｄｉ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ｓｃｈ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兴起与新教的兴起是一致的。①

实际上，作为一门学科的诠释学，其登场是与基督教的解经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 《圣经》

的解释绵延了一千多年，包括早期的教父哲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都是以 《圣经》释义作为其学

说展开的核心的。但就其近代的转型和现代诠释学的谱系来讲，这一新的解释学形态的出现又和新教

的崛起有直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诠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
一词首先出现在丹豪尔 （Ｊ．Ｃ．Ｄａｎｎｈａｕｅｒ）在１６５４年出版的著作 《神圣诠释学或阐释神圣经典的方

法》（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ｓａｃｒａｓ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ｅｘｐｏｎｅｎｄａｒｕｍｓａｃｒａｒｕｍｌｉｔｔｅｒａｒｕｍ）一书。丹豪尔等人想要建立诠
释学这一学科，旨在为新教的不同教派提供统一的 《圣经》解释的理论、方法和范例②。显然，这样

的诠释学主要还是以 《圣经》文本作为诠释对象，是传统的 《圣经》释义的延续，即依然是神学解

释学或基督教的解经学 （Ｅｘｅｇｅｓｉｓ）。
圣经释义学的主旨在于，当我们面对神圣的经典时，诠释作为独特的活动为我们提供了通达神的

意志或经文意义的途径。理解和诠释作为一种技艺，在其被精确地实施时，会揭示出文本的真实意

义，所以诠释学要致力于制定理解和解释的活动规范，以便能够保障客观统一的文本意义之生成。事

实上，早在基督教形成之初，解经活动就已经与 《圣经》的正典化过程在同步进行，而在基督教传

播的过程中，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内在张力、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历史环节等因素在共同起作用，这些
都深刻地影响了对 《圣经》文本性质的理解。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旨在保证新旧约之统一性的预

表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解释、源于犹太教的字面 （ｌｉｔｅｒａｌ）解释以及来自希腊的寓意 （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ｃａｌ）解释
等③。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古时期，作为基督信仰解释权威的罗马教廷运用教义学来统一对 《圣

经》的解释，而上述解经方法则在不与教义体系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得到广泛应用④。所有这些基督教

传统中长期被采用的解经方法，在１７世纪新兴的圣经释义学中都得到重新的审理和确认。在随后几
个世纪中，罗马教廷在天主教内部仍能维持对 《圣经》的权威解释；而不再拥有统一性的新教各派，

则更多地依赖于早期的福音布讲 （ｋｅｒｙｇｍａ），并尝试建立一门新的释经科学，以达致对神圣经典的客
观化理解。可以说，圣经释义学的这一特殊作用使得它成为基督教神学、特别是新教神学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利科 （Ｐ．Ｒｉｃｏｅｕｒ）指出，“虽然在基督教中一直存在着解释学的问题，然而今天解释学问题在
我们看来似乎还是个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解释学的现代意义的建构，“而这个意义对希腊或拉

丁教父，对中世纪甚或是宗教改革来说是不存在的”⑤。特别是到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
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波及到 《圣经》诠释的理论与实践，一个突出的方面

就体现在解经学对 《圣经》文本所承载的话语之本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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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加］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６８页。
详细分析可参见 ［美］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４—４９页。
关于这些解经法的详细讨论，参见 ［美］兰姆： 《基督教释经学》，詹正义译，香港：美国活泉出版社 （Ｌｉｖ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３年，特别是其中的第１章、第９章；关于预表法的诠释学意义，参见Ｐ．Ｒｉｃｏｅｕｒ，“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Ｂｕｌｔｍａｎ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ｂｙＤｏｎＩｈｄｅ，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ｐｐ．３８２－３８５．在 《为布尔特曼著作法文版所作的

序言》一文中，利科还赞赏了德吕巴 （ｄｅＬｕｂａｃ）神父关于经文的四种意义 （即历史的、譬喻的、道德的、类比的）的论述，

认为他使经文和生存的互相诠释的广阔空间为人所知。（参见 ［法］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莫伟民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４６９页。）
有关这些解经方法的详细讨论，参见 ［美］兰姆：《基督教释经学》，第３８页。
［法］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第４６６、４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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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破除神话，重新确立信仰的后批判时代的意义。“破除神话学在于对解释学的一种

新的用法，它不再是一种感化，把精神意义建造在字面意义之上，而是在字面意义之下进行的一种挖

掘，一种解构，即对文献本身进行的解构。”① 这种解构首先就是要对话语发出者的身份、话语媒介

的性质、话语内容的层次、话语诠释者的条件、应当遵守的语言规范等问题，做出一个系统的反思。

过去的 《圣经》释义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对经典充满了敬畏感，“《圣经》乃是上帝的神圣宣

告”②。这样的理解首先在诠释的前提上便发生了困难。伽达默尔问道：

这种前提是否是与人的存在一起被给予的呢？在每一个人那里是否因为人被上帝问题所困扰而存

在着一种与上帝启示真理的先行的实际关联呢？或者我们是否必须说，只有首先从上帝出发，也就是

说从信仰出发，人的存在才知道自身是被上帝问题所支配？但是这样一来，前理解所包含的前提的意

义就成为有问题的了。因为这种前提显然就不是普遍有效的，而只是从真信仰观点来看才是有效

的。③

这一前提在应用的普遍性上遇到了麻烦和困境，导致非信仰形态的解释活动的无效性，所以哲学

诠释学才要从语言本体论上来破除建基于信仰基础之上的 《圣经》解释的神话。就语言和理解的根

本属性而言，基于信仰的解释只能是文本范畴多种可能性应用之中的一种，而 《圣经》释义的原则

却完全颠倒过来，试图把所有的解释都轮罩在信仰之下，以变成自己的工具。对此，利科指出：“与

哲学诠释学相比较，圣经诠释学是一种区域性的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则构建了普通诠释学。”④

第二个问题是解释学循环的悖谬，圣经释义学的原则是 “为理解就必须相信，为相信就必须理

解”⑤。这样一来，在解释的方法论上就陷入不能自拔的两难境地：要理解文本，就必须相信文本向

我们宣告的一切；但文本向我们宣告的一切，只能出现在文本之中。利科对此分析道：

之所以存在循环，是由于解经者并不是他自身的支配者，他想要理解的，就是文本所说的；因

此，理解的任务就受制于那个文本本身中所涉及到的一切。基督教的解释学便是由那在文本中所涉及

的问题推动的，理解就是遵从对象所想和所想言说的。⑥

这样一来，解释活动就变成一种服从于权威的工具，经文意义的前置性限制了解释的种种可能。

现代的诠释意识正是要突破这一局限，所以把 “经文”概念变成 “文本”概念；解释不仅关注于经

典，也涉及能被当成有待释读的文本的任何符号群，包括梦、仪式、神话、艺术作品等⑦。

由上述分析可见，圣经释义学的解经活动是完全站在信仰者的立场上的，解释经典只是为了证成

神意的先在和高明，因为经文不同于一般的世俗文本，它的话语是由神告喻的，而不是从人发出的。

对布尔特曼 （Ｒ．Ｂｕｌｔｍａｎｎ）说的 “圣书的解释与所有其他文献一样，应当遵循同样的理解条件”，

伽达默尔分析到：这里所说的 “理解条件”是指解释者与他从文本中所得知的事情之间有一种先行

的关联，而这个 “前理解”对信仰者来说，就是圣典中已经包含了的神的旨意。“解释应当永不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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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法］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第４７５页。
有意思的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熊十力否定西方宗教因信仰而生之敬畏，认为 “妄计有上帝，而以为依归者，此迷妄之情也。依

妄情而起敬畏，非真敬畏者”。但他并不否认对于圣人经典要有敬畏心，认为孔子所说的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

人之言”，其中圣人之言 （六经）不可轻疑、不可违逆，存此三畏之心，方可读经。他由此提出 “四祸”之说，即 “叛圣言者德

之贼”“轻疑圣言者德之弃”“窃圣言者”“墨守圣言者”皆祸天下者也。而这些必须以三畏之心来对治，之后方能于圣言，“有

所变通而非叛也；有所致疑而不轻，将以求真也；有所发挥而深嫉夫窃也；有所创见而不甘墨守也”。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敬

畏，“真敬畏者，自性 （本心）恻然发动，不容已也”。（参见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３卷，武汉：湖北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１３、７２２页。）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２６页。
［法］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５页。
利科认为，信仰问题一定要成为一个解释学的问题，成为人类言语的事件，并且只能在这种人类言语的解释活动中得到承认。这

样一来，“‘解释学循环’诞生了：相信就是倾听召唤，但为了听到召唤，我们必须解释讯息。因此，我们必须为了理解而相信，

为了相信而理解”。（参见 ［法］利科： 《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汪堂家、李之?、姚满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第３７１页。）
［法］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第４７６页。
［法］利科：《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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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即使神学家的博学解释也必须经常记住，《圣经》乃是上帝的神圣宣告。因此，对 《圣经》

的理解就不只是对其意义的科学探究。” “因为它显然不是通过理解过程得到的，而是已经被预先设

定。”① 所以，在解经的活动中，对经典的理解不在于解释的技巧，而在于解释者的虔敬。在诠释者

的意识中，需要时时警醒的是应该如何去接近 《圣经》文本所承载的信息，解释所要达到的目标便

是上帝之告喻的真意，而它又早已经被预设了是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对此，兰姆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Ｒａｍｍ）在 《基督教释经学》一书中说得更明确：“神已经在 《圣经》里面说了话，这是我们信仰的

中心。假如没有肯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落入相对主义以及人为知识的暧昧中。”② 显然，圣经释

义学的这一根本特点，与作为世俗性学问的儒家经学是根本不同的。尽管经学中也存在着盲信圣言的

问题，但这从来不是不可质疑的，更不是思考活动的绝对 “前在”性和解释的终极目标。所以，在

《圣经》释义中对所诠释的话语的神圣性的认定，以及对诠释之统一性的要求，是圣经释义学的根本

特征，这是由其宗教性质所决定的；这也是诸多教派取得教义理解上的统一性的重要基础，与其共同

信仰和原初动机联系在一起。

二、儒家经典的历史性

儒家经典并非神创，这和基督教 《圣经》的起源大不相同，所以围绕着 “六经”的解释也不是

神学式的证明，而是各种世俗性知识的汇集。尽管在原初性上，儒家经学与圣经释义学有着明显不

同，但 《圣经》释义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它的近代化转折的轨辙，对于我们理解和诠释儒家经典

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包括当我们面对经典文本时，必须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该话语的本性，即要

判定文本所承载的话语是由何种地位的言说者向什么样的听者发出的，以及这些话语是出于什么样的

目的、它的主题是什么、以何种方式言说、在言说者与听者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等。从本质

上讲，如果说宗教的圣典所沟通的是神与人的关系，因而在语言表达和文辞使用上充满了宣教与训诫

的口吻，是居高临下的神灵面对着芸芸众生的告喻和警示；那么儒家经典的言说方式要平和的多，除

了记事性的叙述之外，凡是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时基本都是采取平等的姿态，即便言说者是在行使教

化的权力 （如君主对臣民、师长对学生晚辈等），语气也要舒缓的多，而不是训诫。这种话语形式往

往不能构成绝对的权威性，因为它不是神谕、不是以神的口吻讲出。所以我们说，就经典的根源性意

义讲，各种文明形态之中的 “经”都具有大体相像的地位，是其文明体系的思想之源和教化之本；

但面对经典的态度和对于 “经”的解法，则各文明之间又有显著差别。对各大宗教形态的文明来说，

解经是基于信仰的态度而对圣典的意义所做的一种阐释，是对神的旨意的证成，也是对超越性价值的

具体展示。而对于世俗性的文明而言，解经活动更多的是和其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在

经过对诸多的文化因子不断的筛拣与锻造之后，逐渐形成以经典为中心的价值共识，从而达到一个文

化共同体的成立。华夏文明在其远古的历史记忆中，可能也曾经历过所谓 “民神杂糅”（《国语·楚

语》）的状态，理解的意识和解释之活动均以猜度与迎合神的旨意为中心；但在 “轴心时代”之后，

因为大规模的文献集结与整理活动，由此所铸成的文明形式便与西方一神教的宗教形态截然相别了。

所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经典建构史，走的是一条清理族群之历史记忆与整合已有之记述文

献的道路，它主要关注与描述的是与人相关的活动状态及其历史轨迹，瞩目于人类群体自身的各种关

系，而非聚焦于人与神的关系。这样，其成文的经典系统在有限包含了远古宗教之印迹的前提下，主

要的叙事对象已明显地转变为人、而不是神。故儒家之 “六经”是一种人典、而非神典，这就与宗

教文化形态中的 “圣典”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由此本质属性，因之而起的经典解释活动，便与宗

教之中的解经学产生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儒家经学与基督教圣经释义学的最大差异处。

儒家经典的形成有着漫长历史，它是先民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自身实践活动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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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４２５页。
［美］兰姆：《基督教释经学》，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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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总结，是思想观念逐渐凝聚和成型的结晶。作为华夏文明思想源泉的书写材料与众多的原初文

献，如涓涓细流，从不同时代、不同区域逐渐向着某种统一性汇聚。到了春秋晚期，经过孔子集其大

成之后，最终成为经典化的 “六经”系统。六经的诞生标志着轴心期中华文明之思想形态的清晰化

和人文精神的确立，产生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和其后作为中国文化之主干形式的儒学。当然，

一如六经的形成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六经的完善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后续的发展同样经历了

复杂的演化。正因为六经是中国文化历史延续的源泉活水，所以应因不同时代的需求，其在内容方面

就必须要不断地加以诠释，在形式上也多有改变与调整。《汉书·儒林传》谓：“古之儒者，博学芼

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孔子正是以 “吾从

周”之志，将先王的六艺之教做了系统化的阐释，赋予其新的意义。 “叙 《书》则断 《尧典》，称

《乐》则法 《韶舞》，论 《诗》则首 《周南》。缀周之礼，因鲁 《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

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 《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① 经过孔子的整理编

排和系统改造之后，先王之 “六艺”变成孔学之 “六经”。所以，尽管像朱子所说，“孔子删 《诗》、

《书》、定礼乐、赞 《周易》、修 《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②，但其作为经典的意义

却由此建立起来，使得这些文献具有 “理解的历史性”或 “解释学的历史性”，其面貌便完全不同

了③。战国时代的儒家是接着孔子所开创的路向继续往前走的，他们诠解文典、踵事增华，使六经在

思想内涵上更突显，形态也渐趋于丰满，六经并举，成一定型。到了汉武帝的时代，确立了五经博

士，这些经典进入一个体制化的形态，获得至高无上的尊位，由此开启了其后两千余年的经学时代，

五经成了儒家的根本要籍，也成为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

这样一种经典的建构史和经学形成的过程，完全是立基于现实生活和历史经验，其运行的轨迹既

没有创世的神话也没有天启的想象，而只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积累和历史进程的总结，这就和 《圣经》

的神创性史诗与启示录叙事很不一样。六经文献的漫长积累过程，是伴随着先民 “观象制器”的探

索活动和圣王 “创业垂统”的政治实践而一起演进的，它的产生过程没有神迹，只有人的生活经验、

生命体悟和精神创造。即如明初王绅 （直）所言：

六经非圣人之所作，因旧文而删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 《大传》，所以明阴阳

变化之理。《书》因典、谟、训、诰之文而定之，所以纪帝王治乱之迹。《春秋》因鲁史之旧而修之，

所以明外伯、内王之分。《诗》因列国歌谣、风雅之什而删之，所以陈风俗之得失。《礼》所以著上

下之宜，《乐》所以导天地之和，皆切于日用、当于事情，而为万世之准则也。④

这些典籍均是经过长久的历史积累，在整理和成编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枝加叶、也不断地诠释，而

不是功成于一人和一时。经过体系化和正典化之后，“六经”虽具有某种权威性和普遍价值，但它并

不是神所赋予的，而是人自身活动创造性的结果。这些经典上摄三代文明之精华，下开后世历史文化

之统续，成为中华文明代代相延的根与魂。儒家的经学就是围绕对这些经典的理解与解释而展开的，

它并不是为了要印证什么，也不是要证成神意的先在性或者说明造物主的伟大，而是通过解释活动，

不断地对人自身的实践进行体悟与追述，以形成一种绵延不绝的历史意识，造就族群所共有的对外部

世界的独特理解和对人之存在价值的深刻认识。

以六经 （或四书五经）为思想根源的中华文明，从轴心时代之后即走上一条以人为中心的道路，

从人的活动自身来认识和说明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这一选择是和它的经典系统之特质联系在一起

的，因为六经都是 “人典”而不是 “神典”，六经所呈现出来的义理世界是人的世界而非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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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汉书》第１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５８９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９３页。
利科在 《解释的冲突》一书中将呈现意义的历史划分为三种：一是基础事件或即在时间的历史性，接近于所谓本然的历史或客

观的历史；二是由历史学家所叙述而构成为传统的生动解释的历史性，即叙述的历史或书写的历史；三是 “理解的历史性”或

“解释学的历史性”。（参见 ［法］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第５５页。）
［明］王绅：《诗辨》，程敏政编： 《明文衡》卷１４，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３１２》第１３７３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第６７２—６７３页。



从圣经释义学看经学

这一特性决定了儒学不是神学而是人学，它以人的现实存在和人的生命活动作为叙事中心。所以，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①。六经是华夏文明早期历史的记忆式书写和实践活动

的思想性表达，既是对真实世界的反映，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现实构筑。在这一经典系统中，既有形

而上的致思取向和对未来的期盼，也有现实的规划和社会秩序的安排；既有精神层面的祈愿与向往，

也有世俗生活的构建与铺摆；是形而上与形而下、道 （理）与物 （气）、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产

物。从知识的类别讲，六经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无所不包，因为它是人类社会早期实践活动和精神反

思的总体性成果，所以必定囊括了现实存有的各个方面，同时辐射到精神生活的一般领域。

一种实践的、现实的知识形态，并不妨害其超越经验世界的祈望和形而上的追求。在经学所涉及

的广博内容中，自我意识的成长和精神的反思性同样有着出彩的表现，如何说明世界的意义和人类存

有的价值，成为这一知识系统的核心内容。熊十力说：

中学在昔，虽不妨析以四科，然义理之科，特为主脑。义理一科，虽亦含摄诸子余家，要以六经

为归。天人之蕴，神化之妙，与夫人生日用之当然，六经之所发明，寓极玄于极近，穷幽微于甚显，

体至精于至粗，融形上形下而一贯，至矣尽矣，高矣美矣，无得而称矣！诸子百家之学，一断以六经

之义理，其得失可知也。习六经之义理，而自得于躬行之际，则经济诸科之学，乃有根据……故四科

之学，义理居宗，而义理又必以六经为宗。②

六经本身就有它的义理系统，而后续不断的解释更是构筑了一个以 “道”为核心的世界 （四书

系统可以说是以 “理”为核心）。这个系统既是对人的存有状态的最高概括，也是对意义世界的终极

性说明，因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价值之源。这一 “道论”（或道体）的体系，是一种哲学思维的创造活

动，是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的行为的抽象概括和理论演绎，而不是基于某种信仰的超验学说，它表述的

主角是人而不是神。这种道体的超越性还是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依赖于神秘主义的冥思与

想象，所以它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

三、经学与生活实践

儒家经学所面对的是世俗的世界，而不是神的天国，所以对经典的解释都是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之中来展开的。经典的解释者也不是神职人员，而是承担了具体的社会职责、生活于日常凡俗环境中

的读书人，所以他们的处境和心志都是属于世间之常态的。那么，在凡俗之中如何建构经典的意义，

就显然和宗教圣典的神证性是不一样的。儒家经典之理论意义的显豁和道德权威的树立，一方面要诉

诸于历史，从丰厚的经验积累和圣王谱系记述中，突显出六经典籍的重要性与唯一性；另一方面，也

要为这些材料的现实合理性及其长久的价值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六经的源头和这些文献的性质来

看，其神圣性并不是先天就具有的，因为它们既非神造也不靠天启，而是人自身活动的记录与总结。

故而，何以能够成为经典？为何能够具有神圣性？这就需要后人给予诠释和系统建构，需要不断的言

说以加厚其神圣化的色彩。与西方宗教圣典的神性来源不同，儒家经典是历史积累的产物，是先王之

事迹的叙事，也是经过孔子之手整理成编后的世俗性文典，要想提升其权威性，就必须要有一套既感

觉到崇高庄严又可以作现实理解的说辞，这就为后续的思想诠解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在儒家经典的身份性及权威性确立之后，或者说伴随着经学形态的出现，这一经典意义深化的过

程并没有完结，而是在经典系统的内部一直在进行着 “深加工”，并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做出适当

调整。这样，经典诠释的活动便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在每个时代之不同的思想人物，可能都会以

有所差异的方式介入到这种理解和解释的活动中。从经学发展的历史看，经典解释的形式既有革命性

的变革，也有渐进式的改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物所表现出的经典观念和经学态度也是很不一样

的。在今文五经立于学官之后， “党庠无异学，授受有专家”；后古文经起，私相讲习，有郑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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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注群经，今文经 “遂扫地而无余”。魏晋以后，经分南北学，经典注疏形式剧烈变化，至唐孔颖达

撰 《五经正义》，“天下始靡然从之，而郑、服之学蜪微”①。到了北宋，疑经之风始起，理学思潮渐

兴，为了回应释、道二教的挑战，朱子等重构了儒家的经典系统，“四书”突显，程朱、陆王交相辉

映，成一思想之大变局。明代以后，或墨守程朱，或心学肆决，又有了回到 “五经”的要求，故乾

嘉考据学大兴，治经由 “虚”而返 “实”。在这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中，经学的面貌与经典之格局是随

着时代的改变而在不断调换的，并没有一个僵固不变的模式。就像刘师培所说的，“盖后儒治经学，

咸随世俗之好尚为转移……盖治经之儒，各随一代之好尚，故历代之君民咸便之，而六经之书遂炳若

日星，为一国人民所共习矣”②。在不同的时代，经典之阵形和每一部经所扮演的角色或发挥的作用

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其功能也会随着学术风气的改变而加以调整。

这样的经学形态是与社会政治变革和人们日常的生活情状联系在一起的，经典不是凝固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不断的阐释之中呈现不一样的价值。与 《圣经》释义相比，儒家经典

的解释更多的是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从现实生活中来体悟和印证经义之内涵；所以经学的内容并没

有一种先在的设定，而是表现出知识探求的广博性和心智活动的无拘无束。经学所研究的对象包罗万

象、巨细靡遗，人的活动场域有多大，经学所涉及的范围就有多广，它是以人之存有的实践形态为转

移的。这样，某种信仰的前定或者意义探寻的有限疆界，对经学来讲是不存在的，它可以随着实践的

变化和认知的无限而不断地向前伸展。在分析神学信仰与认知理解之间的差别时，伽达默尔说：

信仰的自我理解显然是这样规定的，即从神学角度看，信仰并不是人的可能性，而是上帝向信仰

者所显现的恩赐。然而，只要人的自我理解是由现代科学和科学方法论所统治，那就很难在人的内部

自我理解中真正确认这种神学观点和宗教经验。在现代科学和方法论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知识概念不能

容忍对它普遍性的要求的任何限制。③

就世俗知识的广阔世界来说，儒家经学不受制于信仰的指向性和有限性，而是不断地探求未知的

领域，将理解的普遍性推及到一切言说和观照的对象。这一解释特性与现代的科学方法论并不矛盾，

而是可以融入到对于普遍性理解的当代诠释学意识中。

在历史上，儒家的解经是一个扩大文本意义域的过程，也是不断 “刷新”经典之本真性的努力，

通过解释以建立起某种普遍性，同时树立与强固了圣人的权威。通过诠释活动的推扩，圣人之意渐渐

具有某种超越性，变成一种信念和终极目标。随着儒学的现代转型，在当下社会条件下，这些经学之

中的假设已经全面崩塌，我们不可能再去接受这种唯一性。那么，意义的本源不回到经典的本真性，

又能在何处寻觅呢？按照泰勒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对现代性境况的分析，现代性的意义需求可以通过回
到超越性来满足，也可以尝试用一些纯粹内在性的术语来规定。“无需求诸于宗教，我们也可以通过

挖掘自我的深度，在日常、自然和周遭万物中寻找共鸣。此种尝试曾在历史上产生过伟大的影响，

‘自然’变得不仅仅是自然现实的总体，而且是自我的深层根源。”④ 相对于动物的本性来说，人类在

世俗生活中便有寻找意义的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对现实社会深层意义的体味，来印证那些经典形式所

传递的本真性。“所以，努力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听从长者的智慧、保护儿童等等，都在我们心灵

深处产生共鸣。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一切，是因为我们被割裂，与自我分离；我们必须被带回

‘天性’。”⑤ 这种个体性存在感知的汪洋大海，实际上就是 “活泼泼”的生活世界，社会实践活动将

这些个体化的感知联通起来，形成了一种力量。这便是经典凝聚为共识、具有本真性的基础，没有了

生活实践的滋养，我们所设想与期待的经典本真性就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把实践的观点引入理解

理论，从语言与实践的关联中把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以及理解与解释的统一，正是这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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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释义学看经学

一，才能完成语言与实践的相互诠释，并避免使理解陷入相对主义”①。儒家经学在历史上本来就有

着生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所以在这一现代转变过程中所遭受到的冲击便明显地不同于圣经释义学，

因为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或者在宗教和哲学的分离中，儒学的知识形态是比较容易转化为现代学科内容

的，而不需要一种划界或断裂式的抛弃。

四、结　　语

从宗教的解经学，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圣经释义学来分析儒家经学的诠释学特征，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这种诠释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过渡性关系，因为作为一般方法论的普遍诠释学 （以施莱

尔马赫为代表），就是直接从 《圣经》解释学的实践中脱胎而出的，这其中的诠释要素及其转换机

理，对于帮助我们思考经学的现代转型问题将是大有裨益的。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当下，诸多的现代学

术话题都与文明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有关，比较我们的经学传统和其他宗教解释其圣典的历史，将是一

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一中外比较的工作，着眼于文化系统中的经典以及经典解释的历程与方式，它

介于比较宗教学和比较哲学之间，又有着浓厚的文献学色彩。就经典诠释学而言，对于儒家经学与基

督教神学这两种解经方式的理解及其同异之辩，牵扯到对文明形态的区分与定位，也包括 “儒家是

不是一种宗教”这样的问题。我们讨论儒家经学的特点，是将之置身于对中国文化特质的理解这样

一种大背景下的，而这又与它的经典系统的属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确定 “六经”不是神

典 （圣典），那儒家文化就不是宗教；反之，如果它不是宗教的话，那么 “六经”有没有类似于宗教

圣典的神圣性，这又是另外的问题。

从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工作来看，它的程序和方式是现代的，与古典知识不同，往往不涉及信仰

的问题，因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性质决定了所谓客观的态度。但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经典传统时，它本身

又是一个充盈着信仰元素的系统，因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管是个人的修身工夫，还是从事社会实

践活动的正当性，诸如道统、政统、学统等观念所涉及到的场域，都跟这个体系分不开。所以，面对

这样的矛盾和纠结，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分析和理解，也需要对此重新来做诠释。从儒家经典本身

来讲，“四书五经”或 “十三经”是中国人价值观念最集中的一种体现，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理念世世

代代都是通过对这些经典的阐发、传承而得到延续和展开的。尽管它的外在形式跟西方基督教，跟其

他宗教形态的圣典或正典不一样，但它本身有没有宗教性？或者说它有没有信仰的色彩与成分？对于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今天去认真思考，并且从经典的诠释来着手，做更为深入的分析和阐发。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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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与无限

——— 《庄子·养生主》的自然超越意识

朱　承

【摘要】《庄子·养生主》的主题可以理解为 “如何实现养生全神并在此基础上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庄子

认为，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不能消耗在对于有形世界的知识把握上，也不能停留在经验和技术层面上

来应对世界，更不能为形体的残缺、生存的困境以及人伦的礼法所限制，而应该顺任自然、由技进道、率

性顺天，这样才能 “养生全神”并彻底摆脱有限性的束缚，如同无形之火超越有形之薪的限制那样，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天道的大化流行中去，从而获得超越意义上的无限体验。

【关键词】《养生主》；率性顺天；有限；无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２８－０７

作者简介：朱　承，安徽安庆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
学系教授。

《养生主》是 《庄子》内七篇中文字比较短的一篇，关于其题目和主旨的理解，历来多有分歧。

有人主张，“生主”即为肉体生命之真宰，指 “精神”或 “性”，养 “生主”即葆养精神、养性全

生。如明代释德清认为， “此篇教人养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也”①。王孝鱼采纳王夫之 《庄子解》

之说，提出 “‘养生主’三字，意谓养生之主，而 ‘生主’指形神之神而言”②。也有人认为，此篇

题应以 “养生”之 “主宰”为解。如郭象认为，“夫生以养存，则养生者理之极也。若养过其极，以

养伤生，非养生之主也”③。钟泰认为，“‘养生主’者，以养生为主也”④。张文江也提出，“庄子的

‘养生’，养的是生命的 ‘生’，不仅养形，而且养神…… ‘主’，主宰，主旨”⑤。可见，关于 《养生

主》篇题的 “题解”，历代注释者各有所重，但从这些诠注的具体表述来看，不管是 “养 ‘生主’”

还是 “‘养生’主”，一般都包含有 “养生全神”之义，主张通过 “顺养”而达到人的自然超越。基

于这样的理解，该篇提出的核心问题可以看作是 “如何实现养生全神并在此基础上超越生命的有限

性”。当然，这只是对 《养生主》之多维理解的一种可能。在此篇中，庄子似乎在提醒人们，要想突

破人生的 “有涯”，就不能试图在知识上掌握世界，而应该在精神上顺应世界。在庄子看来，只有顺

应天道的自然性来消解知识技能的人为性，做到安时处顺、顺任天然，才能真正的实现 “葆养精神、

养性全生”，通过自然而然的顺应，从而实现无限对有限的超越。

一、有涯与无涯

人生短暂，但忧思无穷，“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人的生命有限，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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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与无限

之后的事情实际上是人们自己所不能把捉的，然而现世的人们总是意图操持着身后的事情。于是，有

人强调要 “三不朽”，通过立德、立言、立功，使自己的精神长存于世。如所周知，立德、立言、立

功是少数精英的事情，普通人只能在自己的家族领域里延续自己的痕迹。普通人没有立德、立功、立

言的机会和本领，但也要追求人丁兴旺、香火不绝，通过祭祀、谱牒、庐墓等一系列方式，教育子孙

慎终追远、缅怀自己，使自己的痕迹与意志长留于世。一般而言，希望超越自己肉体生命的有限性，

在无限的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既代表着人的终极关怀，也是人之常情，是人们对突破生命有限性的

一种本真追求。

庄子也追求无限，但他所理解的 “无限”，不是对无穷世界的知识性把握或者对知识世界的没有

止尽的追逐，更不是希望被人永远铭记，而是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上尽量养生全神，顺应自然，在心灵

上去感知和体验无限性的超越感。庄子宣称，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不能将其浪费在追逐有形世界

的把握上。《庄子·养生主》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所谓 “生有涯”就是人的肉身之有限性，而 “知无涯”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及其结果，肉身

有限，而世界无限。杨立华曾指出，“这里的 ‘知’主要是可积累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的无限性在

哲学上是以世界的无限为基础的”①。我们认为，这里所谓的 “知”除了是 “知识”之外，还可以是

人们对把握外部世界的心思和欲望，就是人期望把握外部有形世界获得经验知识的主观欲求，是希望

认知和主宰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企图。庄子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以有限的名言去把

握无限的道，劳而无功，迷而无觉，“非所以安且久也”②。关于这一段，杨国荣认为，“‘有涯’意

味着无法超越个体的有限性规定，个体本身有限性的规定决定了其行为方式也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试

图去超越这一限度”③。虽然世界是无限的，但个体是有限性的存在，在无限的世界面前，人必须接

受其自身的有限性。关于此处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理解，崔宜明提出：

为什么有限的个体生命不能以追求无限的知识而将自身无限提升以分享无限而获得不朽的价值

呢？在什么意义上，这样做反倒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迷失呢？关键在于对认识、知识的 “无限性”

的理解。在庄子哲学中，认识、知识的无限性并不来自于存在的无限性，存在的无限性恰恰是不可认

知的。认识的无限性源自于人类认知条件的有限性，它无非是人类理性抵达认识界限时所必然呈现出

的无穷类推的无限性，实质上是试图认识存在的无限性而必然导致的认识本身无意义循环的无限性，

即 “对待”的无限性。④

按照崔宜明的看法，庄子在 《养生主》篇开头所提到的 “有涯”与 “无涯”，可以区分为三个

层次，即生命的有限性、认知活动的无限循环性、存在的无限性。按照这一区分，我们可以认为，在

庄子看来，有限的生命不足以掌握无限的存在，而认知活动的无意义之无限循环，不值得人们在有限

的生命中去追逐，故而无论从存在还是认知的角度，都不应该去 “以有涯随无涯”。换言之，庄子以

“放弃世俗认知”的方式作为应对世界、全生养神的智慧。关于对待 “知识”及 “认知活动”，孔子

的态度与庄子可做比较观之。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

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强调自己无知，一方面显示了孔子伟大的谦虚，另一方面也说明

在分门别类的无穷知识和应对世界之方法的整全智慧之间，孔子选择 “叩其两端而竭”的方法意义

上的智慧，拥有这样的智慧，就可以在任何具体领域 “物来顺应”。同样是 “无知”，在孔子和庄子

那里却有不同意味，孔子倾向于以整全的方法来取代碎片化的知识，希望以更明智的策略来应对世界

的复杂，而庄子则选择放弃徒劳的认知活动而顺应世界，以 “顺”来与世界相处。从表现来看，孔

子和庄子都意图超越对于世界的具体认知，但孔子依然要把握世界为我所用，而庄子则要求顺应世界

的自然性本质。从孔子和庄子对知识之态度的简单比较，大致可以看出庄子从顺应自然来体会无限的

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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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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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限，但人们认知和掌控世界的心思无限，二者竟日相逐，耗神伤生，劳心悴形，于是陷人

以危殆之境地。如此，有人还是要放任自己的心思愿望去追逐对于有形世界的认知，期望获得对于世

界的知识性把握，迷而不觉，以至于不可救药。庄子劝说人们不可执着于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与理解，

不可迷信于知识领域而陷入怠妄，同样在人伦世界也无须执着于世俗的善恶。庄子认为，只要顺应自

然，就是正当的，就能实现人本质上的生存诉求。《庄子·养生主》说：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在人生道路上，人的行动总要受到社会的评价与裁决，善与恶、表扬与惩罚就是这种评价与裁

决。善、恶都是世间平常之事，在庄子看来，为善不要出于名利之心，为恶不要招致法律上的惩罚，

因为无论是名利还是惩罚，都是人为造作而带来的后果，是因机心而非自然而成，因此对于人的全生

养神多有妨碍。这里，肉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世俗的道德和法律，被庄子放在首要位置，也是其生存

于世的主要目的，按照杨国荣的说法： “不是伦理和法理，而是感性生命，构成了关切的首要对

象。”① 为了养生全神，庄子要求人们忘却世俗的善恶，“缘督以为经”，即放弃人为的心思和念头，

一切顺任自然，将自然而然当成法则来予以遵循。“督”是经脉，如有所谓 “任督二脉”之说，传递

的就是气在人体内的自然运行之义。此处的 “督”是自然之理则，是人力所不得更改之 “常理”，凡

事任 “理”而行，“顺中以为常”②，将安心顺应自然之理当作 “经法”，也就是当作根本原则。庄子

设想，如果人们都能安心顺任天理，断绝驰求多端的念头，不让奖惩成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就可以葆

养精神、养性全生、养亲尽年，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也能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进而在有限性的生

命中拥有无限性的满足感。

苏轼的 《沁园春·孤馆灯青》曰：“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人生有限而世界无穷，在庄子看来，

世俗生活中 “常怀千岁忧”的 “忧思”与 “期待”毫无意义，按此忧思，势必伤神伤生，不如忘却

外在的功名、善恶，顺应自然，忘却对象世界。忘己、忘功、忘名，就像庄子提到的 “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在庄子看来，世俗的伦理、法理都可以忽略，不能构成

人们生活的依据，只有按照天理自然的安排去活动，才是 “养生主”的妙道。“生之有”是有限的，

而 “生之主”是无限的，要超越有限之形去体悟无限之理。为了更好的说明从有限中体验无限的道

理，庄子用 “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之。

二、有限之技与无限之道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庖丁解牛”是一则非常有名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词语。正因 “庖丁

解牛”为人熟知，故而往往有多维解释，最常见的是 “熟能生巧”“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之类的

解读。“解牛”是日常的生活场景，从 “熟能生巧”等技术层面来理解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庄子擅

长在具体生活场域里阐述最本质的哲学道理，习惯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自然之道，顺此之例，我们也可

以继续发掘其可能的内在意涵。

“庖丁解牛”故事最关键之处不是 “解牛”的技巧，而是庖丁对梁惠王阐述的 “解牛之道”。梁

惠王在 《孟子》中曾隆重登场过， 《孟子》首篇就以 “梁惠王”为名，成为孟子申述其政治见解、

王道理想的背景式人物。同样，梁惠王在 《庄子》里再次被当作思想演示的背景人物。政治人物在

先秦哲学里往往成为思想生发的背景，尤其是在庄子的文本里，其真实性大可不必刻意细究，这似乎

是一种书写套路；另一个方面，这也说明了即将要表达的思想是慎重的，是在公开场合下所做的正式

宣示，也是具有公共性意味的。在庄子的笔下，庖丁为梁惠王表演了一场非常细致且具有观赏意义的

“解牛”表演 （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可能会觉得残忍），更重要的是，他给梁惠王讲了一番道理。

《庄子·养生主》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嚯然。莫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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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乎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

尝，而况大觚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

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诘

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

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借庖丁之口所阐述的道理，其核心在于 “道技之辩”。在庖丁的 “解牛”表演活动结束后，

梁惠王认为，庖丁的 “解牛”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解牛技艺醇熟至极，故而发出 “技盍至乎此”的

由衷赞叹；而庖丁认为，“解牛”不仅仅是 “技”的问题，更是合乎 “道”的结果，或者说表面上

看是技术熟练，实际上是合乎道之后的自然结果。换言之，庖丁的 “解牛”是其 “体道”以后循乎

天道、物理的自然表现，合乎自然则水到渠成，已不是人力或修习技艺后的刻意而为。庖丁自述了其

由技入道的历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对 “解牛之道”的认知，有点类似于欧阳修

《卖油翁》所说的 “无他，惟手熟尔”；随着经验的积累，庖丁的解牛技巧从感官认知变成心灵的默

会与体认，从有形的局部熟知到无形的整体把握，也就是说不再通过能用语言来解释的技巧，而是通

过心灵对于牛的整体性领会。这就是庖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体会的 “解牛之道”，这种 “道”不能

够用语言来传递与表达。就像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

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庄子·天道》）。轮扁不能用语言将斫轮的技术

传递给他人，甚至包括他的儿子，因为这一 “技术”不能通过语言来进行精准传递，而是完全靠工

匠个人在反复实践中的默会体认。一般而言， “技”可以机械地予以重复，通过语言将程序式的技

巧、工作流程等清晰地描述出来，让人们按照此步骤操作即可。而 “道”只能依靠个体的默会，在

庖丁那里，就是靠自己长时间的摸索，体认出只有 “依乎天理”才能做到 “游刃有余”的 “解牛之

道”，以 “顺”而 “为”。从庖丁对其解牛历程的介绍来看，他也经历了 “所见无非牛者” －“目无
全牛” －“以神遇牛”等渐次变化的过程，这也符合经验积累的一般规律，“技”逐渐进乎 “道”。

在 “技”的阶段，费神、费力、费工具；而在 “道”的阶段，全神全志，保全工具，所谓 “踌躇满

志，游刃有余，善刀而藏”，在合乎自然之道中体会劳作之美。

“解牛”本来是一个血腥混乱的场面，而在庖丁那里变成一个艺术性的审美过程，如同在进行乐

舞表演，“桑林之舞、经首之会”；“解牛”本来会损害刀具，但在庖丁的手下，刀不但没有损害反而

“新发于硎”；“解牛”本来会让执行者紧张耗神，但庖丁却 “踌躇满志”。这种对比体现了庖丁的不

同寻常。从 “养刀”到 “养生”，在气氛、工具、精神都无损害的情况下，庖丁完成了本来十分费力

的 “解牛”工作，这对政治人物梁惠王来说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可以促使 “他”思考更深入的东西。

一方面，对个体养生而言，保全肉体生命也有一个 “技”进乎 “道”的过程，要在日常生活中总结

经验，最后按照自然天理要全生养性。另一方面，由于梁惠王是政治人物，他不能只停留在 “养

生”，还应该将 “养生”与 “治国”联系起来：对于国家治理而言，保证国家健康发展也要 “技”

进乎 “道”，从人为之治回归到自然之治，按照自然天理而行，不要将个人意志强加在治国的事务

上，让国家顺自然之理而治。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效应，而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过程，即由原始状

态到人治状态再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无论是个体全神养生，还是国家治理，从 “技”的维度来

看都是有所局限的，只有在 “道”之维度上才是整全的，才可能体验 “游刃有余”① 的无所局限。

关于 “庖丁解牛”故事所蕴含的 “无限性”精神，冯契认为是人因创造性活动而获得自由：“他

的德性 （才能或者某种本质力量）在其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中达到自由的境界，他因 ‘以天合天’

而感到踌躇满志，当下体验到绝对、永恒 （不朽）的东西。”② 顺着冯契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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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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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余”理解为 “开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并认为 “随着生命形态的转变，世俗状态下的知无涯而生有涯得以转变为生无

涯而知有涯”。（参见陈
$

：《论 “庖丁解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 （增订版）》第１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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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牛”这一活动中，庖丁发挥了其自在的天赋德性，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根据对象物 （牛）的自

然构造予以长期的技艺探索，使其无形无限的精神意志性活动施诸于 “解牛”这样有形有限的物质

活动中，从而能实现对于有限的超越而体验无限。就此来说，庖丁顺应两种意义上的自然规律，一是

要历经旷日持久的重复，才可能由 “技”进乎 “道”；二是要遵从对象物的自然构造，顺着对象的自

然之理进行加工，就可能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所设计的 “庖丁”这一角色在应对自然物的时

候，不是去强行改变自然物的结构机理，而是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实现人化自然，终于 “技进乎道”，

从劳作变成艺术，从机械重复变成天道体认，从有限之 “技”的养成变成无限之 “道”的体验，即

一种 “内在的自由感”①，进而在有限度的人类生产劳动中尽可能把握整全而无限的存在智慧。

质言之，庖丁解牛这则寓言试图通过 “解牛”这一活动，说明人应该如何突破 “应世”过程中

的有限性。在人类处世、应世的过程中，所要处理的任何事都有一个 “技进乎道”的过程，“技”是

有限的局部性、时段性认知，而 “道”是无限的整全式领会。人为的技巧虽然能发挥一定作用，但

毕竟是有限的。要想获得无限的整全式通透领会，还是要率性顺理，尊崇并复归自然天道，将自己的

劳作与顺应天道结合起来，通过 “与自然为一”中获得自由以至无限，养生如此，世事也应是如此。

人应该顺应这个过程，逐渐从 “有限”中突围，达到 “游刃有余”的无限人生境界。

三、率性顺天而悬解

在 “技进乎道”的致思中，人为的有限之 “技”最终被自然的无限之 “道”所融摄，人由于在

生活的征程中最终顺应了自然，“以天合天”，实现了对于无限性智慧的体验。在世俗生活中，人们

常常是以人为的意志与行动来改变自然之天，并以此来实现人的生活目的，所谓 “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论》）。然而，在庄子这里，人的意志对于 “天”来说往往是多余而徒劳的，他主张 “无

以人灭天”（《庄子·秋水》），希望 “以天合天”（《庄子·达生》），发挥人的本性顺物之自然，遵

照自然自身蕴含的规律来体现 “道”，即 “率性顺天”，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自然而然地纵浪于无限的

天地大化之中，“与造物者同游”（《庄子·天下》）。为了更好地强调 “率性顺天”的 “以天合天”，

进而超越有限以体验无限，庄子又讲了三个故事以深化之。

第一个故事关乎 “人”。寻常人都四肢健全，四肢不健全往往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右师就是

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他人注意的 “独足”之人。《庄子·养生主》说：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

使独也，人之貌有与焉。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独足”意味着人的肉身不全，在世俗的眼光里，这样的人是残缺的 “人”，为人生在世的缺憾。

在一般的经验认知里，日常生活中的 “独足”之人会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行动上有着既定的有限

性。然而，庄子认为，“右师”的独足是 “天”使之不全，而非 “人为”，乃天命所为、造化弄作，

得自于性命之理，因而也是顺合天意的，只是人们不懂得这样的道理，故而以非正常的眼光看待而

已。即是说，“独足”虽然有碍于日常生活，但其面貌本来如此，因此应该顺应之，不以为奇。进言

之，“独足”带来的生活有限性，不足以阻挡其获得 “率性顺天”的无限感。正如李振纲所言，“对

于庄子而言，生命的鲜活不在于外在的形态，而在于内在的心灵自由。心灵自由是生命存在的本质，

也是生命尊严的内在依据”②。形体上的缺失，既然是天之所为，就应该顺应天意，不必动摇心志以

迎合流俗的评品，保持心灵的独立与自由来体现存在的意义。这与庄子 “才全而德不形”（《庄子·

德充符》）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天性整全、精神饱满而不为外在的形迹所干扰。虽然 “右师”在形体

上较之常人有所差异的，但也是顺天而非人为，因而在天德的整全性上是符合天道的，一样可以

“养生全神”，即有限的形体不会影响 “率性顺天”所蕴含的精神无限性。

第二个故事关乎 “禽”。“禽”的习性是不受人为的约束而自在于江湖山林之中，对待飞禽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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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它们的自然天性让其如其所是地生活，即所谓 “以鸟养养鸟” （《庄子·至

乐》）。在 《庄子·养生主》里，庄子提到 “泽雉”养生全神之情境：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泽雉”有两种生存选择，一种是精神自由和生存艰难，一种是生存无虞而精神困顿。 “泽雉”

该如何选择？人又该如何评价 “泽雉”的处境？按照庄子的思想，“泽稚”就应该生活在草泽中，虽

然 “十步一啄、百步一饮”，生存艰难，但这是其天性，“泽稚”在 “率性顺天”中获得了 “自适”。

在草泽中自然生长，虽然获得的生存资源有限，但其精神是没有限制的，因而在庄子看来是 “善”

的。如果把 “泽稚”关在樊笼之中，生存资源的获得可能不艰难，甚至可以获得不受限制的资源供

给，但由于残生伤其本性，其自由天真就遗失了，“泽雉”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本真意义。关在樊笼里

的 “泽雉”，虽然看上去神态健旺，但其精神上受到桎梏而不顺应自然，因而是 “不善”的。 “泽

雉”的两种生存处境，何者更有利于 “养生全神”，更利于获得无限性的体验？庄子的答案非常明

确，即顺应 “泽雉”的天性，让其在自然中自在的发挥其天性。

第三个故事关乎 “人伦”。日用伦常是世俗之人最关心的地方，是否按照社会认可的伦常准则来

安排自己的言行，往往被当作是评价人的核心标准。比如，在儒家伦理中，丧礼、祭礼中不同身份的

人的不同表现都是有所规定的，不按照这些规定来表达哀思的情绪，就会被认为是 “不合礼”，而

“不合礼”意味着挑战了共同体的秩序和准则，因而 “不合礼”之人是要受到他人的道德批评，甚至

要遭受规训与惩罚。为了展现 “率性顺天”与儒家伦常的差异性，并以此来展现人在人伦事务上的

精神解脱，庄子特意设计了一个丧祭之礼的场景来予以阐述。《庄子·养生主》说：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曰： “然。” “然则吊焉若此，可

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

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

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 （悬）

解。”

老聃死了，作为朋友，秦失以 “三号而出”，只是简单地表达了哀意，这在世俗之人看来显然是

不合常礼的，因此受到周围人的非议。而庄子借秦失之口，讲出在人伦生活中顺天忘情的真义。在庄

子看来，因为秦失知道老聃是 “忘情”的真人，不能以世俗之人的情感来对待他，更不能以世俗之

礼来吊唁他。与此同时，有很多人哀悼老聃，痛哭不止，如丧亲人。秦失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想

吊唁而吊唁、不想哭而哭，违背了天意、真情、天性，他们的哭嚎其实是一种违背天理的惩罚。通过

世俗之人的 “合礼”哭嚎式吊唁与秦失的 “失礼”忘情式吊唁的比较，庄子凸显了忘情于世俗的超

迈之意，即突破世俗的有限之 “礼”而合于自然的无限之 “理”。庄子主张，如果人们要真正 “率性

顺天”，就不要理会世俗之 “礼”，而是要具有超越生死念头的 “忘情”，认识到人的肉体生命虽然是

有限，但不管生与死，都是在大化之中，即使肉体不再了，也只是如同老子所言 “死而不亡”（《老

子》三十三章），因此不必悲戚难过。一旦人们体会到 “个体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生命意义的终

结”① 之道理，那么他们就可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而顺应生命状态的变化，以来去自如来对待人的

生死夭寿，所谓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那些超越了肉体生命

有限性之困的人，就不再用世俗之礼来承载哀戚之情，而是进入无情、无死的无限之境，忘却生死，

排除哀乐，安时处顺，安之若命。关于 “顺”，宋儒张载也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② 不同

的是，张载的 “顺事”是顺应伦理事务而履行人的道德责任；而庄子的 “安时”则完全是要依照自

然之理，连世俗之人的哀乐之情、人伦之义都要忘却，将 “率性顺天”贯彻到底，只有这样，才能

得到实现解除处处受制的生存境地。所谓 “悬解”，就是解除束缚。如所周知，束缚是有限性的最直

接反映，而 “悬解”就是要突破有限达至没有限制的境地。在庄子看来，因 “有情”而接受世俗

“礼法”的规约，扭曲了人的本真状态，这是人处世间所遭受的最大束缚，不利于 “养生全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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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做到 “无情”而 “安时处顺”，才能够真正解除这一最大的束缚，才是所谓 “悬解”。可见，在

庄子的思想里，顺应自然意义上的生死之变化，忘情忘义，顺天安命，人才能超越有限性而得到彻底

的解脱。

以上三个故事，分别从人、禽、人伦事件等维度阐述了如何更好地 “养生全神”，突破生存的有

限而通达精神的无限，从具体的场景中展现了庄子 “率性顺天”“以天合天”的思想主张。在庄子看

来，“率性顺天”就是要按照人和物的本态、本性、本真去处世，庄子用人的体貌、禽的处境以及人

伦交往的具体场景来说明。一般而言，无论是形体缺陷、生计艰难还是忘情背礼，在世俗眼光里都是

不 “好”的。但在庄子的思想世界里，只要是符合天性、顺应自然，就是 “好”的。常人会认为，

形体缺陷是有限的，生计艰难也是有限的，忘情背礼更表现了在人伦世界的局限。然而，庄子认为这

些都来源于自然本性，是 “天为”而非 “人为”，因而是最恰当和本真的状态，更有利于摆脱有限性

的困扰，得到最彻底的 “悬解”，所谓 “性得所养，而天真自全，则去来生死，了无拘碍。故至人游

世，形虽同人，而性超物外，不为生死变迁者，实由得其所养耳”①。顺人之本性，合物之本性，才

是所谓 “养生全神”，也才能超脱于形体、处境乃至生死的有限之拘碍。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对于必将在世界上彻底逝去的忧思，导致世俗

的人们期望通过现世的功德、思想的流述、子孙的纪念来延续自己的精神生命，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

而进入永恒的无限。庄子在 《养生主》也关注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这一普遍范畴，他以 “有涯”和

“无涯”之矛盾作开始，以 “薪尽火传”之无尽延续为结尾，展现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的智慧转换。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人的肉体生命如同薪火，人生一世如薪

燃一时，虽然有形之薪终有时尽，但无形 “火”可以无限传递下去，“世间之火，自古及今，传而不

绝，未尝见其尽”②。薪有尽而火无穷，个体生命有限，而宇宙大化是无限的，人通过 “率性顺理”

“率性顺天”就可以投入无限的天地大道之中。对人而言，超越形体、道德、生死，由个体的 “技术

性”存在到 “合道性”存在，才是真正的 “养生”。这就意味着把有限的个体融入生生不息的世界之

中，也是张文江所说的 “参透最后一关以见无尽之象”③、王博所言的 “融入到宇宙大化之中，死生

连成一体”④。“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限生命去实现个人无限的心思和欲望，是不合天道的；只有

将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宇宙大化融合起来，顺应自然之天理去安排自己的人生，才是真正的 “无

涯”，才能体验 “与造物者游”的无限与自由。庄子通过 “有涯” “无涯”的思想辩证和 “缘督为

经”的郑重宣告，通过 “庖丁解牛”的故事描述，通过 “独足右师”“泽稚处艰”“秦失吊老聃”的

讽喻，说明真正的 “养生全神”是顺应自然天道，从精神上超越人生处世的有限性，将自己的有限

生命融入无限的天道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顺应自然，顺应天道，安之若素，安时处顺。这样，生命

和精神能够超越有限性去体验无限，获得真正的 “悬解”，也就实现了 “养生全神”。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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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镜与融通

———从 “一多关系”反思中西形而上学的特质

张丽丽

【摘要】如何在比较的视阈下探索中西哲学的特质，是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然而，比较方法的择取会影

响其结论。鉴于 “和而不同”共识下的同异方法之争所带来的哲学困境，当代比较路径旨在以互镜的模式

澄清误解、以对话的方式共谋发展、以融通的宗旨范式创新。以中国哲学 “一多不分”、西方哲学 “一多

二元”的研判为例，用旧的方法解读，中西很可能会陷入 “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用新方法则能挖掘出

“一多关系”背后中西深层的形上关联及各自的理论倾向。在形而上学的论域内，中西均存在 “不分”和

“二元”的情况，只是中国侧重建构 “感通的形而上学”，西方倾向发展 “超越的形而上学”。

【关键词】比较哲学；一多关系；形而上学特质；感通；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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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ＧＺＧＸ２７）

如何在比较哲学中激活和重构古典文献，是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自 “西学东渐”始，学者们

尝试唤醒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生命力来回应时代问题。但由于对比较方法的选择不同，学界内部逐渐

撕裂为几股力量：有的参照西方的框架建构中国哲学，有的坚持回归中国传统，有的希望藉由西方的

刺激重构元典，有的运用中国智慧解决西方文明危机，有的主张积极对话。随着 “中国哲学合法性”

问题讨论的日臻成熟，中西 “和而不同”渐趋成为学界共识，学者们继而关注双方各自的哲学特质

和话语体系。

一、中西比较的哲学困境与反思

中西相遇后 “美美与共”的诉求主要来自中国哲学界，西方主流学界并未给予足够的回应。学

者们曾质疑：如果西方哲学的范式像一面镜子那样照见他人，这面镜子如何照见自己？他们反对西方

标准的绝对和唯一，驳斥 “唯西唯是”的比较方法，强调从中国的视角反观西方。然而，西方主流

学界坚信其自我批判、更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常反问 “为何西方需要异质的中国思想？”在他

们看来，自身理论的更迭足以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与其花费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完全陌生的中国语

言、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如专注自身的传统并发展新范式。为了弥补分歧，境外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

上下求索，在 “和而不同”的共识下逐渐形成三条理论进路。

坚持 “一本”的学者认为哲学有普遍的研究范式。有些学者曾将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当作普遍

真理，并以此来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后来，新儒家思潮力证中西哲学 “殊途同归”，即面对相同

哲学问题时有各自的理论倾向。此时 “一本”的内涵发生变化：从以西方哲学范式为本并用它来重

构中国哲学，转变到以哲学问题为本并探讨中西各自的话语体系。学界将他们分别视为狭义和广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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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释中”方法。囿于两种方法都有以西方哲学为根本进行哲学研究的嫌疑，于是，学者们尝试用

现代哲学理论重新阐释 “一本”，使其指向生存世界本身，并力求保证其客观普遍性。森舸澜

（ＥｄｗａｒｄＳｌｉｎｇｅｒｌａｎｄ）特别论证了如何保证主观建构的普遍有效。他指出人类在认识世界时都借助隐
喻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和象 （ｉｍａｇｅ）的帮助，中西在认知过程中使用不同的象来把握世界及其意义，继而
产生了两种概念组合模式，这两套话语体系并不影响生存世界本身的普遍有效①。然而，随着 “一

本”进入认知领域，普遍范式的建构便无法避免特殊因素的介入。

坚持 “二本”的学者认为哲学研究与历史、文化和语言紧密相关，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哲学范式。

该解释传统可以追溯至葛兰言 （ＭａｒｃｅｌＧｒａｎｅｔ），后来李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葛瑞汉 （Ａ．Ｃ．
Ｇｒａｈａｍ）、郝大维 （ＤａｖｉｄＨａｌｌ）、安乐哲 （ＲｏｇｅｒＡｍｅｓ）、王蓉蓉 （ＲｏｂｉｎＷａｎｇ）等相继加入讨论，
并揭示了中国哲学以阴阳为核心的关联性思维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特质———重视对等关系、双赢共
生逻辑和多元世界秩序。该解释传统有强弱两种立场：强立场认为关联性思维为中国独有，彰显中西

根本的哲学范式差异；弱立场坚持该思维为中西共有，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文化和语言。这两种立场

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从强立场出发，作为异质的中西思维能否理解彼此？是否会造成比较中的

“自说自话”甚至对抗？从弱立场来看，双方是否会陷入 “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② 另外，中西哲

学各自内部都有丰富多样的思想，其中不乏遥相呼应的理论主张以及互为补充的哲学旨趣。如何判定

中西哲学是否存在本质差异，迄今仍无定论。

“和而不同”共识下的同异之争造成了中西比较的两难困境：坚持前者就无法避免特殊因素介入

无法保证普遍的有效，坚持后者则可能陷入 “自说自话”或 “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一本”和

“二本”的分类，意在说明中西比较中存在不同的理论倾向 （同或异），并非要呈现两种互斥的立场。

同异之争的价值在于试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改变中国哲学的弱势地位，避免单边的交流模式，创建

双边平等的对话机制。李晨阳、方岚生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Ｐｅｒｋｉｎｓ）、陈素芬 （Ｓｏｒ－ｈｏｏｎＴａｎ）、柏啸虎 （Ｂｒｉ
ａｎＢｒｕｙａ）、黄勇等域外学者正在深挖此需求的潜力③。他们在同异倾向的基础上，将哲学视为 “未完

成”的开放状态，专注探讨 “和”的可能。以黄勇的研究为例，他分析了莫顿 （ＡｄａｍＭｏｒｔｏｎ）、斯
洛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ｏｔｅ）和王阳明如何回答 “为何要对恶人有同感 （ｅｍｐａｔｈｙ）”的问题。他指出，莫顿
同感的目的在于宽恕，同感恶人作恶的外部条件继而宽恕其恶行；斯洛特的同感造成道德反对，同感

主体在情感上反对其感受到的恶人的冷酷和坏心肠；王阳明的同感指向帮助，感受恶人作恶的原因并

想办法帮助他不再作恶④。黄勇最重要的哲学贡献在于丰富了同感的范式：在宽恕、反对和帮助的基

础上，同感成为感受者与被感受者共有的道德心理。以此为底本，“和”的理论倾向要求当代的比较

路径应旨在以互镜的模式澄清误解、以对话的方式共谋发展、以融通的宗旨范式创新。

二、重温 “一多关系”的必要

近来有学者呼吁用 “一多不分”阐释中国哲学及其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⑤。然而，

囿于旧比较方法的影响，该呼吁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⑥。甚至中国哲学 “一多不分”、西方哲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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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ｄｗａｒｄＳｌｉｎｇｅｒｌ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Ｄａｏ，Ｖｏｌ．１０（１），２０１１．
Ｙｉｕ－ｍｉｎｇＦｕｎｇ，“ＯｎｔｈｅＶｅｒｙＩｄｅａ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ｏｍｐａｓｓ，Ｖｏｌ．５（４），２０１０．
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Ｐｅｒｋｉｎｓ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ＢｒｉａｎＢｒｕｙａ
ｅｄ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Ｈ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Ｅｍｐａｔｈ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ｉｌ’：ＷｈａｔＷｅＣａｎ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Ｖｉｒｔｕ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ｂｙＣｈｉｅｎｋｕｏＭｉ，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ｏｔｅ，ａｎｄＥｒｎｅｓｔＳｏｓ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ｐ．２１４－２３４．
这个话题由安乐哲发起，艾文贺 （ＰｈｉｌｉｐＪ．Ｉｖａｎｈｏｅ）、任博克 （ＢｒｏｏｋＺｉｐｏｒｙｎ）、方克涛 （ＣｈｒｉｓＦｒａｓｅｒ）、王蓉蓉、弗拉纳根 （Ｏｗ
ｅｎＦｌａｎａｇａｎ）和梅勒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Ｍｏｅｌｌｅｒ）等从不同程度均有回应。境内新华网、光明网和人民网也都有报道，其弟子田辰山
和温海明等亦撰文声援。

旧方法指广义和狭义的 “以西释中”和 “二本”强弱两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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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二元”的研判常被贴上 “文化本质主义”的负面标签。从普鸣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ｕｅｔｔ）对安乐哲的批评可
以管窥该标签背后的逻辑。普鸣认为，安乐哲对中国古典文献做了断章取义的解读、将之放大为中西

的本质差异、继而涉嫌价值高下较量①。按照普鸣的说法，安乐哲用 “一多不分”和 “一多二元”

指称中西哲学各自的特征时犯了两个错误，即将中西之间的个别差异绝对化为本质的不同，以及认为

“一多不分”具有价值的优先性。如果普鸣的批评属实，那么 “一多不分”的呼吁不仅无法代表中国

哲学的特质，而且会削弱中国哲学的时代价值。

安乐哲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努力消除 “一多不分”的负面效应。他在反驳普鸣时指出，他

们二人对 “本质”概念的理解完全不同：本质应该指归纳和总结某个民族具有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特

征，而不是西方传统哲学中决定物之为物的纯粹不动的属性②。安乐哲由此认为普鸣对自己的批评是

以西方传统本质框架为依据而产生的误读。作为现代学者，安乐哲强调自己的本质概念意在用 “一

多不分”和 “一多二元”来概括中西既是民族又是世界的文化特征。他将关联性思维分为正式的和

非正式的两种：前者指中西共有的关联逻辑；后者指中西有别的关联文化③。“一多关系”属于关联

逻辑；“一多不分”和 “一多二元”属于关联文化。他这样区分的目的在于表明自己的立场———接受

中西哲学 “和而不同”的共识，反对用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哲学的同时彰显中西各自的理论特色。安

乐哲通过重释本质概念，指出了普鸣批评的疏失，摆脱了西方传统意义上 “文化本质主义”的标签。

但是，他并未察觉到自己和普鸣对 “一多不分”的不同解读亦受到比较方法的影响。他反驳普鸣时，

暗示后者使用狭义 “以西释中”的不合理，但他并未发现因 “二本”弱立场 （过于强调不同）的作

用才使自己受到 “文化本质主义”的质疑。

另外，安乐哲虽然通过重释本质概念驳斥了普鸣的质疑，但也因此使自己的 “一多不分”面临

其他难题。一方面，安乐哲提到自己的中国哲学 “一多不分”是在西方哲学 “一多二元”的参照下

得出的结论，旨在凸显中国有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诠释世界的模式。该提法在某种程度

上是以西方 “一多关系”为底本的。由于 “一多问题”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

“一多不分”的阐释应该与传统形而上学唇齿相依④。另一方面，当普鸣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概念

来质疑安乐哲时，后者的回应明显受到现代语言哲学和现象学 “面向事情本身”的影响，体现了较

高的反本质倾向。此时，安乐哲对 “一多不分”的阐释明显又与传统形而上学背道而驰。若此，安

乐哲 “一多不分”似乎 “自我矛盾”：既要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关又要不相关。

安乐哲可能也意识到他在传统和现代转换的过程中造成 “一多不分”的解释困境，因此强调自

己的 “一多不分”是指中国哲学 “在有感知与无感知、有生气与无生气、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并无

一种最终界限。而在传统西方思想中……总是把赋予生命的 ‘原则’与被它赋予了生命的 ‘东西’

设想为二元分离”⑤。据此推测，安乐哲呼吁关注中国哲学 “一多不分”的本义应该是在中西对话中

突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勾勒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后的当代哲学样态。由于迫切想要改变单边交流

的模式，他以西方熟悉的问题和语言转译了中国传统思想，同时在转译中凸显了 “一多不分”的价

值。这很可能是一种反格义的策略，其目的并非对中西文化作价值比较，而是尝试引起西方主流学界

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和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安乐哲 “一多不分”自相矛盾的问题迎刃而解。“一多

不分”与希腊形而上学相关是为了突出中西面临相同的宇宙起源问题，不相关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

形上模式。但是，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比较方法的负面作用，所以在发展新儒家 “一多不分”理论时

无法避免广义 “以西释中”带来的麻烦；在坚持中西文化有别时，由于 “二本”弱立场的影响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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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ｕｅｔｔ，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Ｇｏｄ：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ａｎｄＳｅｌｆ－Ｄｉｖ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ａｓｔＡ
ｓｉ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４，ｐｐ．１７－２５．
ＲｏｇｅｒＴ．Ａｍｅ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Ｒｏｌ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７３．
ＤａｖｉｄＨａｌｌａｎｄＲｏｇｅｒＴ．Ａｍｅｓ，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１３８－１４１．
参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定义，包括神 （ｓｏｕｌ，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ｇｏｄ）、本质、变化、宇宙论、同一性等讨论。
ＲｏｇｅｒＲ．Ａｍｅ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ＲｏｌｅＥｔｈｉｃｓ：Ａ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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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陷入 “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即便他对普鸣的反驳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囿于旧比较方法的影

响，他理论的核心内容 （用 “一多不分”阐释中国哲学及其当代价值）并没有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

重温 “一多关系”的必要就在于用当代研究进路澄清 “一多不分”的形上含义，使其本义显露出来，

揭示中西深层的形上关联并探索各自的理论特质。

三、感通的形而上学

当代研究进路要求在互镜与融通的视域下厘清 “一多不分”概念的来龙去脉。“一多不分”最早

由唐君毅提出，被视为中国人宇宙观的特质。唐君毅虽未言明 “一多”是什么，但从他的论述中不

难推测出以下内容：

（１）一多是数字。“一生二……三生万物”等。
（２）一是宇宙始基，多是由此衍生的万物。“万物得一以生”等。
（３）一是太极／理，多是拥有并呈现它的万物。“一物一太极”等。
（４）一是感通之道，多是感通的万物。“天下同归而殊途”等。
唐君毅引用这些内容是为了论证 “中国哲学中，素不斤斤于讨论宇宙为一或多之问题。盖此问

题之成立，必先待吾人将一与多视作对立之二事。而中国人则素无一多对立之论”①。此处的 “一多

不分”有三种解释可能：中国宇宙论没有一多概念、有一多概念但无一多对立主张、有一多概念且

将一多视为一体。前两种解释都需要进一步澄清：中国宇宙论应该是忽视了一多问题，但仔细研究则

不难发现一多概念有迹可循。比如，理一分殊暗示了一多的对待互补关系。中国宇宙论中 “一”和

“多”必然一体两面、不即不离并且没有预设的宇宙秩序。唐君毅的 “一多不分”虽指宇宙论的特质

之一，但实则给后人留有丰富的解释空间。为了探究 “一多不分”如何从宇宙论的某个特质变成中

国哲学既普遍又特殊的特征，以及这种创造性的解释是否合理，下面将评析安乐哲等人的理论。

郝大维和安乐哲首先指出中国典籍外译时存在的问题。以天 （Ｈｅａｖｅｎ）和帝 （Ｇｏｄ）为例，在西
方语境下Ｈｅａｖｅｎ指 “超越 ［的］和精神的”天堂，而Ｇｏｄ指唯一的造物主；中国语境下的天没有超
绝意义，而帝也不是宗教神学中的造物主。接着，他们借用维特根斯坦的 “鸭兔”比喻来说明 “天

和Ｈｅａｖｅｎ”“帝和Ｇｏｄ”绝不相同，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了中西 “一多关系”的差异②。在他们看来，

“一”在西方代表上帝或超绝的存在，“多”代表由上帝／超绝创造和支配的万物，西方 “一多二分”

就是指上帝／超绝与万物分属两个不同世界。据此推测，他们认为 “一多”在西方的含义应该是：

（１）一是上帝，多是上帝创造的万物。
（２）一是超绝之物，多是受超绝规定的万物。
（３）一是本体世界，多是现象世界
安乐哲等人认为，天地氤氲万物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并没有预设 “一高于多”的宇宙秩序，中

国古人也不关心在人世之外是否存在本体世界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活泼泼地现实世界。安乐哲进一

步以 “心”为例来解释中国哲学的 “一多不分”。他指出 “心”是五脏中跳动着的感知身体和整个

宇宙的 “心”，而不只是西方科学意义上人体的生物器官，前者心 （一）和整个身体 （多）是活生

生的唇齿相依，后者心身关系更像是冰冷冷的概念剖析。他继而根据中国 “天人合一”的思想，认

为宇宙论的 “一多不分”特质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哲学、文化和思维的特征。

但是，安乐哲等人的论述存在几处理论隐患，迫使其给 “一多不分”“既普遍又特殊”的定位不

得不回到形而上学的论域中。一是，他们呈现中西差异时忽视了二者的相似之处。安乐哲十分熟悉怀

特海 （Ａｌｆｒｅｄ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的有机哲学———强调宇宙是活泼泼地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但他较少提及
西方的这种 “一多不分”的情况。而且，当他和郝大维突出Ｈｅａｖｅｎ的宗教面向的时候，忽视了其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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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页。
ＤａｖｉｄＨａｌｌａｎｄＲｏｇｅｒＴ．Ａｍｅｓ，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ｘ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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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或灵性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的维度。二是，安乐哲等人误将传教士翻译中国典籍时的故意曲解当作中西文
化的客观差别。当利玛窦 （ＭａｔｔｅｏＲｉｃｃｉ）藉由 “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方”质疑 “帝出乎

震”的合理性时，意在强调 Ｇｏｄ（帝）是中西共同的造物主，否定太极、道、水和太一等中国的宇
宙起源模式①。然而，当传教士将中国典籍译本带回西方，促使单数大写的Ｇｏｄ变成复数小写的ｇｏｄｓ
时，又暗示他们实际上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宇宙起源且该起源模式对西方产生了影响②。只是在名称

上，传教士们没有使用中国的称谓，而是沿用了神学中的 Ｇｏｄ概念。这种主观曲解不该被用来佐证
中西文化的客观差异。三是，他们忽视了中国 “太一”的宇宙起源模式。中国古代除 《周易》“太极

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线性创生宇宙模式外，还有以郭店楚简 《太一生水》为中心的回环复生模

式，即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太一”能够直接创生万物，

成为宇宙的开端和起点。这与普罗提诺提到 “太一”是形而上学的最高本原有诸多相似之处。

显然，中西在形而上学的层面都既有 “一多不分”也有 “一多二元”，只是中国哲学更重视形而

上学 “一多不分”的一面，即安乐哲提到的 “无最终界限”的理论倾向。根据经典文本的记载，这

种形而上学倾向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以气为中心的 “通而为一”。它强调宇宙是天地氤氲的混

沌状态，万物的生化都是气作用的结果。例如，《淮南子·?真训》中记载了宇宙的气生模式：“天

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万

物生于气又复归于气，气的聚散主宰着万物的生死存亡。由于气无形无状无成无毁，整个宇宙遂可以

被视为 “一气”，也就是 《庄子》所说的 “通天下一气耳”。二是以心为中心的 “感而为一”。它突

出人的意识 （心）和道德行为均是在宇宙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宇宙的心生模

式靠 “感而遂通”实现，包括感乎心而成乎形的受感而生、怀天心并感于内的施感而生、尽心知性

和继善成性的交感而生、人副天数天人合德的类感而生③。心生的宗旨是以至诚来 “通天下之志”，

体现的是 “吾心即宇宙”的万物一体思想。三是以虚空为中心的 “一切即一”。它强调万事万物都应

该是 “天籁”式的 “虚以待物”模式，突出中国宇宙起源的 “无”的特征。而且还挖掘了佛教 “诸

法自性空”的 “无我”思想，强调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的形上价值。与前两种构建 “一体”模

式来消解物我、彼此和是非的界限不同，以虚空为起源的宇宙观彻底打破了万事万物的界限。一切和

一在 “常驻不灭”中实现了 “一切法空如实相”。

概言之，安乐哲 “一多不分”应该是强调气生、心生和虚空生相互圆融的宇宙生成模式，突出

中国侧重建构 “无最终界限”的形而上学特质。在互镜的视域下，以 “一多不分”阐释中国哲学既

普遍又特殊的特征应该意在强调中国哲学侧重建构 “感通的形而上学”。

四、超越的形而上学

澄清中国 “一多不分”的形上含义及中西均存在 “不分”和 “二元”的深层形上关联后，重新

审视并探索西方哲学 “一多二元”的理论内涵成为题中之意。自巴门尼德用 “一即一切”反对赫拉

克利特的流变说之后，西方哲学家们致力于形而上学 “一高于多”的理论建构④。这种理论预设可以

回溯至柏拉图，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之所以会被视为柏拉图的注脚，正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

上 （接受或反对）都与以 “一多关系”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发生关联。以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

为例，其议题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研究应该就发端于柏拉图的 “理念”思想。若此，理解柏拉

图的 “理念论”便等于帮助我们理解了西方哲学 “一多二元”在形而上学论域内的理论侧重。

“理念”通常被学界认为是超越于现象世界的本体世界，是复杂多变背后的永恒，是超绝完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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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丽：《卫德明易学哲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哲学系，２０１７年。
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Ｄｏｎ’ｔＭｉｎｄｔｈｅＧａｐ：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ａｎＡｒｔｏｆ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ｏｍｐａｓｓ，Ｖｏｌ．１０（２），２０１５．
李巍：《早期中国的感应思维》，《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ＧａｉｌＦｉｎｅ，ＯｎＩｄｅａ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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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在古希腊探讨 “为何一切是一”的背景下，柏拉图也要处理 “理念”和 “一”之间的关系。

与巴门尼德直接陈述 “存在是一”的规定不同，柏拉图认为 “无论一存在或不存在，其他事物存在

或不存在，它们都以所有事物的方式和样式，对它们本身或在它们之间，显得既存在又不存在”①。

这段话暗示作为一切的 “一”既是 “一”也是 “多”，既 “存在”又 “不存在”。但是，具有杂多性

的 “一”不能作为超越世界的终极本原。柏拉图这里提到的 “一”，指的并不是圆满的且具有优先地

位的终极本原，而应该是整个 “理念世界”②。这个推论的依据是，柏拉图在 《智者篇》中假 “理念

的朋友”之口，提出了理念之上的 “通种论”。他认为 “是者”“静止”“运动”“同一”“差异”是

比理念更深层的、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解释原则。

但是，理念论和通种论还是没有回答古希腊 “为何一是一切”的问题。柏拉图在晚期的思考中

重新修正了理念论，并且提出 “理念的理念”学说。他认为 “善的理念”是 “最高层次的理念”，

是自洽完满的 “一”。善并 “不像其他的学科部门一样可以进行表达”③，它总是以 “不在场”的方

式 “在场”，是优先的不可见的存在。那么，这种 “超理念”的 “善”如何同其他杂多的 “理念”

发生关联呢？“善”作为始基和超验的优先存在，如何保证其作为 “一”的完满性呢？虽然 “善的理

念”出现在 《国家篇》，但该篇并未给出 “善”的定义，它预设了 “善”是绝对的完满的 “一”，但

并未说明 “善”如何成为理念和通种之上的更为超越的存在。即便如此，柏拉图理念世界的雏形也

已经被勾勒出来，它内部显然包括了层级的次序，由低到高的排列应该是 “理念 －通种 －善”。但
是，在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该等级排列背后的内在逻辑还没有被揭示出来，这才导致理念既是

“一”也是 “多”的情况发生。

那么，为何 “善”作为理念的理念可以从众多其他的理念中脱颖而出？这显然涉及到柏拉图希

冀将伦理学作为哲学的最终出路，也为后来康德和黑格尔等人 “主体的形而上学”翻转提供基础。

由于此处探讨的是 “一多关系”的问题，因此上面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一”如何成为支配且超越

“多”的终极存在？这就等于是在形而上学的理念世界内部来探讨 “善”（一）是如何与其他的理念

（多）发生关联。为了更好地呈现柏拉图对该问题的思考，澄清其哲学中的 “一多关系”，下面将引

用其 “未成文学说”的原话来加以辅助分析：

柏拉图……认为定义不能针对那些可以感觉的东西，而是只能给另一类东西下定义，其所以如

此，是因为感觉到的东西是变化不定，不能有共同的界限。他把这另外一类东西称为 “理念”，说它

在可以感觉的东西之外，可以感觉到的东西都是按照它来称呼的；因为众多事物之所以与它同名都是

由于分有了它……在可以感觉的东西和理念之间还有 “数学事物”，是中间性的东西：数学事物与可

感觉到的东西的区别在于它的永久和不动，与理念的不同在于它有很多相似的，而理念在每一种情况

下都是唯一的。既然理念是其他事物的原因，他认为理念的元素就是一切事物的元素。作为质料，

“大和小”是本原；作为本体，一是本原；因为由 “大和小”，通过分有一，就产生出各种数来。④

这段话在很多方面与 “对话录”遥相呼应：理念超越了可感世界，成为知识的对象而非感觉的

对象，因此，理念成为超越于可感世界之外的整体的 “一”。虽然 “理念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唯一

的”支持这样的猜测和分析，但有人可能会提出 “分有”的概念是不是暗示了理念的整全性的可能

呢？若理念是一切事物的共相，事物作为个体是否分有了理念中的殊相呢？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这个

问题，他指出 “分有”和 “摹仿”几乎表达同样的含义，柏拉图使用 “分有”只是为了与毕达哥拉

斯学派 “万物摹仿了数”加以区分。在他看来，理念高于 “数学事物”，理念的哲学任务是在数学之

上提供终极的存在依据。若此，理念世界内部的层级性仍然服务于解决理念既是一又是多的问题。

同时，这段话的某些方面与柏拉图早期的思想又有不同：早期学说中强调善是本原的时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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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２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０６页。
祝莉萍：《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论关系新释》，《哲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１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６８页。
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基于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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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看作是一元本体论；而在上述 “未成文学说”的引文中，“大和小”与 “一”都是本原，这显

然是二元本体论①。那么，这是不是预示了 “理念论的柏拉图”和 “数论的柏拉图”在自身思想内

部决裂了呢？数论的提出旨在解决理念中 “一”和 “多”之间的矛盾：绝对的 “一”并不能作为多

样性的起源，它需要 “大和小”来规定 “多”。辛普里丘将之进一步抽象为倍与半的关系，他认为事

物的多样性均可以通过倍来增大和半来缩小两个环节实现②。即便如此，柏拉图 “一元论”和 “二元

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先刚提出，将 “一”与 “大和小”看作是最终的本原，将

“一”称为最高本原；他认为一多关系不是数的关系，而是确定与不确定及同一与差异的关系③。先

刚结论的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形而上学内部所包含的一多的层级结构，但他忽视了作为 “理念的理

念”的善的价值。善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的本原，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价值的规定。

讨论至此，柏拉图以理念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架构已经完成。它并非人们所预设的 “可

感世界”与 “理念世界”的二元隔绝，而是在 “可感世界—理念世界—通种—数 （一和不定的

二）—善”的五维结构中建立起来。在柏拉图那里，“一多”的含义包括：

（１）一是善，多是可感世界、理念世界、通种和数
（２）一是绝对的一，多是不定的二
（３）一是理念世界，多是可感世界
（４）一是理念，多也是理念
对柏拉图思想的回顾，印证了上文提到的中西的形而上学均存在 “不分”和 “二元”的情况。

但是，柏拉图的理论始终维护其 “一高于多”的预设，总是给宇宙以前在的规定，使其按照既定的

秩序来发展。这种宇宙秩序影响了后来的宗教神学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建构。安乐哲 “一是神、造

物主和超绝存在”的认识是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根据的，在不断向上追溯宇宙起源的过程中，当时

的学者将Ｇｏｄ（全知全能全善）作为终极的造物主。在互镜的视域下，以 “一多二元”阐释西方哲

学既普遍又特殊的特征应该意在强调西方倾向发展 “超越的形而上学”。

通过互镜的方式，“一多不分”和 “一多二元”的文化本质误会得到澄清。中西在形而上学的论

域内都存在 “不分”和 “二元”的情况。只是西方始终有 “一高于多”的宇宙秩序预设，并孜孜以

求地寻找维护该假设的超越哲学范式。相较之下，中国哲学中宇宙的起源不仅有自然自发的模式，还

有空无的模式；并且以气生、心生和虚空生为核心的相融宇宙发生模式建构了感通哲学范式。“和而

不同”共识下的三种理论侧重，就其本质来讲都是在探索中西对话的可能，只是因为比较方法使用

的不同，造成中西比较中的某些哲学困境。采用当代互镜与融通的研究方法后，中西各自的哲学特色

得以呈现。而且，从学者们不同的理论建构来看，中西有诸多的对话的可能。无论是上文提到的有机

宇宙论、“太一”思想、同感问题、一多问题，还是后来具体谈及的道德心理学、宇宙生生模式，中

西哲学显然能够并且应该走 “相互丰富”的比较路线。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 “理念”论的最高指

向是 “善”，这向形而上学与道德结合敞开大门，同时也与中国哲学宇宙的 “心生”模式相契合，特

别是与继善成性和天人合德的交感和类感有诸多共鸣。概言之，在形而上学的论域内，中国哲学

“一多不分”与西方哲学 “一多二元”难分伯仲，特别是以 “和”为旨归的形上新范式建构中二者

同等重要。当代的比较进路的价值是：在异同的分辨中或许可以开启 “心灵”和 “道德”融通的可

能范式。这恰恰是用 “一多不分”阐释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所在———为中国哲学参与 “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世界哲学建设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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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学界对于一元论和二元论亦争论不休，盖瑟尔、芬德莱、福格尔等强调 “一”是最高本原，而魏伯特、克雷默和雷亚利强调两

个本原。（参见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基于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的研究》，第１１３—１１６页。）
同上，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同上，第１１５—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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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之比较

王　锟

【摘要】朱熹与怀特海哲学之间的相通性，怀特海本人及现代新儒家人物都有觉察。自李约瑟开启朱熹与

怀特海比较研究以来，朱熹与怀特海的比较受到关注。本文以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为媒介，把朱熹与怀特

海的本体论范畴——— “太极”与 “创造性”进行比较。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 “太极”与怀特海

的 “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

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 “生生不息之

机”而上达 “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 “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

是自然化、平面化的，缺失了道德形上学的高俨。

【关键词】朱熹；怀特海；太极；创造性；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１４２－０７

作者简介：王　锟，甘肃天水人，哲学博士，（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朱熹与怀特海哲学比较研究”（１７ＮＤＪＣ０４３Ｚ）

朱熹是有宏伟体系的哲学家，在中西哲学比较领域一直受瞩目。自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以来，中
外学者把朱熹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

等人进行比较①。近几十年，海外尤其美国学者如白诗朗 （ＪｏｈｎＢｅｒｔｈｒｏｎｇ）、成中英等开始把朱熹与
怀特海进行比较。本文以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为媒介，把朱熹与怀特海的本体论范畴———太极与创造

性进行比较，以揭示朱熹理学的生命性、有机性特质，这对增进中西哲学交流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一、朱熹与怀特海不期而遇的相通性

众所周知，朱熹以孔孟为核心，综合汉、宋诸儒而熔铸佛、道，建构了以 “理”为基调的理学

思想，成为中国最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宏阔性体系的哲学家；而怀特海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形上学
家，在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反形上学的潮流中，他创造性地用有机主义、过程哲学来综合西方传统而形
成新的形上学体系。朱熹与怀特海虽然在时间、空间及文化传统上迥异，但两人在思想和气质上的

“家族相似”愈来愈引人注意。

其实，怀特海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似性，怀特海本人曾提及过：“就从讨论终极实在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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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下）、劳思光的 《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上）、张君励的 《新儒家思想史》有关朱子理学的部

分，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与朱熹进行比较；黎建球的 《朱熹与多玛斯形上思想的比较》一书把朱熹与圣托马斯思想比较；李

约瑟在 《中国科技史》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朱熹、莱布尼茨与有机主义哲学”一节，以及汉学家孟德卫 （ＤａｖｉｄＥ．Ｍｕｎｇｅｌ
ｌｏ）在 《莱布尼茨和儒学》一书，把朱熹与莱布尼茨进行比较；庞景仁的 《马勒伯朗士的 “神”的观念与朱熹的 “理”的观念》

把马勒伯朗士与朱熹进行比较；杨祖汉的 《儒学与康德的道德哲学》、王志铭的博士论文 《朱熹与康德道德哲学之比较研究》把

康德与朱熹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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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而言，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于某些印度和中国思想，而非西亚或欧洲的哲学。”① 他曾对贺

麟说，他的著作蕴涵着中国哲学极其美妙的 “天道”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ｏｒｄｅｒ）观念，中国人容易欣赏和理
解②。民国时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程石泉、张东荪、谢幼伟、贺麟、张岱年等都曾推崇怀

特海，出现了一股研究怀特海哲学的热潮。他们都注意到怀特海哲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亲和性和相契

性，并对各自的中西比较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构建产生过的影响③。遗憾的是，这股潮流在１９４０年代
末期冷却，不仅怀特海与朱熹的专题比较没有展开，而且怀特海在中国似乎被遗忘了。

真正开始把朱熹与怀特海哲学进行比较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有首倡之功，他是在对以往比较研

究批评的基础上进行的。李约瑟准确抓住了朱熹哲学的核心观念是 “理”“气”的问题，认为中西方

学者在比较研究中对朱熹的 “理”“气”观念存在很大误解。李约瑟认为，几百年来，中西比较视野

里的西方学者 （包括一些中国学者）对 “理”最常见的解释和翻译有三个方面：其一，“理”是亚

里士多德意义的 “形式”（ｆｏｒｍ），这种解释是把 “理”当作柏拉图的 “理念”或等同于亚里斯多德

的 “形式”，这是误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义强加于朱熹思想之上；其二，“理”是自然的 （科学

的）“法则”（ｌａｗ），这过早地肯定了朱熹思想发展出西方科学主义的概念；其三，“理”是具有创造
和主宰精神的 “理性”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或 Ｒｅａｓｏｎ），这更是把基督教神性的观念错误地强加于朱熹思想之
上。而对 “气”的解释和翻译，有 “气体”、“质料”、“生命力”（ｖｉｔａｌｆｏｒｃｅ）、“物质”（ｍａｔｔｅｒ）等
几种说法。李约瑟特别强调，不能如有的西方学者 （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那样，把 “理”和 “气”

等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 “形式”和 “质料”，或者等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 “法则” （规

律）和 “物质”。至于造成上述误解的原因，是由于朱熹为有机主义哲学家，此前对朱熹理学的一切

解释，都缺乏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近代有机主义哲学的背景④。做出这一判断的重要根据是：李约瑟认

为，朱熹哲学是一种机体主义哲学，其体系与怀特海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为此，他将把 “理”解

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或组织力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把 “气”解释为 “物质－
能量”（ｍａｔｔｅｒ－ｅｎｅｒｇｙ）⑤。李约瑟的结论是，朱子哲学根本上是有机主义，宋儒主要靠领悟力达到了
与怀特海的有机主义类似的水平⑥。不仅如此，李约瑟还进一步考察有机主义哲学演进史，指出朱熹

理学的有机主义，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有机主义的直接材料，经过恩格斯、黑格尔的辩证唯

物主义而与怀特海有机主义有密切的关联。简言之，西方以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有机主义哲学，其先

导就是朱熹理学的有机主义。虽然李约瑟的这种论断还需进一步考证，但他指出朱熹与怀特海在有机

主义特质的相似性，对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受其影响，海外尤其美国学者如俞检身 （Ｄａｖｉｄ．Ｙ）、成
中英、白诗朗、杜维明等人开始关注朱熹与怀特海的比较，他们大都肯定朱熹与怀特海哲学共享的有

机性、过程性⑦。可见，朱熹与怀特海颇有因缘，但要深度把握朱熹与怀特海哲学异同，必须把二者

的本体论及其基本范畴进行比较。

二、最高本体：太极与创造性

作为具有宏伟体系的形上学家，朱熹重视对 “第一原理”的追问。朱熹最具有标志性的观念便

３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６．所引译文参考了怀特海的 《过程与实在》（周

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以下皆同。
张学智编：《贺麟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９０页。
参见王锟：《怀特海与中国哲学的第一次握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１３页。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２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５０５—５０６页。
同上，第５０７页。　
同上，第４８９页。
主要有俞检身的 《朱熹与怀特海的自我概念》、秦家懿 （ＪｕｌｉａＣｈｉｎｇ）的 《上帝与世界：朱子与怀特海》、成中英的 《创造性范

畴之分析：怀特海与宋明儒学的相通与分野》、白诗朗的 《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的比较研究》等论著，将朱熹与怀

特海哲学的一些概念、范畴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的相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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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格物穷理”或 “格物致知”，其中的 “穷”“致”字，就是对他所谓 “根原之理”或 “第一义”

的穷究。朱子常说：“凡看道理，须要穷个根原来处……凡道理皆从根源处来穷究，方见得确定。”

（《朱子语类》卷１１７）① 他教导学生说，穷理不仅要知得事物的 “第二义”或 “第三义”，而且更要

推寻事物的 “第一义”，即为天地万物在逻辑上寻找一个终极理由。他穷究和推致的 “第一义”“根

原之理”，就是形上学的第一原理，他还给 “第一原理”赋予特别的名词———太极。这是一个极富争

议性的概念，为此，朱熹不厌其烦地对太极展开了解释。

其一，太极是普遍、终极的理，是最高范畴。朱熹说，“太极者，如屋之有极，天之有极，到这

里更没去处，理之极至者也”；还说太极是 “总天地万物之理”，是 “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朱子

语类》卷９４）。前者是说太极是终极的原理，中间是说太极为最普遍的原理，后者是说太极为最后的
根据。可见，太极就是朱熹形上学的本体 （宋儒称之为 “道体”），是最高的范畴。朱熹指出，“太极

本无此名，只是个表德”（《朱子语类》卷９４）。正如贺麟所说，“表德”二字只是 “表示本体的性质

的名词”②。朱熹的太极本体的最明显特性之一便是极抽象、超越时空、无意欲的理。他最著名、最

有争议的论题是 “无极而太极”，就是指太极 “无形之有理”；此理 “无形迹”、“无情意、无计度、

无造作”，“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而且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朱子语类》卷１）。“无形迹”“净洁空阔底世界”是指太极的纯形式、抽象的面向；“无情意、无
计度、无造作”是指太极不含具体内容的、纯超越性的面向。这就是说，朱熹的太极是抽象的、超

越的、纯形式的本体论范畴。但极易被忽视的是，朱熹说太极不仅从逻辑上推究，还从 “气”上说。

其二，太极是气化流行的终极动因或发动力。朱熹说太极 “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③，

又说 “原极之所以得名，盖取枢极之义”④，还说 “盖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而其

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朱熹集·答杨子直》卷４５）。“枢纽”“枢
极”是指使门户一开一合运动的机关。朱熹以 “枢纽”“枢极”比说太极，是把太极当作为引起一气

一动一静、循环运动的机关或发动力，它能使前一气消退之际又使后一气继而生起，是阴阳二气生生

不已的根本动因。由此得出太极本体的第二种特性：太极是机动力、发动者。而此种机动力具体表现

为气之翕、辟之功能。朱熹说：“‘形既生矣’，形体，阴之为也；‘神发知矣’，神知，阳之为也。盖

阴主翕，凡聚敛成就者，阴之为也；阳主辟，凡发畅挥散者，阳之为也。”（《朱子语类》卷９４）这
里的 “形体”指具体的有形物；“聚敛成就”指诸气 （阴阳五行之气）通过自我综合、自我组织而

生成为一物；气之综合凝聚成有形之物，是 “阴”之功用；“阴”之功用，即 “翕”之功能；有形

物是 “翕”之功能的结果。同时，能主宰一物之生发、并冲破物之形体的限制而成为新生之物者，

是阳之功用；阳之功用，即 “辟”之功能。所以，从气之发动流行的功能上讲， “翕辟”即 “阴

阳”，把二者结合起来表达，就是 “阴翕”与 “阳辟”。“阴翕”，即气之凝结成物的势用；“阳辟”，

是气之发散创进之势用。“阴翕”与 “阳辟”，即朱熹所谓的 “阳变阴合”。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

包含着阴与阳两面，而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阳变阴合的结果。而 “翕”与 “辟”就是气之凝聚

和开辟的功能；气之凝聚和开辟的功能，实质就是组织力 （综合力）和新生力。换言之，从气化流

行的角度看，太极是机动力、发动者，具体体现为 “组织力”（如李约瑟所言的）⑤ 和新生力。白诗

朗认为，朱熹的创生力具有综合性原理⑥。有意思的是，朱熹把太极的此种 “发动力”，又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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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文 《朱子语类》的引文，均出自 ［宋］黎靖德撰、王星贤注解：《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相关引文使用文中
注，只标明卷数。

张学智编：《贺麟选集》，第２１４页。
朱杰人、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２页。
本文 《朱子文集》的引文均出自 ［宋］朱熹撰，尹波、郭齐点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相关引文使用
文中注，只标明卷数。

李约瑟认为，朱熹的 “理”可看作内在于自然界的 “模式”和 “秩序”，或者确切地说是 “组织力”，它不是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或超越性的 “律则”。（参见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２卷，第５０５—５０６页。）
［美］白诗朗：《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和南乐山比较研究》，陈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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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生生之理”或 “天地生物之心”①，下文将进一步阐述。

相对照，怀特海出于英美新实在论阵营，新实在论一般反对形上学，但他非常重视形上学的

“第一原理”问题。怀特海指出，哲学家的目的是最终要制定出形上学的第一原理。怀特海把第一原

理有时称为 “基本概念”。在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中，这一基本概念是 “创造性”。

其一，“创造性”（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是怀特海解释经验世界一切事实的第一原理或终极原理。怀特海
说：“在有机哲学里，其终极原理称之为创造性。”② “创造性”是终极性范畴，是所有其他范畴的先

决条件。他说 “创造性是诸共相的共相”，即创造性是最高的、最终极的范畴和原理，所有其他范畴

和原理必须根据 “创造性”范畴才能得以理解。因此，怀特海的 “创造性”是抽象的、超越的。他

说：“创造性如亚里斯多德的质料一样，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征。作为现实性基础的是那个终极的最高

概括的概念，它是不能加以刻画的，因为所有特征都比它自身更加特殊。”③ “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征”，

是指创造性是没有内容的纯形式，不能用其他形式、特征等加以刻画和描述的，反映了创造性的超越

性。简言之，与朱熹的太极一样，怀特海的 “创造性”是抽象的、超越的、纯形式的本体论范畴，

它是宇宙所有事物的终极根源，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创造性而来的。凭借 “创造性”的功能，

宇宙成为一个生命创化、生生不息的有机大体。

其二，“创造性”，怀特海有时又称之为 “创造力”，实质是一种组织力和综合力。怀特海说 “创

造性”是终极原理，惟有借此原理，“多”———即分离的宇宙，成为一个统一体的现实事态———联合

的宇宙。“多”进而成为复杂的统一体，这是事物的本性所致④。此种 “创造性”实质是一种组织力

和综合力，它是把诸多因素组织建构成一个统一体的活动和能力。“创造性”就是众多走向统一体的

综合性或组织性原理。此综合性或组织性原理，就是所谓 “合生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一个复合统一体是由 “分离的多”综合而成，而此 “复合统一体”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事物的新颖事

物。在此意义上，“创造性”也是每一新事物产生的 “新颖性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ｎｏｖｅｌｔｙ）。这种创造
性活动表现在具体事物的 “合生”（ｃｏｎｃｒｅｓｃｅｎｃｅ）与 “转化”（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两个方面。“合生”就是
一事物摄受其他事物而成为完整的统一体，它是从 “多”至 “一”，这是一事物自我综合、自我组织

的过程。而 “转化”是指该事物又被其他事物所摄受而成为其他事物的一部分，它是从 “一”至

“多”，这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变型创进的过程。在事物的生成创化过程中， “合生”与 “转化”

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永不间断；没有 “合生”，就没有万物；没 “转化”，就没有自然的进展。前

面说过，朱熹在讨论太极的发动力时，强调体现为气之 “翕”之聚合功能与 “辟”之开新功能，非

常接近于怀特海的 “合生”原理与 “新颖性原理”。

综上，作为最高本体，朱熹的 “太极”与怀特海的 “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发

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正如牟宗三指出的，在朱子那里，太极就是气化流行的 “所以然之

故”，是 “根本因”，是 “极至”之理，是一阴一阳承前启后的 “枢纽”“机动”，即太极＝理＝枢纽
＝机动者＝内蕴之力。用怀特海的话说，太极是一切发动的 “根源”（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无时的偶起 （ｎ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ｃｃｉｄｅｎｔ）、无动的机动者 （ｕｎｍｏｖｅｄｍｏｖｅｒ）⑤。这里的 “根源”、无时的偶起、无动的机动

者，是怀特海对其形上学的最高本体——— “创造性”的描述词语。而牟宗三借之以描述 “太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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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以 “天地生生之理”讲本体，参见 《朱子语类》卷３２“人之生也直章”条、《朱子语类》卷５９“牛山之木章”条等。“天地生
物之心”讲本体，参见朱熹的 《仁说》一文，还有 《朱子文集·答陈安淳》以及 《朱子语类》卷１、卷９５，是朱熹使用频率很
高的名词。

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ｐ．７．
Ｉｂｉｄ．，ｐ．３１．
Ｉｂｉｄ．，ｐ．２１．
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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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太极”与 “创造性”相通①。怀特海指出， “创造性”不同于西方一元论哲学的 “上帝”或

“绝对”，更接近于中国思想中 “终极实在”的某些特征，此话绝非空言。

三、具体存在———最高本体的例示

相对于西方形上学传统，中国哲学讲本体论，即超越即内在、体用一源，认为道体并不超越于万

物而独存，而是内在于具体存在之中。为了说明道体的内在性，朱熹提出 “理一分殊”的命题。

太极是天地万物得以产生、存在的终极原理，是最高本体。朱子说太极便带着阳阳，说理离不开

气。朱熹认为，太极并非超越于万事万物之上的光闪闪、亮晶晶的东西，太极内在于气化流行之中、

内在于具体万物之中。“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

各有太极。”（《朱子语类》卷１）“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
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朱子语类》卷９４）“事事物物上便
有大本”（《朱子语类》卷１５），只看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水流不息，物生不穷，便可见太极，此
即所谓 “皆与道为体”之真意 （《朱子语类》卷３６），这就是指万物皆是道体的例子，例示着、体现
着 “太极”。

前面说过，朱熹把太极的发动力又称之为 “天地生物之心”。同样，如同太极之理内在于万物之

中一样，天地生物之心也遍在于万物之中。“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

物之心；草木禽兽接着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今须要知得他有心处，又要见得他

无心处。”（《朱子语类》卷１）“普万物而无心”，是指天地生物之心蕴藏于、内在于万物之中。在贮
藏万物生命的种子里，如在谷种、桃种、李种中，在万物生命的萌动处，或者在阳春之气萌动而生命

力渐渐发端时，人们越能感受到、体认到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不息，便就越能见得天地生物之心，这

如同人们在空气稀少时才感受到空气的存在一样。故朱熹说：“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朱熹

集·仁说》卷６７）简言之，太极或道体的内在性是朱熹哲学区别于西方形上学传统的最大特质。
相对照，怀特海在谈本体超越性的同时又强调内在性。他指出，创造性不能离具体事物而存在。

怀特海的形上学是以存在的具体事物为起点的。他认为，世界上基本而真实的存在，就是 “现实存

在”（ａｃｔｕａｌｅｎｔｉｔｙ）或 “现实事态”（ａｃｔｕａｌｏｃｃａｓｉｏｎ）。“现实存在”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物。在现
实存在的背后不可能找到任何更实在的事物。现实存在之间彼此不同：上帝是一个现实存在，遥远太

空中的一缕细微的存在也是一个现实存在。虽然它们各自的重要性等级不同、作用各异，但就现实性

说明的原理而言，它们都是在同一层面上的，所有的事实都一样是现实存在②。因此，现实存在 （或

现实事态）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事物 （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ｒｅａｌｔｈｉｎｇｓ），即它是组成世界的要素。既然创造性
是最高本体，那么它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怀特海指出，创造性虽是抽象的、超越的，但它

不能离具体事物而存在。“任何实有都不脱离创造性概念。一个实有至少是这样一种特殊形式：它能

够把它自己的特殊性注入到创造性之中。”③ 这里所谓的 “一个实有”，就是 “具体事物”。每一具体

事物，“它能够把自己的特殊性注入到创造性之中”，也就是 “创造性”受到 “创造物所规定”的意

思。简单地说，“创造性”依赖具体事物使自己现实化，并由具体事物来体现，即我们通过具体事物

的产生来把握 “创造性”原理。因此，创造性与具体事物是不能分开的。“不存在两个实际实有，一

个是创造性，另一个是创造物。只有一个实有，那就是自我创造的创造物。”④ 创造性与创造物是一

体的。怀特海的创造性不离具体事物而存在，如同朱熹讲太极不离阴阳一样。朱熹的理与气决不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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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也指出，怀特海的 “创造性”与儒家的 “生生”都表示了创生性、综合性、动态性特质。难怪方东美在翻译 《易经》

“生生之德”的 “生生”时，直接采用了怀特海最重要的范畴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对译，并说它们意义相当。 （参见方东美：
《方东美集》，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８０页。）
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ｐ．１８．
Ｉｂｉｄ．，ｐ．２１３．
［英］怀特海：《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周邦宪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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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同样怀特海的创造性与具体创造物不可分离。

那么，创造性在哪里？怀特海认为，创造性内在于每一具体事物或每一创造物中，它体现在每一

具体事物的自我创造活动中；而此创造性活，表现在具体事物的 “合生”与 “转化”两个方面，这

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变型创进的过程。简言之，创造性体现于每一事物的生成创化过程中。

怀特海是西方形上学阵营出来的人物。西方形上学传统大多强调本体的超越性，认为本体超越万

物之上或之后而独在，其超越性与内在性、本体与现象对立。而怀特海打破此传统，在阐明 “创造

性”超越性面向的同时，强调内在性面向。怀特海认为，创造性体现于每一事物自我创造的活动中，

具体事物是创造性的实例，就如同朱子的太极、天地生物之心遍在于万物之中，并被每一物所体现一

样。可见，怀特海本体论在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统一方面，更契合于东方的朱熹。

四、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的相异性

朱熹与怀特海的本体论均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的统一，二者具有很大的相通性，但他们

毕竟是不同时空、不同传统的产物，其差异性明显。最大的不同是，朱熹认为太极作为发动者或发动

力，促发了天地万物的发育生生，其蕴含着某种目的性和善意，故朱熹径直说：

其一，“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朱子语类》卷９４）。太极是 “天地生物之心”。朱熹反

对道家道法自然、天地无心的主张，认为天地是有心的。朱熹说：“所以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

（《朱熹集·答陈安卿》卷５７）“天下之物，至微至细者……且如一草一木，向阳处便生，向阴处便
憔悴，他有个好恶在里。至大而天地，生出许多万物，运转流通，不停一息，四时昼夜，恰似有个物

事积踏恁地去。天地自有个无心之心。”（《朱子语类》卷４）这里的 “天之心”“无心之心”就是天

地生物之心；其中 “憔悴”“好恶” “积踏恁地去的物事”，实质便是催促、引导着生命前进的力量

和意欲。朱子说：“天地别无勾当，只是以生物为心。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

多万物而已。”（《朱子语类》卷１）“勾当”，即天地之目的性。而天地生物之心，就是天地之仁，故
他说 “生底意思是仁”。仁则 “浑沦都是一个生意”（《朱子语类》卷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朱子语类》９５）。很明显，作为生生不息之机的太极，就是仁心。朱子同意陈淳的说法，认为 “太

极者，天地之性而心之体也”（《朱熹集·答陈安卿》卷５７）。可见，太极就是仁心之体。至此，我
们发现了朱熹本体论的最大秘密：朱熹的格物穷理不仅是穷究心外之理，而且是 “极乎心之所具之

理”①。这个太极之理就是仁心，太极本体实质是仁本体！难怪他说：“孔门之学所以必以仁为先。盖

此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朱子语类》卷６）
相对照，以天地生物之心、仁心来说本体，在怀特海的本体论中是没有的。怀特海未能如朱熹讲

“天地生物之心”那样，把 “创造性”的目的性和道德性内涵凸显出来。正如牟宗三所批评的，与朱

子相比，怀特海的形上学似乎只有平铺直叙的味道，没有道德形上学的高俨②。相反，朱子的 “人心

即天地生物之心”，更具有形上学的高俨味道，它可以弥补怀特海形上学 “平面化”的不足。值得注

意的是，怀特海在晚年的 《观念的冒险》一书中，有时也把 “上帝的爱欲”看作为上帝的原初本性，

其 “上帝的爱欲”似乎接近于朱熹的 “天地生物之心”之意，可惜他对此未能充分展开讨论③。

其二，朱熹讲论的这个太极、仁心，是通过主敬涵养和内心体认而不是通过认知推理获得的。朱

熹说：“于是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

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朱熹集·与张敬夫》卷３０）这里的 “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即指

“太极”。很明显，太极就是主敬涵养、体验感通获得认识的。故朱子说：“天理生生本不穷，要从知

觉验流通。”（《朱熹集·送林熙之诗五首之三》卷６）“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穄然生物之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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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智编：《贺麟选集》，第２１７页。
牟宗三著、陈克艰编选：《寂寞中的独体》，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０—９１页。
［英］怀特海：《观念的冒险》（修订版），周邦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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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朱熹集·仁说》卷６７）要识得天地生物之心，须反躬自身，体认、默识，
这与认知推理的方法获得是不同的。可见，朱熹的太极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理，而是富含生机和生意的

仁心。相对照，以居敬涵养、反身体认的方式理会本体，这在怀特海那里简直闻所未闻，尤其在我之

“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与在天之 “盎然生物之心”是一非二的，此种观点对于怀特海而言简直不知所

云。正如熊十力在 《新唯识论》中屡次提到的，“自认与西洋哲学不同之点，在于本体之认识，恃性

智而不恃量智”①。怀特海、柏格森、康德等西洋哲学以 “量智”谈本体，把本体视为外在的东西，

通过理性分析、思维构划来获得；而朱熹以 “性智”谈本体，不是向外追求本体，而是通过 “体认”

“证会”的工夫自见本体。具体地说，通过静观默识的体验，在鸟啼花笑、山峙川流之中见天地生生

之机，见我心与天地生物之心相流通，这才是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的最大不同。

其三，朱熹与怀特海虽都强调太极与创造性具有凝聚组织的功能，但朱熹讲太极，总是被 “气”

所缠绕。朱熹指出，“才说太极，便带着阴阳”（《朱子语类》卷９４），太极是不能离开气来说的。他
有时甚至不无矛盾地说：“太极只是一个气，迤逦分做两个，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

气，又散为万物。”（《朱子语类》卷３）朱熹才说理，便带着气；理不离气，没有气，理便无处 “凑

泊”“挂搭”。他一方面主张理气不相离，另一方面又主张理在气先。所谓 “在先”是从根本上说，

理是一物之所以从宇宙全体中生成的 “所以然之故”，是一切物成立的根据。从存在上说，理气不分

开、不相离；气是理的显现，没有气，理无所显现，所谓的 “凑泊”“挂搭”都是显现的意思。更重

要的是，朱子把 “气”当作生物的基本材料来看，认为 “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

（《朱子语类》卷９４）。也就是说，朱子讲太极之理的创发、组织功能，是通过气的错综凝聚 （即

“滚合”）为基础的。按朱熹 “阳变阴合”的观点，就是指二五之气相互摄受、相互影响而产生新物

的过程；气之阴倾向于凝结生成物，气之阳倾向于帮助物之新生，阴阳之气在相互作用、相互赞助的

过程中使一物得以生成，同时在一物之生成之后又促使一新物产生，如此循环不已，万物便生生不

穷。相对照，怀特海虽深晓当代物理学 “能流”（ａｆｌｏｗｏｆｅｎｅｒｇｙ）之概念，也懂得物理世界是 “能

流”聚合的产物，但他在解释 “创造性”时，却是通过理性分析的方式解释一物在创造过程中的组

织和综合建构能力；为了说明此种组织能力的来源，他还在逻辑上预设了上帝的存在，而且此种上帝

似乎有点人格神的味道。为此，怀特海花了大量精力讨论创造性与上帝关系问题。正如程石泉指出

的，当怀特海谈及上帝的概念时，创造性便不再是终极的概念，而是上帝成为其形上学系统中最高概

念；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在这时上帝已经代替了创造性而成为最高的概念②。当然，怀特海的上帝已

经不是传统基督教全知全能、创造主宰一切的人格神上帝，而持一种 “哲学上帝观”，怀特海以上帝

来完成他的形上学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由太极的 “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 “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 “仁”

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形上学则缺失了道德形上学的部分。在讨论终极范畴

———创造性时，怀特海继续借助西方哲学和神学传统的上帝观念加以申说，有时甚至把创造性视作为

上帝的创造力和意志，在创造性与上帝概念之间矛盾摇摆。总之，朱熹与怀特海的本体论虽然两者大

趋势相通，但各家持有的内容与根本观念互异，毕竟是来自两个哲学传统的东西。

（责任编辑　于　是）

８４１

①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６８１页。
程石泉：《中西哲学合论：程石泉哲学论集》，俞懿娴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８７页。



形上宇宙论架构如何安放道德主体的自觉心？

———周濂溪思想解析

黄　琳

【摘要】周濂溪关注宇宙论中生成、化生的全体，而价值论意义的 “善恶”并 “诚”与 “几”，必在心、

性、情的心性论框架下方能顿现。如果假设濂溪思想中含有基本的道德价值理论，需先设定一 “本然之

理”，此理可以是仁、义、礼、智 “至善”的实体之理，预设一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性、明觉心体的自觉心、

道德心，情、意、欲、念、物、事 （行动）之道德实践、践履若依本然之理而动即得正与和，成就道德本

体的 “善”与 “诚”，心若不依理，即反道德而为 “恶”。但是，这些究竟是濂溪思想并未明白呈露的内蕴

架构，还是强为之说，以 《太极图说》和 《通书》为据，尚晦暗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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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２０１９０８）

周敦颐 （１０１７－１０７３，世称濂溪先生），其思想博大精深，上接 《易传》，旁取战国秦汉间新儒

家阴阳五行说影响，特重宇宙论思想的构建，并以 “诚”作为扣合人生界 “心性观”与宇宙界 “天

道观”的纽带。但人生界与宇宙界、心性论与天道观本非一系统，以宇宙论统合人生论、天道观统

摄心性论的自由与必然之间，势必阻障重重。天道之 “诚”是 “本然”的必然之理，但在人之发心

动念的 “心动处”，又可能不依此理。心之动若依本然之理，即依循自由自律道德理性、自觉心实现

价值，但是，“心”之 “动”并非必然依理，故有 “善－恶”两极的出现，此为 “几善恶”，但 “几

善恶”的 “善－恶”义与 “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中的 “善－恶”义不合，后者乃就阴阳之气中见出
五行之性。此性受禀于气，因气成性，非 “因性而气”内蕴的道德本体当身。

朱熹以后，濂、洛、关、闽成为正统新儒家代表，被后世儒者宗崇，对宋明理学影响深远。周濂

溪的思想体系，试图综括宇宙界与人生界、宇宙论与心性论。但是，当由形而上学宇宙观进入人生界

中的心性论，不可避免会遭遇统而难融、融而未消的理论困境。若逆溯其流，濂溪思想与先秦儒、道

之间，诸多关键性问题仍分寸不明，这些对后世儒学都产生了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待为辨析。新儒学

理论在朱熹手中完成一大综合，在此综合的系统中，濂溪之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濂溪思想也有一

综合，既博大精深，又丰富芜杂，融汇了从战国秦汉间新儒家的宇宙论与魏晋玄学 “因气成性”的

思想特征，混同宇宙论、才性论与心性论，因此虽然谈心论性，但 “因气成性”“以气为性”的气质

气禀之性，终非一自由自律的道德主体与具客观性的道德实体，道德形上系统应以先天超验的客观实

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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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气成性”下的性与善恶

法国汉学家于连 （ＦｒａｎｏｉｓＪｕｌｌｉｅｎ）参照孟子的道德思想，反思西方道德理论时指出，“善”本
非一个由外部强加于人之上的常规，那样静涵静摄的形而上 “至善”本体由上而下、超验横摄地制

约着人类的天性，甚至有窒息人之情意欲念、气质气禀的危险；本体论的道德 “至善”内含于人的

本体自性，作为内在道德发展的起点，它内在而又超越，进而指向无限的超越界，从而使人的道德本

性得以真正的发挥①。如果不能由内而外、自由自律地开出道德主体的自觉心与本体自性，那么就没

有道德自由与道德选择的真正内涵，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善恶，这也是康德道德价值理念的核心。但

是，与之相对的形上宇宙论、自然界，属于因果逻辑必然律之下的独断与决定论范畴，万事万物存有

的规律、性质、关系已被决定，在此哲学形态的建构之下，无从透显道德主体自由自律的自觉心与本

体自性的自由选择与义务承担。人与万物皆有形上规律决定为何是如此之存在，人得何种 “气”、具

有何种性情与能力，都只由外在实然的形上本体决定，在此之下，内在主体的自由意志未能得以充分

的展露。

在阴阳五行观的宇宙论下，人因五气配合的不同，既统具 “太极之理”“共通之理”，又分有人

与万物、人与人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 “殊异之理”，人由禀受之气的相异而具有 “昏明厚薄”的殊异

之别。无论先天 “共通”的道德理性之自觉心，还是 “殊异”的气质禀赋，均属统宗严密、由上至

下的决定论范畴，此种空间概念化的超验横摄架构，无从透显主体自觉心、心体、性体的自由自律，

并主动、奋争于其中。周濂溪 《太极图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

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

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

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

“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

之说。”大哉 《易》也，斯其至矣！②

濂溪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构成一空间化的宇宙发生序列，又云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

性”，可见，濂溪之所谓 “性”乃强调万物的 “殊异之性”与 “各具之理”。万有共具的原理即无

极、太极，阴阳条贯下的五行之性是 “殊别之性”与 “各具之理”。此性乃万物各具的不齐之性，属

于具体的气质禀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加入男女，将乾坤与阴阳具体化并条贯化，

化生万物，生生不已，变化无穷，遂可推至万物的化生变化，构建出一幅宇宙论下万物创生的生生不

息图景。在濂溪的思想架构中，无极、太极属于宇宙论的形上本体层，由二气交感，阴阳乾坤、五行

之性进入化生万物的形而下现象层。五行之性乃阴阳之气下 “因气成性”所成，道德主体实然的本

体之性，心体、性体之自觉心的自由自律似不突出。

《太极图》综括宇宙与人生，濂溪试图连接宇宙界与人生界，统贯天道观与人性论双重成分的形

上理论体系。但是，当由宇宙界进入人生界时，难以避免统而难融、融而不消的理论困境。这种悖

论、困局明白地显露在对 《太极图说》“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与 《通书·师第七》中关于 “善恶”

与 “中”的理解上。

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 “师。”曰： “何谓也？”曰： “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

“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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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弗朗索瓦·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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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①

濂溪以 “刚柔”“善恶”论 “性”，皆是 “以气为性”“因气成性”的才性或气质之性，当落在

具体的生命体上，呈现出不同的个性气质，没有明显呈露形上心性论的思想。劳思光对周濂溪此语颇

为诟病，认为 “刚柔”属才性、“善恶”属价值系统，故 “中”与 “刚柔” “善恶”的关系混乱，

“中”何以成为仁义礼智信 “至善”道德的最高标准？彼此关系殊不严明②。朱熹认为，刚柔固阴阳

之气条贯下的一大分，在刚柔中，又以善恶为阴阳条贯下的细分，所以濂溪此处并非用一伦理道德层

面的 “善恶”义理解此语。

在 “因气成性”的架构下，“刚柔”乃高一层级的阴阳，“善恶”乃 “刚柔”下一层级的阴阳条

贯，可以清浊、薄厚，甚至强弱替代之。所以，此处的 “善恶”并非一具客观性的道德本体当身，

不属于道德价值论系统，朱熹的 “恶者故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正得此意③。以 “刚

柔”“善恶”论 “性”，是 “以气为性”的 “气质 －才性”之性，又结合阴阳五行宇宙论下的条贯，
“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一语，即应在此宇宙论架构之下理解。文中还偶有 “善人 －恶人”的分别，
皆是惯常习语，而非哲学范畴伦理道德层面的论述。因此，劳思光认为，濂溪对哲学概念范畴的界定

不甚严密，“大抵周氏所说之 ‘善恶’，只有常识意义”，即使朱熹强为之说，亦无补于事④。

事实上，周濂溪偶一提及的善恶与心、性概念，尚不足以构建系统的心性论。濂溪的 “五行之

生也，各一其性”，是就 “因气成性”又杂糅阴阳五行宇宙论的五行之性立说，而被后来张载、程子

称之为 “气质之性”。综合 《通书》文本，濂溪纵然谈 “心”论 “性”，但并非一具客观性的道德本

体、自觉心或自觉意志。不具一普遍意义的本体自性，而只是化气为性、因气成性的才性或气质之

性，亦即个别生命在具体存在时呈现出的殊别义。天道观属外在的统摄、拘定并限制义，自由自律的

道德理性、本体自性之自觉心是一自作主宰的道德本体，一者属必然，一者属自由，二者之间断然难

融。又因濂溪的关注点本不在普遍意义的道德心体，仅就 《通书》文本中关于 “心”的寥寥论述，

尚未 “开显－呈露”出心性论中主体性的本体论观念。
因气成性、以气为性，贯注于人，即是人的气质之性，非人所能决定，心性观与天道观本身即具

有张力，濂溪论 “性”，既放在宇宙论架构中推衍，又将人生论直截嵌入宇宙论系统，其理论困阻，

实难消融。

二、“中”的未定项与对经典儒家的偏离

周濂溪之论 “善恶”，明显有别于孟子的 “性善”，抑或荀子 “性恶”在道德本体论视域下的

“善恶”观，而只是 “因气成性”的气质气禀，配以阴阳五行的宇宙论观念，在 “五行之性”下细

分阴阳，生出的关于清浊、厚薄的程度区分。在濂溪空间概念化的宇宙生成论架构中，“无极”居于

理念层级 （Ｉｄｅａ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的第一层级，化生万物的 “太极”居于第二级，依次为阴阳、四时顺布

与五行之五性。阴阳与五行之性皆兼备体用，“理”属形上层面，“气”属形下的现象层面，在以气

为性、阴阳之气贯注五行之性的过程中，“五性感动，而善恶分”，即处在由此 “五行之性”的气性

之下再细分阴阳的层级发用处。在先秦儒家理路中，“仁”之至善本体，出现在道德理念 “仁、义、

礼、智、信”的第一层级。而在濂溪的理论系统中，“善恶”竟落在气性之下。

周濂溪所谓的 “善恶”，是在五行之五性化生万物的流行之 “几”下呈露的。 “善 －恶”之
“几”，亦即五行之五性在受外界境域的感发触动时呈露的端倪。即心即情而发的端倪，在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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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２０页。
劳思光认为，濂溪所举的 “中” “刚柔” “善恶”观念，常识上似不难解，但稍加辨析，处处难通，显示其理论的混乱难明。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８８—８９页。）
［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２０页。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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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颇类于孟子 “四端”之 “端”，即发端、端绪。“几”与 “端”皆当受到外界环境的触发，双

向感通性与情的过程。但是，濂溪与孟子思想中 “性”内涵不同，“五性感动而善恶分”，濂溪思想

中的 “性”兼统善恶，性有善恶二元，犹如天有阴阳二元。“善”并非价值论意义上与 “恶”相对

的 “至善”本体，而以是否得境域之中才性的中正偏倚作为区分。既非一 “定然”价值论判断体系

中的善恶，而是性情在具体境域之中过与不及的未定项，濂溪必然会强调 “中”的重要地位。

“中”（去声）即中时中节之和，即在具体的境域情境中的无过无不及。在此架构下，善恶仅是

一具常识义的 “中节 －不中节”与 “无过 －无不及”的未定项，而非道德本体论中一定然的 “至

善”本体。“中”是在灵活圆转境域之中的无过无不及，知人论世皆应中时中节，而善与恶却皆有可

能过与不及。孟子思想中道德理性的本体自性，“仁体－心体－性体”所 “透显－呈露”出的仁善之
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即心即情即性，与阴阳五行宇宙论系统下呈露出来、可分作清浊、

厚薄、强弱、善恶之阴阳两端的气性几微，根本不同。

在阴阳五行的宇宙论架构下，“善”乃中节之和，“恶”乃过与不及，“善”“恶”皆成一具体境

域中 “或然－可然－应然”的未定项，本身缺失一具客观性、实体性的 “定然 －实然 －必然”的价
值本体。既是 “因气为性”的气性流行，五行之性下细分的阴阳条贯，故可以同为表示程度之偏向

的未定项清浊、薄厚的描述语代替，与道德本体论下的是非价值分判不同。《通书》将刚柔细分为刚

善、刚恶、柔善、柔恶，正是才性之下细分阴阳，糅合才性论与阴阳五行宇宙论的体现，与孔孟思想

以 “至善”之 “仁”为最高道德理想，迥然相异。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达道也。”① 喜、怒、哀、乐皆情，其未发之 “几”，端合于性，“无所偏倚”谓之 “中”；

情得性之正，无所乖戾谓之 “和”，“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大本”乃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

此出，亦即 “道之体”，《中庸》“致中和”实有 “守道不失”与 “无少偏倚”的两层含义。濂溪曰：

“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② 天命之性是为 “大本”，情既要合于天

命之性、天下之理，又要在流行之中无所乖戾，中 （去声）时中节，得中 （平声）之合宜，得境域

之中的情之正。

既缺失价值论意义上的善恶，濂溪此处的 “善恶”与 “中”都既非道德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亦非一实然范畴，仅是对气质之性是否合宜之 “中” （平声）并 “中 （去声）时中节”的描述与衡

量，而非在价值评判标准下是否达成一定然目标的衡量。在阴阳五行系统之下，天为大宇宙，人为小

宇宙，天人之间处于不断的禀赋、感应与决定关系。在 “因气为性”的决定论、必然律系统下，阴

阳之气决定气性兼两端，由气之驳杂、组合、结聚决定气性的清浊、薄厚，不同的聚合造就了 “气

性－才性”的善恶、清浊、智愚、才与不才。《太极图说》的形上宇宙生成论，实即一静涵静摄、空
间概念化的观念形而上学独断论，由此难以生出道德主体自由自律自觉心的价值判断系统。

孟子思想是典型的心性论，其 “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的志气之辨直指人心 （《孟子·公孙

丑上》）。老子认为万有皆法自然，“道”乃万事万物绵延俱进中时隐时没的脉络、筋骨，以去欲、归

根，复归万物本体自性为关节，虽以 “静”为枢纽，但在绵延流动中直观的直观形而上学，区别于

空间化的观念形而上学哲学形态。与孔孟的心性论不同，濂溪之论价值又强调 “无”与 “静”，似近

道家学说，但根本乃承 《易经》而来。在 《图说》中，“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

也”。此五行、阴阳、太极、无极的空间化顺布，显然有其逻辑时间上的先后之分，故 “无极而太

极”的 “而”是逻辑时间的递进与先后。濂溪将本体称之为 “无极”，代表形而上的超验统摄与静涵

静摄，“太极”乃 “本体”化生万物的拓展义，生生不息的创生创化之义。

总之，《通书》论 “性”兼统善恶阴阳，善恶仅五行之性下一层级的阴阳两端，用以描述 “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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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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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８页。
［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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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的气质禀赋是否中正不偏。“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① “圣人之道，仁义

中正而已矣。”② 《易传》以 “中”“正”定爻之吉凶，本是爻辞所依循的基本原则，以 “中正”作为

价值标准，非具体的德性条目，与孟子道德本体的 “性善”与 “四端”哲学形态不合。中 （去声）

时中节之和，即得境域之中五行之性之正，而或然未定项缺失一定然的本体性标准。

三、性体之 “诚无”

《中庸》以 “本性的实现”为 “诚”的根本义，以 “尽其性”为 “诚”，因现实中的人不必然能

实现其本体自性，此即 “不诚”，亦即 “非善”。凡存在之物皆有其本性，本性的实现即 “尽性”，

亦即客观性价值实体的 “开显”与 “呈露”，人若能在现实中实现本性，即可与天地参。“诚”有两

义：其一，日常语言的诚实不欺，泛指充足的实现义；其二，与成性之说不可分，“诚”意谓意志的

圆满与纯粹，充分实现客观性的道体，与道德本体自性的成就与实现密不可分。而周濂溪 “诚”的

内涵与之不尽相同。

《通书》首句言 “诚”曰 “诚者，圣人之本”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③，又曰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姓之源也”④。朱熹注曰：“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

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属，万物之象也。实理全，则五常不亏，而百行修矣。”⑤ 濂溪以

为，“诚”即实理之全，以 “诚”作为人生界的 “太极”“乾元”，对 “诚”之重要性的描述无以复

加。但是，濂溪之所谓 “性”并非客观性的道德本体，而是 “因气成性” “以气为性”的气性与才

性，故其展露 “诚”的工夫势必与 《中庸》不同。《中庸》的 “诚”乃 “乾之健德”，积极努力求实

现之意，“至诚”本是一精诚通神的纯粹状态；《中庸》言 “诚”指此不息不已的变化而言，“诚”

既是求实现、求符合的境界描述语，又是具体实现的工夫过程。

《通书》又曰：“诚，无为；几，善恶。”⑥ 以 “诚”释本体，又以 “无为”释 “诚”，亦即以无

为释本体。濂溪先将 “充足实现意”的境界描述得无以复加，后又将其归于一不具客观性的境界虚

体。先设一 “诚”的本体在变化之前，但 “诚”只是一描述性的用辞，势必应有现象与物自身的符

合内蕴其中。以 “无”释 “诚”的 “诚无为”，更止于一形上之理的境界义，既云 “诚，无为；几，

善恶”，又曰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⑦。以 “寂

然不动”与 “无为”训 “诚”，将 “诚”归之于 “静”。钱穆认为， “诚”无为亦无欲，绝非 《孟

子》《中庸》中之性，颇类于释氏所谓 “涅?性体”⑧。依孔孟下学上达，扩充四端的价值观与工夫

论，处处皆强调道德本体自觉心的开显、呈露、升进并扩充，无处安顿一无为的 “无”观念⑨。

但是，周濂溪天道宇宙观中的形上规律，也与老子 “无为而无不为”的 “道”不完全相应。先

秦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意蕴并不止于一纯粹的虚无之境，道家将自我本性、自然之质与气融于自

然生命之中，就自然生命的原始浑朴以言性，实则已将客观化的本体之性沉潜、深运其中。老子的工

夫看似在虚壹而静的心上作，实则是在深潜于下的道德自性、自觉心与自然之质上用力。道家对性的

态度是在养不在治，“清心、静心、虚心、一心保养原始浑朴之性而不令其发散，此即所谓养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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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６页。
同上，第１９页。
同上，第１３页。
同上，第１５页。
同上，第１５页。
同上，第１６页。
同上，第１７页。
钱穆：《中国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２页。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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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即养性”①。故经典道家在心上用功，在性上收获。若就心言性，忘却了心的本体是本体自性的

自觉心，一味地求虚明虚静之心，舍本逐末，既无心之可能的超越根据———天命之性，亦渐失先天本

体与先天工夫。因此，牟宗三指出，惟作浮在表面、清澈见底的后天工夫，遂无从安放道德本性，这

便成为道家系统偏离客观性体后思想的严重缺陷②。流弊虽若此，但老子本非如此。

在濂溪的思想架构中，是否存在相类的问题？濂溪提出 “几”与 “慎动”的观念。无论是

“诚”抑或 “几”，本应最终落实在 “心性”之上。之后宋明儒者论工夫，都强调要落实在发心动念

的 “几”处。“几”乃 “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乃心上的一个动势，心动念发，“几”是尚未形

诸事为的 “势”，本是 《易传》中诸事的吉凶之兆，此处皆指动静、体用之间，“几”类似于孟子的

“端”，但其发诸于外的内涵迥然相异。若将濂溪思想架构理解为以道家的无欲与虚明静观会通儒家

圣人的仁义中正，又会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仁义乃兼备体用的客观道德实体，中正乃一描述与

衡量语，将道德的客观标准 “仁义”与一境域之中求中时中节、合宜合度的 “中正”合而为一，殊

为可怪；其二，若理解为圣人之道是儒家的，实现的方法是道家的，势必糅而难融。

在濂溪思想架构中，因缺乏对客观性道德实体的认知，故没有真实的心性论内涵。若将 “诚无

为，几善恶”从 《通书》全体中抽出，单独将 “善恶”作为道德价值论本体理解，那么，“诚”与

“几”本身在事实上已然预设了心、性、情的存在，或许濂溪未及展开。即便如此， “几善恶”的

“善恶”与 “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的 “善恶”内涵又不同，濂溪在其理论架构内实预设了至少两

种不同的关于善恶概念的内涵。

濂溪关注宇宙生成、化生全体，而价值论意义的 “善恶”并 “诚”与 “几”，必在心、性、情

的心性论框架下顿现。如果假设濂溪思想中含有基本的道德价值理论，需先设定一 “本然之理”，此

理可以是仁、义、礼、智 “至善”的实体之理，预设一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性、明觉心体的自觉心、

道德心，情、意、欲、念、物、事之道德实践、践履若依本然之理而动即得正与和，成就道德本体的

“善”与 “诚”，心若不依理，即反道德而为 “恶”。但是，这些究竟是强为之说，还是濂溪思想并

未明白呈露的内蕴架构，以 《太极图说》和 《通书》为据，尚晦暗难明。

四、结语：“因性而气”与 “因气而性”

形而上的 “天道观”与 “宇宙论”，可谓一静涵静摄、超验横摄的统摄、决定与独断系统，强制

形而下的情、意、物、事实现的空间概念化的哲学形态。阴阳五行宇宙论的独断与自由自律的道德理

性、心体、性体之自觉心，类似于宇宙自然界的必然律与道德人生界的自由律悖论。心性论强调主体

自由意志的选择，亦即道德主体的自觉心与原动力。但是，内在客观性的道德实体尚未呈露，自由自

律的主体性价值又如何成为可能？周濂溪思想虽博大精深，但体大难包，人性论中的价值判断问题较

之宇宙论中自然世界的决定与独断复杂得多，《太极图》与 《通书》中，人生界与宇宙界间的关联并

未明确交代。

“至诚”本应是主体贯注本体之理时的态度，其本身并非固具的客观本然之理。“诚”即依此理，

“不诚”即不依此理， “诚”本不应作为 “本体之性”与 “本然之理”当身，而只是贯注、贯彻

“理”的 “至诚”状态，故必有主客体相扣合的意蕴内涵其中。天道之 “诚”是本然之理，但在

“心动处”又可能不依于理，故道德价值论的善恶问题全在此 “动”之 “几”处说。心之动，若依

其本然之理则实现道德价值，若不依理即有 “善 －恶”两极的出现，此应为 “几善恶”的本意。若

如此，“善恶”之意又与 “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中的 “善恶”不合，后者乃就阴阳之气中见出五

行之性，此性受禀于气，“因气成性”，非 “因性而气”所内蕴的道德本体。

“因性而气”与 “因气而性”实属两类不同的理论进路。“因气而性”乃顺 “生之谓性”的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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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才性与玄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２１页。
同上，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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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路开出，上接告子、荀子与董仲舒，下开 《人物志》气质气禀之 “才性”。气性之性，是在气

的聚散、组合中因禀受之气的驳杂、厚薄、清浊而成就的不同的 “材质之性”与 “气质之性”，亦即

王充 “用气为性”“性成命定”的 “先验决定论”。顺气以言性，是将 “性”委于 “气”之下，故在

“以气为性”并阴阳五行宇宙论的体系之下，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之性，阴阳之气乃第三层级，

五行之性更居其后。性由阴阳之气聚合而成的气之初禀，亦即赋予万事万物的气质气禀之性，与先秦

儒家之处在理念层级首位的道德本体之性不同。“因气而性”的理路，性因气禀赋之命定，属于宇宙

自然界之先天、超越的必然性。一者为道德理性自由自律的自觉意志，一者为先验命定必然律的决定

论，二者是不同的理论进路。

阴阳之气贯于气禀之性的 “五行之性”而有的善恶之分，通清浊、智愚，此即气质、气禀、才

性的具体化与现实化。这是在阴阳五行的宇宙论架构下，由天地间一气之驳杂、组合、汇聚而展露的

丰富现实变化。其所谓 “善恶”，实即清浊与薄厚意，在此理路的未定性下，惟具 “气质－气禀－才
性”合宜合度的倾向，展露因时因地的或然之善，在此境域下为合宜、彼境域下则未必合宜的或然

未定项，而非一定然的客观性价值本体的 “善本身”。故濂溪极重视 “中”：“惟中也者，和也，中节

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①。“中”，发而应物之 “几”、之际皆能中时中节、合宜合度，缺

失一具客观定项的道德本体，其中蕴含着全然的未定项。

所以，周濂溪之论性，皆偏于气质气禀之性，缺乏一形而上客观性的道德设准。濂溪强调

“中”，乃中时中节之合宜合度，得境域之中情性、气性之中正，无所乖戾，而非与一外在抑或内在

的根本之 “理”（“性”）相符合。天有阴阳两施，气禀之性有善恶两分，非由本体性心之善而言道

德本体的定然之善，只是 “因气成性”而言的气质之性、质素之性②。在濂溪的思想理路中，以气言

性，未深见道德主体性 “心”的绝对地位，故终只是浮面地说 “诚”“几”“德”。若要安置心性论

中自由自律的具客观性的道德理性与自觉心，必须预认心性论中客观性的道德本体。但是，无论是

《太极图说》，还是四十小节的 《通书》，濂溪尚未有此自觉并工夫次第，其论工夫远不如二程之学细

密、系统。朱熹极力推崇濂溪，强为之说，终也评其 “这话头高，卒急难凑泊”，也有理论落实处的

难通之意。

综括之，周濂溪杂糅 《易传》《中庸》，并受荀、老、阴阳家、汉儒宇宙论架构影响，已与先秦

儒家思想相异其趣。濂溪的理论系统，混同形上学的天道观与宇宙论，未明标 “心”与 “意志”，即

便朱熹加入一 “心”字将此预认的心性观点出，实亦无法架构起真正的心性之学。 “诚”与 “几”

惟落在主体性的 “心”之上，但濂溪的思想理路难以安置心性论的主体性观念，故惟以 “无”释

“诚”。“诚无为”似一纯然、虚壹而静的境界虚体，但老庄，尤其是老子思想中尚有复归人心本然之

理、本体之性，复归 “自性－自觉心”的努力，非一纯粹的虚无静观境界可以解释。濂溪又言 “几

善恶”，指善恶动于人心之微，可能依于理或不依于理，但在其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架构中，又与以气

为性下中时中节的阴阳区分，杂糅道德价值观的 “善恶”，颇难分辨。濂溪形上宇宙论架构下，道德

主体的自觉心终未展露，终无从安顿道德主体的自觉心。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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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２０页。
“‘气性’善恶之分解的展示：诸义并立。”（参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８—１１页。）



作为政治正当性理论的北宋正统论

姚季冬

【摘要】北宋正统论是一种规范性政治正当性理论。在欧阳修创立的范式中，“居正”和 “一统”是两个

相互独立的判断标准： “居正”从权力取得方式立论，包括禅让、世袭、革命、被限制的力夺四种方式；

“一统”实质上是对实际统治权力的认可，并不具备规范性。欧阳修倾向于以 “一统”为标准。此后，苏

轼、司马光等进一步引入 “天下有君”的优越性作为预设前提，以补充 “一统”的规范性。理论上，侧重

“一统”的正统论是一种不成功的理论建构，“居正”指引了正统论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正统论；政治正当性；北宋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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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二程王道政治哲学研究”（２０ＹＢＱ０８６）

正统论具有政治正当性理论的功能，可以从政治正当性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角度展开研
究①。问题是，它是否能被视作一种独立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政治正当性理论以 “统治权利”为核心

观念，试图为统治权利提供道德基础的理论，最好还能证成政治义务。这一理论虽是现代的，但如果

只借鉴其形式上的结构，以观照 “非现代”思想仍是可行的②。以此为基础，将正统论视作政治正当

性理论必须回应三个问题：在理论动机上，正统论者是否自觉意识到他们在为统治权利提供道德基

础？在理论内容上，正统论是否为统治权利的道德基础提供了有实质内容的辩护？在理论效果上，正

统论是否发挥了为统治权利提供道德基础的作用？事实上，即使反对正统论的人都会承认，它确实是

为了证明封建王朝的道德基础而提出的，也确实发挥了作用③。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正统论是否为

统治权利的道德基础提供了有实质内容的辩护？

一、政治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居正与一统

北宋正统论以欧阳修为中心，本文也从对欧阳修的分析开始。在具体讨论前，有个问题须明确：

作为政治正当性理论的正统论是规范性的还是描述性的？描述性理论以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
为代表，从经验主义的进路研究人们对政治权威的信念，寻找政治正当性理论的理想型 （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④。与此相比，欧阳修的正统论虽然表现为对历代王朝正统性的判断，但无论从目的还是从方法
看，它都不是描述性的。从目的看，欧阳修是为了厘清正统思想领域的纷争，寻找 “王者所以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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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目前，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参见 ［美］陈学霖：《欧阳修 〈正统论〉新释》，

《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２５—７３页；范立舟：《宋儒正统论之内容与特质》，《安徽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ＭｅｒｔｅｎＲｅｇｌｉｔｚ，“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Ｃｌａｉｍ－）ＲｉｇｈｔｔｏＲｕｌｅ”，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Ｖｏｌ．２１，２０１５，ｐｐ．２９１－３０７．
白钢：《正统悖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ＢｅｎｎｏＮｅｔｅｌｅｎｂｏ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ｂｅｙｏｎｄＷｅｂｅｒ：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ＵＫ，２０１６，ｐ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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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临天下”① 的道德基础，并为赵宋王朝奠定正当性基础。从方法看，欧阳修以 《公羊传》的 “君

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为根据，创造性地提出了 “居正”与 “合一”两个标准，这并非事实描

述。因此，作为政治正当性理论的正统论本质上是规范性的。而一个规范性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应以政

治正当性的判断标准为核心②。故下文围绕北宋正统论对政治正当性判断标准的论述展开。

欧阳修正统论以 “正统三篇”③ 为定论，其思想可概括如下：欧阳修以 “居正”和 “一统”作

为正统的判断标准，“居正”指 “正天下之不正”，“一统”指 “合天下之不一”；二者是相互独立

的，可以形成四种组合———既 “正”且 “统”，其为正统无疑；“不正”且 “不统”，其不属正统无

疑；问题出在 “统”而 “不正”或 “正”而 “不统”上，即所谓 “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

也”④。在具体论述中，欧阳修以 “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⑤ 的原则出发，在正统问题上追求

最低限度的共识，故他以 “统”而 “不正”的标准详细论述了周与秦、东晋与后魏、五代三个 “可

疑之际”。此外，他还以 “绝统”指 “不正”且 “不统”和 “正”而 “不统”的时期。

由此，“居正” “一统” “绝统”三个相互独立而又紧密相关的观念构成欧阳修正统论的特色，

并使其 “把个别政权本身的成就 （‘居正’或 ‘一统’，亦即是德力合一），作为鉴定是否 ‘正统’

或 ‘合法’性的标准”，从而具备了政治正当性理论的色彩⑥。笔者赞同此点，但认为对于 “个别政

权本身的成就”还需再加分析：“居正”主要指向政权的取得方式，“一统”主要指向统一天下的事

实，二者有内在矛盾。

“居正”首先是从政权取得方式上说的。欧阳修说： “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

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⑦ 欧

阳修在此暗示了正统论的讨论对象首先是政权取得方式，并给出 “至公”和 “大义”两种正当的政

权取得方式。粗略地看， “至公”与 “大义”是一致的，但联系到儒家传统，特别是孔子对 《韶》

之 “尽善尽美”和 《武》之 “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的区分，若说欧阳修此处区分

了 “至公”的禅让和 “大义”的革命，应不算过度解读。欧阳修认可的政权取得方式还包括了家天

下格局中的世袭。例如，他在比较东周与东晋时认为东周属正统、东晋则非，理由之一是周平王以子

继父、东晋则 “位非嗣君，正非继世”⑧。可见，世袭与否成为判断正统的关键因素之一。于是，“得

天下之正”包含了禅让、世袭和革命三种政权取得方式。

“居正”又与 “帝王盛德”联系在一起。欧阳修在批驳五德终始说时说：“自古王者之兴，必有

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以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⑨ 欧阳修将 “盛德”

规定为 “功德被于生民”和 “积渐以成王业”，“或”字表明二者有其一即可。“功德被于生民”既

可以指向政权取得方式，如儒家以 “顺天应人”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也可以指向良好的治理效

果，如天下太平之类。这表明 “居正”以 “盛德”为核心含义，这是其道德规范性的来源。“积渐以

成王业”须仔细讨论，欧阳修据此论证秦朝的正统性，认为秦自伯翳开始积累，至秦始皇统一天下，

其发展与三代相代并无本质差别，都是 “乘其弊而代之”瑏瑠，故秦虽以 “力”夺天下，但在 “积渐以

成王业”的意义上亦足为正统。因而，欧阳修认可的政权取得方式实际上有四种：禅让、世袭、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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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宋］欧阳修：《正统论序》，《欧阳修全集》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６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Ｅｄｍｕｎｄｓｏｎ，Ｔｈｒｅｅ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Ｆａｌｌａｃｉｅｓ：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３５．
在文本上，欧阳修正统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早期的 “正统七论”（收 《居士外集》卷９），晚年删定的 “正统三篇”（收 《居

士集》卷１６），不确定何时的 《正统辨》两篇 （收 《居士外集》卷９）。笔者认同学界的一般看法，将 “正统七论”和 “正统三

篇”视作欧阳修正统论的主体，后者又为定论，因此在论述中以 “正统三篇”为主。

［宋］欧阳修：《正统论上》，《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２６７页。
［宋］欧阳修：《或问》，《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２７５页。
［美］陈学霖：《欧阳修 〈正统论〉新释》，《宋史论集》，第５５页。
［宋］欧阳修：《正统论上》，《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２６７页。
［宋］欧阳修：《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２７１页。
同上，第２６８页。
同上，第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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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 “积渐以成王业”意义上的 “力夺”。但是，“以力”毕竟不同于 “以德”的禅让、“以功”的

革命、家天下的世袭，为何也是正当的？欧阳修对此并没有说明，只是在 “息争”的意义上强调了

自己的观点。然而，秦之 “力夺”、秦始皇之暴虐，都很难与 “帝王盛德”联系在一起，对 “力夺”

的认可会取消 “居正”标准与 “盛德”的关联，从而使其失去道德规范性。后来章望之等对欧阳修

的批评正是由此而发。

关于 “一统”，欧阳修说：

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

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覼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

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

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夺

乎？①

这是围绕 “统”而 “不正”标准展开的，讨论 “一统”标准单独发挥作用的情况。欧阳修认

为，天下大乱之时，去争夺正统者无论其方式如何 （或德或功或力），只要满足 “威泽被于生民”

“号令加乎当世”的条件，并最终能 “合天下于一”，即可为正统，无论其初正或不正。这样，“统”

而 “不正”者之所以为 “正统”的实质理由只有一个———成为 “天下之君”，即事实上掌握了政权。

因此，“一统”标准实质上便只是对实际统治权力的事后追认。这在理论上是可疑的，因而欧阳修并

未将 “一统”标准贯彻到底。例如，他在论述后梁时说：“梁，贼乱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统，其为

不可，虽不论而可知。”② 后梁因篡夺而被排除在正统之外。但后梁不与正统的理由不止于此，如欧

阳修说五代 “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③。这便引出问题：后梁若能统一天下，

是否足为正统呢？还是说即使后梁能统一天下，也会因篡夺而不被视作正统？进一步，这涉及到对秦

的 “力夺”本质的认识，它与后梁的 “篡夺”到底有何区别？欧阳修对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说明，

仍只是强调 “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④。

显然，欧阳修正统论存在着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既体现在他对 “一统”标准的运用上，还

体现在他在不同阶段对 “居正”和 “一统”的取舍。在 《正统辨上》中，欧阳修在 “统天下而得其

正，故系正焉；统而不得其正者，犹弗统乎尔”⑤ 的意义上说，三代以后 “舍汉、唐、我宋，非正统

也”⑥。这是以既 “正”且 “统”作为标准。但到了 “正统三篇”中，他又 “据其迹而论”，判断标

准倾向于 “一统”。从 “息争”的表述看，欧阳修对 “一统”的偏向似乎是为了寻求共识而做出的

不得已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展现了 “居正”和 “一统”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被理解为史学标

准与政治标准的冲突，欧阳修正统论在史学上要求 “不没其实”，故以后梁入 《新五代史》本纪；在

政治上要求提供道德规范，故后梁不得与正统⑦。若从政治正当性的角度看，这一矛盾的实质是：

“居正”是严格意义上⑧的正当性标准，是从政权取得方式的角度立论，提供统治权利的道德基础，

证成政治义务；“一统”只是对实际统治权力的认可，它将权力的获得和权力的正当性等同起来，是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欧阳修：《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２６９页。
［宋］欧阳修：《或问》，《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２７４页。
［宋］欧阳修：《正统论下》，《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２７３页。
［宋］欧阳修：《或问》，《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２７５页。
［宋］欧阳修：《正统辨上》，《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８６３页。
［宋］欧阳修：《正统辨下》，《欧阳修全集》第２册，第８６４—８６５页。
刘连开：《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所谓 “严格意义”是基于西蒙斯 （Ａ．Ｊ．Ｓｉｍｍｏｎｓ）对证成性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正当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区分而来，证成性指 “国

家的一般特性或美德”，正当性指 “国家之于任何特定主体的权力的本性”。从权力取得方式立论的 “居正”标准和西蒙斯的

“正当性”在理论上有类似效力，都试图在不涉及国家的美德的情况下证明统治权利的正当性。当然，西蒙斯的 “正当性”以个

体的 “自愿赞同”为核心，而 “居正”以 “帝王盛德”为核心，这是它们之间本质的差别。（ＳｅｅＡ．ＪｏｈｎＳｉｍｍｏｎ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２２－１５７．）



作为政治正当性理论的北宋正统论

典型的概念误用①。对宋儒而言，这种概念误用的后果非常严重：如果不考虑政权取得方式和治理效

果，如果秦、五代这样的政权都应服从，那么天子真的是只凭借暴力便可以做的吗？这样的话，“正

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就将沦为虚文，正统论便无存在之必要。

二、“一统”标准规范意义的建构

从政治正当性的角度看，北宋正统论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欧阳修正统论的不彻底性，重新建构

正统的规范性。宋儒的解决办法大致有两类：

一是以章望之为代表，通过对 “居正”的强调来重构正统的规范性。章望之说：

予今分统为二名，曰正统、霸统。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尧、舜、夏、商、周、

汉、唐、我宋其君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秦、晋、隋其君也。②

章望之指出，正统论所讨论的是 “得天下者”有无功德，即政权取得方式是否正当，故必以

“居正”为本，唯有如此才可能从道德上区分圣人和篡君，正统才具备规范性。这一思路在北宋应者

寥寥，而在南宋成为主流③。

北宋正统论者更多地看到强调 “居正”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如苏轼在 “求其备”的意义上排列

了 “德－功德－功－力－弑”的序列，认为强调 “居正”会导致 “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为霸”的结

果，因此 “章子之说，固便乎篡者也”④。其实，若能细致地划分道德层级，便能最大程度消解 “便

乎篡者”的问题，朱子 《资治通鉴纲目》即用此办法。司马光指出了更根本的问题：

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

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

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⑤

这一批评切中要害：“居正”标准的真正危险来自道德标准的主观任意性和社会共识的缺失，若

强调 “居正”标准，则其解释权如何建立、谁来建立并取得共识———这是真正的问题，若无法解决，

将导致混乱⑥。

基于此，苏轼、司马光进一步发展了侧重 “一统”的正统论。苏轼从名实角度区分 “居正”和

“一统”，以 “居正”之德为实，以 “一统”之位为名，认为 “正统”只是 “天下之所同君而加

之”⑦ 而已，即对实际统治权的确认，并没有也不需要其他含义，如此才能 “名轻实重”让天下之人

趋于德⑧。在判定 “居正”之不可持的基础上，苏轼强调唯一可持的便只能是 “一统”，并强调 “天

下有君”无论如何要比 “天下无君”好，这是 “天下之公正”⑨。这实际是 “一统”标准的贯彻，为

此，苏轼甚至承认能 “出而制天下”的篡君为 “当时之正”瑏瑠。与苏轼一样，司马光也认为 “苟不能

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瑏瑡，其理由是 “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Ｗ．Ｊ．Ｓｔａ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ａｎＡｇ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ｌｌｉｅｒ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７６，ｐ．８８．
章望之 《明统论》已佚，此为苏轼 《正统辩论·中》引用部分，参见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１１，四部丛刊初编本。
范立舟：《宋儒正统论之内容与特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宋］苏轼撰、孔凡礼校注：《正统论·总论》，《苏轼文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０页。
［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５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２１８７页。
现代学者也指出了类似的问题，如让－马克·夸克说，政治正当性理论要发挥作用必须以社会同一性为基础，与社会最普遍的核
心价值一致，否则政治正当性理论不仅不会发挥作用，而且会导致混乱。（［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

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２０页。）
［宋］苏轼：《正统论·辩论二》，《苏轼文集》第１册，第１２１页。
［宋］苏轼：《正统论·总论》，《苏轼文集》第１册，第１２０页。
［宋］苏轼：《正统论·辩论二》，《苏轼文集》第１册，第１２３页。
同上，第１２２页。
［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５册，第２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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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①。这也是以 “天下有君”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来支撑其正统性。陈师道也

有类似观点：“夫正者，以有贰也，非谓得之有正与否也……天下有贰，君子择而与之，所以致一

也。不一则无君，无君则人道尽矣。”② 他将 “统”的标准放置在 “正”之前，“正”只有在无 “统”

的时候才发挥作用。而所谓 “统”则在于 “致一”，“致一”的原因在于 “无君则人道尽”。

苏轼、司马光、陈师道等各自有别，但共同代表了欧阳修之后北宋正统论的主流，以为 “一统”

足以成为 “一民临天下”的基础。这一思想建立在对道德标准主观任意性的担忧上，同时预设了

“天下有君”相对于 “天下无君”的优越性作为前提。在引入这一前提后，“一统”便有了某种规范

性：它要求有天下之君尽可能地完成自身的职责，实现天下太平。

三、结语：不成功的理论建构

从政治正当性的角度看，侧重 “一统”的正统论并不算成功的理论建构。一方面，它需要引入

“天下有君”的优越性作为前提，以补充正统论的规范性。这一做法意味着侧重 “一统”的正统论自

身无法提供具有规范性的政治正当性标准和证明。而且，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天下有君”的优越性

并非不证自明的③，这让 “一统”标准的规范性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另一方面，即使承认 “天下有

君”的优越性，侧重于 “一统”的正统论也无法为统治权利提供充分的道德基础。首先，“一统”本

质上只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即使引入 “天下有君”的优越性，也只是以政绩来为统治权利提供基

础，但政绩本身不能证明政治正当性④。其次，“一统”无法证成政治义务。在 “一统”标准的判定

中，尧舜、三代和秦、隋之间并无本质差别，这意味着人们应该像服从尧、舜一样服从秦始皇，这是

难以成立的。最后，它会导致儒学传统治道思想无所着落。在儒学传统中，政治正当性的核心是

“德”，它是得王朝获得天命的基础，也是王者进行统治的根本⑤。若只以 “一统”作为基础，则儒

学一整套以 “德”为核心的治道思想便沦为纯粹工具性的治理资源，无法成为统治的规范原则。

从正统论的发展看，北宋儒者已尝试其他思路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毕仲游曾结合正统论与德运

论，提出以 “当其历数”作为判断正统的标准，但同时又强调 “可当其历数者……亦观其兴废善恶

长短之效而已”⑥，这实质上仍是以政绩作为正统的判断标准。可能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回到对权力取

得方式，理学家便是沿着这一进路前进，具体表现为南宋正统论重 “居正”的历史现象。

（责任编辑　于　是）

０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５册，第２１８５页。
［宋］陈师道：《正统论》，《后山居士文集》卷７，《全宋文》第１２３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３３４页。
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中之政原论》，《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３４第３期；葛荃：《先秦诸子论君权合法性思想析
要》，《南开大学法政学院学术论丛》２００２年Ｓ１期；宋宏：《先秦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刍议》，《东方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３
期。

［美］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５—６０页。
屈永刚指出，儒家 “明确表达出君主权力的获得和使用需要 ‘有德’，强调了权力的道德价值基础”。（屈永刚：《儒家政治正当

性观念发展研究：从孔子到董仲舒》，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１页。）
［宋］毕仲游：《正统议》，《西台集》卷４，《全宋文》第１１１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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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 李　捷　１
%%%%%%%%%%%%%%%%%

论马克思对启蒙道德的突破与超越 黄学胜　９
%%%%%%%%%%%%%%%%%%%%%%%%

究竟什么是劳动解放？

———异化史观的逻辑缺陷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启示 何海燕　１７
%%%%%%%%%%%%%%%

马克思对反犹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兰　洋　２２
%%%%%%%%%%%%%%%%%%%%%

自我保存理性与反犹主义

———论 《启蒙辩证法》的犹太人问题之思 郭延超　２９
%%%%%%%%%%%%%%%%%%

论黑格尔的 “Ｈａｎｄｌｕｎｇ”与马克思的 “Ｐｒａｘｉｓ”

——— “在我的物象－世界中行动”与 “在物象－世界中我的行动”

周　阳　３７
%%%%%%%%%%%%%%%%%%%%%%%%%%%%%%%%%%%%

恩格斯 “合力”思想被误解误用例析 刘歆立　４４
%%%%%%%%%%%%%%%%%%%%%%

从俄国经验到中国化革命形式

———中东路事件前后中共对革命形式问题的认识转向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周家彬　５０
%%%%%%%%%%%%%%%%%%%%%%%%%%%%%%%%%%%%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与特质 刘洪森 　李昊天　５８
%%%%%%%%%%%%%%%%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

———以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例 苏　冰　６６
%%%%%%%%%%%%%%%%%%



斯宾诺莎的 “力量” 孟　强　７５
%%%%%%%%%%%%%%%%%%%%%%%%%%%%%

再论罪与人性

———重思巴特对奥古斯丁罪与人性观的批判问题 高　源　８１
%%%%%%%%%%%%%%%

从习性自我到伦理人格

———论胡塞尔精神科学中人格的构造 曾　云　８８
%%%%%%%%%%%%%%%%%%%%

身体构成的双重性

———胡塞尔对笛卡尔身心关系疑难的回应 周振权　９６
%%%%%%%%%%%%%%%%%%

洛克式政治哲学中的领土问题

———对当代争论的反思 朱佳峰　１０４
%%%%%%%%%%%%%%%%%%%%%%%%%%

“最后之神”的理解难度 欧阳帆　１１２
%%%%%%%%%%%%%%%%%%%%%%%%%%%

从圣经释义学看经学 景海峰　１２０
%%%%%%%%%%%%%%%%%%%%%%%%%%%%%

有限与无限

——— 《庄子·养生主》的自然超越意识

朱　承　１２８
%%%%%%%%%%%%%%%%%%%%%%%%%%%%%%%%%%%%

互镜与融通

———从 “一多关系”反思中西形而上学的特质 张丽丽　１３５
%%%%%%%%%%%%%%%

太极ＶＳ创造性

———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之比较 王　锟　１４２
%%%%%%%%%%%%%%%%%%%%%%

形上宇宙论架构如何安放道德主体的自觉心？

———周濂溪思想解析 黄　琳　１４９
%%%%%%%%%%%%%%%%%%%%%%%%%%%

作为政治正当性理论的北宋正统论 姚季冬　１５６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６０＊ＺＨ＊Ｐ＊ ￥１８＊１６００＊２２＊２０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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